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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从 “视域融合”到 “身心交融”

蔡祥元
［中山大学，珠海　５１９０８２］

摘　要：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基础上，赋予时间间距以诠释的创造性价值，提出了

“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模式，以此取代并拓展了施莱尔马赫 “设身处地”的方法论诠释学。时间间距

的创造性价值是其本体诠释学的核心内容，它体现在过滤功能和效果历史这两个方面。但是，由于伽

达默尔过于强调效果历史中的时代视域的融合，没有看到作为个体差异的 “空间间距”在诠释过程

中可能具有的创造性价值，使其最终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结合胡塞尔有关视域跟身体的内在关系的论

述，我们发现赋予身体在诠释中的创造性价值，可以有效克服黑格尔主义的主体性困境。此种 “身心

交融”的诠释模式正是宋儒读经法的一个基本预设。

关键词：诠释学；视域；身体；时间；空间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０５－０９

　　借助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本体论思想，伽达

默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诠释学进行了改造，

凸显出时间距离在文本诠释过程的创造性价值，

由此形成并构成其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立场。这

一新的诠释学洞见通常表现为一种 “视域融

合”的诠释学模式。这一诠释学洞见赋予理解

活动以创造性价值，导致了文本的开放性。但

是，仔细阅读其相关论述，我们发现，其诠释

学思想中隐含了某种形式的黑格尔主义，亦即

一种以 “时代视域”为主体的历史发展与演进

过程。在这一 “时代视域”的融合中，个体性

的创造性洞见被掩盖了。笔者以伽达默尔的诠

释学建构为参考，通过追溯视域思想的现象学

根源，揭示出视域的身体性维度，以此表明

“视域融合”诠释学模式背后有一种身心交融

的诠释学维度，而后者正是融入宋儒的读经法

所强调的文本诠释思想。

一、“视域融合”的提出与基本内涵

为了更好勾勒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思想

要义，我们以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为背景引出其

思想创见。施莱尔马赫方法论诠释学的基本特

点可以概括为 “设身处地”。在他看来，我们

之所以需要对文本进行阐释，是因为作者和解

释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彼此的生活背景差别

很大，这些差别会造成我们对作者的文本产生

误解。因此，诠释学就以一种如何避免误解的

技艺，而 “设身处地”就是施莱尔马赫用来克

服此种误解的思想方法的总结，亦即通过尽可

能多地掌握作者的写作背景，然后解释者把自

身代入到相应的情境之中，以期获得对作者心

理状态的真切把握。正如他所说的，“解释的

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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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ｉｎｕｎｇ）而进入作者的意识”。①

伽达默尔接受了施莱尔马赫有关主体间距

的说法，也即在作者与诠释者之间存在视域差，

也正如此，才需要理解。但是，他对这种 “设

身处地”的诠释模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在他看

来，重要的不是如何重新在自己的心里去复活

作者的 “意识活动”，而是实现双方视域的融

合。他一方面根据海德格尔的本体诠释学思想

表明，这种完全抛弃自己的历史背景 （“前见”

或 “前理解”）而进入到对方的意识活动之中

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前理解正是构成

我们人之为人的 “实际性”所在。抛弃了自身

的 “实际存在”，任何理解活动都不可能发生。

另一方面同样借助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历史性

思想表明，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时间间距并不

一定是误解的原因，相反，它倒是创造性诠释

的根源。正是解释者带有自己的 “前见”，使

得他对文本的理解不同于作者，也因此将超出

作者原有的视域。而理解活动的价值就在于实

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 “视域融合”。这就是时

间间距的创造性价值所在。“事实上，重要的问

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

造性的可能性。”②

根据伽达默尔的描述，时间距离的创造性

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时间距离的过滤功能。根据

伽达默尔的描述，时间距离主要给我们提供一

种判断的尺度，让我们将积极的成见与消解的

成见区分开来。可以理解，在文本或艺术作品

还没有进入历史之前，我们很容易受当前现实

兴趣的影响和干扰，而不能看清作品应有的历

史意义。只有当它进入历史之后，时间距离可

以帮助我们悬置不相关的 “过度反响”，著作

的意义才展现出来。因此，时间距离为我们区

分误解与真理解提供了判断的尺度。③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视域融合的

思想。时间距离的生产性价值直接体现在 “效

果历史”这一概念之中。伽达默尔以此突出历

史本身的能动性以及我们跟历史的内在关系。

他指出，历史对象不是站在我们对面的对象，

相反，我们总已经为历史所影响、所塑造。这

种影响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比我们通常

设想的更为广泛深远。在这个意义上，也就不

存在那种纯粹客观的历史研究 （历史客观主

义），因为当我们面对历史对象提出某个问题的

时候，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来自历史

对象对我们的先行影响。因此，理解本身就是

一种 “历史事件”。由于历史总是已经起作用，

总是在起作用，伽达默尔将理解称为 “效果历史

事件”：“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

事件。”④

“视域融合”（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就是

伽达默尔用来描述效果历史起作用的方式的。

“我们关于视域形成和视域融合的全部说明旨在

描述效果历史意识的作用方式。”⑤ “视域”可

以说是我们看到事物的 “立足点”或背景。通

过它，我们可以判断视域内的事物的 “近和远、

大和小”。随着视域的改变，事物的 “近和远、

大和小” （亦即其 “意义”）也会随之发生改

变。因此一般说来，某个历史对象的意义只有

在相应的历史视域中才能呈现出来。⑥ 我们的理

解活动总已经立足于某个历史视域，它给了我

们去理解的出发点。要理解一个历史文本，就

要置身于文本的视域之中。与施莱尔马赫不同，

伽达默尔强调的 “置身”不是放弃读者的历史

视域，而是让我们的当下视域跟文本的历史视

域发生交融，从而获得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在

理解过程中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⑦

立足视域融合思想，可以更好看出时间距

离的创造性价值。我们当下的视域是由各种各

样的前见组成的，这是我们的历史性。这些

“前见”构成我们去观看的立足点。它们确实

可能导致误解，但是，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

它们也构成了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因为在新的

视域中，历史流传物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 “意

义”。理解也就不再是放弃诠释者自身的 “前

见”并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完全进入作者或文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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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德］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洪汉鼎编，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３页。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８１页。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３８２页。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３８５页。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４３８页。———中译文中 “Ｈｏｒｉｚｏｎ”译为 “境域”，这里改译为 “视域”。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３９４页。



的 “视域”，而是双方视域的融合。只要理解

意味着视域融合，那么这就表明，任何理解都

离不开创造性诠释，也都从根子处包含了创造

性诠释。

文本本身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后来读者的

视域的不断融入，文本可以呈现不同的意义。

这种意义，自然也就超越了作者，由此赋予了

读者在文本诠释活动中的积极地位，让文本向

未来保持开放：“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

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

解就不只是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

的行为。”①

二、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困境

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思想赋予读者的理解活

动以积极价值，带来了理解的开放性、文本的

开放性。但是，它同时也可能导致理解的相对

主义，因为这就意味着每个读者都有权利从自

己的视域出发对文本给予自己的解释。比如，

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赫希 （Ｅ．Ｄ．Ｈｉｒｓｃｈ）

对 《真理与方法》中隐含着的文本意义的不确

定性提出了批评。②

也许为了避免此种发挥，伽达默尔在进一

步剖析视域融合的时候，将它归结为不同时代

之间的视域融合。虽然他也提及作者与读者的

视域差别，比如：“它描述了解释者和原作者之

间的一种不可消除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由他

们之间的历史距离所造成的。”③ 但是，即使在

这里，伽达默尔关注的是依然是解释者与原作者

背后时代上的跨沟，他们之间的 “历史距离”，

而不是他们个体上的视域差异。在伽达默尔看

来，个体视域中属于读者或作者个人的东西都是

需要被克服的 “偶然性” “个别性”，如此才能

达到 “普遍性”，因而理解过程同时也是由解释

者 “历史处境”所决定的，后者进一步可追溯至

“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④ 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

的强调，有助于避免理解的相对主义，一定程度

上确实保证了理解的 “客观性”。

但是，由于伽达默尔过于注重时代视域对

个体视域的控制与超出，使得所谓的 “视域融

合”，最终成为历史视域自身的发展演变。这也

是 “效果历史”的实质内涵。历史自身会造成

“效果”，从而导致历史视域的自身更迭。以这

种方式，伽达默尔赋予了历史意识以某种的能

动性，具有一种自身向前发展的能力。事实上，

伽达默尔自己也对 “视域融合”的说法提出了

质疑，他认为视域融合只是一个 “假象”，因

为这里根本没有两个不同的视域。⑤ 因为过去的

视域就在当前视域之中，这两者之间不是相互

分离的，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并且总是处于

运动之中，而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 “视域综合

体”中。

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我们一

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

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

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域，总是已经

处于运动之中。⑥

这种能够自身运动的 “视域综合体”就是

伽达默尔所谓的 “传统”，它是效果历史自身

的存在方式。这个意义上的 “传统”已经走向

了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了。伽达默尔也确实

转向黑格尔的 “实体”思想，用它来进一步刻

画历史视域的存在方式。

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

西开始的，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我们可以用

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 “实体”，因为它是一切

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从而它也就规定

和限定了在流传物的历史他在 （Ａｎｄｅｒｓｈｅｉｔ）中

去理解流传物的一切可能性。哲学诠释学的任

务可能正是从这里出发而具有这样的特征：它

必须返回到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的道路，

直至我们在一切主观性中揭示出那规定着它们

的实体性。⑦

伽达默尔也多处提及黑格尔对于理解他的

效果历史的重要性，他曾明确指出，我们如果

能够认识到 “以跟随黑格尔而不是施莱尔马赫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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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任”，诠释学的历史才会有新的着重点。①

当然，以现象学为思想背景的伽达默尔也

不会简单回到黑格尔。他也明确指出，还要注

意与黑格尔的区别。他批评黑格尔历史观的关

键在于，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通过历史的

辩证发展可以回到自身，获得对自身的绝对把

握。伽达默尔认为这种 “绝对知识”是一种

“不伦不类的主张”。② 为了更好标示出与黑格

尔的区别，伽达默尔赋予经验以 “实体性”的

地位，避免它在发展的过程中被扬弃，被 “无

视”，被透明化。

因此，我们必须从黑格尔的观点以及与黑

格尔相区别的观点来规定效果历史意识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

结构
獉獉

。③

经验的辩证运动的真正完成并不在于某种

封闭的知识，而是在于那种通过经验本身所促

成的对于经验的开放性。④

正如何卫平所指出的，伽达默尔在吸收黑

格尔辩证思想的同时，扬弃了 “真理是全体”

的哲学立场。但是，进一步研究考察伽达默尔

有关经验开放性的描述，我们发现，伽达默尔

又回到或诉诸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他指出，经

验是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来向前发展的。“经验

通过否定而做到这一点，因此这种否定乃是一

种肯定的否定。我们称这种经验为辩证的
獉獉獉

（ｄｉ

ａｌｅｋｔｉｓｃｈ）。”⑤

另外，伽达默尔还从我 －你关系的角度深

化了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⑥ 伽达默尔确实指

出，要把文本当作 “你”来对待，而不是当作

可以某种从属于 “我”的中介或工具，以此避

免文本的理解活动成为某个主体的自我独白。⑦

这构成了与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另一个方面的

区别。但是，即便在这里，伽达默尔依然强调，

对文本问题的重构不能超出理解活动的 “历史

条件”，读者与文本的对话关键在于它们归属于

一个 “经验共同体”。⑧由此可见，在理解的问

答逻辑中，“传统”占据主导性地位，“我”和

“你”事实上都归属于 “传统”。 “期待一个回

答本身就已经预先假定了，提问题的从属于传

统并接受传统的呼唤。这就是效果历史意识的

真理。”⑨

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伽达默尔意识到了

黑格尔的主体主义困境，也试图以人类主体经

验的有限性、对话的问答逻辑等来克服它，但

是在如何克服的问题上，并没有提供出关键的

方案。在 《科学时代的理性》中，伽达默尔坦

陈，他对传统诠释学的批判除了受海德格尔思

想的推动以外，也与黑格尔那种 “包罗万象的

综合”密不可分。瑏瑠 这就表明，他接受了黑格

尔思想的综合性、整体性特征。这就使得他的

“传统”思想带上了某种 “独断”的色彩。哈

贝马斯就从政治学哲学的角度批评伽达默尔对

待 “传统”缺少批判精神。瑏瑡 伊格尔顿 （Ｅａｇｌｅ

ｔｏｎ）也批评了伽达默尔思想中 “传统”的独断

地位：“传统拥有一种我们必须服从的权威：几

乎没有任何可能对它提出批判性的挑战，也不

能设想它的影响可以是坏的。”瑏瑢

就诠释学领域而言，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

主义倾向导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充分解释著作

和读者的个体差异性。虽然每一个体的视域都

具有时代的共同性，但我们也知道，即使同一

个时代，每一个体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视域，也

因此，同一个时代的读者，在面对同一个古代

文本时，依然会发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可以做

出完全不同的创造性诠释。另一方面，同一个

时代的著作，除了有时代共性以外，同样具备

每个作者所特有的个体性特征。这种著作或作

者的 “个性”，这种读者的 “个性”，是理解活

动的关键所在。伽达默尔 “视域融合”的诠释

学模式对此却无法给予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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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著作 “个性”恰是施莱尔马赫方法论

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洞见。他把这种著作的 “个

体性”或 “个性”称为 “风格”，并将它区别

于著作的个人性 （或个别性、私人性）。后者

是盲目的、任意的，前者不同，它有一定的

“普遍性”。

通常人们认为风格是一种语言的任意使用。

表达的顽强独特性———这甚至超越了体裁所允

许的差异性———并没有一种内在的源泉，而是

有习惯的源泉；它不是从个体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而是从盲目个人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中涌现出来

的；它不应当称之为风格，而应当称之为矫饰

主义 （ｍａｎｎｅｒｉｓｍ）。①

比如，李白、杜甫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但

是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与个性。

这种作品个性的差异，仅仅求诸 “客观的历史

进程”是无法解释的。这种风格是作品的 “原

始意义统一体”，通过它，或者说把握它，我们

才能把握作品的个别部分。② 文本解释的关键就

是如何把握此种 “意义统一体”。这种统一体

虽然离不开时代的 “普遍性”———客观的文法

知识与历史事实，但是，它更离不开作者的独

特个性，是作者个人的创造性所在。狄尔泰对

于施莱尔马赫论及的个体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它是著作的创造性个根源：“这里是一种起

统一和创造性作用的能力，这种能力虽然对自

己的作用和塑造毫无意识，但为作品接受了第

一推动并发展这一推动。在这种能力中，感受

性和自我创造性是密不可分的。个体性在这里

起非常的作用，甚至直到每一个别的词都凝结

着个体性。”③

另外，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倾向导致

的另一个缺陷是缺少方法论意谓，因为它强调

的是时代视域之间的融合，强调的是 “传统”

自身的发展演变，从而与个人的个体性无关，

从而也就不足以指导读者如何进行创造性诠释。

正如伽达默尔本人所指出的，他只关心理解的

可能性条件，“从诠释学取得其活动地盘的这种

中间地位可以推知，诠释学的任务根本不是要

发展一种理解的程序，而是要澄清理解得以可

能的条件。”④ 虽然从本体层面澄清理解的发生

性条件很重要，但是，诠释学首先关涉的是方

法论层面的问题，我们不仅想知道诠释的创造

性根源，更想知道如何才可能进行创造性诠释，

以及如何判断诠释的好坏优劣。

因此，伽达默尔虽然克服了施莱尔马赫诠

释学的心理主义困境，但是却陷入了黑格尔主

义困境，失落了施莱尔马赫有关文本诠释现象

的一些重要洞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

以简单回到施莱尔马赫，回到生命体验、回到

心理主义立场。结合 “视域融合”思想的另一

个思想来源，亦即视域的身体性，将赋予视域

融合以新的理解视角，为我们走出哲学诠释学

的黑格尔主义困境提供思想契机。

三、“视域”的思想来源及其

　　身体性之维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

另一个重要来源。 “视域融合”中的 “视域”

概念就来自胡塞尔。伽达默尔在 《真理与方

法》中明确指出，从哲学层面运用 “视域”概

念始于尼采和胡塞尔。⑤ 视域是胡塞尔后期发生

现象学的重要概念，用于阐明意向对象在实际

生活经验中的构造过程。在实际生活经验中，

没有一个对象会孤零零地出现，它总是处在某

种背景之中。意识在把握某个对象的同时，对

这个 “背景”也会有某种意识。这个背景，或

者说这种对背景的 “意识”，就是视域。

前面已经指出，视域融合是用来描述效果

历史起作用的方式的，它最终表现为历史视域

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一运动着的视域构成了

人类生存活动的 “传统”。这种视域意义上的

“传统”与胡塞尔有关生活世界作为总视域的

开放性、流动性的描述如出一辙。⑥ 伽达默尔也

指出了两者的思想关联。“显然，胡塞尔用这个

概念———我们也将有必要使用这一概念———是

试图在整体的基本连续性中捕捉一切有限的意

见意向性的转化。视域不是僵死的界限，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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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随同变化而继续向前移动的东西。”① 不

过，伽达默尔对胡塞尔视域思想的吸收主要集

中在时间意识方面，没有考察 “视域”与身体

性的关联。

胡塞尔的视域思想首先是在感知领域的分

析中引入的。我们在感知一个空间对象的时候，

只能从某个角度去看它，并且也只能看到它的

某一两个侧面，而不可能同时看到一个对象的

全部表面，更不可能看到同时看到它的内部结

构。但是，这些未被看到的侧面并不是完全空

无的，相反，它们也以 “共现” （或 “侧显”）

的方式参与到我们对感知对象的把握之中。因

此，虽然实际上我们只能看到桌子的一两个面，

但我们不会仅仅把这一两个面视作桌子。那些

侧显的面也暗中被我们把握为桌子的一部分。

这些未被我们直接把握的方面 （比如桌子的侧

面或背面或内面等等）就构成了我们看某个桌

子的某种视域。虽然它们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的

对象，但是它们直接参与我们对看到的对象的

把握和领会之中。不仅桌子未被显示的侧面参

与桌子的构成，桌子所处的环境 （它们未直接

进入视觉焦点，而边缘的方式为我们觉察）也

会间接影响并参与我们对桌子的把握。胡塞尔

把前者称之为内视域，后者称之为外视域。② 这

样一来，现实的感知活动总是已经包括了两个

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展示，一部分是视域意

义上的空乏展示。感知活动总已经这两者的结

合。这种空乏展示或 “空乏视域”并非完全空

洞的，不是完全任意的，它可以被充实，是一

种 “可确定的不确定性”。③

视域结构并不局限于感知领域，它还是我

们经验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推广到一般的文

化、艺术领域。“这首先直接适用于素朴的、感

性的经验的世界，适用于纯粹的自然界。但这

间接地也适用于一切尘世的东西 （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ｅ），

即是说也适用于作为世界主体的人类主体和动

物主体，适用于文化产品、用品、艺术品等

等。”④ 因此，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思想

可以看作胡塞尔视域观念在文本诠释领域的一

种应用。

结合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经验的视域结

构跟身体有内在关系。视域首先关涉的是观看

的角度，而这个角度自然是相对某个确定身体

的位置而言的。没有身体，这样一种观看的角

度就是不可思议的。就一个正方体自身而言，

根本无所谓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之别。⑤ 另外，

视域的充实与变化同样是离不开身体的运动。

随着主体移动自己的身体，对象实显的部分与

侧显的部分 （以视域方式被暗中领会的那部

分）会发生转变。与经验结构中这种显、隐的

切换相伴随的是身体的运动。当我们绕到某个

空间对象的后面时，这 “后面”就变成了 “前

面”，而原来的 “前面”则变成了 “后面”。我

们不能同时看到正方体所有的面，是因为我们

有身体。因此，视域的存在及其变化都跟身体

有关。身体给了我们看待对象的视角，同时也

留下了看待对象的 “影子”（“视域”）。视域可

以看成是由于身体相对光线的不透明性造成的。

在德文中，“视域”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这个词同时也

是地平线的意思，地平线是我们观看的界线，

可以被看到，但无法被达到，因为随着我们的

运动，地平线总会一再地被推延。⑥ 这正如我们

无论跑得多快，也无法甩掉身后的影子一样。

胡塞尔认为，即使上帝想要感知这个超越

世界及其中的超越事物，也必须服从这个规律

（感知的视域结构）。 “视域 （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ｆｅｌｄ）不

是空间，脱离视域的就不是事物，这对于人类

和全能的上帝都是一样的。”⑦ 如果着眼于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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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２９页。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第４８－４９页。
［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第４９－５０页。
［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第４６页。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８页。
这里的 “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ｆｅｌｄ”表达的意思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相似，都是指事物所处的背景环境，也译为 “视域”。“所有的视觉外观

的呈现性内容构成一个连续体：我们称之为视域 （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ｆｅｌｄ）。该领域是一种前经验区域，它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各种确定的视觉
充实物。这些视觉的前经验区域在各种场合下为在整个感知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事物提供呈现的基础，……” （Ｈｕｓｓｅｒｌ，Ｅｄｍｕｎｄ，
ＤｉｎｇｕｎｄＲａｕｍ，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ｓ８２－８３）对比倪梁康在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中对 “Ｈｏｒｉ
ｚｏｎｔ”一词的说明可以看出两者的关联：“在意向体验中现时地被意指的那个 ‘对象’永远不会完全孤立地和封闭地、完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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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ｇｉｔｏ）都具有视域 （晕、背景、感知域）。”（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第２１６页）



跟身体的内在关联，胡塞尔这个推论可能是有

问题的。除非上帝有身体，否则，上帝感知事

物是不需要视域的。这可以视作上帝跟人的区

别。人有身体，所以他只能从某个角度去看事

物，上帝没有身体，所以他可以同时感知事物

的前后左右内外，还能同时知道古往今来，否

则，他就不是全知、全能了。

当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是着眼于文本

理解展开的，而不是感知问题。感知经验的视

域结构离不开身体，这个没问题。现在的问题

是，一般经验的主体是否也需要一个身体呢？

胡塞尔后期为了避免先验现象学走向唯我论，

以及也为了说明客观性的根源，通过进一步探

究先验主体的内在结构，表明先验主体本质上

是一种交互主体性。交互主体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如何在先验自我内部如何构造出一个陌

生主体，一个他我？胡塞尔分析表明，自我与

他我 （陌生主体）的构造都离不开身体。自我

与外部世界的互动，通过身体才能发生，因此，

身体是各个人格自我构造起自身的一个本质环

节。没有身体，交互主体的构造也是不可能

的。① 扎哈维在研究胡塞尔交互主体思想的过程

中甚至指出，感知视域的身体性结构就已经蕴

涵了一种对陌生主体的指涉，亦即在我们感知

一个对象的时候，不管其他人是否实际在场，

在我们的视域结构中已经预设了它可以被其他

主体所感知，这样超越对象的构造才是可能的。

“对交互主体性的理解召唤对具身主体性的考

察。交互主体性的可能性正是植根于主体性的

身体构成中。”②

因此，如果主体性根子处就具有一个交互

主体的维度，而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又离不开身

体，那么这就进一步表明，身体直接参与了一

般主体的构成。这样一来，即使在文化领域的

经验，也都将具有视域结构，也都本质性地涉

入了身体。

四、从 “视域融合”到 “身心交融”

考虑到文本的创作以及文本的诠释都是由

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进行的，而这种个体自我的

构造中都有身体的维度，这样一来，读者与作

者的视域融合中也必然涉入身体性。一旦考虑

视域的身体性特征，那么，视域融合所涉及的

不会仅仅只是时间距离的融合，而是必然同时

涉入空间距离的交融。没有身体的运动，视域

不会发生改变，同样，没有一般的 “身体性”

的改变，人的视域也不会发生改变。因此，真

正的 “视域融合”必定同时意味着 “身心交

融”。由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又可称本体诠

释学或本体层面的诠释学，这里把以 “身心交

融”为模式的诠释学思想称为身体性诠释学。

与伽达默尔的 “视域融合”不同，身体性

诠释学可以有效克服哲学诠释学的黑格尔主义

困境。由于 “身心交融”强调在诠释的过程中

读者的身体性参与，而身体又具有一个 “此时

—此地”的特征，那么，它就能有效考虑并解

释读者的个体差异性，能够说明为何在同一个

时代不同的读者针对同一个经典可以作出非常

不同的诠释，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 “身体”，

他们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 “视角”。这种视

角的差异是由不同读者的身体性差别造成的。

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共有一个时代视域，但是，

这一共同的时代视域在每个人那里是透过各自

的 “身体”显示出来的，都打上了每个读者所

特有的烙印。所以，他们完全可能对同一个作

品作出各自特有的创造性诠释。 “身心交融”

的诠释模式同样能说明作品的个性。虽然同一

时代的作者具有相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但是，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 “身体”以及相应的不同

的生活经历 （这些生活经历都以 “印记”的方

式刻在作者的 “身体”中），因此，他可以创

造出带有其个人身体性特征的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性诠释学不仅吸收了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时间距离的创造性思想，

同时赋予了空间距离以创造性价值。不同的读

者或作者首先表现为一个个处于不同空间之中

的个体。从身体诠释学角度看，不仅读者与作

者的时间距离有创造性价值，他们之间 “空间

距离”的同样会造成视域的差异，从而为诠释

的创造性提供新的可能性。另外，由于身体诠

释学注重读者诠释过程中的身体性参与，使得

文本诠释有了下手处，对于如何进行创造性诠

释给出方法论的指引，不会失落为一种泛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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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思辨。因此，它同时融合了诠释学的本体

与方法的内涵。

宋儒有关如何读经的思想方法中隐含了此

种身体性诠释学。我们知道，宋儒极为强调读

经过程中要 “切己体察”。“今人读书多不就切

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

如此济得甚事！” （《朱子语类》卷十一）① 另

外，还有 “体认”“切己体验”等相似的说法。

“许多道理，孔子恁地说一番，孟子恁地说一

番，子思恁地说一番，都恁地悬空挂在那里。

自家须自去体认，始得。”（《朱子语类》卷十

一） “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

又不可助长。”（《朱子语类》卷十一）

以上文本中的 “己”当然首先指 “自己”

的 “己”，好像跟身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

为了切中这个 “自己”，宋儒特别强调读经过

程中的身体性参与， “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

坐，缓视微吟，虚心涵味，切己省察”。（《朱

子语类》卷十一）这里的 “省察”也作 “体

察”。另外，这进一步表现在 “体察” “体认”

“体验”之 “体”上，这里的 “体”不只是观

念化的领会，而是也突出身体性的参与。相关

论述很多，比如：

人之为学固是欲得之于心，体之于身。

（《朱子语类》卷十一）

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朱

子语类》卷十一）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

紧要，可以諸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

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

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朱

子语类》卷十一）

看文字须是打断着精彩看。耸起精神，树

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

中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

是。（《朱子语类》卷十一）

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

要当如此，岂可忽略！（《朱子语类》卷十）

不仅在读书之初 （“闭关静坐” “敛身正

气”）以及在读书的过程中 （“负痛在身”“一棒

一条痕”需要身体性参与，最后读书之所得也得

表现在身体性的感受上来。宋儒以写书法为例来

展示此种身体性理解的意谓，最后理解发生的时

候是一种类似写书法之人的 “心手相应”， “四

体不言而喻”的状态。这种 “心手相应”的状

态，当然不只是理解一番道理，而是对此道理还

有当下的身体性之觉察。所以，朱子自然又把此

种觉察跟味觉的 “滋味”关联起来，表明理解的

发生会带带个人某种身体性感受：

如心之得知，则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譬如学书，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苟得

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②

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

理会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解

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

味。（《朱子语类》卷十一）

也许有人会指出，以上有关 “身体”现象

的描述似乎都可以看作是比喻。这当然是一种

解读，文中也出现比喻性措辞，比如 “若”

“如”等。这一维度当然是存在的。若严格遵

循文本原意，可能还是更合理的解释。但是，

如果着眼于儒家思想传统中的主体性思想，这

些比喻也不全然是比喻，更可以看作是孔子所

谓 “能近取譬”的 “譬” （“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

方也已。”（《论语·壅也篇》），后者显然不只

是修辞学中的 “比喻”，而是于生活的切近处

获得领会 “仁”的契机。宋儒读书法中的身

体，纵然不直接就是人的主体性，但是它确实

处于 “心”的切近处。 《大学》中的八条目中

有一条就是 “修身”，这是一条贯通儒家传统

的基本原则。这里的 “身”已经具有了身体主

体性的维度。事实上，阳明曾经明确区分了两

种不同的 “身体”，一种是单纯的 “一团血

肉”，也即是通常所谓的生理性身体；一种是作

为 “天理之发窍”的 “真己”之身：

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

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

是耳目口鼻四肢？”

先生曰：“……汝若为着耳、目、口、鼻四

肢，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

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

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

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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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

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

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

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

……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

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

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

守著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

惟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

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

针。”（王阳明 《传习录》上）

阳明乃至整个儒家哲学传统中的身体—主

体性维度已经为近代学人所关注。陈立胜把这

一 “窍”的维度突显出来，大而广之，呈现出

宋儒思想中的身体存在论维度： “儒家 ‘通身

是窍’的理念折射出儒家的主体性乃是一种

‘敞开’与 ‘开放’的 ‘主体性’，它是扎根于

生生不已、大化流行之中，与他者、天地万物

相互感应、相互应答的身心一如的存在。”① 如

果人的主体性根子上就是 “身心一如”的，那

么，宋儒读书法中涉及的诸多身体性隐喻就不

只是修辞学上的隐喻了。

由此，我们把宋儒读书法中的诠释学思想

称为身体性诠释学，它的基本模式是身心交融。

它强调理解的发生必定同时涉及一种身体与心

灵的融通现象，对文本的内容获得一种身体性

的感受。考虑到 “视域”本身具有一个原本的

身体性维度，我们也可以说， “视域融合”内

在地也包含了 “身心交融”的诠释学意谓。

简言之，突显出诠释学维度中的身体性感

受，可以有助于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黑格尔

主义困境，克服 “时代视域”或 “历史主体性”

对个体理解活动之创造性功能的取代，因为身体

首先是个人的身体，身体感受也首先发生在个人

身上。另一方面，以 “身心交融”为模式的身体

性诠释学一定程度上又吸收了施莱尔马赫方诠释

学中提出的作品个体性的思想，但又不沦为心理

主义，因为 “身心交融”关涉的是每个个体自我

的 “时间性构成”，它里面内在地包含了向 “他

者”乃至向 “天地万物”开放的可能性，而不

会限于某一 “私己”之自我的主观心理活动。这

样一来，“身体性”（而不只是 “传统”或 “历

史”）是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身体的差异

性则构成了诠释的创造性与多样性的根源。着眼

于身体诠释学，创造性诠释的关键不仅仅要跨域

读者与文本 （或作者）之间的时间间距，而且还

要尽可能调动读者自己的身体性要素，激活自己

独特的生命体验，让它与文本的视域发生交融。

因而，身体性诠释学可以比哲学诠释学更好解释

诠释的创造性、开放性与多样性。当然，这并不

是对哲学诠释学的简单否定，相反，它更多是对

后者的吸收和推进，因为每一个读者或作者都是

一个个不同的个体，都有自己的身体，有各自独

特的生命体验，包括传统，它们都 “沉淀”或

“活”在他的身体之中。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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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康德一直被描绘成一位纯粹的道德哲学家，平等主义、普遍主义以及世界主

义构想是康德哲学最为难以撼动的成就与结论之一。但是读者在康德哲学中也发现了诸多关于非白人

种族的激烈且贬损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散见于康德不同时期关于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著作和讲稿之

中。这种鲜明的反差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了康德的种族理论与其提倡的普遍主义、平等主义及其世界

主义构想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本文追溯了康德散见于各个文本种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以及

康德的文本关于人种划分的胚芽和自然禀赋理论，梳理了讨论康德种族问题的文献脉络，尤其是吉

米·雅布的终结性讨论，以期揭示康德人类学的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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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看，似乎再没有比伟大的哥尼斯堡提

倡理性、道德、自由、普遍主义和永久和平的

哲学家康德，离特殊主义更为遥远的了。长期

以来，康德一直被描绘成一位纯粹的道德哲学

家， “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是他广为流

传的格言，关于普遍法则和人性准则的定言命

令则要求每个人按照普遍法则的基准行事，并

且人总应当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些提法奠

定了康德在平等主义思想传统之中的地位。此

外，世界主义构想反复出现在康德的行文之中，

它是康德哲学最为难以撼动的成就与结论之一。

相对而言，读者在康德哲学中也发现了诸

多关于非白人种族的激烈且贬损性的评论，这

些评论散见于康德不同时期关于人类学和自然

地理学的著作和讲稿之中。①这种鲜明的反差在

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出了康德哲学中的某种难

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康德关于平等主义、

普遍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构想，可以视作启蒙时

代最为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们恰恰可以克服特

殊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甚至可以作为特殊主义

的解决之道；另一方面，在科学的特殊主义尚

处于起步阶段的康德的时代，康德已经开始穷

其一生反复讲授关于种族分类的科学知识 （人

类学与自然地理学课程）。难道康德在写作人类

学的时候注意到了非白人种族，但在写作伦理

学的时候却完全没有？这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

这位伟大哲学家似乎持有一些令人感到难以接

受的特殊主义信念，正如宝琳·克莱戈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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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Ｐａｕｌｉｎｅ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所质疑的，康德究竟是

“一位不一致的普遍主义者，还是一位一致的不

平等主义者”？① 或者罗伯特·贝纳斯康尼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指出的，“康德的特殊主义

如何能够与他的道德普遍主义共存？”②

实际上，康德关于种族的观点早在在他的

时代就曾饱受批评与质疑，以至于康德自己还

屡次撰文回应过这些反驳声音。正如罗伯特·

贝纳斯康尼看到的，自从康德时代以来，康德

就已经被视为一名不言而喻的种族概念的倡导

者，③ 然而对于我们日常亲熟的西方哲学史中关

于康德哲学的正统论述而言，这些让人难以接

受的结论几乎从未得到提及，遑论详尽研究阐

释康德的种族理论与其世界公民法权的信念之

间的矛盾了。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

特殊主义和性别政治等研究论题的兴起，康德

关于种族问题的理论再次获得了研究者们的关

注。无论是同情康德的研究者对于康德的辩护，

还是反对康德的研究者对康德的严厉批判，康

德的特殊主义理论是否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理解？

他的种族理论与先验哲学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

安置？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身的立场和理解，

将会给出不同的阐释进路。

一、康德对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

自１７５６年夏季开始直到１７９６年退休，康德

一直在哥尼斯堡大学定期讲授人类学和自然地理

学 （自然地理学在当时是一门新学科，康德是最

早讲授这个领域知识的大学教师之一）。④ 康德的

主要信息来源是游记，教科书是其自行撰写的手

稿。⑤ 在康德已发表的著作、未发表的课程手稿，

以及学生的课程笔记之中，留存着大量关于非白

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这些评论已经成为研究者

们切入康德的人类学理论的指引性文本，得到了

较为清晰的整理。⑥ 本文收录其中一部分广为研

究者所引用的内容展开如下。

（一）康德已发表著作中关于非白人种族

的贬损性评论

在１７６４年的早期著作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

的考察》中，康德声称 “非洲的黑人天生没有

超出愚蠢可笑的东西的情感”，他援引休谟的观

点，称没有任何一个黑人曾经表现出过人的才

能，也 “不曾发现任何一个 ［黑］人或者在艺

术上，或者在科学上，或者在其他任何一种值

得赞誉的品性上表现出某种伟大的东西”；黑人

和白人之间的差别 “具有根本性，看起来在心

灵能力方面和肤色方面是同样巨大”。⑦ 在全书

另一处，康德赞成某位拉巴特神父的观点，主

张黑人 “从头到脚都黑透了，这清晰地证明了

他所说的全都是蠢话”。⑧

１７８５年 《约·戈·赫尔德的 〈人类历史哲

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中康德提

到：“美洲人和黑人是一个在精神禀赋上低于人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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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未刊发课程手稿中讨论人类学问题的文本整理，参看：ｈｔｔｐｓ：／／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ｆａｃｓｔａｆｆ／ｓｓｎａｒａｇｏｎ／ｋａｎｔ／Ｎｏｔｅｓ／

ｎｏｔｅ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ｈｔｍ；康德在未刊发课程手稿中讨论自然地理学问题的文本整理，参看：ｈｔｔｐｓ：／／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ｆａｃｓｔａｆｆ／ｓｓ
ｎａｒａｇｏｎ／ｋａｎｔ／Ｎｏｔｅｓ／ｎｏｔ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ｔｍ，２０２３年４月访问有效。这两部分文献中存在大量涉及种族问题的讨论，很多研究者已经整理
出了这些文稿之中值得深入讨论的片段，本文转引自研究文献的康德原文，有些亦来自这些未刊发讲稿。针对如何看待康德未刊发文

稿之中的大量特殊主义评论的问题，罗伯特·贝纳司康尼正确地看到，“事实上，康德没有解决在普世历史的框架内如何调和世界主

义与白人优越感的问题，这意味着他给后世留下了危险的遗产。尽管康德讲稿的笔记并没有产生任何历史影响，但他至少是一种具有

灾难性后果的看法的清晰代言人”（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
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１６０）。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２５４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第２５６页。



类其他成员的种族”。①

１７８８年的文章 《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

应用》的一则脚注中，康德列举说黑人奴隶无

法成为自由工人，被释放的黑人之中没有一个

从事真正的工作，“毋宁说他们一旦获得自由，

就放弃他们过去作为奴隶而被迫从事的一件容

易的手艺……绝不是北方的气候使他们不乐意

工作；因为他们如果必须在其主子的马车后面，

或者于极严寒的冬夜里在剧院的冰冷入口处

（在英国）等待，就毕竟宁可忍耐，也不去打

谷、掘土、搬运重物等等”，② 这是由他们的自

然禀赋所决定的。

康德进而指出，“既然他们 ［美洲原住民］

的体质没有达到与某一种气候的完全适应，所

以也可以由此看出，很难举出另一个根据，来

说明为什么这个种族还深深地处在黑人本身之

下，黑人毕竟在我们称之为种族差异的所有其

他等级中占着最低的等级；这个种族对于沉重

的劳动来说太孱弱，对于勤勉的劳动来说太漠

不关心，对于一切文化来说太无能，为此毕竟

身旁就有足够的榜样和鼓励”。③ 这段广为引用

的引文清晰地证实了在康德关于人种的等级秩

序之中黑人种族占据了最低的等级，但美洲原

住民种族似乎还位居黑人种族之下。

（二）康德未发表的课程手稿中关于非白

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

在其他的一些康德的课程手稿中，康德明

确认为美洲原住民是全部四类人种之中的最低

等者。例如１８０２年弗里德里希·特奥多尔·林

克整理的 《自然地理学》笔记中，康德明确写

道：“人类就其最大的完善性而言在于白人种

族，黄皮肤的印第安人的才能已经较小。黑人

就低得多，而最低的是一部分美洲部落。”④ 这

种观点同样出现在魏尔纳·施塔克 （Ｗｅｒｎｅｒ

Ｓｔａｒｋ）编辑的文本中： “白人人种之中具有人

性最高程度的完满性。黄色印度人有点不太聪

明。黑人则要低等得多，而其中最为低等的是

美洲的一些人种。”⑤

１７８１至１７８２年人类学讲座的学生笔记记录

了康德的如下观点：美洲人种因其缺乏驱动力

而不能被教育，他们缺乏情感，漠不关心，而

且很懒惰。相反黑人种族则情感丰沛，可以接

受教育，但却只能做奴隶。印度人具有很强的

被动性，可以接受最高程度的艺术教育，而不

能接受科学教育，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抽象概念

的水平。只有 “白人种族本身拥有所有的驱动

力和才能”。⑥ 这意味着康德认为白人种族具有

一种绝对完满的自然特性，而康德对此则毫不

讳言 “人性在白人种族的种族之中是最完满

的”，它构成了白人种族具有道德行动的前

提，这也正是为什么 “他们在历史上总是用

他们的武器教育和支配其他种族”。⑦

这些表述与罗伯特·贝纳斯康尼在多篇文

章中援引的康德自己的人类学授课手稿之中的

观点非常接近，这份手稿是由埃里希·阿迪克

斯 （ＥｒｉｃｈＡｄｉｃｋｅｓ）编辑整理的编号为１５２０的

笔记，其中康德声称，美洲原住民和黑人种族

都无法管理自己，只能做奴隶，⑧ “黑人可以被

规训和受教育，但却永远不能真正实现文明，

他们自己就陷入了野蛮”；⑨ 白人种族 “情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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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７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７３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９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１４－３１５页。
ＷｅｒｎｅｒＳｔａｒｋ，２０１１，“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ｓ’， ‘Ｐｅｏ

ｐｌｅｓ’，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Ａ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Ｋａｎｔ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Ｏｌａｆ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ＳｔｕａｒｔＥｌｄｅｎ
ａｎｄ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ｅｎｄｉｅｔａ，Ａｌｂａｎｙ：ＳＵＮＹＰｒｅｓｓ，ｐ８７．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ｕｋｗｕｄｉＥｚｅ，１９９７，“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Ｒａｃｅ’ｉｎＫａｎ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ｅｒ，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ｕｋｗｕｄｉＥｚｅ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ｐ１１７－１８；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ｐ１４７－１４８．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ｕｋｗｕｄｉＥｚｅ，１９９７，“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Ｒａｃｅ’ｉｎＫａｎ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ｉｎ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ｅｒ，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ｕｋｗｕｄｉＥｚｅ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１２０．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
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１５２．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
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１５８．



的本性包含了所有驱动力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ｎ）、所有

才能、所有文化和文明的禀赋，总是能直接接

受统治。［他们是唯一总是能够向着完满性前进

的人种］”。①

康德关于其他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往

往伴随着黑人种族和美洲原住民种族一道出现。

例如康德在１７７０年自然地理学的 《黑塞手稿》

（ＭＳＨｅｓｓｅ）中说：“（中国人）几乎和黑人一样

缺乏才能。这么多世纪以来他们都没有能在科

学领域出类拔萃，所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出

名到人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同

样，稍后写作的 《辟劳手稿》 （ＭＳＰｉｌｌａｕ）称

“因此，有一个国家 （中国），既没有发明的天

赋也没有对思想的洞察力”。②

这些具有明确倾向性的表述充斥在康德人

类学和自然地理学著作的各个角落，让人不禁

心生疑惑，康德究竟只是他的时代大多数人的

偏见的代言人，还是确立他的时代的种族理论

的开创者？罗伯特·贝纳斯康尼的立场是后者，

他指出：“康德故意选择了他的资料来源，以便

对黑人进行最不光彩的描述。”③ 众所周知，康德

的资料来源是各种旅行札记，例如１７８８年发表

的 《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一文，康德

采用的材料是施普伦格 （Ｓｐｒｅｎｇｅｌ）的 《论文

集》第６部分。现已考证出该文章实由詹姆斯·

托宾 （ＪａｍｅｓＴｏｂｉｎ）写作，康德由此文章得出结

论，在美洲和英国遇到的成千上万被释放的黑

人，没有一个人从事人们真正说来能够称之为工

作的事情。④ 然而在施普伦格的著作中，既有托

宾关于黑人天生懒惰的观点，也有拉姆齐认为黑

人受到的待遇越好就越努力工作的观点，康德却

有意识地只选择了前者的立场。⑤

对此，罗伯特·贝纳斯康尼仍然选择了康

德编号为１５２０的笔记，其中康德暗示了一个针

对种族问题的 “更险恶的解决方案”：“所有种

族都将灭绝……只有白人不会。”⑥ 同样面对类

似材料的查尔斯·米尔斯也做出了类似总结：

“康德相信自然的种族等级制度，白人处于最高

层，黑人和美洲原住民 （“野蛮人”）处于底

层。他将最后两个种族视为无法取得重大文化

成就的天生奴隶，因此……他反对通婚，认为

这会导致白人的堕落。最终他认为，这个星球

会变成一片白色。”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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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
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ｐ１４７－１４８．

转引自：ＷｅｒｎｅｒＳｔａｒｋ，２０１１，“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ａｃ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Ａ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Ｋａｎｔ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ｌａｆ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ＳｔｕａｒｔＥｌ
ｄｅｎａｎｄ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ｅｎｄｉｅｔａ，Ａｌｂａｎｙ：ＳＵＮＹＰｒｅｓｓ，ｐ９４．以上提到的埃里希·阿迪克斯整理的笔记、《黑塞手稿》和 《辟劳手稿》都

指康德自然地理学课程的不同版本。康德并未出版自然地理学著作，其面貌呈现在不同的课程手稿和来自学生与旁听者的笔记之

中。除前述收录在科学院版 《康德全集》中的自然地理学课程之外，康德将１７７５年的自然地理学课程讲稿交付了年轻伯爵弗里德
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霍尔施坦因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Ｈｏｌｓｔｅｉｎ）整理，１７５９年编订完成后，康德自己在该手稿页边
空白处添加了旁注，这便是 《霍尔施坦因手稿》（ＭＳＨｏｌｓｔｅｉｎ）。对康德自然地理学的早期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埃里希·阿迪克斯
１９１１年的著作 《康德自然地理学研究》 （ＥｒｉｃｈＡｄｉｃｋｅｓ，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Ｋａ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Ｊ．Ｃ．Ｂ．Ｍｏｈｒ，
１９１１），阿迪克斯认为存在某个佚失的 “口述文本”（Ｄｉｋｔａｔ－Ｔｅｘｔ），它是所有文本的母本。除此之外，１７７０至１７８０年代康德讲授
这门课程的面貌只能依赖于不同的学生笔记，魏尔纳·施塔克认为其中总共有２７份，其中埃里希·阿迪克斯使用过２２份，我们现
今可见１７份，有５份笔记埃里希·阿迪克斯都没有见过，有１０分笔记在１９４５年后佚失了。此处提到的 《黑塞手稿》和 《辟劳手

稿》就是学生的课程笔记 （ＣｆＷｅｒｎｅｒＳｔａｒｋ，２０１１，“Ｋａｎｔ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Ｂｒｉｅｆ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７５４－１８０５”，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Ｋａｎｔ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ｌａｆ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ｔｒａｎ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ＳｔｕａｒｔＥｌｄｅｎａｎｄ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ｅｎｄｉｅｔａ，
Ａｌｂａｎｙ：ＳＵＮ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７２－７６）。目前魏尔纳·施塔克和莱因哈特·布拉德特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Ｂｒａｎｄｔ）共同整理出了 《康德全集》科学

院版第２６卷的两卷本，上卷为 “霍尔施坦因”手稿 （２００９年出版），下卷包括３部手稿全本和４部手稿选本 （２０２０年出版），他
将文本放在：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ｎｌｉｎｅ．ｕｎｉ－ｍａｒｂｕｒｇ．ｄｅ／ｋａｎｔ＿ｏｌｄ／ｗｅｂｓｅｉｔｎ／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ｈｔｍ，２０２３年４月访问有效。但也有学者指
出，该课程的学生笔记应有３６份 （Ｃｆｈｔｔｐｓ：／／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ｄｕ／ｆａｃｓｔａｆｆ／ｓｓｎａｒａｇｏｎ／ｋａｎｔ／Ｎｏｔｅｓ／ｎｏｔ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ｔｍ）。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Ｔｏｍｍｙ
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１４８．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７３页。
Ｃｆ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

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ｐ１４８－１４９．
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ｒｎａｓｃｏｎｉ，２００２，“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ｏｎＲａｃ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ＪｕｌｉｅＫ．Ｗａｒｄ＆

ＴｏｍｍｙＬＬｏｔｔｅｄ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ｔｄ．，ｐ１５９．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Ｍｉｌｌｓ，２００５，“Ｋａｎｔｓ‘Ｕｎｔ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ｉｎＲａｃｅａｎｄＲａｃｉｓｍ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ｒｅｗＶａｌｌｓｅｄ．，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ｐ１７５．



二、康德的人类学

通常认为康德撰写了三篇关于人类学的论

文：１７７５年的 《论人的不同种族》、１７８５年的

《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和１７８８年的 《论目的论

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第一篇文章附带的目的

是为了预告康德１７７５年夏季学期的自然地理学

讲座，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是最初在期刊发表的

独立的论文，它们是康德为了回应其种族概念受

到的来自他的前学生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

（Ｊｏｈａｎｎ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Ｈｅｒｄｅｒ），以及年轻的旅行作者

和人类学家格奥尔格·福斯特尔 （ＧｅｏｒｇＦｏｒｓｔｅｒ）

的攻击而写作的。此外在１７６４年的 《关于美感和

崇高感的考察》和１７９８年的 《实用人类学》中，

康德也讨论了不同种族的特点，这两部著作在讨

论康德种族理论的研究文献之中也偶有出现。

这些著作的时间线索贯穿康德一生，例如

《实用人类学》是康德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分别在１７８１年发表了

《纯粹理性批判》、１７８４年发表了 《关于一种世

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１７８５年发表了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此外１７８８年 《实践理

性批判》的出版，意味着康德可能将其种族论与

其批判哲学融合了起来。以此而言，康德人类学

作品的写作贯穿他的哲学生涯，这门经验性学科

与他的批判哲学之间的究竟关系如何？在此我们

不试图展开探讨相关问题，只呈现康德在这些文

章中体现的人类学的概要面貌。

在１７６４年出版的 《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

察》中，康德已经有倾向性地勾勒出了一个存

在于不同人种之间的等级秩序。根据拥有 （或

阙如）美感和崇高感的情况，康德对不同民族

的民族特性和道德品性进行了分类，据此探讨

它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意味着什么。从所列举

诸多民族特性来看，白人种族属于较高的范畴，

非白人种族属于较低的范畴，其划分依据奠定

在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气质学说和中世纪的四

种体液学说的基础上。

此后，康德于１７７５年撰写了他的第一篇关

于种族的科学论文，并于１７７７年修订了此文。

《论人的不同种族》建立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

康德确立了如下原则：首先，“地球上所有的人

都属于同一个自然类……他们都属于一个惟一

的祖源”，不同人种之间 “都能相互交配繁育

出有生殖能力的孩子”。① 其次，只存在四个人

种：白人种族，黑人种族，匈奴种族，印度或

者印度斯坦种族。② 肤色 （白、黑、黄、红）

是其区分的外在表现。③ 第三，种族特征的差异

是由胚芽和自然禀赋决定的，这些胚芽和自然

禀赋预先形成并蕴藏在生殖力之中，它们可能

会 （或不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展。④ 第四，

不同人种的变异都包含在单一祖源之中，胚芽

和自然禀赋都是由单纯自然有目的地放在第一

祖源之中，以便使人类适应于所有的气候，但

并不是所有种族都能够正确地发展它们。⑤

可见在其第一篇人类学论文中，康德试图

解释不同肤色差异的原因，他的解释是人类物

种属于同一个原初祖源 （第一祖源），大自然

在人类之中赋予了胚芽和自然禀赋，其发展是

预先形成的，但是由于空气和阳光的影响，胚

芽和自然禀赋的发展会受到气候的促进或抑

制，因此有些胚芽和自然禀赋会得到发展，有

些则不会，已经发生的各种变化都是预先形成

的，它们也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篇文章中，康

德否认了人类物种差异的偶因论、机械论或者

神义论的解释，但是还没有完全采用合目的性

的理由来论证它，康德只是一笔带过了这个

问题。⑥

１７８０年代的两篇关于种族的文章是在康

德为其批判哲学奠基的时期发表的。此时康德

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强调经验观察不足以证

成 “种族”概念，他开始试图从哲学层面阐

释种族的差异，认为只有胚芽和自然禀赋的合

目的性才能解释种族差异的必然性。１７８５年

发表 《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的同时，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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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第４４２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第４４４页。
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第４４６页。
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第４４６－４４８页。
参见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ＩＩ（１７５７—１７７７），第４４８页以下。
“相反在我们没有察觉到目的的地方引证自然的原因”［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２卷，前批判时期著作 ＩＩ（１７５７—

１７７７），第４４８页］。



发表了第二篇对赫尔德的评论 （约·戈·赫

尔德的 《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二部书

评），两篇文章同月发表，尽管这篇文章没有

明确提到赫尔德，但其主旨很大程度上都在回

应来自赫尔德的批评。文中康德强化了他之前

的核心主张：肤色是区分人类种族的主要特

征，因为它是唯一可以必然遗传并且永恒化的

特性。种族概念建立在肤色遗传特性传递的必

然性之上，“它们必然蕴涵在人类不为我们所

知的原初祖源的胚胎之中”，① 并且在不同的

气候差别下必然遗传。

在 《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中，康德提

到了某些理性的准则，他说 “我认为我的准

则是可靠的，完全适合自然科学中的理性应用

的”，② 这些理性准则的运用使得康德的人类

学具有了某种先天基础，普遍根据内在于合目

的性之中：“一种组织中合目的的东西毕竟是

我们推论到原初以这种意图被置于一个造物的

本性之中的装备，而且如果这个目的只是后来

才能达到的话，推论到天生的胚芽的普遍根

据。”③ 在 “附释”中，康德进一步强调人类

具有同一个原初祖源，其中胚芽和自然禀赋是

单纯自然放置在原初祖源之中的潜能，由于不

同的空气阳光等条件的作用。胚芽和自然禀赋

发展分化出了不同的人种，以便其能够在不同

气候的地区居住，一旦肤色这种特有的属性得

到了确定，那么它就是必然恒久遗传的。康德

据此认为，从对四个种族的经验性观察之中，

可以反推出原初祖源中的胚芽和自然禀赋理论

的正确性。④

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康德还没能确立原初

祖源的形象 （肤色）究竟是何种性状，他的结

论是 “甚至白人的特征，也只不过是诸般原初

禀赋与其余禀赋一起能够在那种特征中发现的

一种禀赋的发展罢了”。⑤ 这种对理论而非经验

事实的强调，引发了格奥尔格·福斯特尔的直

接批评，福斯特尔认为人类物种的经验区分不

能奠定在理论化的区分之上，他以常年旅行的

经验，质疑将人种机械地依据肤色划分为 “四

种”的正当性。康德在１７８８年发表长文 《论目

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就是为了回应福斯

特尔的反对意见，它也是康德撰写人类学文章

之中最长的一篇。

《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开篇即

诉诸目的论的论证，康德指出合目的性只能从

纯然理性的原则、而非经验观察之中获得。⑥ 同

时，康德明确定义了 “种族”的概念，再次主

张人类物种的所有发展 （甚至变异）都存在于

原初禀赋的预先规定之中，这是大自然的合目

的性之所在，其中不存在任何的偶然性。⑦ 此

外，原初禀赋同样地分布于所有人种之中，只是

由于气候的作用，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了具有

不同特征的不同种族，“而在这种作用一旦实现

之后，就不再可能通过任何移置形成新的变种，

这个原因只能被视为逐渐合目的地发展的、被置

于祖源之中的、按照空气影响的主要差异被限制

在某个数字上的原初禀赋”。⑧ 换言之，当一个种

族的特征在一个特定地区发展起来时，它们就可

以适应当地的气候，而当这种特征成了永久性的

时，就不能在其他地区之间进行交换。最终康德

在总结中进一步捍卫了目的论原则，“一种纯粹

的、实践的目的论，亦即一种道德，注定要在世

界之中实现自己的目的”。⑨

可见在 《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

中，康德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人类学的基

本观点，毋宁说他只是以先验哲学的话语重塑

并细化了他此前的人类学，这种学说的目的论

阐释最终具有一种道德与实践的指向，其中必

然存在着某些先天的原则。在康德看来，人类

的四个种族都属于同一原初祖源所从出的变种，

根据胚芽在不同气候作用下发展而来的差异，

形成不同的种族，一旦种族形成，就稳定下来

不会改变，其分布区域封闭存在一定的边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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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０１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９９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０５页。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０４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０８页。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５８－１６２页。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７６页。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１７８１年之后的论文，第１８２页。



内。不同种族之间可以通过生育力相互联系产

生混血儿，但是 “自然似乎在防止融合，因为

它与自然的目的，亦即特征的多样性相悖”①，

尽管存在混血儿的情况，四个种族的截然区分

仍然不会改变。

以此而言，康德的著述中关于白人种族

（不同民族和国家）和非白人种族的评论，都

是基于以上人类学的看法。在康德的人类学中，

胚芽和自然禀赋的理论构想确保了人类种族同

属一个原初祖源，所有种族的胚芽和自然禀赋

都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原初祖源之中，其传递与

遗传确保了区分不同种族之间的截然区分。乍

一看，在 “所有人类种族共有同一个原初祖

源”这个单源论立场上，康德只是依据四种不

同的肤色 （作为恒久遗传的可见特性）划分了

四个人种，并没有直接给出四个人种之间的高

低等级秩序。然而联系本文第一节中康德在其

中发表的关于非白人种族的贬损性评论，令我

们不禁心生疑惑，康德的那些偏颇而激烈的看

法，究竟有何依据？

罗伯特·贝纳斯康尼补充了一份康德坚定

反对种族融合的证据：“康德说，大自然早已

不再创造适应土壤和气候的新形式了。他还提

醒人们……种族融合会使 ‘好的种族’退化，

而且不会等比例地提升 ‘坏的种族’。”② 可见

康德反对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认为种族融合

只会拉低 “好的种族”，同时也并不会给 “坏

的种族”带来任何益处。可是，既然原初祖

源相同，四个不同人种之间又是如何以及为何

区分出了好坏呢？康德似乎暗示了四个种族在

发展胚芽和自然禀赋的能力上存在强弱的不

同，非白人种族在此方面不如白人种族，而康

德又将这种论点建立在了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基

础上，作为一门科学的人类学具有某种先天的

奠基。

三、问题史

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特殊主义

和性别政治等研究论题的兴起，康德关于种族

问题的理论日渐获得各领域研究者们的广泛关

注，关于康德是否持有一种先天的种族秩序观

念的讨论层出不穷。１９９７年，尼日利亚哲学家

伊曼努尔·楚克乌迪·埃兹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ｕｋ

ｗｕｄｉＥｚｅ）探讨了康德的种族问题是如何与康

德的先验哲学相结合的。在 《理性的肤色：康

德人类学中的 “种族”概念》（ＴｈｅＣｏｌｏｕｒ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Ｒａｃｅ”ｉｎＫａｎｔ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ｙ）一文中，埃兹注意到，只作为 “纯粹”哲

学家的康德自从１７５６年他到哥尼斯堡大学工作

直到１７９７年 （退休前的一年）一直不间断地讲

授人类学或自然地理学课程。埃兹历数康德职

业生涯中人类学的占比 （７２门），指出人类学

课程要比逻辑学 （５４次）、形而上学 （４９次）

等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生命最后阶段出

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正是 《实用人类学》，但其

材料收集准备的时间要远比三部 “批判”更

早。③ 埃兹据此指出，康德的特殊主义是本质主

义意义上的特殊主义，康德对人种的区分奠定

了他的批判哲学的理论基础。④ 换言之，埃兹主

张，康德正在将人类学作为一门普遍科学来研

究，人由此将自身转变为道德的存在，这才是

康德研究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康德运用他的先

验哲学构想了他的种族理论，使得这种关于种

族等级秩序的看法具有了先天的基础。

自从这部著作开始，研究康德种族理论的

论述开始蓬勃发展，研究结论围绕康德关于种

族的评论是否影响了康德哲学分成两派。查尔

斯·米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Ｍｉｌｌｓ）、罗伯特·贝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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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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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ｄｅｒ，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ＣｈｕｋｗｕｄｉＥｚｅ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ｐ１０３－１０４；参见吉米·雅布更详尽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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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莉·威尔逊指出，康德一直教授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这两门课程，这表明他认为这两门课程是必然相关的 （ｃｆＨｏｌｌｙＬ．Ｗｉｌ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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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Ａｌｂａｎｙ：ＳＵＮＹ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６７－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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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康尼和狄勒克·胡赛因扎德甘 （ＤｉｌｅｋＨｕｓｅｙ

ｉｎｚａｄｅｇａｎ）等研究者呼吁认真对待康德的种族

评论，罗伯特·劳登 （ＲｏｂｅｒｔＬｏｕｄｅｎ）、托马

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 （ＴｈｏｍａｓＨｉｌｌａｎｄ

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ｏｘｉｌｌ）、宝琳·克莱戈尔德等研究者则

主张，康德的种族问题只是康德思想中的边缘

问题，这些研究者中又有激进者和温和者，下

文将分别展开他们的观点。①

罗伯特·贝纳斯康尼追随埃兹的主张，认

为康德是启蒙时代以来 “科学”的特殊主义的

奠基人，康德超越了关于种族的经验观察，提

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种族理论，并且是 “第一个

值得称道的种族理论”的发起者。② 在２００２年

的文章 《康德作为特殊主义不为人熟知的来

源》 （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Ｒａｃｉｓｍ）

中，贝纳斯康尼明确借用了以赛亚·柏林１９７２

年的演讲 《康德作为民族主义不为人熟知的来

源》 （ＫａｎｔａｓａｎＵｎ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的题目，正如以赛亚·柏林展示了康德与

民族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一样，贝纳斯康

尼直指康德与特殊主义之间无可分割的联系。

他强调，康德从来没有反对动产奴隶制，而是

对其始终保持沉默。③ 他使用了康德未发表的讲

稿笔记，认为康德并不否认奴隶的存在，而是

将这种奴隶理解为本质上的奴隶，因此奴隶不

是完全意义上的人。④ 此后他进一步认为，西方

哲学史一直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否认康德的特

殊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专家倾向于为他

们研究多年的思想家做辩护。⑤ 这种存在于当代

哲学中的制度性的特殊主义，使得研究者们或

忽视或淡化康德的特殊主义倾向。⑥ 在这些研究

者看来，真正的康德并不是历史中真实的写作

了特殊主义言论的康德，而只是他的诸多 “核

心哲学原则”的作者，他们大多数人恰恰是因

为没有能力解决特殊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同时

在一个思想家身上共存的问题，才会倾向于忽

略其中的特殊主义问题。⑦

这也正是２０２１年９月去世的牙买加裔哲学

家查尔斯·米尔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ｉｌｌｓ）所认同的路

向。在其２００５年颇具影响力的文章 《康德的次

人》（ＫａｎｔｓＵｎｔ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中，查尔斯·米尔

斯激进地指出，哲学界普遍宣传的康德理论是

一种 “低级的、理想化的、被净化地重构”的

错误理论，康德哲学的官方叙述必须得到重新

思考和改写。⑧ 他有意采用了纳粹运动重名昭著

的 “次人”一词，直陈自己是 “故意来挑衅的

……试图挑战我们对现代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

的看法”⑨：被假定为具有种族包容性的 “尊重

所有人”的康德 “吹嘘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

仅限于白人”。瑏瑠 因为康德意义上的 “人”意味

着整全的人，它需要具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智

力、自主能力等；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道德主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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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迄今关于康德与种族问题的评论卷帙浩繁，本节仅对此问题史之中的代表性学者做一概述，关于这一问题更详尽的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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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黑人种族和美洲原住民种族由于达不到

“人”的门槛，他们都是被康德定义为 “类人实

体，由于与种族有关的缺陷，缺乏享受适合于人

的权利和自由的必要道德状态”的 “次人”。①

换言之，康德根本没有把非白人种族包括在

“人”的群体之中，他们只是 “次人”，康德哲

学的核心原则不应当适用于 “次人”，因为他的

平等主义理论从来没有打算普遍扩展到欧洲人种

之外。由此，他的最终立场是认为，康德的普遍

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白人和男性的平等主义，特

殊主义才是康德思想的核心。②

查尔斯·米尔斯的主张引发了罗伯特·贝纳

斯康尼、宝琳·克莱因戈尔德和撒母耳·弗莱沙

克尔 （ＳａｍｕｅｌＦｌｅｉｓｃｈａｃｋｅｒ）等学者的激烈讨论。

２０２２年，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狄勒克

·胡赛因扎德甘 （ＤｉｌｅｋＨｕｓｅｙｉｎｚａｄｅｇａｎ）将查尔

斯·米尔斯的方法论总结为 “黑人激进康德主

义，ＢＲＫ” （ＢｌａｃｋＲａｄｉｃａｌＫａｎｔｉａｎｉｓｍ），认为他

的研究代表康德种族正义理论之理念的升级。查

尔斯·米尔斯呼吁人们认识到康德是特殊主义、

性别歧视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惟其如此才能承认

白人至上主义和自由平等主义的兼容性，认识康

德的特殊主义对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影响，

最终反思和重构自由主义，她称之为查尔斯·米

尔斯的 “某种哥白尼式的革命”。③

在伊曼努尔·埃兹、罗伯特·贝纳斯康尼

和查尔斯·米尔斯等学者的呼吁之下，此后为

康德的特殊主义问题辩护的学者大致采取以下

三种策略。

其一，彻底否认康德特殊主义的观点对其哲

学有任何影响。这种比较极端立场的代表者是罗

伯特·劳登，在其２００２年的代表性著作 《康德

的不纯粹伦理学》（ＫａｎｔｓＩｍｐｕｒｅＥｔｈｉｃｓ）中，劳

登对比了康德的理论和康德的偏见，他承认 “康

德的著作确实表现出许多私人偏见和矛盾的倾向

……但康德的理论比他的偏见更强大，这正是哲

学家们应该关注的理论。……偏见与他的人类道

德发展理论的决定性特征没有核心的联系”。④ 此

外，他还从康德反复断言 “整个人类具有道德

命运”之中推论出康德是一名渐进主义者，妇

女和非白人男子也将最终参与到道德化的进程

之中，整个人类物种最终必须分享道德物种的

命运，实现道德之完满性。⑤ 尽管在另一篇文章

中劳登也承认，康德很有可能和托马斯·杰斐

逊以及其他主要的启蒙知识分子一样，在坚决

反对殖民主义的同时，也继续认为 “黑人……

在身体和心灵的禀赋上都不如白人”。⑥

其二，承认康德的种族观点影响了他的哲

学主张，但它否认这些观点影响了康德哲学的

核心论点。这种较为温和派立场的代表者为托

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他们策略是

一开始就把康德的哲学论题与他的经验主张区

分开来，把康德的 “特殊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信

念和态度”同化在一起。这使他们能够区分他

们所谓的康德的 “基本思想” （例如三部 “批

判”）与康德哲学的其他 “可分离的部分”，只

要证明了康德的主要哲学主张与康德的特殊主

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任何指出康德写了

特殊主义言论的人就不是 “真正的康德”。⑦ 因

此，“我们的立场是，虽然注意和阻止康德著作

中反映或可能鼓励特殊主义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但对特殊主义的指控并不能企及康德的深层理

论……并不意味着康德的核心哲学原则存在特

殊主义的污点”，在他们看来需要改变的只是康

德所捍卫的某些错误的经验和不重要的派生理

论。⑧ 不过这种立场仍然有些难以自洽，在文章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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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尾，托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也

承认， “固执的、自满的、处于有利地位的白

人”将很难去做他们知道是正确的事情，而实

际上更难知道什么是正确的。①

其三，界于前两种立场之间，承认康德曾经

持有某种种族等级秩序的立场，但是康德在某个

思想时刻放弃了这样的偏见，看待种族问题时变

得更加平等。这种观点最著名的代表者是女性主

义学者宝琳·克莱戈尔德，② 她的文章 《康德关

于种族的第二次思考》（Ｋａｎｔｓ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

Ｒａｃｅ）将辩论焦点，从康德的种族观点如何影响

其哲学的问题，转移到如何拯救康德的问题上。

宝琳·克莱戈尔德的总体论点是，康德在１７９２

年底有了对 “种族”的第二次思考，他放弃了他

的种族等级秩序，接受了人性的普遍原则。这方

面的证据存在于康德关于世界主义的表述之中，

她主张康德在１７９４至１７９５年之间写作 《论永久

和平》之际批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时，放弃了

种族等级秩序的观念③，康德的世界主义是对其

特殊主义的一种补救，它是康德解决不正义的欧

洲殖民主义问题的一种方式，并为世界公民之间

的未来关系设定了一条全新的平等主义道路。④

不过宝琳·克莱戈尔德的观点已经在２０１１年罗

伯特·贝纳斯康尼 《康德关于种族的第三次思

考》 （ＫａｎｔｓＴｈｉｒ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Ｒａｃｅ）一文中得

到了坚定的反驳。⑤ 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宝

琳·克莱戈尔德并不认为康德对女性的看法也

经历过类似 “第二次思考”的转变。⑥

总之，赞成 “康德的特殊主义偏见影响了

康德哲学的核心原则、甚至奠定了康德哲学核

心原则基础”观点的学者们坚持认为康德关于

种族的论述不应该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持相反

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康德关于种族的论述是无足

轻重的，它们对正统康德哲学并无影响。辩论

的两方都接受了这样一种前设，也即是认为康

德的哲学可以区分为核心观点和边缘观点，于

是辩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究竟哪些论述才是核

心的，哪一种面相才属于 “真正的康德”。

四、吉米·雅布的界定

２０２１年喀麦隆哲学家吉米·雅布 （Ｊｉｍｍｙ

Ｊａｂ）的著作 《康德与特殊主义政治———康德世

界公民法权的特殊主义形式》 （Ｋ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ｃｉｓｍ：ＴｏｗａｒｄｓＫａｎｔｓＲａｃｉａｌｉｓｅｄＦｏｒｍ

ｏｆ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Ｒｉｇｈｔ）试图终结以上辩论。他

指出，“主流叙述并非总是揭示真相”，如果康

德的种族理论是特殊主义的，那么这一点可能

会影响西方关于康德普遍主义 －平等主义者的

叙述。⑦ 不同于查尔斯·米尔斯和罗伯特·贝纳

斯康尼依赖于康德未发表著作中关于非白人种

族的激烈贬损性表述来论证康德的特殊主义倾

向，吉米·雅布试图依靠康德已发表的著作来

证成康德的特殊主义贯穿他的哲学生涯并且丝

毫未曾改变，也即是 “康德是一名特殊主义的

思想家”⑧， “康德的种族等级秩序观念贯穿康

德的一生，自始自终保持不变”。⑨

不同于以往研究者针对康德关于种族的贬

损性言论的关注，吉米·雅布更多试图发掘奠

基康德的这些貌似不经意的贬损性评论的哲学

基础———决定康德的种族理论的思想是康德关

于人类物种的 “特性” （Ｃｈａｒａｋｔｅｒｉｓｔｉｋ）的概

念，这个概念包含了康德关于导致种族多样性

的人类 “自然禀赋”的观念，同时也解释了康

德的世界主义的意涵，所有自然禀赋的发展是

历史的最终目的奠定了世界主义的基础。换言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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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他认为， “康德对非白人种族不屑一顾的说

法，表示出种族的等级秩序是本质性的，尤其

是当我们把康德的定言命令和他的世界公民法

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是如此”。①

吉米·雅布将自己的研究路向称为 “非正

统解读”，他批评了以往研究者区分康德的核心

思想 （三部 “批判”）和边缘思想 （早期著作

和人类学）的研究路向，主张不能仅凭为康德

哲学辩护的倾向而否定那些不符合他们喜好的康

德文本，或者夸大其他康德文本以支持他们单向

度的分析，他认为这种划分忽视了康德的人类学

文本，由此得出的康德形象与康德本人对其体系

的构想并不相称。因此，他总结出了康德关于种

族理论的两个基本困难：“（１）白人种族的完满

性特性及其后续问题，美洲原住民人种的不完满

性特性；以及 （２）剥夺黑人种族的美与人之尊

严的特性”。吉米·雅布看到，康德本人已经将

其哲学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都浓缩到了 “人是什

么？”这个问题之中，由此康德的哲学应该从人

类学的立场才能得到理解。②

对于吉米·雅布而言，康德哲学的人类学

基础在于人类物种的 “特性”概念。除了康德

的三篇人类学论文之外，他还将 《关于美感和

崇高感的考察》和 《实用人类学》这两个文本

纳入考察范围，认为前者是康德种族理论的奠

基性著作，后者意味着康德种族理论的完成。③

他看到，在 《实用人类学》中，康德将 “特

性”定义为 “从外部来认识人的内心的方式”，

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 “特

性”的概念。肤色是人类物种 “特性”的可见

表现，种族的外在特性是身体属性，内在特性

是道德能力，两者都决定了人类是否能实现其

自身的目的。以此而言， “特性”是对人类物

种特性的研究，这些特性是人类物种的自然禀

赋之所在，而世界公民状态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的实现则是这种自然禀赋充分发展的

先决条件。④

在吉米·雅布的论证下，康德的世界主义

构想与康德的种族理论之间产生了更为本质性

的联系，他认为康德之所以耗费如此之多的心

力研究人类学和自然地理学，其目的正是为了

更本质地认识 “人是什么”，并将其种族理论

转换为对 “特性”概念的实用主义理解。康德

的 “特性”概念是由康德的四种气质学说 （多

血质、忧郁质、胆汁质、黏液质）转化而来的，

它以康德关于自然禀赋的学说为基础，是康德

的这一理论独有的特征。⑤ 吉米·雅布论证道，

黑人种族不属于这四种气质之中的任何一种，

“黑人不属于气质学说的范畴”，⑥ 并且 “黑人

种族不属于康德的实用主义人类学构想”。⑦ 而

康德种族理论之中存在的道德问题恰恰在于，

康德区分了不同肤色的人种的 “特性”，只有

白人种族才拥有最为完满的特性，这是基于大

自然的合目的性而言的，大自然有目的地选择

不把发展美感和崇高感的自然禀赋给予黑人，因

为黑人不能受到教育，只能做奴隶，他们不能从

底层上升到高层，而且他们从未在科学和艺术方

面表现出任何才能。通过在人类物种 “特性”的

形成过程中诉诸自然禀赋，康德致力于人类物种

发展的概念，将人类的多样性解释为具有一种合

目的性的意义，换言之，康德追随种族不平等的

观念的基础正是由于目的论的理由。⑧

这正是为什么吉米·雅布始终强调，康德

在讲座中的讲授对象是白人，康德不断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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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 “我们的”用语也只针对白人种

族。① 当康德的实用主义人类学构想假定所有种

族都注定要从他们的技术性禀赋发展到他们的

实用性禀赋、最后发展到他们的道德性禀赋的

时候，康德只讨论了一个种族、也就是白人种

族的自然禀赋的发展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

《实用人类学》的 《论民族的特性》和 《论种

族的特性》章节中，康德丝毫没有提及非白人

种族的深层原因。由此可以推论出，康德关于

世界公民法权的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思考并没

有将非白人种族纳入其中，因为康德的世界主

义构想是以 “所有自然禀赋的发展是自然的最

高目的”这一观点为前提的，人类的最终目的

就是实现其道德禀赋，③ 而白人种族是唯一拥有

道德发展所需的所有自然禀赋的种族④，并且

“只有白人种族才能企及道德禀赋，这才是永久

和平理想的世界主义状态”。⑤ 在吉米·雅布的

论证下，康德的世界公民法权成了一种事实上

专属性的权利形式 （亦即非普遍主义的），其

内容和对象都只是白人种族，只有白人种族才

被康德包括在他的实用主义构想之中，并且为

世界立法。⑥

由此吉米·雅布强有力地得出了他的观点：

“如果康德的种族理论是康德关于人性概念的构

想，如果人性是康德哲学中最普遍的问题，如

果康德的人类学恰恰是找到他的人性概念的正

确所在，那么这就表明人类学是康德哲学的核

心学科。这意味着，本书的关键就在于人类学

在康德哲学中的作用。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可

以得出结论，康德的人类学是其哲学的基础。”⑦

吉米·雅布的著作对康德的整体人类学奠

基及其道德哲学和世界公民法权概念进行了深

入阐释，他试图从根本上论证康德关于种族的

等级秩序的观念始终不变并且构成了康德哲学

的先天基础，这是迄今为止分析康德的特殊主

义问题最为详尽的论证。不过吉米·雅布自己

也认识到，任何一个哲学论证总是会有另一个

相反的或者更好的论证与之相对⑧，他的主张同

样也需要经过时间和文献的检验。尽管如此，

吉米·雅布的开创性工作仍然给后来的反驳者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把康德的人类学放置在

了比康德的先验哲学更为基础和本质的位置上。

结语：我们是谁？

康德的哲学声誉由来已久，以至于任何试

图玷污它的行为，都只能被理解为不入流的下

等研究。罗伯特·贝纳斯康尼正确揭示道，哲

学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专注于重构哲学家的所

谓 “核心论点”、排除其他边缘论点的倾向。

正当研究者们以最偏狭的形式为洛克、休谟、

康德、尼采和海德格尔等经典哲学家的道德正

当性做辩护的时候，乍一看我们似乎是为了捍

卫这些哲学家的 “核心思想”，但却将其抽离

出当时特定的思想环境和特质，无视了他们写

作之中的那些难以为人接受的部分，这种做法

实际上削弱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本身，也削弱

了哲学家在历史之中活生生的生命活动，哲学

家成了某些僵化思想标签的代表，高高供奉在

无社会环境的真空之中。然而，通过删减哲学

家著作中的某些让人难以接受的部分来满足我

们现代人自己的兴趣，我们恰恰就有可能排除

掉了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最具有挑战性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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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①

关于康德与特殊主义的难题这个话题，在

某种意义上同样也适用于康德关于女性的讨

论。② 例如，康德在 《实用人类学》等著作中

充斥着大量关于非白人种族与女性的贬损性评

论③；《道德形而上学》提出 “每个人都是生而

自由的，因为他还没有犯法”④ 这一熟悉的原

则时，康德随即简要讨论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

说一个人的妻子、孩子或仆人属于这个人的财

产，如果他们逃跑，他有权取回这些财产。⑤ 换

言之，康德的普遍主义的观点与康德对女性的

解释之间同样存在某种矛盾。这些都可以表明，

尽管康德声称普遍主义适用于每个人，但是他

对非白人种族、女性和孩童的讨论，并不能支

持这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尤其值得强调的是，

康德主张种族差异是永久存在的、并且他坚决

反对种族融合，这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之所在，

由此非白人种族是否被纳入了康德的普遍主义

和世界公民法权的范畴，这些都是康德的特殊

主义给他的世界主义带来的困难。

本文的讨论试图揭示康德的种族理论及其

困难所在。正如吉米·雅布指出的，特殊主义

既不是康德哲学中的 “边缘主张”，也不应该

成为被研究者回避甚或无视的问题。对我们而

言，正视与反思康德哲学中世界主义与非白人

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会阻碍我们承认对

康德哲学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等

领域的卓越贡献，它只会引导作为非白人种族

的我们重新看待 “我们是谁”。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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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伯克希尔和伯纳德·希尔正是这样的处理策略，他们将康德的特殊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信念和态度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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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看 《实用人类学》之 《论性别的特性》一节。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第２９４页。
参看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道德形而上学，第２９２－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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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元宇宙

陈常遷
［山西大学，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康德对现象界／物自身的区分中隐藏着元宇宙的哲学奥秘。基于兰顿和查尔默斯对康德

先验观念论的认知结构实在论 （ＥＳＲ）解读，现象界关乎事物的关系性质，物自身关乎事物的内在性

质。这意味着，实在的关系性质或元宇宙的物理学结构是可知的，而其内在性质或元－宇宙的物理学

结构是不可知的。“元宇宙→现实世界→元 －宇宙→本体世界”的模拟链条连接了元宇宙与物自身。

对认知结构实在论的 “平原景观”和 “山地景观”的区分，为我们理解康德与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实

现双向阐释的全新视角：元宇宙的模拟假说契合于认知结构实在论者的口号 “一切源于结构，结构源

于Ｘ”，而这里的 “Ｘ”正是康德的物自身。最后我们回应了一些重要的批评意见。

关键词：物自身；元宇宙；元－宇宙；模拟假说；结构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２７－０７

　　从１９３８年法国剧作家阿尔托 （ＡｎｔｏｎｉｎＡｒ

ｔａｕｄ）首次提出 “虚拟实在”（ｌａｒéａｌｉｔéｖｉｒ

ｔｕｅｌｌｅ），到１９９２年史蒂芬森 （Ｎｅａｌ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ｏｎ）

在小说 《雪崩》中首次提出 “元宇宙” （ｍｅｔａ

ｖｅｒｓｅ），再到 ２０２１年扎克伯格 （ＭａｒｋＺｕｃｋｅｒ

ｂｅｒｇ）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重新命名为 Ｍｅｔａ的 “分水

岭时刻”，以及ＯｃｕｌｕｓＶＲ头盔的问世，元宇宙

的历史可谓是许多相关理念和技术的编年史。①

元宇宙只能在人类的科技创造、理论思辨、社

会组织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下应运而生，其哲学

本质涉及我们对 “虚拟实在”“增强实在”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等基础概念，以及 “模拟

假说”（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等哲学理论的理

解。借助兰顿 （ＲａｅＬａｎｇｔｏｎ）和查尔默斯

（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ｌｍｅｒｓ）等人对康德的结构实在论解

读，本文试图搭一座沟通康德与元宇宙的哲学

之桥：一方面，阐明 《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

的现象界／物自身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的二元区分

有助于厘清元宇宙的形而上学实质；另一方面，

揭示元宇宙背后的模拟假说可以验证康德哲学

的当代价值。

一、兰顿的康德

作为康德对休谟和贝克莱关于主客体关系

以及独立于心灵的外部实在问题的回应，物自

身学说无疑是康德哲学的重点和难点。②诚如牟

宗三所言，康德哲学隐含了两个预设，其一是

现象界和物自身的区分，其二是人类的有限

性。③雅各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Ｊａｃｏｂｉ）说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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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身）这个预设，我无法进入这个 （康德

的批判）体系，但有了这个预设，我却也不能

停留其中。”① 此言虽是对康德的批评，但客观

上佐证了 “物自身”在康德哲学中的特殊地

位：学界一般认为，物自身是人类感知经验的

起源，也是经验知识的限度，还是一个富有价

值意蕴的概念。② 康德主张，所有的自然法则，

包括物理学定律和特殊的科学规律，实际上都

是理性的人类行为主体必须服从的认知规律。

既然自在之物是事物独立于思维的一面，就不

能被赋予任何这样的主观认知特征，它们的本

质对我们来说必然是不可知的。③ 我们的认知图

景 （如时空和因果关系）只能提供主观上作为

现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事物。然而，物自身的

本质不存在于它与感知者的关系中，也不存在

于我们赋予它们的彼此关系中。

根据兰顿的区分，康德把物自身理解为那

些具有内在性质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的实体，

这些性质独立于它们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现

象则是实体之间的关系性质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包括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④ 实在的关系

性质是可知的，但内在性质是不可知的。具体

地说，她认为康德对事物自身的无知应该被理

解为对内在性质的无知。据此，兰顿提出了著

名的 “康德式谦逊” （Ｋａｎｔｉａｎｈｕｍｉｌｉｔｙ）论题，

即我们并不具有关于实体的内在性质的知识。⑤

她认为这个论题与当代分析形而上学非常相关，

通常被称为 “兰顿的康德” （ＬａｎｇｔｏｎｓＫａｎｔ）。

它不同于 “休谟式谦逊” （Ｈｕｍｅａｎｈｕｍｉｌｉｔｙ），

后者把谦逊论题作为怀疑隐含该论题的形而上

学理论的理由，而康德则不同，他把谦逊论题

视为适用于世界的真理。

“康德式谦逊”论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更

加传统的 “性质形而上学”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它独立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根据

阿姆斯特朗 （Ｄａｖｉｄ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等人的区分，

范畴性质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是定性的实

体：每个范畴性质都有一个内在的定性性质，

有时称为本质。虽然这些性质可能具有因果效

力 （ｃａｕｓａｌｐｏｗｅｒ），但它们是偶然的：它们的

因果角色可以在不同的可能情况下改变，由每

个世界的自然法则支配。⑥ 而根据倾向性质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的说法，拥有一个性

质通常意味着拥有某种因果关系的效力或能力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能说的关于

一个性质的唯一信息就是它赋予它的实例以什

么效力。在当代学界，谦逊论题常常是倾向主

义者对范畴主义的认识论抱怨。在刘易斯 （Ｄａ

ｖｉｄＬｅｗｉｓ）等范畴主义者看来，尽管内在性质

的存在是物质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永远不

可能了解它们，这已成为他们的主流观点。⑦ 他

们认为所有的基础性质都是倾向性的，而存在

更多的基础内在性质这一想法意味着我们对相

关性质的无知是无可补救的，我们没有理由断

言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事物居然会是存在的，因

此我们也不应该假定内在性质的存在。

与之相反， “兰顿的康德”承认物自身在

本体论上的实在性，同时又否认它在认识论上

的可通达性。而这正是认知结构实在论 （ｅｐｉ

ｓｔｅ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ＥＳＲ）的形而上学立

场，主张放弃了解不可观察实体的本质的尝试，

转而关注正确地描述世界结构。一方面，它主

张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自身是真实存在的，并不

以认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我们所有经

验知识的来源———如果否认它们的存在，我们

只能走向反实在论的观念论和建构主义；另一

方面，我们只能够获得关于物自身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知识，也就是关

于外在性质或关系性质的知识，其内在性质或

范畴性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 “兰顿的康

德”是认知结构实在论的拥趸，尽管康德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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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这个观点的命名早了两个世纪。结构实在

论的理论优势正是它在当代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之争中所占据的有利地形：根据沃拉尔 （Ｊｏｈｎ

Ｗｏｒｒａｌｌ）的说法，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连续

性是形式或结构的连续性，而不是内容的连续

性，这样它既不违背实在论者所给出的 “无奇

迹”论证 （ｎｏ－ｍｉｒａｃｌｅ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又能避免

实在论者所面对的 “悲观元归纳” （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ａ－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反驳。① 这个被誉为 “两全其

美”的解决方案在当代学界得到了其他哲学家

的呼应。杰克逊 （ＦｒａｎｋＪａｃｋｓｏｎ）提出 “康德

式物理学主义” （Ｋａｎｔｉａ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ｓｍ）②，主张

科学只揭示了物理学对象的因果关系性质，我

们只知道世界的因果和关系性质，而对世界的

内在性质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刘易斯称之为

“拉姆塞的谦逊” （Ｒａｍｓｅｙａｎｈｕｍｉｌｉｔｙ）。③ 安格

尔 （ＰｅｔｅｒＵｎｇｅｒ）也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纯

粹是结构性的，而感受质 （ｑｕａｌｉａ）是现实的非

结构性组成部分。④

二、查尔默斯的康德

在康德与元宇宙相互诠释方面，查尔默斯的

《实在＋：虚拟世界与哲学问题》为我们提供了

极佳的契机：一方面，该书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关

于元宇宙的哲学基础的前沿研究成果，出版于

２０２２年；另一方面，该书对于推介 “兰顿的康

德”以及如何借助 “康德式谦逊”夯实虚拟世

界或元宇宙的哲学地基的阐述极富启发性。⑤ 特

别是可以借助查尔默斯的 “模拟假说”来理解康

德的物自身预设。如果说上一节 “兰顿的康德”

是将康德的物自身学说与当代认知结构实在论紧

密结合起来，把 “康德式谦逊”作为其核心概

念，那么本节 “查尔默斯的康德”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Ｋａｎｔ）的核心概念是 “模拟假说”。

“模拟假说”最早由博斯特罗姆 （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提出，其含义是：我们生活在计算机

模拟环境中，或者，我们无法分辨自己是否处

于模拟宇宙之中。⑥ 查尔默斯接着指出，模拟实

在还需要满足其余两个条件：首先，模拟必须

是终身的，或者至少是在我们能够记忆的时间

内，从昨天开始就参加模拟比赛不算；其次，

模拟需要由模拟器 （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ｓ）来设计，没有

模拟器就随机弹出的计算机程序不算模拟。⑦ 例

如，如果我们生活在 《黑客帝国》的世界中，

我们的神 （也称之为 “模拟器”）就是机器。

他把虚拟世界称为 “实在 ＋” （ｒｅａｌｉｔｙ＋），它

可以被视为物理学实在与增强实在和虚拟实在

的元宇宙结合体，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交互式

的、由计算机生成的空间。虚拟实在的核心要

旨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实在，满足查尔默斯

对实在的下述标准：具有因果效力 （ｃａｕｓａｌ

ｐｏｗｅｒ）、独立于心灵，并且并非错觉。康德的

物自身也满足上述实在标准，但它并不满足现

象世界的可感知和可测量条件，所以只能是一

种 “顶级实在”（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ｒｅａｌｉｔｙ）。

在查尔默斯看来，元宇宙比现实世界更加虚

拟，但是有一种宇宙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他称

之为元－宇宙 （Ｍｅ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现实世界居于

二者之间。现实世界是对元－宇宙的模拟，但根

据模拟假说，即使我们在模拟宇宙中，我们所有

的证据都与我们在非模拟宇宙中是一致的。所有

这些都表明，完美的模拟假说与认知结构实在论

者所宣称的 “一切源于结构，结构源于Ｘ”（ｉｔ－

ｆｒ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Ｘ）是高度一致的。⑧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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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 “Ｘ”又是什么呢？认知结构实在论主张，

无论科学告诉我们什么关于物理学实在的结构，

都有一个潜在的本质，不妨称之为 “Ｘ”，这是

科学没有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处于一个完美

的模拟环境中，我们的物理学结构与非模拟宇

宙相同，但具有元宇宙的基础性质。我们可以

知道它的结构，但不能知道它的本质。当然，

元－宇宙的物理学有自己的结构。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模拟宇宙的结构是通过元 －宇宙的进

一步结构实现的。这就为如何实现元宇宙的结

构提供了可能性。也许这是通过在一个元宇宙

的进一步结构实现的，但这只是转移了问题，

所以只需关注最初的顶级宇宙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ｅ），也就是一个包含所有其他宇宙的宇宙。

据此，笔者认为，如果把康德的 “本体世界”

视为某种完美的模拟实在 （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

ａｌｉｔｙ），那么 “Ｘ”就是康德的 “物自身”。在

元宇宙与康德的 “本体世界”之间，还有现实

世界与元－宇宙。

由此可知，这里存在一个模拟链条：元宇

宙→现实世界→元 －宇宙→本体世界。假定我

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那么元宇宙模拟了现实世

界；而现实世界又模拟了元 －宇宙。最终，所

有宇宙最终都模拟了本体世界 （物自身）。只

有作为顶级宇宙的本体世界才是完美的模拟实

在，所以我们称其他几种宇宙为 “不完美的

模拟实在” （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ａｌｉｔｙ），亦即

虚拟实在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本质上，元宇

宙是对元 －宇宙的模拟，二者之间是技术与理

念的关系，或者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元 －宇宙

也不等于康德的物自身或 “本体世界”，但它

们之间的差别也是程度上或技术上的，而不是

性质上或形而上学上的。在传统的现象世界与

康德的 “本体世界”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状态，

从原始的人造物 （如石斧）到现在的电影、

电视、智能手机，再到满足了互动性和计算机

生成性条件的虚拟世界 （ｖｉｒ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进一

步借助满足了沉浸感条件的虚拟实在设备，如

ＶＲ头盔、ＶＲ手套，我们进入了一个共享的、

计算机生成的元宇宙世界，在其中进行社交、

工作和娱乐。元宇宙不一定是错觉、幻觉或虚

构物，我们进入其中不等于逃避实在。实际

上，人们已经在虚拟世界中过着复杂而有意义

的生活，比如虚拟实在游戏 “第二人生”，而

虚拟实在将使这种生活变得司空见惯。

元宇宙听起来很像电影 《黑客帝国》中的

场景，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元宇宙在真实程

度上远不如 “矩阵”中的世界，毕竟 “虚拟的

Ｘ”不等于 “真实的Ｘ”，也没有人会在其中度

过一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进入和退出。

元宇宙中的人无法完全脱离现实世界 （元 －宇

宙），每个人都出生在日常的物质实在中，并且

仍然以那里为基础。当人们选择进入时，他们

可以戴上耳机，穿上紧身衣，进入元宇宙的虚

拟世界。相较而言，黑客帝国是一个模拟的宇

宙，大多数人都在其中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但

《黑客帝国》只是科幻小说 （当然理论上也有

可能是真实的），不过元宇宙正在逐渐成为实

在。“矩阵”世界属于真实性较高的实在层级，

即模拟实在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ｉｔｙ）：人类目前的技

术水平充其量只能创造局部 （特定层次和区

域）的、临时的、预编 （设定好情节）的，以

及律则上不完美的模拟实在，现在谈论全局的、

永久的、非预编的、律则上完美的模拟实在还

为时尚早。

假设我们在一个完美的模拟世界中，当

我看到一个杯子时，我可以知道它的一些性

质：我知道它的颜色和形状。更一般地说，

我可以知道它的结构性质。所有这些都可以

看作是杯子的现象，但我不知道杯子的本质

或物自身。事实上，在现象背后，有一个数

字对象在元宇宙的计算机上运行。在模拟宇

宙中，数字对象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元宇

宙中的数字杯子本身是不可知的，它就是杯

子的物自身。 “康德式谦逊”主张我们不可

能知道杯子背后的那个物自身。进一步，

“查尔默斯的康德”告诉我们，物自身是一

个不可知的 “Ｘ”，它超越了我们的心灵，从

而超越了我们的知识，尽管现象，即我们在

空间和时间中感知到的日常对象，与人的心

灵有着深刻联系。根据查尔默斯的解释，康

德持有一种 “从结构到 Ｘ”的观点，认为结

构包括一个关系网络，而 Ｘ包括我们永远不

可能知道的潜在内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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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实在论的 “平原景观”

　　与 “山地景观”　　　　　

　　当代哲学中出现了一场关于 “平原景观”

（ｆｌａｔ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与 “山地景观”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之间的论争。① 平原景观论者 （ｆｌａｔ

ｌａｎｄｅｒｓ）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中没有

任何依赖关系，不能被我们在形而上学工具箱

中已有的关系所捕获。据此，实在领域是一个

巨大的关系网络，类似于我们将纽约地铁描述

为关系网络的方式。这种关系网络刻画了一幅

实在的结构图景，事物的领域本身类似于网络

中各个车站的内在性质，这些内在性质刻画了

实在的内在图景。相反，山地景观论者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ｅｅｒｓ）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多山的———这意

味着一种层级性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他们认为我们需

要在工具箱中引入新的概念来理解世界的结构，

因为我们的世界是由依赖链条构成的：世界上

有些地方是最基础的，或者至少是比其他部分

更为基础，世界上那些不太基础的层级依赖于

世界上更基础的层级。

鉴于上述分歧，将模拟假说类比为康德的

物自身学说同样体现为两个方面。这两种景观

之区别可以简化为是否承认实在的不同层级。

在平原景观论者看来，不同层级的实在以及与

之相应的不同层级的现象界 （元宇宙）／物自

身 （元－宇宙）的区分是不必要的。我们无法

跃迁至上一级实在之中，甚至无法证明上一级

实在是真实的，而所谓的顶级实在其实就是可

望而不可即的物自身世界，它是现象世界的认

识论来源和本体论基础，同时也是现象世界价

值观的根本。笔者认为， “兰顿的康德”体现

了结构实在论的 “平原景观”：如果在康德看

来，数字杯子背后是一个真正不可知的东西，

那么相当于说，康德持有一个关于物自身的

“平原景观”。据此，实在的结构对应于康德的

可见现象领域，而无论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什么，

都与康德的不可知物自身相对应。

相较而言， “查尔默斯的康德”体现的正

是结构实在论的 “山地景观”：康德会把元宇

宙中的数字杯子看作是另一种现象，因为下一

个宇宙中的人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感知到它。

这样，物自身仍能与模拟假说之间维持一个有

趣的映射。为了理解查尔默斯所说的 “下一个

宇宙”，笔者将模拟假说拓展至 “嵌套模拟假

说”（ｎｅｓｔ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它是一个

容纳山地景观的模拟假说：我们一直处于一个

处于某个层次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中，从中接收

我们的输入，并将我们的输出发送给这个世界。

罗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讲过一个故事：某个

印度思想家相信，世界由四头大象支撑，而大

象又由一只巨龟支撑，而巨龟又由另一只巨龟

支撑，以至无穷。② 借助模拟假说，两个相邻层

次的世界或海龟之间可见一种 “元宇宙 （现象

界或不完美模拟宇宙）／元 －宇宙 （本体世

界）”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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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实在层级与嵌套模拟假说

据图１可知，下级实在的元 －宇宙同时也

是上级实在的元宇宙，顶级实在既是 “顶级元

宇宙”（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也是 “顶级元 －

宇宙”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ｍｅ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ｅ），亦即，通

过无限上升而最终实现了二者的统一。我们并

不知道目前的地球人类身处几级实在之中，但

也许可以乐观预测，随着地球文明的层级提升，

我们将来有机会跃升至上一级实在之中，这样

一方面，我们的元宇宙是下级实在的元宇宙，

这意味着我们是下级实在中的创造万物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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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学 康德与元宇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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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有自己的 “上帝”，除

非我们在某个时刻跃升至顶级实在中———此种

可能性几乎为零。

假设我们身处模拟宇宙，也就是对非模拟

宇宙的一个完美的模拟。物理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的宇宙包含夸克、原子和分子。但如果我

们是在模拟宇宙中，我们的物理学就不是 “顶

级物理学”（ｔｏｐ－ｌｅｖｅｌｐｈｙｓｉｃｓ）。我们这个宇宙

的物理学要奠基于下一个宇宙中的计算机。① 在

这个意义上理解的 “元 －宇宙”就是下一个宇

宙。元－宇宙本身可能是模拟的 （在非顶级实

在中），也可能不是 （在顶级实在中），它有自

己的物理学机制，可能与模拟宇宙的物理学机

制完全不同。模拟宇宙和非模拟宇宙有一个四

维时空，而元宇宙可能是２６维的，可能居住着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生物。至于模拟实在的层

级结构在顶级宇宙中是如何实现的，这里有两

种可能：其一，顶级宇宙可能是纯结构的宇宙。

如果是这样，我们在顶级有纯粹的 “结构起

源”（ｉｔ－ｆｒ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观点———这是一种

本体结构实在论 （ｏｎ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ＯＳＲ）

立场。其二，顶级宇宙是一个非纯结构 （ｉｍ

ｐ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宇宙，换言之，其结构仍然是

由某种非结构之物实现的。如果是这样，我们

在顶级宇宙中又有了 “一切源于结构，结构源

于它”（ｉｔ－ｆｒｏ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ｉｔ）的观点，

这与认知结构实在论是一致的。如果后者更具

说服力，那么康德的物自身学说可以与模拟假

说相互诠释。

笔者也不断言结构实在论的 “平原景观”

与 “山地景观”何者更为正确，但似乎后者所蕴

含的嵌套模拟假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举个例

子，现象世界的道德法则来自康德的 “本体世

界”，或者上级实在之中。在本体论上，即便下

级实在与上级实在都是真实的，在真实程度上也

还是会有差别：相对于同级元宇宙，元－宇宙总

是 “实在＋”。在伦理学上也是如此：如查尔默

斯所言，也许非模拟人类比模拟人类有更高的道

德地位，仅仅因为他们在顶级宇宙中。②

四、对批评意见的回应

借助上述两种康德解释所共享的哲学立场，

即认知结构实在论，我们将康德的物自身与为

元宇宙提供形而上学奠基的 “模拟假说”联系

起来，实现了康德背后的认知结构实在论与元

宇宙背后的模拟假说之间的相互诠释和深度契

合。毋庸讳言，其可行性奠基于一系列理论预

设，而这些预设恰恰又面临一些重要的批评意

见，下面稍作回应或澄清。

首先，回应对康德对现象界／物自身区分的

批评。黑格尔提出了 “生活实践”的观点来批

判康德的不可知论。③ 据皮平 （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

解释，黑格尔的实在或绝对精神是个发展着的

理念，而康德的 “物自身”是一个悖谬性概

念：如果它是不可知的，那么它与被它规定之

物是毫不相关的；而如果它与它们是相关的，

那么它就不能是不可知的，也不能是 “自在”

的。④ 此类批评太多，已超出本文范围，只能简

单回应道，元宇宙的理论无需奠基于康德的

“物自身”概念，即便后者是不成立的，并不

影响我们对元宇宙的形而上学研究。

其次，回应对 “兰顿的康德”的批评。阿

里森 （ＨｅｎｒｙＡｌｌｉｓｍ）批评兰顿把康德的物自身

与莱布尼茨的单子 （具有内在属性的实体）等

同起来，但是很难说康德会认同这种实体学说，

况且断言物自身具有内在属性的说法也可能导

致康德本人明确反对的对物自身概念的 “先验

的误用”。⑤ 其实兰顿本人也意识到， “康德式

谦逊”的解释有其削足适履之处，但笔者仍选

择与查尔默斯一道，对这个方案抱理解之同情，

因为它具有解释力：帮助我们理解元宇宙的模

拟假说。

再次，回应对认知结构实在论的批评。尽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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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雷迪曼 （ＪａｍｅｓＬａｄｙｍａｎ）等本体结构实在论

者同样认为，我们所知的只是事物间的结构关

系，而不是事物本身，但仍坚称没有事物，结

构就是一切。① 通俗地讲，可以存在没有关系项

（ｒｅｌａｔａ）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没有结点的网络，

类似于说，可以存在没有设计者的设计、没有

程序员的编程。对此的回应是，目前无需断言

认知结构实在论与本体结构实在论孰是孰非，

但即便前者是不成立的，并不影响我们对元宇

宙的形而上学研究。

再其次，回应对查尔默斯的模拟假说的批

评。一个来自观念论者的反驳意见是：如果我

们的现象决定了实在，这就排除了完美模拟假

说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个假说中，从来没有任

何线索表明我们活在模拟宇宙中。在此情况下，

即便模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仍然无法在现象

上把捉任何模拟的迹象。② 对此的回应是，正如

查尔默斯所言，我们不能排除意识可能是宇宙

的基础，因此某些形式的观念论应该至少作为

一种推测性假说而被认真对待。然而这不影响

我们断言，任何将现象与实在等同起来的观念

论做法都是难言成功的。

最后，回应来自对 “元宇宙”不同理解的

批评。也许有人认为，目前的元宇宙在技术上

尚未成熟，其概念规定性尚不确定，相关的技

术哲学和运用伦理学研究仍处于摸索中，所谓

“元宇宙形而上学”更是无从谈起。对此的回

应是，作为技术的元宇宙与作为 “理念”（ｉｄｅ

ａ）的元宇宙原本就处于康德关于现象界／物自

身的二元关系中，本文侧重于哲学上探讨元宇

宙相对于现时代的前瞻性和元 －宇宙相对于现

实世界的基础性。换言之，这是一项能够作为

科学出现的 “未来形而上学”事业———而这正

是康德的一部元哲学著作的书名。③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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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理”与空时

———张东荪对康德时空观的修正

方　用
［同济大学，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早期张东荪在多元认识论的视域中考察空间时间的 “根据”“形态”和 “性质”，强调

时空是 “认知上的先验格式”，但又必与外界的 “条理”相应，并通过 “主客交互”的认识活动发挥

作用与获得改良。他也将空时理解为宇宙最根本的架构，并由宇宙的 “层创进化”而主张创造的人

生与超越 “今此”的生活。学思转变后，张氏更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时空观之异及

其基础。张东荪自诩是 “修正的康德主义”者，他有关 “条理”与空时及其交互作用的思考，试图

跳出仅以纯粹的主观与确定的形式理解空时的观点，并回应来自现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拓展了

２０世纪中国哲学时空观的研究。

关键词：空间；时间；条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３４－１２

　　在西方哲学中，时空无疑是极为彰显的主

题。随着西学东渐，２０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也敏

锐地发现了时空问题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并在

古今中西的时代背景中开展各自的探索，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时空观。张东荪 （１８８６—１９７３）

对时空的思考是在翻译柏格森、理解康德哲学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以 “修正的康德主

义”自命，从其 “多元认识论”出发探究空间

时间的 “根据”“形态”和 “性质”，强调时空

是 “认知上的先验格式”，但又必与外界的

“条理”相应，并通过 “主客交互”的认识活

动发挥作用与获得改良。他也将空时理解为宇

宙最根本的架构，并由宇宙的 “层创进化”而

主张创造的人生与超越 “今此”的生活。后期

他更尝试从人类学文化学的视角探讨中西思想

之异及其基础，将中国传统的 “理”确定为

“条理”而非 “物理”，并由此揭示中国传统时

空观的特点以及担负融汇中西以创造新文化之

责。张东荪有关 “条理”与空时及其交互作用

的思考，试图跳出仅以纯粹的主观与确定的形

式理解空时的观点，并回应来自现代自然科学

的各种挑战，自成一体，独见颇丰，大大拓展

了２０世纪中国哲学时空观的研究。

一、“认识的多元论”

贺麟赞誉张东荪 《多元的认识论》一书是

“中国治西方哲学者企图建立体系的最初尝

试”。①张氏的哲学体系即 “认识的多元论”（ｅ

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他有关时空问题的思

考，首先就是在此视域中展开的。他认为知识

乃是由多种要素 “混合而成”，故为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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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前后曾有 “三元”“四元”“五元”乃至

“七元”等异说，但综观其论，其实也还是可

以概括为基本的 “三元”：客观的 “条理”（ｏｒ

ｄｅｒ）、主观的 “格式”（ｆｏｒｍ）以及主客之间的

“交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认识的多元论”

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强调认识是 “主客交互”

的过程。从 “生物中心说 （ｂｉｏｃｅｎｔｒｉｃｖｉｅｗ）”

的立场出发，他主张作为 “生物”，而非 “神”

或 “超人”，我们认知外物时，必须先有 “若

干根本的格式”：

这些格式的性质是根据于生物的性质的。

但我们却不专靠这些原始的格式，必须拿这些

格式来加以混合与锻炼，这便是主观的方式与

客观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外界

的认识不是写照，乃是先以自己的格式吸取外

界的材料，然后再变化自己的格式以应付客观

的实际，于是格式愈变化而愈复杂，其与客观

相交织乃亦愈密切。①

张东荪赞同胡塞尔将认识作用分为 “能认

识的主观” “所认识的客观”和 “在认识中的

‘内蕴’ （ｅｓｓｅｎｃｅ）”等三部分，但他认为胡塞

尔所谓 “内蕴”之说 “颇为费解”，他则有意

逃离此 “迷阵”，提出了 “主客交互”之说：

就主观而言，有先天的 “格式”；就客观而言，

有 “外界的材料”即 “经验”。认识一方面是

“以先天的格式左右后天的经验”，另一方面是

“以后天的经验改良先天的格式”，因而是一个

主观与客观、 “格式”与 “经验”交互作用的

过程。

张东荪以 “修正的康德主义”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Ｋａｎｔｉａｎｉｓｍ）自命。他一方面坦言自己 “大体上

可说仍是循康德的这条轨道”，另一方面又强调

“重要之点却有不同”，即他承认外界有条理，

并坚持条理不能 “完全是心的综合能力所产”。

他主张认知是一种 “合成的产物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ｄ

ｕｃｔ）”：有由外界映来的条理、有由内界自具的

格式，还有 “中立性质而本不存在的感相”。

内外有别，彼此独立，故各成一元； “感觉”

是主客相涉、内外兼备的另一元，是认识过程

的起点。外界有 “条理”，内界能 “立法”；前

者与康德相左，后者与康德同行。如其所言，

每一认识就是一个 “含有两极的整体”（ｂｉｐｏｌａｒ

ｗｈｏｌｅ），在其中，“‘主’‘客’‘关系’三者凝

成一体，不可分开”。② 在此过程和作用中，认

识的主观格式与客观的外界素材 “相待相成，

且互相循环辅助”，不仅提升了所得知识，也改

良了主观格式，从而能使知识不断 “进化”。

所以，知识的确具有 “内的”性质，但其所

得、结果却能揭示外界的 “条理”，他喻之为

“闭门造车”而能 “出门合辙”，或如 “庖丁解

牛”，“刀刀都中其关节”。

无疑， “主客交互”是多元认识论最显明

的特征。张东荪试图超越当时各种唯心或唯物

的一元论，或心物二元的观点，尝试综合现代

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各种新成果，并将认识

视作一个主观与客观、 “格式”与 “条理”通

过反复多次 “交互作用”而辩证发展的过程。

他指出，认识如同 “戴了眼镜看东西”，我们

无法去除眼镜的作用，但应该设法分析这副

“眼镜”，区别 “虽经过眼镜而现于眼镜中，然

依然不失为仍属于所对的外物”和 “属于眼镜

的自身的……格式”的不同性质，前者即外界

客观的 “条理” （ｏｒｄｅｒ），后者即内在主观的

“格式”（ｆｏｒｍ）。

二、作为 “格式”的 “空间”

　　与 “时间”　　　　　　

　　张东荪不仅赞同康德的 “先验格式”，并

也将 “先验格式”区分为 “认知上的先验格

式”（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ｐｒｉｏｒｉ）和 “名理上的先验

格式”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ｒｉｏｒｉ）两个部分。其中，

“认知上的先验格式”即：

我可以列举出来的只有三个。第一是空间，

第二是时间，第三是能所的关系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或称主客关系）。③

与康德相比，张东荪特别增加了第三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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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主客关系；其次，从其排序来看，张氏始

终很严谨地将空间置于在时间之前，简称为

“空时”，他反对 “把时间归并于空间”或 “把

空间亦归并于时间”，主张空间和时间是两种不

同的格式。他如此界定 “空时”：

我……愿意把空时限于知觉上的，经验上

的。至于这种连续体我亦承认确是有的，但其

详我们却不甚知道。……原子性连续性与创变

性亦正是关于这个连续体的。就连续性而言，

似可说与空间相类似。就创变性而言，可以说

与时间相类似。但在我的意思则以为空间与时

间虽只是主观格式，然其背后却又必与外界所

有的有些相应。在认识上的空间是与在外界的

连续性相应。在认识上的时间是与在外界的创

变性相应。①

首先，张东荪明确指出， “空时”只限于

主观的 “知觉”和 “经验”，作为主观的 “格

式”，有其先验性。这与康德无异。

其次，空时这种内在的、主观的格式背后，

“又必与外界所有的有些相应”。这是张东荪与

康德分歧之所在。他不同意康德认为 “第一种

条理”即 “外界的秩序或共相”是内在格式所

生，而是强调这种 “属于认识上的预立方式”

的空间与时间，必定与 “外界的条理” （ｇｅｎｕ

ｉｎ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ｒｄｅｒ）相应。张氏要面对的来自现

代自然科学的各种挑战，比如：所谓的 “实

体”“物”或 “共同的客体” “共相”等真实

存在吗？他认为 “外物”只是一个 “构造方

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而非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

物质 （ｍａｔｔｅｒ）。作为构造方式， “外物”的大

部分仍是属于认识作用本身的。但他坚持其中

仍有若干方式 “不纯粹属于主观” “不由于我

们认识的立法所造”，这些方式不仅独立于主

观，而且还是能引起知觉上产生变化的因子，

是认识过程中不能不承认的 “外界的背景”。

建基于当时自然科学对外物之 “构造方式”的

理解，他很谨慎地提出了三条最基本的积极

“条理”，即 “原子性” （ａｔｏｍｉｃｉｔｙ） “连续性”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创变性”（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以及作为

“消极方面”的条理的 “可塑性”（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②。

所谓 “原子性”是主张外界在构造上是

“可分”的，具有 “个体性”， “凡是我们的对

象，不拘是物质，是生命，是心理，总是都具

有这种原子性的条理”。③ 他主张必须抛弃 “实

质”的观念；但他认为，有物理、生理和心理，

这些 “理”都具有 “原子性”的条理，他称之

为 “架构”。所谓 “连续性”是相对于原子性

而言的：“我以为外界的条理固然有分断可能的

原子性，然同时必亦有不断可能的连续性。前

者是说一个东西可分为若干小块；后者是说虽

分为若干小块而依然只是整个的东西。凡一个

东西能够成为整个儿的，必是具有连续性。”④

他借用罗素、柏格森论 “数”的观点，指出数

学上的 “一” （Ｕｎｉｔｙ）是由原子性而成，但

“一”总可分为多，“多”（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是由连

续性与无限性而来的。所以有 “一”有 “个体

性”，“多”即 “连续性”“无限性”便蕴含其

中，因为个体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关系中的，

原子性与连续性实为一体之两面。所谓创变性

是指 “有新奇 （Ｎｏｖｅｌｔｙ）发生而言。设若这个

世界绝对没有新奇的东西生出来，则这个世界

必定亦没有变化”。⑤ “创变性”即指外界是可

变的，世界有变化、有创新，“每一个组织在本

身必定就是一个新东西”，这些新出来的东西，

并非纯粹出于我们主观的构造。消极的 “可塑

性”，揭示的则是外界条理作为认识对象，是可

以被 “假设”为具有 “对象性”且可被认识

的，亦即 “一切自然条理只能潜伏于凝构 （即

可塑者）之中”。

总体而言，张东荪更重视的是三个积极的

“外界条理”，从其阐释可以看出，这些 “条

理”正是以当时科学所达的三种 “物理性质”

为据的。他以此批评唯物论和新实在论，也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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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康德的 “物自体”。① 他把 “原子性” “连续

性”“创变性”比作认识的重重帘幕上 “所透

入的一些微光”，并强调这是认识活动的必要条

件之一，“认识的成立即是条理的发现。离了认

识固无条理，离了条理便不成认识”。② 他主张

认识不是 “照相”而是 “打洞”，照相一次成

型，且照相机无知，而人有知， “打洞”有

“能打”与 “所打”之别，而 “打”即是二者

相互作用且逐渐创造出 “洞”之形态的过程。

换而言之，并非有现成的条理、而认识也不是

静观，“条理可说是由内外交互而成”③，知识

是内在的主观格式和外在的客观条理共同作用

的结果。当然，知识并不能只靠感觉，理智是

“辨别或揭出这种自然条理的能力”，条理 （ｏｒ

ｄｅｒ）必须与理智 （ｒｅａｓｏｎ）合一。因而 “知识

不是临摹或拓写，乃是 ‘造作’（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亦可以说是 ‘再组织’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④ 他

坦承其 “多元认识论”是 “循康德之路”而走

的，这首先就是他引进了康德的 “先验格式”，

但他接下来几乎与康德唱了反调，因为他主张

作为主观格式的空间和时间，是与外界的那三

个条理 “相应”的，强调外界的 “条理”不纯

粹是内在的认识造出来的。张氏亦称其说为

“温和的实在论”，因为一方面，他支持新实在

论的外界有 “条理”之说，但另一方面，他也

赞同康德的 “先验的格式”，并试图将二者合

而用之，同时坚定地批驳经验论的 “反映论”。

张东荪引用了怀特海有关两个事件 （Ｅ

ｖｅｎｔ，张氏译作 “事点”）之关系的讨论来阐发

空时与外界 “条理”的关系。 “譬如有 Ａ与 Ｂ

两个事点 （Ｅｖｅｎｔ），其间的关系可有四种：（１）

Ａ可以扩及Ｂ；（２）Ｂ可以扩及Ａ；（３）Ａ与Ｂ

可以扩及另外一个 Ｃ而不及其他；（４）Ａ与 Ｂ

可以完全分开。”怀特海将前三种名为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或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第四种名为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并据此

而提出 “推扩的抽绎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如空间可分为 “点”，时间可分为

“瞬”。张氏将第四条 （即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译作

“可断性”，并说：

这足见空间确有可分性 （即可断性），时

间亦是如此。总之，我们于一方面千万不可即

认空间是集点而成，时间是联瞬而成；然在他

方面却又不可不承认空间与时间确有可以分割

的可能性。这便是所谓空间与时间上之原子性

（Ａｔｏ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ｔｉｍｅ）。不仅空时为

然，物质亦然。⑤

这里他的说法很审慎，一方面承认空时与

物质等一样，有分割的 “可能性”，另一方面

又主张不可说 “空间是集点而成，时间是联瞬

而成”。换而言之，不能说空时就是 “点”或

“瞬”，而是空时与外界的 “原子性”相应。

进而，张氏认为怀特海所言之前三条 （即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或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即是对于 “连续性”

的解释，并指出：

在认识上的空间是与在外界的连续性相应。

在认识上的时间是与在外界的创变性相应。但

不可有所误会：以为时间就是创变性，空间就

是连续性。须知二者绝不相同。在知觉上的空

间无论如何只有三量向，且是无边的。而在外

界的连续性则不限于三量向，亦不限于是无边

的。在知觉上的时间是只有一直线的；而在外

界的创变性则必不限于一直线。因此我们决不

可把这四个混为一谈。并且时间亦是与连续性

相应。……外界只有连续，而却无时间。总之，

空间与时间只是认识上属于主观的。换言之，

即只是能知者于施行认识时所必须的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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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说：“我们所知的只是物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ｗ即物的法则）而不是物的本身 （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张东荪：《一
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２０页）就康德的 “物的本身”，他后来进而说道：“这便是我与

康德不相同处。他所谓物其自身绝不是我所说的自然条理。因为物其自身乃是物之本来面目。在康德以为凡被认识即变为现象。

……这是康德的苦衷，所以他必须假定物其自身之存在。康德虽是现象论却仍留有素朴实在论的根底。我则以为可以不要这个物其

自身。……我所主张的自然条理依然在认识以内，不是超越在背后的。只是透露于感觉中，夹杂在感相内，而并不是藏在其背后独

自存在，不为人知。既不是事物，当然不能说到其自身了。”（张东荪：《多元认识论重述》，《认识论》，第１１７页）
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１０页。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１０７页。“打洞”之喻源自柏格森。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６页。
张东荪：《认识论》，第３８页。



于外界仅有相关而决非一致。①

空间、时间有性质相同的一面，二者互相

依靠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都可与外界的 “连续

性”相应。但时间另有一面，即 “时间只是先

后次序”。怀特海曾改造柏格森的 “绵延”，提

出 “自然之流” （Ｐａｓｓａｇ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ｅ），并认为

“感觉知识所能知的只是对于其变化之 ‘间’

（Ｉｔｓｏｎｌｙｃｈａｎｃｅ）”；于此，张东荪说：

在他的意思固明明以为自然之流不可量，

而时间是一个系列，可以量的。在此所谓自然

之流正与我上文所谓创变性完全无二。②

时间也与外界的 “创变性”相应，因为外

界总是有 “新奇”发生，当时间格式与外界作

用时，便呈现为一个可以度量的、有先后次序

的系列。张氏严格地将 “空间”和 “时间”限

制在 “能知者”一方，主张在主观的知觉中才

有空间和时间，外界只有连续和创变，没有空

时。在这点上，他坚守了康德的立场，强调空

间时间的内在主观性。由此，他批评柏格森之

大误 “在把绵延即认为是时间。其实绵延只是

绵延而不是时间”。③ 柏格森将 “绵延”视作

“真的时间”，但张氏认为，绵延只是外界的创

变性。同样，他指出我们以 “三量向”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言空间、以直线论时间，所言所论

都是主观的认识，而非外界本身。

必须承认主观的空时 “至少有些根据在于

外界”，这是张东荪与康德的重要分歧。康德常

以 “经验性的实在性”与 “先验的观念性”来

论说时空④，并以此强调时空作为先天的直观形

式具有普遍必然性。 “经验实在性”只是强调

时空作为先验的直观形式必将客观地作用于经

验对象，但并不意味着时空与任何外在的东西

“相应”，否则就有违 “先验的观念性”了。但

是张东荪明确主张 “空时”作为格式，其形态

是主观的，而其作用必须有 “外界的根据”。

就空时与 “直观”的关系，张东荪亦有

独见：

空时不是由直观得来的，不过直观却必具

有空时二格式罢了。因此我修正康德，以为空

时是与直观有关的格式，而不是由直观得来的

格式。⑤

与康德一样，张东荪也认为空时作为主观

格式，与 “直观”有关，但他否认 “直观”是

“空时”的来源。前文已述及张氏 “生物中心

说”，他承认生物都有根据于生物性质的 “若

干根本的格式”，此说与金岳霖 “官觉类”的

讨论相仿。他进而强调 “我们却不专靠这些原

始的格式”，这些格式在与外界的交互作用中可

以得到锻炼且改变，从而能更加 “密切”地作

用于客观的外界的实际。在此我们亦可见 “主

客关系”在张东荪认识论中的特殊意义，以至

于他要在空时之外又加入了 “主客关系”或

“能所关系”作为直观格式。也就是说，他认

为主客关系不仅与内外相涉，同时也是一种更

为根本的内在关系。

张东荪与康德之疏离还表现在两类 “先验

格式”及其关系上，他不仅将 “空时”等直观

格式归于 “生物的”，而且视 “设准” （即范

畴）为 “文化的”“社会的”；无论是空时还是

“名理”即逻辑律都是可变的———这些都使得

他的 “先验格式”带上了经验的烙印。他认为

康德因为重视 “综合”，所以把 “直观”（即空

间与时间之格式） “概念” （即范畴）和 “理

念” （Ｉｄｅａ）视作三个层次；但他从多元论出

发，否认这种 “层次”，而强调所谓多元是

“平列的”，是通过分析 “认识”的事实而发现

的彼此独立各不相同的成分，由此他也否认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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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认识论》，第５３－５４页。
张东荪：《认识论》，第５４－５５页。
张东荪：《认识论》，第５４页。
“经验的实在性是说，凡是在经验中被给予的对象 （即现象），时空都对之有实实在在的 （客观）的作用和效力；先验的

观念性是说，时空既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其属性，也不是经验事物 ‘本身’的属性的抽象，而纯粹是主体的认识能力本身具有

的先天直观形式，这就是说，如果抽调感性直观的各种条件，时空就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无了。换言之，时空是实在的，但只是对

经验现象而言，因此又不是绝对实在的 （不是对物自体而言）；时空是主观的，但并不是像来自后天的感觉质料 （色、声、香、味

等）那样纯属主观的、偶然的、因人而异的，而是来自先天的直观形式，是对经验对象具有普遍必然的效力 （因而具有 ‘客观

性’）的。”（杨祖陶、邓晓芒：《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６－８７页）
张东荪：《认识论》，第４９页。



德的 “统觉”。

张东荪认为，将时空视作 “直观上的先验

者”（Ｔｈｅ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的思想是 “康德

的真贡献”，他则在延续此说的基础上做出了若

干修正。他还说若以近代物理学上的相对论来

证明空时为格式的观点， “亦未尝有何不调和

处”。一般的意见都是以康德时空观为牛顿时代

的表述，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动摇乃至推翻

了牛顿和康德的时空观。但张东荪引用斯墨资

（Ｊ．Ｃ．Ｓｍｕｔｓ）的观点，认为爱因斯坦 （他译

作哀斯坦）最大功绩即在 “把属于内界的与属

于外界的设法分开”。在他看来，康德的主张就

是确定时空是 “主观的”，是属于 “知者”

（Ｋｎｏｗｅｒ）而非 “所知” （Ｋｎｏｗｎ）。但若认识

以经验为起点，“则我们只能有相对的，私的空

时”。他的结论是：“所以空时既是相对的便可

以说必是主观的。”①

与张东荪坚持爱因斯坦相对论证实了 “空

时”的主观性形成一特殊对照的是徐志摩。他

是中国最早翻译并撰文系统介绍爱因斯坦相对

论的人，他在文末强调相对论的哲学意义时说：

“相对说”决计不是无聊的玄思，有两种

理由。第一因为 “相对说”是科学试验的结

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且随时可用科学方

法来复验的。第二 “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思的

意味，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

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

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彻底彻面抛开人

间世的理念。我们人类一部知识史是发源于以

个人为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 “相

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 “自然法”的最

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这是

一个佛家所谓 “大彻悟”，从此吾们勘破宇宙

原来是一个盲目的机械，他那结构完全不是人

的官觉所能推测。……我们只要跟着科学走，

总错不到那里去。②

在此，徐氏强调了科学方法的价值，同时

认为相对论令人产生 “纯粹唯物”的彻悟，即

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与人的官觉无关的

“盲目的机械”，人应该摆脱个人乃至人类中心

主义的立场。

爱因斯坦也同样留心哲学尤其是认识论，

他将认识论视作 “踏上哲学的薄冰”，主张离

开科学的认识论只是 “空架子”，缺乏认识论

的科学只有原始、混乱的材料。爱因斯坦在一

次与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中曾说：

康德哲学把作为容器的空间和时间，同作

为内容的物质和力分隔开来，结果引起了二律

背反；而爱因斯坦的概念则以容器同内容的不

可分割性作为特征，这就使我们摆脱了二律

背反。③

爱因斯坦指出，康德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

即是构成科学的先验概念。他认为人们确实需

要这些概念，然而他却无法确定这些概念究竟

是如康德所言是 “先验地给定”的，还是如后

来彭加勒指出的 “任意的约定”。另一方面，

他区分了作为 “容器”和与 “内容”有关的时

空。就此而言，张东荪关注的是时空作为 “容

器”的相对性及其与个体主观经验的关系，他

几乎完全否认 “内容”即物质的实在性；徐志

摩在意的是时空性质与物质运动的不可分，热

衷 “相对论”时期的他试图彻底摆脱时空的主

观性。或许可以说，张氏重视认识论，更接近

康德；但徐氏强调科学理论和方法及其价值，

其实更贴合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

三、空间、时间与宇宙架构的

　　 “层创进化”　　　　　

　　张东荪认为哲学家可以从不同方面研究空

间时 间，比 如 康 德 将 空 时 当 作 “格 式”

（ｆｏｒｍｓ），就是从认识论上而言。从其他视角，

空时可以被视为 “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属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凭藉” （ｍｅｄｉｕｍｓ） “范畴”或

“概念”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架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等等。以空时为 “架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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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认识论》，第５２页。
徐志摩：《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徐志摩全集》第１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７－５８页。
［美］爱因斯坦著：《对康德哲学和马赫哲学的看法 （报道）》，《爱因斯坦文集》第１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３页。



从宇宙论的立场来说的。他明确主张有一与

“主观格式的空时”有别的 “宇宙架构的空

时”存在，两种空时对于知识而言都是不可

或缺的。

张东荪认为康德的认识论为新的形而上学

预留了地盘，其认识论是替哲学开先路的；与

此有别，他的多元认识论不仅是居先的而且是

自足的，并且其中已经隐含着宇宙观：

我把形而上学中的本体论根本上取消，而

仅留有宇宙论。不过这个宇宙论却就隐隐约约

宿于认识论中。这就是说，我们研究人类的知

识即大致上可以窥探宇宙的结构，所以我们即

根据在知识中所呈现的宇宙结构可加以推论而

扩大之，便成为一个宇宙论。因此我的认识论

同时乃就是一部分的宇宙论。①

具体而言，张氏将包罗万象的宇宙万物归

并为五项：物质、心灵、生命、时间和空间。

由知识的推扩而形成的宇宙并无本质，只是由

种种关系组成的 “空架的结构”：“这个架构的

构成不是完全自然的，而必须有我们的认识作

用参加其中。因为我们不能拨开认识以窥这个

架构的本来面目。但这个架构在认识中虽非本

相，然而亦决不十分大亏其本性。”②

张东荪指出，作为 “架构”的空时与作为

“格式”的空时是不同的：

当作架构的空间可不限于 “三量向”……

而在认识上的空间却不能有第四量向。架构的

时间亦可不限于过去现在未来一条线。而主观

的时间却不能有另外的时间方向。③

架构的空时之 “量向”和 “方向”有着多

种可能性，而主观的格式只能是 “三量向”的

空间和 “一条线”的时间。张氏后来还从 “其

根据” （ｔｈｅｉｒｇｒｏｕｎｄ） “其形态” （ｔｈｅｉｒｆｏｒｍ）

和 “其性质”（ｔｈｅｉｒｎａｔｕｒｅ）的 “三重叠合”来

阐释空时，即 “空时……同时是根据于外在者，

同时出现于知觉上，又同时为造成概念”，也就

是说，“外在者”是形成 “空时”的根据；但

“空时”之为知觉上所现呈的 “形态”，同时必

须有心理上的依凭，“先就感觉言，每一个感觉

必本具有若干 ‘伸张性’ （ｅｘｔｅｎｓｉｔｙ），同时亦

必有若干的 ‘住留性’（ｄｕｒａｔｉｏｎ）。由感觉的伸

张性而拼合起来就成为空间。至少是两度的空

间。如果是视觉动觉触觉连合起来，三度的空

间便可造成。至于时间，由感觉的住留性而再

加以记忆与想像就可造成一个 ‘顺列’。”④ “根

据”与 “形态”都是本来具有的，但 “形态”

或 “格式”的空时不同于 “条理”或 “架构”

之处是何以形成的？张氏会说因为空时形态是

“生物的”，只有这一种空时能透过人类的重重

帘幕。

张东荪认为，作为 “架构”的宇宙并非静

态的，架构总是不断 “进化”的：

我们的这个宇宙乃是无数架构互相套合互

相交织而成的一个总架构；其中无数的架构间

又时常由缔结的样式不同而突然创生出新种类

来；这个新种类架构的创出，我们名之进化

……我们主张这个世界虽是自性本空的一簇架

构，但这个架构却自身在那里进化，常有新种

类突创出来，这种进化的发见在思想上可谓是

启了一个新纪元。⑤

这个只是由各种关系所组成的 “空架的结

构”的宇宙与佛教的观念有些类似，但二者最

大的区别即在张氏的宇宙观有 “进化”的观

念。他认为 “进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变

化”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即一个架构复杂至某种程度

会突然增添一些新的成分，使原有的架构突然

变成一个新的架构；二是这些先后创生出来的

新种类必须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

程。具体而言，宇宙架构的 “进化”如同一座

层层向上的 “极高大的塔”：

宇宙的最根本的结构 （即架格）止是空间

时间；由这个最元始最素朴的再添创出来一些，

便成了物质；由物质再创进一层便有所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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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命而心灵，这样便是宇宙的塔形全图。①

物质、生命和心灵，是宇宙的由低到高突

创的三个层次，这个世界就是由 “物的结构”

进化到 “生的机构”，再进化到 “心的结构”

的过程。无疑，张东荪的 “架构”和 “层创进

化”的宇宙观，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

上的，揭示了宇宙的发展过程以及具体的类似

量变引起质变的创化方式等。他还指出：

由物到生，由生到心，这显然的三级，其

所以为增进的缘故即在通体合作的性质增加一

级，其综合统御的范围增大一层，其活络自主

的程度增进一步。②

关于宇宙的构造我们以为既不是呆板的机

械论，亦不是先定的目的论，乃是于呆板中逐

渐创出来活动，就是于不自由中逐渐创增

自由。③

张氏反对各种唯心主义的神秘的目的论，

也批评将宇宙仅视作无生命的机械运动。他的

“宇宙”是有人的认识活动参与并创造出来的，

从物质到生命到心灵的塔型进化的过程，也是

宇宙越来越自由的过程。而且，他将空间时间

视作 “最根本”的架构，是早于物质、生命和

心灵的 “最元始最素朴”的架构，这个似乎也

有些难以自圆其说。④

四、创造的人生与超越

　　 “今此”的生活　

　　宇宙越来越自由是因为出现了越来越自由

的心灵。张东荪认为，宇宙观是人生观的基础，

人生观是从宇宙观中导引出来的：

因为人是宇宙中的一部分，生活 （换言之

即生命现象）亦是宇宙中的一部分。若不知宇

宙全体的性质，很难决定人生的性质。所以讲

到人生观就非讲宇宙观不可。

人生是随着宇宙的创造进化的大潮流而行，

其前进并无预定目标，好像放花炮一样，一放

以后，便散发开来。⑤

以 “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为基础的人生，

当然也是以 “创造”为基本特征的。张东荪

是柏格森 《创化论》和 《物质与记忆》最早

的中文译者，也是柏氏哲学在中国蔚然成风的

首要功臣。他认为 “人生就是好像放花炮”，

这明显是柏氏 “意志自由”和 “生命冲动”

的翻本。这样的人生一方面是 “无目的的”，

没有确定的方向或归宗；另一方面，人们却可

以决定并实现此 “这个花炮样子的人生”的

具体模样：“你虽不能要他不放，而你却可以

要他放得径直些，或放得倾斜些”。所以，人

生虽 “无目的”，但人可以努力 “加上去一个

目的”：

所以就目的而论，可以说人生的目的由无

而到有，由微而到著，由隐而到显。就自由论，

亦是由无自由而渐自由，由小自由而甚自由，

自然的机械性与人文的自由性完全是一个互相

消长的东西。但两者始终分不开。自由即在机

械中，不在机械外。目的即在自然中，不在自

然外。⑥

与柏氏生命冲动背道而驰的是，张东荪认

为，这种能 “窥透机械，阐解自然”的能力是

人的理智，理智不仅能动摇 “固定的呆板的没

有丝毫破绽的宇宙”，同时也通过奋发向上的创

造过程提升自我：“由素朴人而自己改造以成文

化人，而对于文化义不断地在那里改造，去其

渣滓……其人是智明更切一层，主宰更强一层，

圆活更大一层，自由更甚一层，所以这种人生

观又是创造的人生观。”⑦ 张氏认为 “人格”是

“最进化的”，是宇宙进化中 “最高的突创品”，

与下一级相较，人格中新增的要素即是 “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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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人生观ＡＢＣ》，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２９年，第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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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一个雏形的哲学》，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第５６页。



的思辨力与亲切的责任感”，因而人格的特质即

是 “自觉”：“自觉就是自己晓得自己处于宇宙

中的真正地位。详言之，即对于自己的存在以

及自己以外的存在都有充分的认识。”①

“创造的人生观”意味着 “时间”的异质

性，这与生命的 “原子性”相应。且人生的价

值不仅是变化，更是理智 “一天一天广大起来，

一天一天扩张出来”的进化。张东荪说，生活

本来只是 “人人当下所经历之事实”，“吾人之

一见一闻一喜一悲一言一动即为生活”；生活的

性质是 “新鲜活泼”，即此时此地 （ｈｅｒｅａｎｄ

ｎｏｗ），他也称之曰 “今此”， “亲历验此 ‘今

此’者则谓之曰生活”。② 若以横线直线分别代

表空间和时间，则时间与空间之交点，或横直

二线之切点即 “今此”。生活始终不离 “今此”

但也不限于 “今此”，因为 “现在”的 “今此”

中有对于过去之 “今此”的回忆，或对未来

“今此”的希望，所以 “生活绝不限于今此，

而于此时空之切点以外必有放大之范围，特此

范围各人不同各生活不同耳”。③ “今此”是生

活之本身 （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或生命之自身

（ｌｉｆｅｉｎｉｔｓｅｌｆ），并无意义；理智如同置于 “今

此”的灯之光，光之所耀处，赋予生活以价值

（ｌｉｆｅｖａｌｕｅ）。理智之光逐层地增强、放大，就

可以不断超越 “今此”，“以时空交切点之今此

言之，乱中求定，浑中求分，所以超越空间上

此地之限制也；流中求住，杂中求纯，所以超

越时间上此时之限制也。”④ 超越 “今此”，在

张东荪看来即是以理智之 “觉”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知”（ｔｏｋｎｏｗ）化除情欲，从而在空间

上超越 “此”、时间上超越 “今”。所以他也将

创造的人生称作 “化欲主义”的人生，主张以理

智利导情感，“把下等本能移到高尚方面去”，提

高文化修养。他强调 “化欲主义”与纵欲、绝欲

乃至节欲都不同，但在理欲之辨上，张氏主智的

人生观与冯友兰的觉解相去不远。

张东荪重视文化的价值，并强调超越 “今

此”，意味着突破生活的 “有朽”，进而追求

“不朽”。他说：

所谓朽与不朽只是指其人对于宇宙人生的

进化上所贡献的影响大小广狭而言：其影响小

而狭的即是朽；大而广的便名曰不朽。而实则

无论如何大而广，而终不能波及宇宙进化的全

程，所以不朽亦终必变为朽。可见这原是程度

上的等差而已。不过人生于世总希望自己能内

而把自己的人格愈提愈高，外而把所处的环境

愈改愈善，则其所为之影响可谓于可能限度内

已届极远极广极大的程度了；如此当然可以尊

称之曰不朽。⑤

张东荪以是否有利于宇宙进化为 “朽与不

朽”的评判标准，特别强调真正的不朽并非指

“曾在宇宙间的地位”或 “在时间上存续较

长”，而是以是否 “依着进化”而言。 “进化”

与 “时间”不同，他认为 “立德立功立言”之

所以可以称作 “不朽”，并非就 “时间”而论，

而是因其能 “顺着宇宙进化的本性，依了人生

向上的天职”，从而推动文化并有助于宇宙之进

化。他也认为 “留芳”或 “遗臭”可能都会为

后人所知，但 “其性质不同：一个是真致有确

实的影响于后世人生；一个只是人人口上的一

句空话罢了。其分别即在一实一虚。遗臭是虚

的，因其人的姓名虽在人人嘴里，但其人于文

化的增进没有关系，他遂不能有真正的影响及

于后世人生。我们可以说遗臭不是不朽，而乃

是朽”。⑥ 张氏以 “进化”为 “不朽”的实质，

就此而言，他的 “不朽论”与主张 “天地境

界”的冯友兰，或宣扬 “所有人”的 “一切言

行”都是 “不朽”的胡适都有不同。牟宗三曾

主张个体生命不能 “只是横剖面地挂搭在现在

的时空中”，“只限制在眼前时间的这一瞬、空

间的这一点”，而必须有 “纵贯的文化背景”；

个体生命是有限而短暂的，但文化生命是生生

不息的，而且 “它可以从自然生命跳上来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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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超越的根据来润泽提撕我们的自然生命”，从

而使个体生命能成长、扩大、持久且充满意

义。① 牟氏主张文化生命对有限个体的护持，与

此相较，张氏的人生观更朝向未来，更彰显个

体的创造对文化进化的贡献。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前后，张东荪学术研究的

领域和方法有所调整，其转变的重要表现即在

此时他跳出认识论的视域，试图从 “社会学”

“文化”出发以解释知识、思想。比如在 《理

性与民主》中，张东荪把人类文明进程分为三

期，并分别以 “死之威胁”和 “生之威胁”来

区分前两期文明，并认为第二期文明虽是充满

生计威胁的 “病社会”“丑文明”，但其冲破了

第一期文明 （史前文明）中的 “宗教与迷信

性”，出现了 “机器之发明”和 “理性之抬

头”，由此孕育了近一二百年以来的第三期文明

的种子：前者满足了人类 “节省人力而大量生

产的需要”，是文化进步的征候，只是这种

“需要”被资本制度 “利用而演成罪恶”。但机

器之发明靠的就是人类的智力与理智，机器的

出现即标志着人类 “理性的抬头”，而此理性

之光可以使人类文明由第二期进至第三期。他

认为理性的功用在于能戳穿、揭破社会的病态

与人性的缺点，从而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与合

理的人生，因而 “人类只要有理性便自会有其

乐观的前途”。“死之威胁”和 “生之威胁”都

源于生命之有朽，唯有 “理性”才能推动宇宙

的进化，实现人生之 “不朽”。这与其早期主

张人格之特征即在 “自觉”，或以理智之 “觉”

“知”超越 “今此”一样，都是相信唯有理性

之光才能照亮历史、并开辟有前途的未来。但

此时他试图从社会学的乃至人类学的视野审视

进化的根本和历程，进一步探究了文化增进的

内在动力和具体规律，使其 “进化论”有了更

坚固的基础和更现实的价值。

五、“礼”与中国文化中的空间时间

张东荪学术路向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就时

空观而言，在早期的认识论体系中，他将空间

时间理解为 “格式”，并认为此主观的 “格式”

与外界的 “条理”相应。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

这只是西方人，甚至只是康德时代的时空观，

他开始探索中国人的时空观及其产生的原因。

张东荪指出，中西哲学都讲 “理”，但是

西方的理是 “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中国的理是

“条理”（ｏｒｄｅｒ），这个 “条理”与之前认识论

中的 “原子性”等三条 “外界条理”不同：

中国人所谓理与 “礼”字相通。礼字表示

社会秩序，即所谓伦常。人事上的秩序是谓人

伦，将此种秩序性使之普遍化，遂成所谓条理。

故理学始终是指纹理分界条辩而言。所以便是

秩序之意。不过中国人始终不分外界的秩序与

内界的秩序之不同，更不分道德界上的秩序与

自然界上的秩序之不同。换言之，即没有人事

秩序与天然秩序之分别。②

张东荪认为，中国之 “理”始终是伦理，

与西方所谓 “物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ｗ）完全不同。

中国文化大部分属于历史，但中国历史的要义

并非记载往事，而是意图 “以往事而视为垂训

于将来”，因而特重道德。中国思想的主题是

“天人关系”，注重整体，以 “礼”为源头和实

质的 “理”所揭示的条理实为伦理秩序，其旨

在实现天人相通，或部分对整体的适应。中国

文化的这些特点影响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时空观：

我以为拿 “空间”与 “时间”二概念为

例，便可显见有些相关联的地方。先言空间，

中国思想上始终没有 “匀同普遍的空间”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ｐａｃｅ），而只有方向不同的处所，

如东西南北中央等。我们遂可说中国人不注重

空间 之 有 数 量 性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

ｓｐａｃｅ），而只注重空间有 “性质”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于时间亦然，只承认有春秋冬夏等季

节，而未发见有永流无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

人只见到 “期间”（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ｙ），而不见到 “时

流”。这亦是只承认时间之有性质上不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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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全集》，第２９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８７－８８页。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０页。张东荪亦以此 “条理”批评冯友兰 “新理学”以 “共

相”解 “理”。



注重于时间之有数量上差别。①

他曾指出， “有些民族抽象能力未十分发

达，便只有 ‘地位’‘地点’等观念而无空间；

有 ‘先’‘后’‘古’‘今’而无统贯一切的时

间”。② 中国文化视空间为 “相对的位置”（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将时间理解为 “周期性的变

化”，因而中国文化中没有形式化的、抽象的空

间或时间，也不注重空时的量的区别。进而，

他认为 “这些都与社会政治有直接关系”：

空间成为 “中外等级的秩序”（ｈｅｉ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时间成为周期轮转的秩序 （ｐｅｒｅｏｄ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前者足以助社会之有阶级与身份，

后者足以解释政权之有代替 （即革命）。故严

格讲来，中国思想上只有 “转换”（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而没有 “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因此中国思想不注

重于 “进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其故由于中国人不视

时间为直流下去的，乃只是分期轮替出现的。

同时空间亦不是均同普遍的，故不能把空间从

时间上抽除出来。因此进展颇有困难，致不可

能了。③

西方文化重科学，科学以 “物”为研究对

象，“必须把物从无限的空间与长流的时间上抽

出来”，因而空间时间是独立于 “物”的 “空

的格子”。中国文化重历史，历史是关于 “事”

的， “事”是一次性的，总是发生在具体的位

置或时刻。中国古代注重于 “事”而甚于

“物”，其对事 （尤其是人事）、历史的关注，

“乃是想以历史为镜鉴，把往事来作教训。不过

这却暗中含有事之重复性。于是，进步的观念

就被循环的观念来代替了”。④ 中国历史哲学中

的 “历史公式”诸如 “五德”“三统”“三世”

等主张，都是将革故鼎新视作某种循环，所以

时间往往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张东荪认为

“进步”是西方１６世纪后独有的概念，而 “西

方人所以能有进步观念，实由于他们独对于时

间观念特别注重”。⑤ 所以现代中国若要发展科

学、建立民主，就必须 “调和”与 “沟通”中

西文化，包括汲取西方空时观的理论成果。

张东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自己的知识论研

究之所以从注重康德哲学而转到社会学，把

“社会学与知识论的合并”，把 “文化发达与社

会学配合起来看”，是缘于对哲学家贡献的思

考，“我觉得，我们所学的学问如果与人类幸福

无关，则其价值都是可疑的”。⑥ 在此转变中，

他不仅扩展了知识论的研究，更通过中西文化

的比较，试图更多地发现和解释中国的传统、

探究中国的未来。他认为创造、革新是哲学家

之责，所以他认为：哲学家应该做的是文化到

了不能不变时，就要出来做思想领导。

结　语

叔本华将康德的时空观喻为其哲学皇冠上

的两颗钻石之一，罗素则说康德的时空观是

《纯粹理性批判》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见康德

的时空观在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康德时空

观对２０世纪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

响，很多思想家，如张东荪、金岳霖、牟宗三、

李泽厚等，对时空问题的探讨就是由康德启程

的。他们重视时空的一体性，重视时空形式的

客观性及其对知识的奠基性意义，这与朱谦之、

梁漱溟和方东美等心仪柏格森的 “绵延”，更

关注时间，并以 “情” “意”为时间奠基，从

而更注重时间的内容和动力不同。金岳霖和张

东荪等都致力于改变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和认识

论不发达的情况，以知识论为背景讨论时空问

题，是中国现代时空观的重要内容和理论突破。

早期张氏主张 “多元认识论”，认为空时是直

观必须的主观 “格式”，但必与外界的 “条理”

相应，主客观之间有着复杂的 “交互作用”，

并主张 “空时”架构的多样性，无疑都是富有

创见的。学术转向之后张氏尝试将社会学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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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８４页。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第３５页。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第１１９页。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１３页。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１３页。这是张氏对斯宾格勒观点的转述，他引用的斯宾格勒 （张氏的译名为 “许滂格拉”）

的英语原文是：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ｘａｃｔｔｉ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ａｎｉｓｕｎｔｈｉｎｋａｂｌｅ．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揭示了时间于西方文化的意义。
张东荪：《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时与文》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７年４月。



识论结合起来，并更关注阐明中西时空观的不

同特征并力图探究其原因。他强调 “时空格

式”的经验性和可变性，与金氏主张 “所与”

的呈现和时空架子的 “根据”等也有相通之

处。① 这与熊十力一脉，以及贺麟等侧重从

“心”出发理解时间的路数颇不相同，但他们

都注重宇宙的进化与创造、超越的人生。张氏

坦言其有得于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但又与之保

持距离；他以文化为 “唯一的决定力，以决定

思想的内容”，将空时的差异仅归于 “解释”，

甚至以政治作为中国的空时观的直接原因，其

实并未达究竟。如同在 “多元认识论”中，他

试图到知觉之外寻找 “空时”的根据和原因，

并看到了人的社会性，但他又否认外界条理的

客观物质性，似乎也没有真正刨根问底。就此

而言，他并没有真正走出以主观出发论知识的

格局。近半个世纪以后，冯契、李泽厚将 “实

践”引入认识论，进一步推扩了张氏的空时

理论。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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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而根据一样”（金岳霖：《知识论》，《金岳霖全集》第３卷 （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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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周来祥美学中的

“物性”思想之演变

高　峻
［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在对马克思主义之 “物”的阐释与解读中，形成的 “物性”思想之演变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新时期美学之 “中国特色”的独特体现，其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中国化的产物。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周来祥先生之和谐美学中的 “物性”思想之具体演变，以管窥中国新时期美学之发展

逻辑：其以改革开放前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物质观 （客观物）和形式观为理论基础和出发

点；改革开放初七八十年代的 “关系说”“和谐论”等 “物性”思想标志着和谐美学的正式形成；八

九十年代则关注物之 “整体性”（系统论）及 “历史性”；２１世纪进一步提出 “超二元对立”思维模

式与 “物的现实性”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构建的意义。

关键词：周来祥；和谐美学；物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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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代 中 国 著 名 美 学 家 周 来 祥 先 生

（１９２９８１２—２０１１０６３０），不但经历了中国当

代第一次美学大讨论，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美学”发展繁荣的积极践行者和辛勤奉

献者，如其治美学近六十载，创建 “和谐美学

学派”，八十高龄还重新招收博士研究生等。①

季羡林先生赞誉：“周来祥教授独树和谐美的大

旗，既能自圆其说，又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

巍然挺立于美学之林，为中国美学界增光添

彩。”②张岱年先生也曾高度评价：“周来祥同志

提出 ‘美是和谐’，并作了详细的论证，这是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周来祥同志宣扬 ‘美是

和谐’，是对于当代美学的一项重要贡献。”③

周来祥先生之 “和谐美学” （又称 “和谐

论美学”或 “和谐自由论美学”）作为中国当

代美学的重要学派之一，其理论核心以马克思

主义辩证思维——— “抽象上升到具体”与 “逻

辑与历史的统一”为方法原则，坚持美是审美

关系的和谐自由说，提出 “三大美”论———古

代的和谐美、近现代的崇高、丑、荒诞及当代

的辩证和谐美，并融合了中西美学思想及古今

艺术形态。

“和谐美学”之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

阶段：（１）改革开放至１９８５年 （方法论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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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美学热期间）为形成期，① “美是和谐”观

点的提出；（２）１９８６年至２０世纪末为完善期，

以自然科学方法 （系统论等）完善辩证思维，

以及崇高、丑及荒诞等范畴的发展；（３）２１世

纪为成熟期，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结合 “和谐

社会”理念，倡导现代辩证和谐。纵观 “和谐

美学”思想之形成、完善与成熟历程，可发现

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及思想等领域休戚相关，并直接关

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学的自我建构及中国式

理论话语的生成。

中国当代文艺及美学的发展逻辑，其深层

是 “物性”思想的演变，即对马克思主义之

“物”的阐释和解读时所产生的断裂、扬弃与

聚合。这种 “物性”思想，为中国新时期 （改

革开放以来）美学之 “中国特色”的独特体

现，其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之中国化的产

物。追溯其发端，则为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 （第

一次美学大讨论时）对于马克思之物质客观性

的强调。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如２０世纪七八

十年代 “实践美学”把人的主体性纳入物性的

思考中；９０年代的 “生命美学”揭示了生命系

统中物的本能欲望与原始智慧，而 “生态美学”

则说明了物的系统本质；２１世纪的 “身体美学”

又指明了人的物性维度及与世界的一体性，“生

活美学”则进一步凸显了 “精神”（审美）的物

性特征；另当代艺术的具体实践亦是朝向 “物性

身体”和 “物性材料”的积极探索与不断深

化。②故本文欲从 “物性”思想之演变的视角，

分析周来祥先生 “和谐美学”各阶段 “物性”

之维，以解释其思想的美学史意义。

一、改革开放前的 “物性”思想：

　　客观物与形式观　　　　　　

　　 “和谐美学”思想的具体形成虽是改革开

放以后，然每一种思想必有其根源，只有 “追

本溯源”，从源头出发才能更好地梳理思想发展

之脉络。周来祥先生美学之源，则为其改革开

放前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之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社会物质生产力较低，

在政治权力话语的引导下，学术界开启 “唯

物”或 “唯心”的讨论，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

物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社会实际活

动中，却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陷于唯

心主义之泥潭。通过周来祥先生１９５７年合著出

版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１９５８年

的 《乘风集》以及相关论文中关于 “客观物”

及 “形式”的讨论，我们可以管窥先生之美学

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物性”思想之形态。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及 《乘风

集》旨在批判胡适、胡风、俞平伯等的资产阶

级唯心论美学，从而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 “辩

证－历史唯物论”新美学。书中指出马克思主

义物质 （客观现实）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

则；宇宙的实质是物质，世界的同一性就在于

它的物质性；又劳动 （物质生产实践）创造了

人类，也创造了艺术 （思想形式的上层建

筑）。③ 这里的 “物质”是指 “客观物” （实

物），按物理学相关定义即 “质量的空间分

布”，它强调了物质的客观性 （独立于意识）

及本源性 （宇宙的本质）意义。其实质是 “唯

物主义一元论”，意识 （精神）是人脑对客观

现实的反映，而反映如何可能？因为意识具有

物质性 （现代脑科学，如 “意念控制机械手”

可佐证），这也就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

“物质—精神”的二元对立局限。这种对 “客

观物”的关注，有利于推动当代日常实用之物

的意义维度 （生活美学）研究，并促进艺术的

及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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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到底以何年作为周来祥美学思想分界点仍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关注点不同而导致的。如邹华 “以１９８７年重论美与崇高的关系
为标志”把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参见邹华：《崇高的历史提升与更新———周来祥美学简论》，《马克思主义

美学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本文以１９８５年，即 “方法论年”为界限，其一是为显示思想转变时更大之文化背景，其二时周先生之代

表著作 《美学问题论稿》《论美是和谐》均于１９８４年已出版，而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一文则表发于１９８６年。
参见朱立元：《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演进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蒋永青：《中国当代艺术的逻辑起点》，

《文艺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参见周来祥、石戈：《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４－５页；周来祥：《乘风集》，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２３－２４页。



除了强调马克思之 “客观物”外，周来祥

先生五六十年代的 “物性”思想还体现在有关

“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该时期受政治意识形

态影响较强，以 “十七年文学”为例，要求反

映时代精神，题材多限于 “歌颂、回忆、斗

争”，重在塑造典型和英雄形象，而忽略形式的

创造或对形式持否定的态度。周来祥先生则反

对情节 （它同时也是内容的因素）是构成艺术

形式的因素。”① 我们可以看出 “情节”把 “形

式—内容”作分裂的二元对立的理解， “在政

治方向、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之后，只要作品的

思想感情是健康的，其艺术形式是愈美愈

好”。② 何谓艺术形式呢？它是 “艺术对现实作

美学的、感性的反映时，所使用的诸物质材料

的总和，就是将艺术形象固定和表现时所使用

的诸物质手段的总和。艺术语言、结构，③ 它同

时可以作为形式和内容，这也就取消其两者间

的决然对立。 “颜色、声音、线条 （形体）是

构成艺术形式美的物质材料。各种艺术所使用

的自然材料是不同的，文学运用语言，音乐使

用声音，绘画利用颜色，雕塑则离不开石膏、

木、石等物质材料。”④ 周来祥先生充分肯定了

物质材料具有自身 “形式美”的意义： “形式

美指自然物质材料的美及其在空间、时间排列

组合上的形式规律的美。这种美就其自身而言

就是一种独立的美，是不依赖于其他内容

的。”⑤ 这些 “物质材料”，周先生有时亦称其

为 “艺术媒介”⑥，因此他反对完全弃绝内容的

现代 “形式主义” （如野兽派），认为他们把

“人降低到动物之下”⑦。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福柯曾描述马奈的绘画为 “实物画”，认为其

画作中的画框、画布、色彩、线条等物质材料

具有自身的艺术韵味，形式同时也即就是容，

而非作为媒介存在才有意义。⑧

二、改革开放初的 “物性”思想：

　　关系说与和谐论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受政治权力话语的束

缚减弱，加上西方现当代思想的译介与传播，

从而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 “美学

热”，有学者称此时期为 “新启蒙”（主体性觉

醒）时代⑨。李泽厚等先生通过对马克思之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形成了

以 “实践”为逻辑起点，以 “辩证—历史唯物

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现当美学的主导流派

———实践美学，其最终发展为四大独立形态：

李泽厚 “社会积淀美学”、周来祥 “和谐美

学”、蒋孔阳 “自由创造美学”、刘纲纪 “实践

本体论美学”。

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 “实践美学”强调

实践 （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自然的人化，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美和审美关系产生

的根源。这相较 “主观派” （吕荧）瑏瑠、 “客观

派” （蔡仪）和 “主客观统一派” （朱光潜）

有了深化，因为只有通过 “实践”， “异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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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周来祥、石戈：《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第９０－９１页。
周来祥：《浅谈艺术的形式美》（１９６２），《美学问题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０页。
周来祥先生称 “情节”为内形式，其与 “内容”具有同一性。“形式具有双重的形式，相对于艺术的主题思想和情感观念

来说，人物、情节、场面是内形式。内形式和艺术内容直接相关，人物、情节、场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艺术的观念意蕴，在这

个意义上，内形式也就是内容。”（参见周来祥：《论形式美》，《论美是和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３页；周来
祥：《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４页。）

周来祥：《浅谈艺术的形式美》（１９６２），《美学问题论稿》，第１０５页。
周来祥：《论形式美》，《论美是和谐》，第１４３页。
周来祥：《论形式美》，《论美是和谐》，第１５３页。
周来祥：《浅谈艺术的形式美》（１９６２），《美学问题论稿》，第１０２页。
参见 ［法］福柯：《马奈的绘画：米歇尔·福柯，一种目光》，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

４３页。
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８０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对此学界仍有争论。如邹华认为：中国近现代美学研究曾根据吕荧关于美是人的一种观念的论点，把他的美学思想归为主

观论一派，但这不过是以美学观点表面上的相似而作的归类。事实上，吕荧与主观论有着很大的差别。主观论以美感的能动性和创

造性论证美；吕荧的全部美学则是以生活论证意识，以生活论证美。（参见周来祥主编：《中国美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第７２６页。）



构”的对象世界与主体之人的关系才得以可能，

才使得人能够以审美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但是

“实践”（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仍只说明了

包含审美关系在内的人对社会、自然之一切对

象性、自由关系的来源，并未能显示指出美和

审美关系的特质。

正是在与 “实践美学”的论争与区分之

中，周来祥先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和谐美

学”思想体系。周来祥先生认为在生产实践中

创造了人的对象和主体自身，并形成了人与自

然的审美 （美）、实践 （善）和认识 （真）等

三种对象性、自由关系。①只有 “和谐”才是美

的独特性质，“人的劳动实践，人的本质力量对

象化，是美产生的根源和一般的本质，和谐自

由则是美的根本特征。美的特征也是美的本质

的表现，和谐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合目

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和谐的统一也就是

自由”。②可见和谐实际乃是一种关系属性。

周来祥先生曾总结其 “美是和谐自由关

系”的说法，认为其有两个区别与其他美学流

派的重要特点：一是在美的本源上主张主客体

的客观关系说，二是在美的本质特征上主张关

系的和谐自由说。③

何谓 “关系”？“关”为牵系、涉及；“系”

是关联、牵挂。它揭示的是 “物”与自身及他

物的亲密性可能。黑格尔曾说：“实存着的东西

包含有相对性，也包含有与别的实存着的东西

多方面的联系于自己本身内，并且作为根据反

映在自身内。这样，实存便叫做 ‘物’。”④ 这

是说 “物”并非孤立存在的，到马克思则言

“事物的普遍联系性”。周来祥先生在 《艺术典

型的辩证思考》 （１９８１）一文中便指出 “事物

的本质就是关系，就是事物的内在矛盾，事物

的根据、内因”。⑤此后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中的

“系统论”以及对 “二元对立”观念的辨析，

都是对 “关系”范畴理解的进一步理解与阐

释：“关系就是一种存在，属于本体，而且其比

那最早的实体存在还更深化一步。事物的本质

不仅是由过这一事物本身来决定的，并不仅仅

是这一事物本身的属性。一个事物，它的本质

是在一定的关系中决定的。”⑥ 这指明世界的本

体或本质是由实体 （物）与实体 （物）之间的

关系共同构成的。⑦ “关系”范畴提出的意义在

于它将具体物放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上来

把握，此超越了实体性、对象性思维，而上升

为关系性和系统性思维，从而能在综合与整体

的观照下全面而具体地把握 （事）物的性质和

变化。

在对 “关系”的探索中，周来祥先生提出

美学是研究审美关系的科学，并认为审美关系

作为人与现实对象 （自然、社会）的一种关

系。它有客观的方面———美的本质、美的形态；

主观方面———美感、审美类型、审美理想；以

及主客观统一产生的高级形态———艺术。故而

美学研究应以审美关系为轴心、为中介，把美、

审美、艺术这三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⑧到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时蒋孔阳先生同样把 “审美关系”

当作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问题，如他在

１９９３年出版的 《美学新论》中打破了美的实体

论而进入美的关系论；到 《美在创造中》

（１９９７）则进一步确立了关系性思维。

何谓 “和谐”？“和”为协调、一体，“谐”

是调和、统一。它关联于西方之 “ｈａｒｍｏｎｙ”范

畴与中国古典 “中和”之美。最早在 《我们时

代的美是对立的和谐统一》 （１９８０）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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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来祥：《马克思的 “人化自然”学说和美的本质》（１９８３），《论美是和谐》，第１２５页。
周来祥：《论美是和谐》（１９８１），《美学问题论稿》，第８３页；周来祥：《论美是和谐》，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１９８５），《再论美是和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９２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２６７页。
周来祥、栾贻信：《艺术典型的辩证思考》（１９８１），《美学问题论稿》，第２６４页。
参见周来祥、戴阿宝：《我与新中国美学发展五十年》（２００４访谈），《三论美是和谐》，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４９３页。
周来祥先生认为物质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实物或实体的物质，如物理世界的中子、质子、电子、夸克等。一种是各种

实物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 “场”的存在形态，如 “引力场” “电磁场”，爱因斯坦也曾沉思过支配各种场的关系的 “统一

场”。（参见周来祥：《文艺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４页。）
周来祥：《论美学研究的对象》（１９８０），《美学问题论稿》，第４页；周来祥：《美学三讲》，《论美是和谐》，第２５０页。



周来祥先生就正式提出 “美是和谐”的理念，

并指出其 “不是指广义的美 （它包括崇高、优

美等），而是指狭义的美，只是优美。美是和谐

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是真与善的和谐，是主

体实践自由地符合着客观规律。它的感性特征

是小、柔、曲，滑、细、静”。①故而 “崇高”

并非 “和谐”而为 “对立”。在 《论美是和谐》

（１９８１）中又进一步概括为 ：“美是和谐，是人

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

然，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的和谐统一。”② 可见 “和谐”乃是 “物”③

（广义）的关联一体状态，是人与物 （自然）、

人与人 （社会）、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统一。

到 《再论美是和谐》（１９８５），周来祥先生进一

步明晰：“和谐是一个深刻的美学和哲学范畴。

它起码包括这样紧密联系的四层含义：（１）形

式的和谐。人、物、艺术、外在因素的大小、

比例及其组合的均衡、和谐 （形式美）。 （２）

内容的和谐，即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情感与

理智的和谐 （内容美）。 （３）形式和内容的和

谐统一 （生活美，特别是艺术美更以此为主要

的要求）。从唯物主义说，首先是内容的和谐，

内容的和谐要求着形式的和谐，并规定着内容

和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４）而内容的和谐又

决定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

和谐自由的关系，这种和谐自由的关系集中体

现为完美的、全面发展的人 （在艺术中则体现

为理想的典型和意境）。”④ “和谐”揭示了

“物”之间的一体亲密关系。形式和内容的区

分，并非源始境域，而是抽象思维的结果。形

式美及内容美均是即客观物 （实物）与人之身

体感觉的相互构建、⑤ 亲密显现。

三、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物性”

　　思想：系统论与物的历史性　

　　１９８５年，中国当代文艺界称其为 “方法论

年”，这一年由 “旧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

信息论）等深化至 “新三论” （耗散结构论、

协同论、突变论），系统科学理论进一步从自然

科学方法向人文科学 （尤其是美学研究）方法

拓展。⑥ 此时开始至２０世纪末为和谐美学发展

的第三阶段。此时期涌现出了继 “实践美学”

之后的又一个中国当代重要美学流派———生命

美学。⑦ 受时代的影响，和谐美学的研究与生命

美学一样都带有明显的系统论思维方法痕迹。

因从系统论的整体属性出发研究美，周来祥先

生认为美不是对象本身的一种属性，美非纯客

观的，也非纯主观的，而是由和谐自由的审美

关系所规定的关系属性、系统整体属性。⑧

那么，“系统论”又是什么呢？“系统论”

实际是对 “关系”范畴的进一步深化。其由贝

塔朗菲 （Ｂｅｒｔａｌａｎｆｆｙ）在 《一般系统理论基础、

发展和应用》 （１９６８）中确立。系统论认为世

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

普遍存在的。系统的属性决定要素 （事物）的

属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个系统，就会在其本体

属性上增添新的系统属性。故要素 （事物）具

有双重属性：一是它的本体属性；二是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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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５期　　　　　　　　　　　　　　　　文学艺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来祥：《我们时代的美是对立的和谐统一》（１９８０），《美学问题论稿》，第８４页。
周来祥：《论美是和谐》，《美学问题论稿》，第３０页；周来祥：《论美是和谐》，第７３页。
广义的 “物”除指自然外，还包含社会和人的维度。如周来祥先生认为：《乐记》所说的 “物”不仅是指具体的物，而且

还接近于 “物质”这样一个抽象概括的哲学范畴，“政治”包括在 “物”之中。（参见周来祥：《中国古典美学和古典文艺理论的

奠基石———论公孙尼子的 《乐记》》，《美学问题论稿》，第４５６页。）又 “人类主体是整个物质世界发展的一个环节，就主体的整

体而言是一个感性的物质存在。”（参见周来祥：《文艺美学》，第１０６页。）
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１９８５），《再论美是和谐》，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周来祥先生称为 “主客体的 ‘双向同构’关系”。 （参见周来祥： 《论文学主体性及其历史演变———兼评刘再复同志的

《论文学的主体性》（１９８６），《再论美是和谐》，第４５４页。）
可参见颜槟：《怎样对待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１９８５年美学方法论探讨述评》，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生命美学流派以潘知常的 《生命美学》《生命的诗境》《生命美学论稿》《生命美学的视界》和封孝伦的 《人类生命系统

中的美学》《生命之思》为代表，其认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并非 “实践”而是人类系统中的 “生命活动”，强调 “物”与人的同

构性，突出了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和自由意义。

参见周来祥：《再论美是和谐》，自序第１页。



整体属性，即系统质。在这两种属性中，尤以

系统质为根本。事物的质首先是由系统质来决

定的，对事物的认识首先是把它放在特定的系

统中，把握其系统整体属性。同时系统论指出，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不同的结构具有

不同的功能；同时，功能又反作用于结构，对

结构产生制约作用。① 例如，一棵树，其本体属

性即为木质，当其在自然系统中，它的系统质

为生命 （吸收阳光、雨露、养料而生长），而

当其在人类社会的系统中，它的系统质可能为

用具 （木桌椅）、景观 （绿化）等。而系统的

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足球运动中的阵型就

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进攻型的 “三三四”、

防守型的 “一四三二”（混凝土型）等。

系统论还认为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原则，其

体现在系统的自发生、自运动、自调节、自发

展、自实现的整个过程之中。即任何系统作为

开放系统，都能通过与环境进行适当交流而不

断地调整自身的行动，无须外力干预而凭借内

部矛盾的运动实现自身的发展。这同普利高津

（Ｐｒｉｇｏｇｉｎｅ）创立的 “耗散结构理论” （１９６９）

具有共通之处。耗散结构理论则认为在一个远

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通过与外界环境信息的

相互交换、相互渗透，它有一种自组织、自调

节的力量，不断地克服无序性，当变化达到一

定阈值时，可能发生突变，从而使事物从原来

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的有

序状态。② 系统论思维，尤其是 “系统质”概

念，是对传统绝对 “客观物”观念及二元对立

思维模式的超越，其对于当代超越形而上学思

维模式的探索具体积极的意义。

周来祥先生和谐美学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坚

持 “逻辑”与 “历史”的统一。由于 “逻辑”

是指思维 （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因而体

现周来祥先生 “物性”思想的主要是 “历史”

范畴，即物的历史性。周来祥先生认为美、崇

高，丑、荒诞等并不是自古迄今都存在着的永

恒并列范畴。它们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发展，美

是古代的总范畴，崇高是近代的总范畴，而丑

与荒诞则是现当代的总范畴。古代的美是单纯

的主客体未经分化的朴素和谐一元美，而近代

的崇高 （广义）则是对立的复杂多元的美。

到了现今，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辩证思维替代形而上学思维，新的时代将创造

一种新型的辩证和谐美。③以上所讨论的 “美”

（广义）的历史性，实际也就是人 （主体）与

物 （客体）之关系的历史性。从主体 （人）

而言，古代时依存于客体 （物或对象），感性

与理性是均衡和完满的，缺乏自觉与个性意

识；到近代以来，或高扬理性，或感性主导，

最后则是主体的矛盾、消解。从客体来看，古

代和谐中的人与物一体未分，客体是基础；近

代崇高中的客体，特别是现实主义中的客体是

本质的、必然的，而不是经验的类型的；而在

丑的客体中，特别是在自然主义中，更向个

别、感性、偶然、纯客观方向发展；到了荒

诞，则完全否定了客体本体的统一性本质，一

切都变成为无中心、无深度、无意义。④此言

“物”的历史性，或 “物”的时间性，是对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中永恒不变之 “物”理

念的消解，突显了 “物”自身的变化与创造

性。只是这里的历史性 （时间性）仍然是一

种 “线性”时间 （过去、现在、未来）观念，

它只能描述已发生的却不能很好地说明 “未

来”对于当下之 “物”的经验构成的意义。

四、２１世纪的 “物性”思想：

　　超二元对立与物的现实性　　

　　自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始，如何超越 “二

元对立”思维模式，逐渐成了中国当代文艺美

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法变革的关键路径。

已近耄耋之年的周来祥先生仍笔耕不辍，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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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周来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与美学研究》（１９８６），《再论美是和谐》，第８２－８３页；周来祥：《文艺美学》，第３９
页。

参见周来祥：《系统论原则与美学、文艺学的方法论》（１９８７），《再论美是和谐》，第１０８页；周来祥：《文艺美学》，第
４２页。

参见周来祥：《在矛盾、冲突、激荡中追求着和谐》（１９９１），《再论美是和谐》，第５－７页。
参见周来祥：《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前言第３－６页。



实现自我超越，通过对 “二元对立”概念的辨

析、对 “和谐社会”理念的阐释，更加丰富与

完善了其和谐美学理论体系。此时期 “生态美

学”① 成为影响广泛的美学流派之一，与 “生

态美学”一致而集中体现周来祥先生 “物性”

思想形态的是 “超二元对立”理念及 “物的现

实性”相关问题。

关于 “二元对立”，周来祥先生认为事物

的矛盾 （差异）可分为 “对立”与非对立的

“杂多”两种。二元对立是指矛盾的双方在本

质上截然相反且相互依存，如美与丑、善与恶、

正与反、是与非等。而非对立的杂多，本质上

并非完全不同，如酸与甜、咸、辣，如东与北、

西与南，其性质各自独立。② 周先生又把 “对

立”分为绝对的对立和辩证的对立。绝对的对

立即双方彼此之间就不能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如 “物自体” （康德）概念，主客二元对立观

念等。③ 而 “二元对立”的解决需要辩证思维

方式：矛盾思维与和谐思维。矛盾思维着眼于

斗争，即一方消灭一方；而和谐思维则强调统

一，双方相互融合。④ 而事物在和谐中诞生，在

和谐中运动，和谐贯穿于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

程。正因为和谐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存在于一

切事物自始至终运动的全过程，和谐才是万事

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本动力，才是事物存在的

内在根据。⑤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近代的

产物，在古代则是主客未分、一体和谐的前二

元对立状态。⑥主体与客体的分化，人从自然中

独立出来，对象化的力量大大提高了人改造自

然、塑造社会的能力，因而从某方面可以说二

元对立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但 “二元对立”模

式在当今产生了诸多恶果，如人与物的隔阂、

人与人的冷漠等，因而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

重寻世界的亲密性。但对于其超越，周来祥先

生曾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这不只是一个理

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实践的问题。马

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

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

能的；因此，主客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

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

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

的任务。”⑦ 不单需要认识和解释世界，更重要

的是改造世界。因此与作为思维方式的 “超二

元对立”相关的是 “物的现实性”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和谐美学’不但是 ‘和谐

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审美的总结，同时它也直接

参与、促进、影响 ‘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美

学’思想从现代辩证思维的方式出发，吸收和强

调了传统思维和文化的合理成分，关注人与自然、

社会及人的和谐统一，对建立 ‘和谐社会’有极

为迫切的现实意义。”⑧ 在当今中国，周来祥先生

认为 “物”的现实性，就是指 “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时代状况及现实基础，其是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

会。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但创造了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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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严重，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形成了反思人类的生活方式的 “生态美学”。而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倡导

人物是曾繁仁先生 （周来祥先生山东大学同事），代表著作如 《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等。生态美学是一种系

统论思维模式，倡导普遍联系、生态平衡、物种平等，从而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等二元对立范畴的统一。生态美学的兴

起受 “物”（自然、社会）的现实性影响，其内在特征乃是生命性，及其延伸的宜人性，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而周来祥先生

亦曾撰文专门讨论生态美学。（参见周来祥：《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２００６），《三论美是和谐》，第７３页。）
参见周来祥：《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生、发展及辩证的解决》（２００５），《三论美是和谐》，第２页。
参见周来祥：《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产生、发展及辩证的解决》（２００５），《三论美是和谐》，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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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实基础，同时

又开创了辩证和谐大发展的时代。①如它为现代和

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且其自身就是新

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周来祥先生对 “物的现实

性”问题的强调，指明了理论研究的社会责任与

担当，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正式形成、发展、成熟的周

来祥先生之 “和谐美学”理论体系，以其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 “物性”思想——— “客观物”

与 “形式”探讨为思想基础和根源，并伴随着

中国近四十年的美学发展之逻辑。其中的 “物

性”思想不断生成和演变，形成了丰富、独特、

而又具有当代意义的诸种形态：２０世纪改革开

放初，与李泽厚先生等以 “实践”为逻辑起点

的 “实践美学”相异，倡导 “关系说”与 “和

谐论”；至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同 “生命美学”

相区分而又联系的 “系统论”与 “物的历史

性”；２１世纪，再一次自我超越，生成与 “生

态美学”呼应的 “超二元对立”与 “物的现实

性”。周来祥先生和谐美学中的 “物性”思想

之演变，究其本质是其美学思想与时代之政治、

社会、思想等相互促进的结果。而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形成的各具自身特色的中国新时期美学

流派，如 “生命美学” “生态美学” “身体美

学”“生活美学”等之 “物性”思想又是如何

演变的呢？这是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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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共同体：

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取向与逻辑

范　俊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空间共同体内涵，通过合理的历史地理叙事来增进各族人民的空间

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这种逻辑既符合现代民族建构的一般性规律，

也贯穿于中华民族从近代到当代的整个建构过程，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

动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以往的历史地理叙事结构中，也存在着诸多不恰当的方式，甚至暗含着

对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属性的解构性力量。面对这样的问题，须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中地理线

索，基于国家性、民族遗产、历史记忆的多重视角持续强化地理要素在中华民族叙事体系中的功能，

加强中华地理符号的塑造，对冲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中的负面因素。

关键词：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历史地理叙事；中华地理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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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地理 “不仅是表现时代意识的载

体，而且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①因此

凝聚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的空间共同体意识，就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

体思想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维度。这种共同空间意识的形成与强化，离不

开中华民族历史叙事体系的有效建构，而进行

历史地理方面的叙事又是这一体系的核心要

义。这就决定了梳理和挖掘中华民族发展进程

中的关键性历史地理要素，强调或重新表达好

其与中华民族的密切关联，以此推动 “共同

空间”认知的牢固，进而激扬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也就构成了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形成和

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在运用历史地理进行空间

共同体叙事的实际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一些

削弱甚至是解构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属性的

“反向叙事”的存在，如 “中国本部”概念、

“崖山之后无中国”论调以及 “新清史”的

“元清非中国论”等就是典型表现。在这样的

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取向和逻

辑进行再次反思，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

话题和政治话题。

一、现代民族的空间共同体属性

　　及其地理叙事　　　　　　

　　关于民族的界定众说纷纭，未有标准性定

义，但在某些方面却有一致性认识，诸如文化

共同体的属性。抛开试图统一的定义不论，民

族无论如何与地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

定程度上它也是一个 “空间共同体”。可以说，

人们正是基于共同的地理空间，开展着共同的

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着共同的社会关系，塑造

着共同的文化，进而 “聚众成族”持续着民族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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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壮大与凝聚。这种空间共同体属性，首先为

传统历史文化民族以及 “族群”所拥有，此后

又被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浪潮中出现的现代

民族所继承。相比传统民族，现代民族的空间

共同体认同更具建构性色彩，人为的历史地理

叙事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空间共同体”属性的传统内涵

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前，不同区域的人

们在地理空间、自然环境所促成的社会关系纽

带基础上，聚结为 “族”的关系。今天，人们

通过 “追认”的方式，将这些族体称为 “民

族”，即传统历史文化民族。在它们的形成过程

中，“有一个空间”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尽

管这个空间不一定是地理上明确的界域”。① 所

以它们 “不仅是地理方位的社会实体，而且是

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有机组合

体”。② 可见，地理空间与民族关系密切，是构

成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同时，地理还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民族独特的服饰、饮食、建筑等文化

特征，以及生产方式、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等都

要受到地理环境影响，有时地理环境甚至影响着

民族性格。对此，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是民族

性格、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决定性因素。③ 黑格尔

也认为地理环境是民族精神产生的 “自然的联

系”。严寒和酷热的气候迫使人们竭尽全力面对

生存的压力，无法自由地建筑自己的民族精神，

造成了 “历史的真正舞台”在北温带。④

所以，后期人们在探讨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渊源与精神特质时，总是不约而同地将 “制约

每个民族发展的力量———它的自然条件”作为

考虑因素，⑤ 在民族历史中寻找与之形成发展相

关的地理因素进行民族起源的叙事，以此凝聚

民族精神与品格。

（二）“空间共同体”属性的传承与发展

在西方率先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阶段后，

匹配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建设随之开启。在 “以

族构国”的时代，国家与作为国族的民族紧密关

联。通过民族历史地理叙事构建出一个完整明确

的民族整体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方式。此时，领

土已为民族国家的关键构因，具备领土属性的地

理在民族安全与发展上的决定性影响进一步放

大。领土空间的获得以及被承认往往成为现代民

族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追求，地理空间叙事也演变

为现代领土叙事，被纳入民族国家叙事体系之

中。这一时期，领土往往被叙述成民族生存空

间，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它都被描绘为民族发

展的基础保障。而且，国土空间规划还被述说为

国家安全建设内容，通过特殊地区开发、居住空

间安排、道路交通改善等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也常

见于民族叙事内容之中。

更重要的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相关的

民族认同理论认为心理的赞同，即 “我属于哪

个民族”，在民族发展中意义重大。以构建民族

认同心理为中心的叙事自然受到关注。区别于

民族叙事，民族认同叙事是要创造一个以 “民

族”为中心的完整的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和价

值体系，以此增进民众对民族的归属感和忠诚

性。⑥ 其中，共享的历史记忆，共有的风俗习

惯，共赏的文学艺术往往都是常用的叙事要件。

民族认同叙事者显然洞悉到，民族是被

“‘位置’在空间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理

位置的影响”的共同体，⑦ 民族地理空间能够

在 “建立某种总体 、某种逻辑、某种系统的过

程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⑧ 基于这种认

知，叙述民族的特定地理空间，提供各群体互

动的 “各种场景”，⑨ 以此弥合和弱化族群差

异，制造出统一性体验，也成为了民族认同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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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重要策略。

在这种策略中，讲述与地理相关的民族共

同苦难、共同辉煌，制造出民族共同的经历和

感情，构成了主要叙事方式。常用于疆域边界

划定的山脉河流，位于领土疆域边缘的边疆，

事关民族国家主权独立与未来发展的首都等重

要省区地域，甚至是完整的地理空间版图，都

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叙事内容体系。即使是一些

与民族历史瓜葛不强的风景，也通过突出其独

特 “地理个性”而被赋予精神文化意义，变身

为民族精神、形象的象征。例如，１９世纪初，

丹麦把 “复原和改变欧石南生长地变成了一项

民族事业”，以此 “复兴民族精神”。①

二、中华民族现代转型过程中的

　　历史地理叙事　　　　　　

　　中华民族是在历史中交流融合而成的传统

民族，也是在近代抗击西方列强入侵的强烈危

机下觉醒凝聚而成的现代民族。晚清以降的现

代建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属性和现代属性有

机地连接起来的过程，历史地理叙事在其中发

挥了纽带性作用。百余年的现代建构历程，为

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空间共同体属性以及历史

地理叙事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纵深性的历

史长时段视角。

（一）西方势力冲击下传统历史地理叙事

的消解

王朝国家运用 “天下” “四方” “四海”

“九州”地理概念进行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克

服了 “华夷之辨”所造成的分离趋向，开始了

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② 但这些地理

概念仍有分散各地之意，于是古人将 “家”这

一最能凸显紧密关系的血缘符号与之并联，创

造出 “天下一家” “四海一家”的叙事话语，

弥补了先前整体性不强的缺憾。虽是如此，但

抽象的 “天下” “四海”无法提供中华民族的

确定性位置，客观需要一个感知性更强的地理

定位坐标，“中国”“中华”便应运而生。“中

国”最初指代 “中央之城”，即为天子所居之

地，而 “中华”却指 “宫城的中间之门”③，都

指中心方位。围绕中心， “天下”诸族汇入中

华民族 “一家”的想象具有了可能。

晚清以后，在西方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裹

挟与西方势力冲击下，“天下”想象崩溃，“万

国一员”认知开始形成。时人运用地图表达这

一新认知，如魏源在 《海国图志》中世界地图

的使用。此时，颓势尽显的中华民族，亟须振

奋民族自信，走出列强环伺吞并的危机。此时，

中国具备的辽阔疆域、温带气候等地理条件便

被纳入民族自信叙事范畴。如中国 “有东方亚

细亚之什九”等言说。④

（二）国体转型与现代历史地理叙事的开启

现代中华民族建设初期，地理因素在两个

方面参与民族起源叙事。一是以地理环境证明

起源必然性。如梁启超认为黄河、扬子江、阿

尔泰山、喜马拉雅山是中华文明独立于世界五

大文明的地理屏障。⑤ 二是以地理要素叙事中华

民族文化起源同一性。如 “黄河流域之肥沃”

是开 “东方文化”重要地理原因等论述。⑥

此时，在与西方列强力量悬殊的对比中，

时人感受到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力量，催生出

引入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愿望。现代民族国家

的主体是民族，领土主权是构成民族国家的必

备要素。由此，国土、城市、区域常被纳入中

华民族叙事以塑造其国族属性。如此时被外强

侵占的 “青岛”“山东”“澳门”“香港”等被

作为丧权辱国象征用于爱国主义叙事。面对边

疆危机，也有全民族同保 “一个疆土”，同拥

“一个主权”，⑦ “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

依”，⑧ 若是同意列强 “内、外藏方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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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江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

体”，① 等以地理论说各少数民族同属 “中华民

族”一部，不应分化的叙事。

民国政府初期，中华民族 “同一地理空

间”的叙事进一步强化。时人自觉将中国领土

喻作 “海棠叶形”，提醒此为中华民族同一活

动领域。② 域内五族 “在地理上又唇齿相依”，③

处于边疆地区的蒙古、西藏与新疆 “同为中华

民族之一部”，“皆处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相

同地位。④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地理叙事中华民族团

结一体达到高潮。一是民族危机、民族抗战决

心与力量叙事中的 “一地”，如 “松花江”“卢

沟桥”“长城”“黄河”等最为典型。二是民族

复兴叙事中的 “一域”，如 “西南”“西北”地

区被叙述为中华民族复兴根据地，⑤ 表明国内

“各民族 ‘一体化’整体自觉”转化为 “实现

整体的独立发展与强大的 ‘现代化’自觉”。⑥

三是民族整合叙事中的 “边疆”。如主张边疆

同胞称谓以地域区分，将 “少数民族”简称

“边民”“边胞”。⑦ 四是中华民族版图叙事中的

地理面积。如 “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

族”，⑧ “面积有一千一百十七余万方公里”等

中华民族版图一体的强调。⑨

（三）民族国家时代历史地理叙事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国家的中

华民族建构完成，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属性具

备了实质内容。建国初期，中华民族的各民族

关系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

为叙事重点，于是 “中国境内各民族” “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以及 “自治区、州、县”

行政地理成为叙事常见内容。同时，天安门广

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等一批纪念

性地理标识开始用于叙事中华民族近代历史记

忆。传统中华历史地理要素继续被叙述同时，

在内涵上开始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创作于１９５９

年并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 《江山如此多娇》，

运用长城、黄河、长江、珠穆朗玛峰等地理要

素图像式地参与中华民族磅礴精神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纪

元。在继续强调民族政治平等同时，少数民族

加快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叙事主题。“各民族杂居

散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开发”等

区域地理话语被创制出来，用于支持少数民族

发展的政策叙事。在强调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平

等地位同时，突出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同样受

到重视。长江、长城、黄河、泰山等中华文化

标志属性继续强化塑造。与之前更加强调它们

中华民族文化、中华儿女团结抗战形象不同的

是，此时的叙事更加侧重其腾飞昂扬、包容开

放等象征内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

新的人文景观也进入中华民族共同经历叙事体

系之中。一批新的地理要素在叙事中变为中华

民族精神的象征。例如 “大庆”代表着 “为民

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瑏瑠 “红岩”“井冈山”

“延安”等都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瑏瑡

一路走来的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伟大复

兴成为中华民族建设的新命题。以更多的地理

要素强化中华民族实体性与主体性地位的叙事

前所未有、旗帜鲜明的突显出来。在习近平总

书记２０１９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

中，辽阔的疆域被叙述为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

华民族故土与家园，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

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则为各民族共同

创造的灿烂文化标志。社会各领域也开始以更

开阔的视野去发掘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交融团结

历史、精神文化特性、民族遗产属性的地理要

素，挖掘讲述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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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从而将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推向了更加

重要的地位。此时除进入叙事的地理要素内容

范围扩展外，一些国家层面的地理叙事机制得

以创制，如以长城、大运河、黄河、三江源、

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为内容的国家公园叙

事机制。

三、以往中华民族历史地理

　　叙事的特点与功能　　

　　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凝聚与建设中，人

们总是在思考着它为何物，如何凝聚，怎样发

展等诸多问题，由此形成各种观念认知和政策

措施。将这种认知与政策叙述出来便是中华民

族叙事。由叙事引导社会形成对中华民族全面

认识，也以此激发出更高层次的心理体验，最

终可以化作全社会共同性建设力量与行动。认

知完整表达即是叙事情节功能实现，共同情感

的激发则是叙事情感功能发挥。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历史叙事体系中，围绕着共同地理空间、

共同空间中的具体地理要素的叙述，为展现中

华民族历史脉络以及引导共同社会思想情感形

成提供了支持。

（一）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特点

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地理

空间与要素或多或少的参与了各面向的叙事。

一是空间位置叙事参与。中华民族经历了自在

与自觉两种状态，“天下”“中心”地理概念以

及地图图示，叙述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体系中的

位置，不同的只是前后两种完全相反的位置认

知，但都达成了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由松散转化

为紧密的叙事功能。二是中华民族来源叙事参

与。“昆仑”“黄河”与屏障型地理环境叙说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三是领土叙事参与。近

代以来形成的 “秋海棠”地形， “山东” “青

岛” “卢沟桥”等城地， “边疆”与 “腹地”

等区域， “一千一百十七余万方公里”等面积

构成中华民族领土叙事话语。四是民族共同发

展叙事参与。“西部”开发区域、“少数民族”

欠发达地区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叙事话语。五

是民族关系叙事参与。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方”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叙事中，突出的是各

民族一律平等的关系。六是文化记忆叙事参与。

“黄帝陵”“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等构

成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等

共同记忆的叙事内容。六是民族精神叙事参与。

“长城”“黄河”“卢沟桥”“井冈山”“大庆”

等折射了崇高的国民性格，叙述的是中华民族

伟大精神。当然，这些地理要素并非只是可以

叙事中华民族的一面，对部分地理要素而言，

是在多方面进行着叙事参与。

叙事参与中的地理要素，部分采用是其能

指意义，另外的则是其所指意义。 “能指”与

“所指”是索绪尔符号学的概念，“符号指称的

外在形态称为 ‘能指’”，符号所表达的对象意

义成为 ‘所指’”。① 具体的领土面积、“中国境

内各民族” “各民族杂居散居的地方”等更多

的是地理的能指运用，“长城”“卢沟桥”等更

多运用的却是所指。部分地理要素的所指意义

并不天然具有，而正是在参与中华民族叙事中，

从最初纯粹的地理概念的所指，转化为中华精

神文化与政治内涵的能指。可以说，地理要素

参与叙事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塑造

过程。一系列的塑造机制促使了这一转化发生，

从而诞生出最能表征中华文化的地理符号。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叙事中，四种机制塑造了中

华民族地理符号。一是理论研究。理论揭示了

地理要素与中华民族关系，这是部分地理符号

意义得以生成的基础。如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中的 “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论

述。二是文学书写。文学作品运用比喻等手段

描述景观，注入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等意义。

如 《沁园春·雪》描绘了北国壮丽风景，歌颂

的却是中华民族磅礴伟力。三是艺术创作。艺

术创作以不同于文学的声、图等表达方式，异

曲同工的创设了地理符号。例如 《黄河大合

唱》对于 “黄河”符号的塑造。三是科考活

动。地理科考能够宣誓政治主权，塑造出地理

的民族主权内涵。如１９２７年组织 “中国西北科

学考察团”考察对于 “西部”民族主权的强化

与塑造。② 四是国家政治。国家修建 “人民英

雄纪念碑”等纪念建筑，设置 “大运河”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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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园，举办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运用国家货币等政治工具，或是领导人

重要讲话，塑造出一批民族历史纪念景观、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民族自然地理遗产等重要

地理符号。

（二）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功能

地理要素通过参与中华民族 “源从何来”

“分布何处”“发展如何”“如何发展”的叙事，

表达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征、历史脉络、物质基

础，一定程度上支持着叙事认知功能的实现。由

此情节形成的叙事文本在社会传播中获得叙事对

象的接受，他们在理解、联想的过程中形成各种

情感体验，叙事的情感功能也由此徐徐获得。

首先，制造出中华民族一体感。诸多地理

要素用于中华民族多面叙事，形成了同一性文

化起源、同一性文化润泽、同一性居住领土、

同一性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一体形象。素未谋

面的公众接收中华民族叙事中的地理信息，理

解附着之上的同一性特征并由此及彼的联想，

同属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心理感受进而生成。

近代地理要素参与中华民族叙事并非停留于简

单的话语陈述，而是伴随着列强入侵，国土沦

丧的现实背景，背景的催化作用增强了同一性

感受，并且在现实的 “保卫全中国”的斗争实

践中得到不断训练而进一步强化。

其次，塑造了中华民族身份感。民族身份感

就是民众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自我感受，它来

自于对民族独有民族性格、领土特征、空间位置

的感知中形成的独特性体验。于中华民族历史地

理叙事而言，人民英雄纪念碑、长城等叙述出中

华民族顽强不屈、不畏牺牲、爱国奉献等独特的

民族性格。版图具象化形状，精确的面积数字，

独特的地理环境展示出这一共同体共同栖居领土

的具象化特征。“黄河” “黄帝陵”等文化血缘

地理，叙述出中华民族自成一脉的历史。

再次，赋予了中华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

一体感、身份感都属于自我意识认知，既 “我

是谁”，而中华民族归属感则是更高层次的心理

情绪，是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的情感升华。地理

年复一年的存在，最能代表历史的久远，康德

就曾认为历史悠久代表着伟大与崇高，崇高让

人尊敬而具有力量。因此，地理要素纳入中华

民族叙事，使其 “成为建构 ‘想象共同体’文

化政治的重要媒介”，在制造崇高伟大形象中，

“型塑民族情感”。① 长城、黄河、长江、珠穆

朗玛峰、西部景观、辽阔疆域壮丽姿态、恢弘

气势与深厚历史文化内涵最能诠释中华民族崇

高形象，民众在感知与想象中，对中华民族的

自豪、喜爱之情油然而生。

最后，激发了中华民族发展自觉性。由对

中华民族热爱到自觉推动其发展，是地理要素

参与叙事的心理体验功能的再次跳跃。此间，

经由地理参与政治性中华民族叙事，一般性地

理转化为领土，构成了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保

障。基于这种认知，民众在热爱中华民族的情

感推动下，发展复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得以

生发，继而转化为开发建设民族领土以及由此

延伸出推动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自觉实践。

四、空间共同体导向下中华民族的

　　再叙事议题　　　　　　　　

　　伴随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而自觉为现代民族

的中华民族，具有同世界上其他现代民族相同

的空间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的空间共同体属

性一方面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演进形成

的，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也是在历史地理

叙事过程中被不断强化的，又具有建构性。就

其建构特性而言，采取何种叙事方式具有重要

的影响：叙事得当，就能够为空间共同体的维

系和发展提供正当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起到 “正向”作用；叙事失当，则会削弱

空间共同体属性，甚至可能会朝着 “反向”发

挥作用。立足中华民族空间共同体属性，可对

现有的历史地理叙事进行整体反思，由此也就

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再叙事议题。

（一）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反思

一是地理叙事线索的非独立性。近代以来，

地理要素参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肇始与高潮分别

形成于清末民初以及抗日战争期间，集中在中

华民族起源追溯与领土保卫方面。整体上看，

这些地理要素大多隐含于宏大中华民族史以及

抗战卫国动员叙事中，以整体性中华民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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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导向，将单独的地理要素摘出进行专题

论述偏少。少数的独立性地理叙事集中于传统

的 “黄河” “长城”等上，缺乏创新拓展。随

着现代中华民族建构的正式完成，使得更多能

够突出中华民族整体形象和主体性地位的地理

空间话语理应得到强化。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 “四个共

同”的提出更加突出了这种必须。在这之后，

“坎儿井” “都江堰”等中华民族地理得到重

视，有关 “共同疆域”“长城”“黄河”等的单

独叙事开始层出。相比之前而言，这种历史地

理叙事的自觉和深度虽有提升，但相对中华民

族复兴使命而言，整体上仍显不足。

二是地理的符号化建构不够。符号化就是

对事物赋予意义的过程，具有了意义的事物成

为表征另一事物的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铸牢，不仅需要宏大历史叙事，也需要微观

具象叙事。微观具象叙事就是提取中华民族中

的具象要素进行符号化加工，形成中华文化符

号的过程。提取中华民族共同地理空间中的具

象地理要素，赋予文化内涵使其符号化转化十

分重要。借助中华地理符号显性化、具象化、

扩散化特征，以及嵌入社会发挥日常民族政治

功能的优势，能够在中华民族宏大历史与社会

公众间铺设联通的梯子，提升民众对中华民族

历史文化的正向感知和深刻共情。但与此相悖

的是，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华民族，除早就

耳熟能详的 “长城” “黄河”地理符号外，与

其今时地位与发展任务匹配的典型文化符号偏

少的现象仍旧突出，“珠江” “东海” “南海”

“河西走廊”“天山” “楼兰” “日月潭”等理

应成为中华民族关键性的文化符号，但却由于

缺乏符号建构自觉而未能很好地转化或传播。

三是部分地理叙事存在偏差。部分地理的

民族内涵的叙述偏差，势必影响到中华民族知

识生产以及社会对中华民族的体认，进而消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固性，在此方面存在

三个问题需要谨慎对待。第一，地理杜撰有悖

于中华民族真实历史。例如，近代日本帝国主

义配合分裂中国的图谋，无中生有的杜撰出

“满洲”，麻痹国人对东三省的领土意识，而且

还创造出伪 “大元国”和 “回回国”。① 第二，

地理叙事定位不准有害中华民族建设。例如，

“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错误论调亟待纠正。第

三，地理意涵脱离时代有碍于中华民族发展。

地理要素民族意涵的叙说必须遵循有利于民族

共同体发展的原则。而现实却是，部分地理要

素还停留于传统 “汉族—少数民族”等叙事框

架下，不利于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进。例如，

当前还过多以 “少数民族聚居地” “经济文化

落后区”叙述边疆之地， “各民族共同开发，

共同居住”以及新时代 “一跃千年”的边疆叙

事相对不足，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当代建设。

（二）中华民族历史地理叙事的新思维

一是中华民族叙事中地理要素的独立性。

解决当前地理要素隐含于中华民族叙事话语中，

突出性不强和影响力不够的问题，需要认识到

运用地理要素进行中华民族叙事的历史线索以

及现实重要意义，树立中华民族地理要素独立

叙事的主动意识。除继续诠释好 “长城” “黄

河”等已具影响的中华民族地理外，还需主动

增强都江堰、布达拉宫、坎儿井、承德避暑山

庄、南海在中华民族叙事中的显示度，通过独

立叙述将其背后隐含的中华民族交融交往交流

历史，独特民族文化气质等充分突显出来。

二是地理要素参与中华民族叙事的视角。

只有找到地理要素与中华民族的关联视角，才

能最大化发挥它的叙事功能。在此方面，需要

重视三种视角。一是国家视角。统一的地理空

间为历史凝聚和现代塑造而成的中华民族提供

保障，而国家与政权统一是中华民族地理空间

完整性的保证。所以说，“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

共同开拓的”的前提是国家统一和政权有力，

中华民族疆域的叙事必然离不开国家视角，要

非常之警惕部分西方学者模糊边疆的国家主权，

将 “中国西南边疆置于 ‘超国家’区域中进行

讨论”的现象。② 二是民族遗产视角。顾颉刚

指出 “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应是国民

“合法地承受”并 “享有的遗产”，③ 明确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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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地理的民族遗产属性。因此，突显地理要

素中华民族遗产形象，理应得到加强和重视。

三是文化记忆视角。突出地理要素背后承载的

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这是当前地理要素的中

华民族叙事同样需要继续重视的一方面。

三是对冲不当中华民族地理叙事影响。当

前最紧要的是对西方存在的一些中华地理的错

误解读按真实史实进行纠正，尽力消除消极影

响。例如，对于长城要突出 “游牧文明与农业

文明交汇地带”意涵，尽量避免 “文明冲突

带”的叙说。另外，中华民族的叙事不能局限

于过去，还应立足于时间中的当下与未来，随

着中华民族建设核心任务变迁而创新发展。当

下中华民族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民族伟

大复兴成为新的命题。根据这一变化，面向包

括海外中华儿女、国际社会等更广泛群体，抛

弃地理要素中陈旧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意义，

赋予其时代新意，以此表达出中华民族爱好和

平、团结担当等新形象，也是对冲的有效手段。

例如，表征中华民族起源的 “昆仑山”，就可

通过当前戍边卫国、誓死守土的感人故事叙事，

赋予其爱国精神意涵，升级为中华民族 “昆仑

精神”新符号。对于西藏的叙事同样也需突出

其 “一跃千年”新形象，从而避免这些地理

“出现价值断裂与意义虚无状态”，动摇 “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①

四是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塑造。党的二十

大特别强调提炼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的重要，这对中华地理符号塑造提出了更高要

求。当前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塑造过程，需要注

意解决地理符号的封闭化，克服符号不能根据

历史变迁而被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的问题。这就

要求：首先，解决多数地理符号形成于中华民

族独立解放时期，反映中华民族共同奋斗、共

同发展、共同富裕背后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

的符号相对不足问题，进一步塑造出更多新时

代的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其次，针对已不能满

足中华民族复兴新背景下新叙事需求的传统地

理符号，通过各种方式，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

实现地理符号的升级。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突

破之前固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来自于历史记忆的

局限观念，树立即使是当下鲜活实践，通过塑造

也能成为中华民族符号的认识。最后，少数民族

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子文化，要在叙述布达拉宫等

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基础上，特别注意共同性导向

树立，更多地融入共同经历、共同价值、共同精

神等中华民族内涵，在社会认知上实现少数民族

地理符号向中华民族地理符号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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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

必然障碍及可能路径

郭台辉，乡智洋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有外来引入、传统赓续、田野提炼与官方文本扩展四种路径，而

对后者互通的可能性问题鲜有讨论。一方面，政治与政治学之间难以概念互通。其中，在适用条件

上，政治概念的非历史性遭遇政治学概念的高度情境性；在意涵性质上，政治概念要求语义唯一性，

而政治学概念是多义性解释；在目的指向上，政治概念是证成国家权力合法性，而政治学概念是理解

与解释政治现象。另一方面，两类概念可以有条件实现互通，包括共享价值前提与情境条件；政治概

念的语义处于政治学概念多重语义的核心位置；二者内蕴共同的政治理想与目标。由此，二者互通路

径是，概念及其特定语义在运用于官方文本之前，需要政治学对概念所有语义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与

经验论证，一旦成为政治概念，需要政治学进一步廓清其适用范围、操作化测量与评估限度。

关键词：政治概念；政治学概念；互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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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学自恢复重建四十余年来，一开始

是有意识地向外 “取经”与 “效仿”，逐渐转向

中国本土的自觉意识，进而推动本土化的概念建

构，以解释中国政治生活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

性。因此，清理过去的历史遗产，并形成基于

中国问题意识的概念建构方法论兹事体大。

迄今为止，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主要有四

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外来引入。百年来养成

“向强者学习”的思维，习惯性地从西方或日本

引进或再造新概念，诸如 “国家” “民族” “政

党”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政治学基础概念无不是舶

来品。在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几代中国学者

不断从西方和日本引入、吸收并借鉴概念，已经

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奠定中国政治学学科与世

界接轨的基本框架。这些外来概念是以西方世界

的政治现实为参照，把中国政治实践相应地带入

世界现代化的同一进程。但中国现代化实践还有

其独特性，需要以中国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导向清

理与重构许多熟视无睹的学术概念。①

第二种路径是传统赓续。中国文明进程中

积淀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学术界以当代的问题

意识，改造或激活历史中形成的既定概念，使

之在理解与解释当代中国与世界进程中重新焕

发生机与活力。如赵汀阳将中国传统文明中的

“天下”概念重构为规范意义上的世界制度概

念，回答世界和谐何以可能的人类难题，现今

意义重大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隐约可见

“天下”概念的时代需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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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路径是立足经验观察。得益于长期的

社会调查，在田野经验中把特定社会政治现象提

炼并概括为政治学概念。比如从中国地方官员治

理模式提炼 “晋升锦标赛模式”，用 “压力型体

制”描述和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过程；①

“祖赋人权” “韧性小农”等概念试图有意识地

对话西方经典理论，无不体现出中国政治学者的

理论自信及其扎实的田野观察与敏锐的学术眼

光。② 这些学术概念有利于解释部分经验现象，

但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国际学术界的有效对话，是

其生命力、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最重要标志。

第四种路径是扩展官方正式文件通用的政

治概念。比如贺东航的系列研究展示从政治概

念 “高位推动”创造性转化到政治学概念 “政

治势能”，同时也指出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之

间的差异及其转化困境。③ 杨雪冬和季智璇分析

“治理”的概念史，充分展示不同话语主体对

“治理”概念意义的争夺性形塑，并且指出日

常概念、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之间的转化不是

断裂性的，而是依据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实现

“平滑”的概念转移。④ 目前学界较少从概念建

构的角度，评估从政治概念转化为政治学概念

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必然障碍及可能互通问题。

鉴于此，本文集中讨论第四种路径的必然

障碍与可能路径，包括概念建构的前提、过程

和效果等方面。因此本文首先在条件、意涵与

目的指向三方面理解 “政治概念”与 “政治学

概念”之间的三重障碍，在方法论层面厘清两

者的适用范围与条件；其次，以 “边民”为例

对概念互通的三重障碍展开经验讨论；最后尝

试在共享前提、核心语义与共同目标三方面，

提出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可能路径。

一、概念互通的必然障碍

聚合社会大众，一起来过政治生活，进而

结合成有高度认同感的政治共同体，得益于一

套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意识形态的话

语单位与体系得以生成，不得不诉诸彼此关联

紧密的系列政治概念，进而凝结为体系化表达

的概念集丛与结构。政治概念惟有固定的语义

指向，才能确保政治观念单元以合乎逻辑的命

题表达方式，关联成为意识形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因此，政治概念成为证成政治权力合理性的最

基本符号，也是合法化宣传的最有效手段。然

而，知识生产领域的政治学概念更为严谨，虽

然来自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观察、提炼、抽象、

演绎或导引，但不能随意挪用政治生活中使用

的术语，更无法直接挪用官方文本中注重单一

语义和特定意图指向的政治概念，否则其解释

力与生命力有限，无法通达超乎具体或局部对

象的更大范围，更难以理解更复杂的政治现象。

换言之，政治学概念有必要区分于政治生活中

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比较起来， “政治概念”

与 “政治学概念”至少在适用条件、意涵性质

与目的三个维度存在本质性差异，以至于之间

的转换面临如下三重障碍。

从适用条件而言，政治概念的非历史性与

政治学概念的高度情境性之间存在障碍。政治

概念的唯一意涵以单一语义来抽离社会历史语

义的复杂性，因此难以同时满足意识形态的单

一能指范围与对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多元阐释。

结果，政治概念只能刻意回避时空条件的复杂

细节，按照适用当下形势需要的标准来建构政

治概念及其单一语义，对符合国家权力现实需

要的特性进行本质化处理，而清理历史过程中

无益现实政治需要的、异质性的竞争性语义。

这样，政治概念因国家权力的需要而风生水起，

也因不合时宜而销声匿迹，在政治场域的生命

力随国家意志的指向而跌宕起伏。

比较起来，政治学概念的适用条件取决于

研究者所设定的问题意识及所持的观点。比如

１９世纪前期的马克思考察以英国和法国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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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欧国家，提出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的经典命题，而世纪之交的韦伯聚焦于其所处

的德国，提出 “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

论断。其概念所指向的事实对象都是国家，但

所呈现的国家概念却迥异，背后都是各自鲜明

的个人立场及其明显的现实关怀，直面所处空

间及时代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他们所提出

的概念都很深刻，但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显得

“片面”，一旦时空条件发生变化，概念的解释

力也随之变化。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的政治学

者并不是生而伟大，而是因发现该时代的重大

问题，并诉诸创造系列基础性的相关概念及其

集丛来解释。由于重大的问题可以穿透特定的

时空范围，或者直指人类无法解决的永恒困境，

与之相应的基本概念也不断被阐释、发展、传

播和运用，以至于概念的原创者被后来人奉为

知识史不可绕过的丰碑。比如马克思创造的

“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等概念依然有效，

在于其所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

只要资本主义及其所处条件继续存在并长期有

效，马克思主义及其系列经典的概念就依然富

有生命力。

概念所处的时空条件变化带来语义的变化、

争议与更替，从而带来政治概念固守语义与政

治学概念扩展语义之间无法互通。这最为典型

地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概念所面临的障碍。近

代中国诞生于战争与革命的浪潮中，传统中国

的认知框架难以解释其眼下的社会政治变迁。

急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激化了知识分子对中国

前途与命运的焦虑，只能从西方仓促引进各种

概念、命题、理论模型。这种 “西学东渐”的

潮流是可以部分解释现代新兴的中国社会政治

现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却拉开了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距离。这必然体现为古—今、中

—西之间的双重对峙。如今需要反思并 “替

换”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概念、理论乃至认知框

架，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这些社会政治现象被

“替换”的历史基因，即用中国问题意识解释

中国政治实践。①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是 “治理”概

念。 “治理”是一个外来引入的概念，没有中

国问题意识的引导，概念语义的所指与能指在

古—今、中—西之间自由穿梭，甚至以此来解

释传统中国的国家结构独特性。其目的无非是

要凸显中西治理的思维与范式差异，证实中国

国家治理丰富的历史传统资源与现实优越性。

其实，这不是仅忽略了 “治理”的时空条件限

制，反而是以精确语义的政治概念来掩饰中国

古代丰富多彩的历史智慧。这种做法以目的论

方式投影至传统中国，忽略传统治理只是现代

“治理”的准备过程与零碎积累，而 “治理”

是 “现代”高度成熟情景中的社会政治实践。②

这意味着，从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过

程可能遭遇两个极端，即因过分警惕时空条件

的细节羁绊而导致学术概念 “失语”，或者导

致二者共同走向大而化之的 “反历史”后果。

从意涵而言，政治概念要求的语义唯一性

遭遇政治学概念的多义性解释。政治概念强调

能指与所指的高度一致，并以国家权力确保其

语义的不容置疑，高度配合并佐证权力结构的

有效运行过程。政治概念是对国家干部与普通

大众塑造并表达国家意志，满足权力合法化的

需要，因此，语义指向与权力指向之间高度一

致。其语词表述必须通俗易懂，语义表达单一、

简单、直接。这才能有利于国家强有力且高效

的政治宣传、教育和实践，以体系化的概念落

实意识形态 （逻辑一致的观念）的价值与目标

追求，推动大众的思想与意志整合。显然，政

治概念必须依赖于国家权力，才能实现其语义

的唯一性并达成高度统一的共识。反过来，国

家权力也必须依赖于政治概念，社会普罗大众

经过政治宣传与教育，接受政治概念的唯一语

义，可以准确理解与领会所指的国家意图或社

会政治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概念的建构

和推行必然遵循权力的运行逻辑，是政治社会

化的关键环节，使国家与社会大众得以紧密关

联。当然，其语词推广与语义共识的适用范围

局限于国家权力所能触及之处及其目的指向的

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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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任剑涛：《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行政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比较起来，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建构

遵循的是知识生产逻辑。政治学概念强调专业

术语对特定政治现象的认识、阐释与分析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不同研究者根据自身的问题导

向、价值立场与具体研究需要，赋予具体的政

治学概念以独特语义。能指与所指在不同研究

者的使用中并不完全保持一致，对同一概念术

语的不同语义阐释充满争论与竞争。这恰恰是

学术观点证成、知识增长与学术繁荣必不可少

的环节。学者的研究旨趣和方法直接影响政治

学概念的意涵，而衡量一个概念的有效性，在

于有助于解决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和所针对的

社会政治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厘定政治

学概念的唯一 “标准”意涵是徒劳的，且没必

要。① 概念的模糊和充满语义多样性的阐释，恰

恰是作为最有效方式，表达特定时代的社会政

治事实，反映信仰、价值等抽象观念在一段时

期内的流行、包容性和可接受性。②

由此，从政治概念转换到政治学概念，必

然面对其语义的差异化与复杂化及其导致的冲

突。政治概念是 “模糊的精确”，要求在国家

权力允许的言说框架下保持语义界定的唯一性，

并可随政治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权力的需要，在

意识形态体系框架下做出适当调整。相反，政

治学概念倾向于 “精确的模糊”。学者受价值

立场、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的不同引导，根据

具体研究议题的需要而赋予特定政治学概念以

不同语义，使概念的不同定义在知识生产场域

持续竞争。如果没有外部物质条件的干预，没

有哪一种概念的特定意涵能自然处于绝对的优

势地位。

因此，政治概念从政治话语场域转移到知

识生产场域，原来作为支撑力量的国家权力应

悄然退至幕后，转而遵从知识生产逻辑的运行

规则，接受学术界在不同视角和知识领域的讨

论。否则，政治概念的唯一意涵不可避免地遭

遇政治学概念场域中意涵众多不一的稀释，或

者相反，学术研究没有自由的生长余地或生存

空间而丧失创造性与生命力。相应的，国家权

力意志的单一语义要求与对社会政治事实的多

重解释之间充满张力，充分表现为并贯穿于政

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全过程。在这个意

义上，需要把政治概念的制作权交给国家，把

政治学概念还给学术界。

从目的指向而言，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

都试图描绘与解释政治现象，但前者是为了证

成国家权力生成与行使的合法性，而后者则是

期望透视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政治概

念的生命力与国家权力的目标追求息息相关，

其目的是论证权力的合法性，而权力赋予概念

以生命力。权力是社会价值与资源的权威性分

配，政治概念则是政治权力将其意图进行语言

操作化的重要工具。国家权力可以决定社会政

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定义有关社会政治现

象的具体特性，规划政治工程的未来图像，但

都依赖有效而准确的政治概念来进行刻画、抽

象与想象。不同的是，政治学有着不懈追求

“善”的学科本质，所创制与运用的学术概念

不仅为了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与规律，还内蕴

丰富的政治想象与愿景。承载事实与价值的政

治学概念不完全满足现行的政治社会安排，而

是指向更美好的未来政治蓝图。

由此，从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的障

碍在于，丰富多彩的政治现象难以诉诸语义精

确的政治概念描绘。反之亦然，一旦使用不同

价值立场预设的政治学概念，论证并追求单一

语义的国家权力合法性，无异于扼杀概念语义

的多样性。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者的

语境而言，政治场域中的国家机器决定 “阶

级”的特性，确立无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分标准。

不同阶级的划分大至关乎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

小至影响个体的命运。但对于知识生产场域中

的 “阶级”而言，更多的是关注其内在逻辑，

探讨使用 “阶级”的变动语义及其相应的时空

条件，“阶级”相较其他社会政治关系概念的

优劣程度， “阶级”概念与政治学所追求的

“善”之间的关系，等等。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世界的政治与

知识世界的政治学之间关系纠缠不清，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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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名词、概念与理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 “国家”》，《北大政治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辑。
郭台辉：《观念与概念的关系变动及其对概念构建的启示》，《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全存在泾渭分明的 “政治概念”和 “政治学概

念”。区分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的差异，并非

说明政治概念到政治学概念转换的不可能，恰

恰相反，纯规范层面的学理澄清有利于方法论

层面的实践操作。在具体的研究实践过程中，

如果对二者差异的理解与重视不够，往往带来

政治概念的政治学误用，陷入概念转换的方法

论误区。

二、政治概念的政治学误用：

以 “边民”为例

　　 “边民”最早可追溯到司马迁的 《史记》：

“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

约，以安边民”。① 然而，其内涵与外延的运用

完全受制于边疆概念集群的变迁，进而随国家

权力所处的时空条件变化而变动。近年来在国

家权力作用下，边疆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边民”概念越来越进入政治学、人类学、

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 “边民”

作为描述性的政治概念，意涵趋于稳定，但学

术界似乎无差别地 “共享”现实官方正式文本

的政治概念。这种 “共享”恰恰忽视了政治概

念和政治学概念之间的转化障碍，也陷入方法

论误区。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只有当边疆成为国

家关注的重要议题时，栖息于边疆的社会群体

才成为解决问题的 “抓手”，并受到高度关注。

不同的时空条件使边疆呈现为不同性质的问题，

边民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身份也随之变

化。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处理与周边

国家外交关系的需要， “边民”开始作为描述

性的政治概念出现在官方文本中。１９６２年中国

和尼泊尔政府为解决边界勘定后对两国边境居

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签订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关于边民选籍、

过界耕地和过界放牧等问题的换文》，但条约的

签订只是将两国历史传统加以制度化，并未对

“边民”做出明确定义。此后中尼两国新签、

续签了多条关于边界与边民的协议，但直到

２０１２年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

政府关于边民过界放牧的协定》才首次将 “边

民”定义为 “两国边境地区县级行政区内的常

住公民”。有趣的是，同一天签订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关于边境口岸及其

管理制度的协定》中 “边民”的定义是 “常住

在中尼边境地区的双方居民”。微妙差异的背后

是，官方文本以单一语义抽离社会历史的复杂

性，有意忽略具体的社会政治情境。

近年来，政治学界提出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研究议题，逐渐凸显边民作为治理

主体或被治理主体的重要性，其身份认同亦成为

研究焦点。然而，一些研究试图因建构国家认同

而关注边民身份，直接挪用并改造官方文本中的

前提假设，认为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相互消

解。③ 但个体的地域认同并不必然消解国家认同，

相反，个体的地域认同在特定的机制作用下可能

会增强国家认同，或者说，边疆居民的地域认同

是以中原文化和行政管辖的国家认同为基础的。④

这里的 “边民”概念显然不是僵化的政治概念，

而是以肯定其社会政治身份的多重属性为前提，

并贴上 “边民”的身份标签。

问题在于，他们将具体的时空条件大而化

之，使边民身份认同这一议题缺乏实地与实证

调查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边民群体的个体命

运受宏观的国家政策影响，也与个体在微观层

次的生命体验相关，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在不

同的地理环境场域中互动，形成不同的边民身

份构造与次序。唯有提供具体的时空条件，并

在现实场景中对应到真实的群体对象，“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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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８９６页。
朱圣明的研究指出，秦汉边民身份在不同时空下的演化，而东北边塞 （边疆）提供排斥与包容的象征功能。参见朱圣明：

《秦汉边民与 “亡人”“蛮夷”的演生———以东北边塞为例》，《学术月刊》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参见袁明旭、邹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５期；孙保全：

《边民意识：一种重要的边境治理资源》，《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田汝康对芒市边民的人类学研究则更直接明了地指出：“无论如何，摆夷 （芒市傣族边民的汉语称谓）却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而我们也承认他们是中国西南边陲上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优秀宗族。”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１页；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才能成为有丰富多元语义的政治学概念，进而

与 “国家认同”发生关联，形成有解释力和生

命力的政治学命题。

中国地域之广阔，社会经济文化差异之巨

大，使得官方文本难以用精确的概念准确地指

向栖息边疆地区的社会群体，但囿于政治现实

的法理权威统一性，又不得不诉诸精确语义的

政治概念。这种悖论意味着， “边民”在现实

社会生活情境关系中有着丰富的意涵，而官方

文本中的 “边民”语义却始终如一，从而拉开

了政治与政治学两类概念的语义距离。

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社会政治关系变化决

定着边民概念的意涵变迁。其中，在周边国家

之间的国际关系中，政府面对毗邻国家因战争

而涌入中国边境的难民群体，往往认定其为

“边民”而非 “难民”，从而化解国际形势与国

内法律法规之间的紧张。① 在国内的政治关系

中，政府的不同治理模式形塑了不同的边民意

涵。当采取族际主义的治理模式时，边民被泛

化为少数民族，采取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时，

边民首先是居住边疆的公民。② 在政策关系中，

边疆省份近年来出台 “兴边富民行动”规划与

边民补贴政策，力图提高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

平，进而将边民身份关联到守土固边的国家行

为。不同边疆省份对边民群体的重视程度不同，

源于各地边疆问题的关注度，表现为各地补贴

力度的差异。在经济关系中， “边民证”的边

民资格认定是边民互市贸易的产物，脱离这层

经济关系，该群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无从谈起。

在日常社会关系中， “边民”明确指代中国与

毗邻国边界线两侧县级行政区域内有当地常住

户口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

然而，在政治学的知识生产场域中， “边

民”概念模糊，不同学者出于各自学术立场与

研究需要，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边民群体有不同

界定。这种界定既可以与政治概念的 “边民”

一致，也可以相应地对其内涵与外延做出调整。

如果强制要求 “边民”的政治学概念意涵与政

治概念意涵保持一致，或认为能指与所指的高

度一致是建构概念的 “标准”，那无疑忽视了

“边民”作为一个关系概念，本身没有本体性

和实质性意义，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境关系和

问题意识中才得以具体界定。的确，边民补贴、

边境贸易管理、跨境婚姻管理等一系列针对边

民身份的地方管理策略或福利，其最终的目的

都可以指向建构边民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③ 可

是， “边民”并非单纯心智层次的认同建构，

也不只是被创立和传播的观念。他们是通过边

民证及补贴等实物进行体验与思考，以边民的

符号制度形式塑造自我指代的社会群体。④

但是，已有的边民身份研究几乎将 “边

民”概念置于国家的框架下，强烈的结构预设

掩饰边疆社会群体的能动性与异质性，忽略

“边民”作为一种动态自我建构与被建构的社

会身份实践，强化人为建构的边民与非边民之

间群体区隔及心理距离，在原有所处物理空间

不平等的基础上增加心理认知的新的不平等。

事实上，国界作为国家权力的物理与象征建构

标志，在规训边疆社会群体的同时，边民自身

也在以 “弱者的武器”去改变国界的呈现方式

与现实意义。⑤ 这些结构化的处理方式背后是研

究者 “社会工程学”的立场，他们试图从普遍

化的社会政治现象生成明确的 “难题” （ｐｒｏｂ

ｌｅｍ），进而为国家建言献策。⑥ 于是，在 “难

题”形成及其解决过程中，边疆社会群体自身

的主体性被无形中遗忘、架空或抹杀了，或者

处于失语状态，从而边疆研究鲜有讨论社会群

体的差异化。虽说社会科学研究是 “深刻的片

面”，所得出的发现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相对

真理，但强势的、单一的结构视角以牺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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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鑫：《难民还是边民？中缅边境战争涌入者身份研究》，《东南亚纵横》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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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前提。

人类学的 “结构过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方法或

许对处理 “边民”概念有所启发，“个人透过自

身有目的的行动，编织关系和意义 （结构）的社

会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其作出某些

行动的选择；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① 在结

构过程的视角下，边民社会群体运用各种生存策

略，将自身与真实的或想象的 “中心”联系起

来，能动地建立特定的群体身份认同。② 当然，

这里的 “中心”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意

义上的中心，对于边民群体而言，边疆即中心。

只有当 “边民”概念不再单纯用于 “治理术”，

而是回归到边疆社会群体与国家互动的实践进

程，真正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属性，才能从政治概

念的单一语义中解放出来，转换为具有主体性与

多义性的政治学概念。

三、概念互通的可能路径

政治学是一门 “追求最高善的实践科学”，

既脚踏实地，总结政治生活的实践智慧与策略，

又仰望星空，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因此，现实

世界的政治生活实践与知识世界的政治学之间

互动紧密。更具体而言，政治学的知识生产需

要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提供原料、观察场域与

对象，其观察、提炼、抽象的有效性与解释力

需要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得到检验。反过来，政

治生活实践需要政治学提供专业知识的理解、

解释与引导，并最终提供合法化论证与逻辑性

检验。在此过程中，概念是二者互动的最重要

桥梁。如何在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锚定

互通的可能路径？这是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的

一项重要问题。

虽然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存在必然障

碍，但政治概念的学术化表达与政治学概念的

政治化之间并非不可能实现。这需要相互关联

的三个基本条件，即共同的价值前提、一致的

核心语义及其内蕴的共同目标。以此为基础，

即使在不同时空情境中传播，部分语义富有争

议性，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知识生产场

域的政治学概念之间依然存在有效转换的可能

性，实现通则性的理解与分析。

首先是共享前提，包括价值预设性与情境

性两种前置性条件。③ 萨托利提出 “抽象阶梯”

模式，从基本规范确立、经验路径选择、操作

化测量到有效性评价，对概念建构提出一套系

统方案与理想 “指南”。④ 但这并没有化解概念

建构过程中的争议。这是因为，除去概念建构

过程中显著的逻辑谬误可以澄清之外，概念建

构面临前提预设的 “本质上的争议”，更体现

为价值、道德、思维结构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

冲突，不同世界观之间总是蕴藏哲学或形而上

学的特性，形成 “理性上的不可比”，无法用

经验证据、语言使用或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化

解。⑤ 换言之，前提决定结果与目标。那么，概

念建构的基本前提从何而来，如何确保与之后

的操作化及评价之间保持与前提预设的一致性，

从而避免本质上的争议性呢？这意味着，确保

政治与政治学的概念互通性，第一步是二者始

终共享一致的基本价值规范。然而，即使是所

谓的普遍规律都受到历史变迁的结构制约，所

有的命题、理论和概念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空。

在时空情境条件的挑战下，概念建构与转换不

得不展示所遮蔽的规范基础，并证成或证伪其

价值规范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唯有在同时间性

与共空间性的双重条件下，政治与政治学的概

念互通才得以可能。

因此，无论是情境性条件还是价值预设性

条件，都受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时间观

念与中西之间空间划分观念的双重影响。就政

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而言，政治层面的意

识形态概念主要关注时间上的 “现在”与空间

上的 “中国”，即使存在历史与未来的两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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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面向，都据于当下的需要相向延伸，相反，

政治学概念的适用范围更大，是时间观念与空

间观念的自由组合，并且包含政治概念的所有

语义及其价值预设与情境条件范围。政治概念

强调现在之于过去的进步性与优越性，同时以

“中国中心”反击各种所想象与建构出来的

“西方中心”，这是政治概念为政治权力提供支

撑论证的必然要求。因此，两类概念互通的关

键在于，既维持 “现在”与 “中国”为中心的

时空定位，肯定历史传统和未来期望与 “现

在”的关联及其对 “现在”的双向影响，承认

中国拥有现代世界的普遍情境与基本价值共识，

亦有基于各自国情的独特情境与特殊价值。简言

之，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的时空差异使

得概念建构无法避免分歧与争议，但如果以问题

导向而共享 “当下中国”这一动态前提，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大大地减少不必要的争论。

其次是核心语义一致。概念的核心语义即

是定义的核心属性，是指 “那些与假设、解释

以及因果机制具有相关性的内容”。① 一旦核心

语义发生变化，意味着概念的语词形式与语义内

容之间脱钩，发展成为新命题与新知识的构成元

素。在亚里士多德与洛克看来，物质都存在本质

与表面两类属性，唯有前者的改变才导致性质变

化。概念也同样如此，核心语义对应事物的本质

特征，在事物的因果假设与解释机制中发挥关键

作用。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惟有核心语义保持

一致，才能确保其间的汇通成为可能。

概念是结构性的构成方式，存在多维度与

多层次的差异。借用戈茨的 “三层次”概念框

架划分，② 最为重要的层次是运用于理论命题的

“基本层次”及其表征的核心语义，这是意识

形态概念与学术概念得以互通的唯一基础，而

且必须达成共识；二者主要是在 “维度层次”

出现分化，意识形态概念往往选择性地把概念

语义固化为单一的维度和领域，并辅之以限定

词来表达其固定语义，但学术概念却可以根据

问题意识、学者偏好和语境条件而灵活选择不

同的概念维度。更不用说在 “指标／数据层次”

上，意识形态概念的测量比学术概念更为单一，

无法真实地反映特定基本概念在社会生活世界

的对应性，而是找到特定维度的真实反映。

显然，两种概念类型需要互通，一方面是

在基本层次的核心语义上必须确保一致，另一

方面是要明确意识形态概念为何以及如何在第

二层次上，有意选择突出某个维度而放弃其他维

度。在这个基础上，学术界才能对学术概念进行

操作化处理，一方面集中关注意识形态所选择的

维度，并在特定时空情境中寻找其现实世界的对

应物；另一方面排除其他竞争与冲突的概念语义

维度，并展开专项的科学测量。政治概念都是经

过学术界在逻辑与事实层面的充分论证，以学术

概念的多义性为基础，抽出有利于权力论证的语

义，最终形成一义性的政治概念。

然而，政治概念转换为政治学概念，不可

简单地通过线性回溯而成，而是需要将语义性

分解为可供学术界讨论的多个分析维度。第二

层次的不同维度组合，形成第一层次的核心语

义。以民主概念为例，在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

语境中，作为政治概念和政治学概念的意涵高

度统一，判断依据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符合

定义的为民主国家，反之则为不民主国家。以

此定义方式的民主概念只关注到符合定义的正

面案例，对中间和负面案例置之不理。因此，

在概念漂移或移植的过程中必然处处碰壁，“西

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随之而来。

因此，如果中国政治概念的 “民主”可在

第二层次分解为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

主和监督民主四个构成维度，那么，概念光谱

的两端是理想类型意义下的民主和非民主，即

完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不可能存在的完全不

民主状态。此种转换方式突出了中国政治形态

的独特性，同时为民主概念的光谱留出正面案

例、中间案例和负面案例的学术讨论空间，即

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此案例是民主国家。

新技术和新现象的出现也无法从根本上推翻概

念的核心语义，第二层次的构成维度可根据社

会政治情境的变迁有所调整，维度的增加并不

缩小概念的外延，反而增加概念的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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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跨国情境的比较提供可能。

最后是共同目标。社会政治的基本概念带

有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未来的期待。① 概

念的历史意涵反映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变迁，

概念的当下实践是权力与知识的交锋，概念的

未来期许则提供社会政治的理想图景。对于德

国概念史家科塞雷克而言，１７５０—１８５０的一百

年间德国概念史出现一个 “经验空间”与 “期

待视域”的 “鞍型期”，一部分概念受传统

“经验”的约束而语义稳定，而另一部分却受

未来想象的引导而出现语义转换。② 然而，一旦

完成社会政治结构转型，政治想象转而成为政治

与政治学两种概念的共同基因，政治意识形态与

政治学专业化知识生产必然描绘共同的政治图

景，进而共享 “公共善”的一致政治目标。

同时，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相辅相成。

官方文本的绝大多数正式概念都是愿景性的，

而且是来自转换政治学学科范畴中或是批判性

或是命名性的术语与名词。在进入官方文本之

前，政治学者已经对特定概念进行了充分的专

业论证，其诸多语义之间容易引发争议性，也

因此有多维度的扩展空间。在进入官方文本成

为指向未来的愿景性概念之后，受未来美好的

想象与目标引导，必然选择并强化有利于合法

性论证的语义，并注入新的语义。必然的结果

是，给概念本身及其所指的真实对象带来新的

模棱两可。这时候，政治学者再次介入概念争

论。其目的是通过分拆、上移与降格等方式，

重新清晰地定义政治概念，一方面确定什么是

由于文化传统与社会习惯而产生的结果，因而

不会引起争议，另一方面确定什么是关联现实

与未来想象的断言或价值评价，从而有可能引

起争论，需要论证或者遭到驳斥。③

显然，政治概念的模棱两可与政治学概念

的清晰论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现实的

政治领域，模棱两可的概念语义并没有限制特

定的政治观念、学说或理论体系。相反，只要

政治与政治学在 “公共善”的目标上达成高度

一致，并承载在特定概念中，那么，概念语义

越是不确定，经过学术界多维度、多层次、多

渠道的竞争性阐释，反而越容易理解与传播，

越能够把概念内蕴的政治想象与前景目标清晰

地关联起来。即使在官方文本中是描述性的概

念，有特定情境的能指范围与指代对象，但进

入学术领域之后，就可能转换成为理解不同情

境与对象的阐释性概念，其能指与所指范围都

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围绕达成共识的政治

目标之后，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可以构

成辩证统一关系，而政治概念的模棱两可、政

治理想的有效传播与政治学清晰论证之间看似

对立，实则互补。

总之，政治概念既是当下政治实践的一块

拼图，又蕴含对理想政治价值的不懈追求，迈

向理想的政治图景。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现实

政治的生活世界与政治学的知识世界汇合一起，

建构彼此逻辑关联的系列概念集丛或体系，既

适用于政治实践的应然面向，又可供政治学对

政治现象的科学解释，并满足其对 “公共善”

的最高追求。

结　论

概念由语词的 “术语”与赋予的 “意义”

两部分构成，既是表达思想与构成命题和理论

的最小单位，又是对事物的最基本概括，因而

成为人类主体认知并解释客观世界的最重要枢

纽。通过赋予特定事物以概念性的象征符号，

人们才能诉诸语言交流，跨时空思考与想象，

才能对相关的同类事物进行整体解释并深入分

析，从而形成对所处生活世界的集体认知。④ 因

此，社会政治生活实践的任何领域都必然有意

识提炼与建构概念。然而，任何概念与其所构

成的理论和命题一样，都有价值预设、建构途

径、目的指向、适用范围与情境条件等方面的

差异，由此决定其语义集合的内部分化、竞争

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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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活与知识世界的政治

学研究中，存在两种彼此关联又无法完全互通

的话语与概念。来自政治生活领域的意识形态

需要一套内在关联、逻辑严谨的概念体系，诉

诸自我美化的话语体系。由此而建构的政治概

念成为意识形态及其体系化运转的最基本单位，

旨在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并成为合法

化宣传与教育的最重要手段。然而，在知识生

产场域，政治学作为追求最高善的实践科学，

概念建构与政治实践有着密切关联，包括从政

治实践中提炼学术概念；概念是为了理解、阐

释与解释政治实践；概念的有效性是需要在政

治实践中检验；体系化的概念建构是为了指导

政治实践。这意味着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

间的互通必然面临适用条件、意涵范围与目的

指向等多重障碍。这充分体现在作为官方文本

的 “边民”概念运用于政治学的诸多误用中。

当然，政治概念与政治学概念之间的互通

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

其一是共享前提。任何概念都内蕴前提预设，

承载着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

观念等基本规范。两类概念得以互通，在于对

前提预设达成基本共识，避免本质上的争议性。

其二是一致的核心语义。政治概念语义的单一

性与政治学概念语义的多重性之间可能存在不

对称，但二者是集合的包含关系，而且，政治

的概念语义在政治学概念的语义集合中处于核

心要义的位置，可以确保两类概念的互通。其

三是共同的目标。概念建构不仅立足于特定的

前提预设，而且还设置特定的目标与未来图景，

甚至前提决定了目标。政治概念不仅在于论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且立足于当下而提供一

套政治理想，同样，政治学所追求的 “最高

善”最终落定于基本概念。如果两类概念都能

指向共同的政治理想，并以目标为导向，则可

能成就其间的互通。

显然，从政治与政治学概念互通的可能路

径而言，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可以相得

益彰。一方面，政治概念并非无中生有，而是

在运用于官方文本与政治实践之前，需要学术

界对该概念进行充分的理论阐释与经验论证，

尤其是得到政治学在理论与经验层面进行广泛

讨论与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学概

念一旦被选择来作为政治概念，特定语义得以

强化，而压制了与其相竞争或冲突的其他语义，

需要政治学进一步廓清其适用范围，并对其在

生活世界所对应的政治现象进行操作化测量，

进而反过来科学评估其可行性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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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的

影响因素与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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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 “建在或将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设施，社会民众与地方政府易形成 “冲击—

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产生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为地方社会治理带

来巨大隐忧。本文运用ｆｓ－ＱＣＡ对选取的４０个具有明确非常规政策变迁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

来自组织、主体、客体、社会、文化五组变量的因素拟合成九条主要路径，相互交织、同频共振，促

使地方政府以 “压力—回应”模式主动开启非常规政策变迁。同时，文章亦从地方政府、冲突群众、

新闻媒体构成的 “邻避三角”出发，提出冲突消解策略，为地方政府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回应民

众诉求，消解邻避冲突提供建议。

关键词：邻避冲突；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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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几年来，中国不少地方发生了邻避冲

突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给地方治理造成困境，

给国家治理带来隐忧。不管是从自上而下 “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

压力型政治体制角度，还是从由里而外地方治

理必须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获得绩效表现来

看，地方党委政府作为地方治理最重要的主体，

都必须回应和解决邻避冲突。这种回应方式符

合一般规模性、群体性事件和集体行动形成的

“一闹就灵”规律，只是邻避冲突将 “一闹就

灵”具体化为 “一闹就停、一闹就迁、一闹就

改、一闹就缓”；①根据邻避型公共项目设施改

变的轻重程度表现为 “停建、迁建、改建、缓

建”，亦可称之为 “决策型回应”。②须知，一闹

就灵的反面是 “闹不灵”，之所以会出现一闹

就灵的 “闹决”③现象，本质是地方政府决策和

治理行为出现了偏差。从 “闹决”的属性来

看，这就是一种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非简单

的政策终结或政策失败，其 “突发性、临机性、

即时性和消极性”④特征中最为显著的是消极改

变政策决策。针对邻避冲突经常性带来地方治

理主体消极改变其原初决策的非常规政策变迁

行为，已有的解释更多偏重于发生机理、行为

逻辑、应对策略和解决之道上，这是不够的，

在公共政策行为分析上要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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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冲突关系民生发展、社会安全，考验地

方政府治理智慧。利益群体共享、风险私人承担

既是邻避冲突产生的根源，也是其牵动社会神经

的敏感点。风险收益均衡，邻避项目落地顺利则

地方公共服务优化、百姓满意，反之，风险收益

分配不均，邻避项目推行梗阻不仅破坏地方政府

形象，更可能酿致群体性事件，引发社会安全忧

虑。妥善处置邻避冲突不仅是关系地方民生发展

的社会议题，也是关系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安全

议题，同时隐含着发展与安全如何兼顾的现实治

理问题，考验地方治理智慧，也考验学者的社会

责任担当。邻避冲突作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由

各类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缠绕，共同发酵催动而

成。探究其发生、发展原因，如果仅用单个案例

进行结果论证，然后确定其影响因素或得到某个

结果，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单案例或多案例进

行的描述性论证只能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研究，

“经验事实只会片面化更多复杂化和混合动因的

抗争场景”。① 面对邻避冲突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

行为分析，笔者集合了中国具体情境下冲突案例，

选取出４０个已有明确回应结果 （“停建、迁建、

改建、缓建”）的冲突案例为样本，设置出若干解

释变量，然后通过ｆｓ－ＱＣＡ方法对其进行检验，

剔除无效条件变量，得出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

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地方政府向

上承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向下转

变政府职能、回应民众利益诉求提供实践出路。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

邻避冲突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典型，主要

是指因市政设施的修建将对其所在地居民的生

活环境、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产生负面影

响而引发的反对或抵制行动。② 在我国城市建设

中，源于发达国家的邻避冲突频频发生，其爆

发的核心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分化带来的

矛盾冲突，通常是以 “极端化”的发展进程和

“妥协式”的平息路径来完成。③ 即政府出于区

域经济增长、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战略发展的

需要建设邻避项目，并从技术层面界定有关污

染和损失。相反，周边居民则从个人主观感知

层面出发关注邻避设施对周边的负面影响，并

以邻避设施污染环境、危害身体健康、选址建

设不当为由加以拒绝，由此产生以邻避设施兴

建及其后果为核心的 “中国式邻避”。④ 邻避冲

突作为社会运动的典型，可认为是因环境诉求

而引发的集体行动。⑤ 正因为 “来自社会的不

满与诉求如何表达既是一种值得深入分析的社

会现象，也是国家在社会稳定与治理层面密切

关注的政策议题。”⑥ 置于社会冲突视角下的环

保类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受到持续关注 “经历

了从集体行为论到集体行动论”的主流范式转

变”。⑦ 我国学者对 “中国式邻避”的案例研究

则表明 “邻避设施效用共享与邻避风险私人承

担的矛盾”⑧ 构成了邻避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

在对其演化机理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揭示出邻

避冲突是当地居民、地方政府、专家媒体、社

会组织等多方互动的结果，这与西方当前的集

体行动论观点相互印证。

事实上，邻避冲突作为群众维权与政府回

应间的互动过程，往往会推动形成政策变迁。

安德森的研究明确了政策变迁的两种形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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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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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宋锴业：《多因型抗争：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Ｒ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 （１９８３—２０１５年）》，《浙江大学学
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何艳玲：《对 “别在我家后院”的制度化回应探析———城镇化中的 “邻避冲突”与 “环境正义”》，《人民论坛·学术前

沿》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许波荣、金林南：《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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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一荣、魏来：《“邻避”研究的概念谱系与理论逻辑———文献梳理和框架建构》，《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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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页。
朱正威、王琼、吴佳：《邻避冲突的产生与演变逻辑探析———基于对Ａ煤矿设施当地民众的实证调查》，《南京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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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线性的渐进性变迁，二是非线性的突发性变

迁。① 以有限理性决策和制度结构为基础的间断

—均衡模型则将政策变迁的两种形式统一到一

个框架内，揭示了政策过程中呈现的长时期稳

定和短时期剧烈反转的现象。② 在鲍姆加特纳和

琼斯看来，相对于决策情境的持续变化，决策

偏好更具稳定性导致了政策的长期稳定，而决

策情境变化的长期累积将导致决策者对根本偏

好的注意力在短时期内产生急速转变，从而产

生了政策变迁的间断现象。③ 因此，间断—均衡

模型将政策变迁看做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注意

力稀缺；④ 而广义的政策变迁过程则包含着政策

接续、政策创新、政策维持和政策终结四个过

程。⑤ 李琼指出，在高风险社会，其他社会个体

和子系统会随时对政策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促

使其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或终结。⑥ 杨志军通过一

项旅游优惠政策研究指出，公共政策并非一味

寻求创新和终结，而是趋向于维持现状或平稳

接续，在地方治理中，后者更为常见。⑦

因此，若从邻避冲突发生、演进、消解所呈

现的 “群众抗议—政府回应—政策变迁”全流

程看，当前学界所关注的邻避冲突生成机理和影

响因素仅涉及流程前半段——— “群众抗议—政府

回应”，事实上，作为后半段的政策变迁亦有丰

富内容可待挖掘。相比由冲突群众、专家参与、

社会组织、环保精英及互联网平台构成的复杂冲

突网络和日益组织化的冲突形式，地方政府企图

以环境评价、公众参与、经济补偿为主的回应策

略日见失效，在此种情景下就不得不由上级政府

施压或主动进行回应，其结果往往是推动形成

“停建、迁建、改建、缓建”的非常规政策变迁。

非常规政策变迁既是群众抗议的结果、又是政府

回应的手段，是地方政府消解邻避冲突的显性行

为，直接影响冲突解决的质量。遗憾的是，学界

对此研究稍显不足。笔者之前的相关研究从理论

上揭示了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

的规律，但仍缺乏实证检验。

（二）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 （ＱＣＡ）法，对邻避

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进行实证检

验。并将邻避冲突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条件变

量凝练为组织、主体、客体、社会和文化五组。

结果分别为停建、迁建、改建和缓建４个。所谓

停建就是指项目直接停止或终止取消；迁建是指

项目移址，迁到别的地方再建；改建就是指对原

有项目采取缩小规模或技术升级或投入增加等；

缓建是指没有做出项目终止建设的决定，只是宣

布暂时停止项目建设。如下图１所示。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图１　研究变量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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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①组织变量是考察政治因素在邻避

冲突推动政策变迁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②主

体变量主要考察城市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在邻

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过程中发挥作用；③客

体变量主要考察社会因素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

策变迁中是否发挥作用；④社会变量主要考察

社会因素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中是否发

挥作用；⑤文化变量主要考察民众的反抗意识

和风险认知在邻避冲突推动的政策变迁中是否

发挥作用。五组条件变量中，如果案例中呈现

的情形是 “是”，则在该案例中赋值为 “１”，

如果案例中呈现的是 “否”，则赋值为 “０”；

四组结果变量中，变量操作为：如果案例中呈

现的是 “是”，则在该案例中赋值为 “１”；如

果案例中呈现的是 “否”，则赋值为 “０”。

三、案例选取与操作化

本部分立足于前述研究模型与变量假设，

选取２００３年以来以环境性群体事件为主的有

明确冲突结果的 ４０个邻避冲突案例进行分

析，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案例选取；二

是案例操作化。需要说明的是，４０个邻避冲

突案例获取遵循两大原则：一是事件均被媒

体有程度不等的报道，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

讨论；二是事件均产生了四种非常规政策变

迁的行为结果。

（一）案例选取

案例选取标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

果考量上基于明确冲突结果选取典型案例，即

本文选取的案例都是具有明确冲突结果的典型

案例；二是覆盖程度上基于各地区选取典型案

例，横向上保证邻避冲突过程撬动的政策变迁

的普遍性规律；三是时间跨度上基于发生时间

跨度选取典型案例，纵向上保证结果的科学

性、合理性与全面性。基于以上标准，筛选自

２００３年以来的权威媒体新闻报道制得下表，

见表１。

表１　案例选取

序

号

年

份
冲突事件名称

冲突条件变量

组　织 主　体 客　体 社　会 文化

上级政

府是否

施加政

治处罚

上级是

否进行

警告性

的处罚

决策过

程是否

公开

透明

关键个

人是否

公开讲

话或

表态

直接利

益相关

者是否

参与

是否存

在公开

或潜在

组织者

是否采

取暴力

冲突

形式

是否有

媒体关

注报道

或渲染

是否有

社会组

织参与

是否存

在共识

性文化

冲突

结果

变量

１ ２００３ 深圳丰泽湖反高速横穿小区项目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改建

２ ２００４ 石家庄反基力垃圾焚烧厂建设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３ ２００４ 安徽蚌埠反九采罗化工厂建设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迁建

４ ２００６ 上海反磁悬浮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停建

５ ２００６ 北京六里屯反垃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６ ２００７ 上海松江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７ ２００７ 上海春申反高压线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８ ２００７ 福建厦门ＰＸ项目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迁建

９ ２００８ 安徽六安反垃圾处理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１０ ２００８ 广州反１１０ＫＶ骏景变电站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１１ ２００９ 广东番禺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１２ ２００９ 陕西凤翔反东岭冶铁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停建

１３ ２００９ 杭州钱江新区反垃圾中转站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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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年

份
冲突事件名称

冲突条件变量

组　织 主　体 客　体 社　会 文化

上级政

府是否

施加政

治处罚

上级是

否进行

警告性

的处罚

决策过

程是否

公开

透明

关键个

人是否

公开讲

话或

表态

直接利

益相关

者是否

参与

是否存

在公开

或潜在

组织者

是否采

取暴力

冲突

形式

是否有

媒体关

注报道

或渲染

是否有

社会组

织参与

是否存

在共识

性文化

冲突

结果

变量

１４ ２００９ 江苏吴江反垃圾焚化发电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１５ ２０１１ 北京西二旗反餐厨垃圾处理站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改建

１６ ２０１１ 大连反ＰＸ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迁建

１７ ２０１１ 上海反国轩新能源电池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１８ ２０１１ 安徽望江反对帽子山核电站建设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停建

１９ ２０１１ 四川眉山反精神病院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停建

２０ ２０１１ 海南乐东反莺歌海煤电厂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２１ ２０１２ 天津反聚碳酸酯 （ＰＣ）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２２ ２０１２ 四川什邡反钼铜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２３ ２０１２ 江苏启东反造纸污水排海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２４ ２０１２ 宁波反ＰＸ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２５ ２０１２ 北京至沈阳路段群众反京沈高铁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２６ ２０１３ 广东鹤山反核燃料项目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２７ ２０１３ 昆明反ＰＸ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２８ ２０１３ 成都反ＰＸ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２９ ２０１４ 广东茂名反ＰＸ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３０ ２０１４ 杭州余杭反九峰垃圾焚烧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３１ ２０１４ 海南三江反麻风病医院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３２ ２０１５ 上海延吉反第二养老院建设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缓建

３３ ２０１６ 浙江海盐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停建

３４ ２０１６ 湖南宁乡反垃圾焚烧厂建设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３５ ２０１６ 江苏六合反光大垃圾厂建设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３６ ２０１６ 山东济南反齐鲁制药厂扩建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３７ ２０１６ 江苏连云港反核废料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停建

３８ ２０１７ 浙江九峰反垃圾发电厂项目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缓建

３９ ２０１８ 辽宁海城反大型垃圾焚烧场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缓建

４０ ２０１９ 贵州白云区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迁建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权威报道的内容绘制而成。

　　 （二）案例操作化

１变量赋值

由于ＱＣＡ方法分析的是不同条件组合下的

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而不是直接对案例内容，

包括个案和多案例进行分析，根据图１中的条

件变量赋值规则和表１中的结果变量赋值规则，

构建案例变量赋值统计表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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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案例变量赋值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具体变量选取
“否”

单位赋值

“否”

累积数

“是”

单位赋值

“是”

累积数

条件变量

组织
上级政府是否施加政治处罚 （ｏｒｇ１） ０ ３８ １ ２

上级政府是否进行警告性处罚 （ｏｒｇ２） ０ ３８ １ ２

主体
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ｓｕｂ１） ０ ３７ １ ３

关键个人是否公开讲话或表态 （ｓｕｂ２） ０ ８ １ ３２

客体

直接利益相关者是否参与冲突 （ｏｂｊ１） ０ ０ １ ４０

是否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ｏｂｊ２） ０ ４ １ ３６

是否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ｏｂｊ３） ０ １７ １ １３

Ｇ社会
是否有媒体关注报道 （ｓｏｃ１） ０ １ １ ３９

是否有社会组织参与 （ｓｏｃ２） ０ ３６ １ ４

文化 是否存在共识性文化 （ｃｕｌ） ０ １ １ ３９

结果变量

停建 ０ ０ １ １９

迁建 ０ ０ １ ７

改建 ０ ０ １ ２

缓建 ０ ０ １ １２

　　注：本表由作者根据赋值规则自制。

　　２真值表构建

按照ｆｓ－ＱＣＡ的运行逻辑和操作顺序，根

据４０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赋值结果，

构建案例真值表 （表３）。

表３　真值表

Ｃａｓｅ Ｏｒｇ１ Ｏｒｇ２ Ｓｕｂ１ Ｓｕｂ２ Ｏｂｊ１ Ｏｂｊ２ Ｏｂｊ３ Ｓｏｃ１ Ｓｏｃ２ Ｃｕｌ Ｒｅｓ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４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７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８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９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２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３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４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６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７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８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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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Ｃａｓｅ Ｏｒｇ１ Ｏｒｇ２ Ｓｕｂ１ Ｓｕｂ２ Ｏｂｊ１ Ｏｂｊ２ Ｏｂｊ３ Ｓｏｃ１ Ｓｏｃ２ Ｃｕｌ Ｒｅｓ

１９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２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２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２２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２３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２４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２５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２６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２７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２８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２９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３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３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３２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３４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３５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６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７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８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３９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三）单变量分析

ｆｓ－ＱＣＡ分析采用 “连续值集”模糊集形

式，即 “１为完全隶属，０５＜Ｘ＜１为偏隶属

（等于０５为既非隶属也非不隶属），０＜Ｘ＜

０５为偏不隶属，０为完全不隶属”。通过 ｆｓ－

ＱＣＡ方法得出的单变量分析结果呈现为三项指

标，即Ｃｏｍｂｉｎｅｄ（相连度）、Ｒａｗ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原

始覆盖率）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一致性）。根据ｆｓ－

ＱＣＡ分析软件得出的数据结果汇总制作而成单

变量指标分析统计表 （表４）。

在单变量分析中，虽然一致性都为１（１＞

０９），但并不说明单个条件变量都是结果变量的

必要性条件。关于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一致性），当出

现四种结果的任何一种时，都赋值为 “１”。关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相连度）指标，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

之间属于偏隶属关系，邻避冲突引发非常规政策

变迁呈现偏不隶属关系，存在微弱的因果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决策过程是否公开透明 （Ｓｕｂ１）

这个条件变量中，虽然其测定的值集不在０５＜

Ｘ＜１之间，但这个值集是对决策过程是否公开

回应条件变量肯定赋值得出的验证结果，在结果

变量中应视为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Ｒａｗ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原始覆盖率）指标下，１０

个条件变量假设中有４个条件变量的原始覆盖

率指标达到８０％以上，与四大结果变量之间存

在非常强烈的因果联系，是结果变量发生的主

要影响因素。其余四个假设变量的原始覆盖率

低于２０％，即条件变量上级政府是否施加政治

处罚 （Ｏｒｇ１）为５％，条件变量上级政府是否

进行警告性处罚 （Ｏｒｇ２）为５％，条件变量是

否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Ｏｂｊ３）为４２５％以及条

件变量是否 有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Ｓｏｃ２）为

１２５％。这四个变量单独存在时，对政策变迁

的影响较为微弱。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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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单变量指标分析统计

指标

变量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相连度）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一致性）

Ｒａｗ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原始覆盖率）

Ｏｒｇ１ ０２２２４８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
Ｏｒｇ２ ０２２２４８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
Ｓｕｂ１ ０２７２４８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
Ｓｕｂ２ ０８８９９４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
Ｏｂｊ１ ０９９４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Ｏｂｊ２ ０６４８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
Ｏｂｊ３ ０６４８６５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
Ｓｏｃ１ ０９８２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５％
Ｓｏｃ２ ０３５１７８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Ｃｕｌ ０９８２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７５％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四、多变量组合与影响路径

（一）三种方案

通过ｆｓ－ＱＣＡ分析，得到邻避冲突推动政

策变迁的三种方案：一是复杂方案；二是中间

方案；三是吝啬方案。其中吝啬方案因数据已

被简化，无法进行比较。在复杂方案和中间方

案中，二者的整体覆盖率和整体一致性都为１，

表明了二者对所选择案例都具备很高的解释力

度。同时二者的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中的

最高路径也是同一条件组合，甚至在复杂方案

和中间方案中，除了最高路径相同之外，其他

构成路径的条件组合也对应相同，详见表 ５。

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在复杂方案和中间方

案中任一选择一个方案进行分析即可。

表５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

指标

方案
条件组合 原始覆盖率 唯一覆盖率 整体一致性

复杂方案
～ｏｒｇ１～ｏｒｇ２ｓｕｂ２ｏｂｊ１ｏｂｊ２ｓｏｃ１～ｓｏｃ２ｃｕｌ

（最高路径的条件组合）
０６２５０００ ０２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中间方案
ｃｕｌ～ｓｏｃ２ｓｏｃ１ｏｂｊ２ｏｂｊ１ｓｕｂ２～ｏｒｇ２～ｏｒｇ１

（最高路径的条件组合）
０６２５０００ ０２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吝啬方案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二）影响路径分析

复杂方案和中间方案都有九条路径，且路

径一一对应相同，随机选择中间方案进行分析。

其中，“～”表示 “非”即没有该变量，“”

表示变量之间是 “且”的关系。一致性同单变

量分析一样，相同且都为 “１”，表明测量结果

对案例的解释程度比较高，完全覆盖。“唯一覆

盖度”表示案例库中有多少案例仅能被该条组

合因素解释； “原始覆盖度”表示该组合因素

所解释案例的比例，而同一结果可能被多类组

合型因素解释，是充分性组合因素。

影响路径一：存在共识性文化 （ｃｕｌ）没

有社会组织参与 （～ｓｏｃ２）有媒体关注报道

（ｓｏｃ１）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ｏｂｊ１）

关键个人没有公开讲话或表态 （～ｓｕｂ２）决

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ｓｕｂ１）上级政府没有

施加政治处罚 （～ｏｒｇ１）上级政府没有进行

警告性处罚 （～ｏｒｇ２），该路径的原始覆盖率为

０７５，唯一覆盖率为００５。即在没有 “社会组

织参与、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上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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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政治处罚、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这

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 “共识性文

化、媒体关注报道、直接利益者参与冲突、决

策过程不公开透明”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

充分性为０１５，必要性为００２。

影响路径二：存在共识性文化没有社会

组织参与有媒体关注报道没有采取暴力冲

突形式 （～ｏｂｊ３）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ｏｂｊ１）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没有

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

即在没有 “社会组织参与、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

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

“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直接利益者相关

者参与冲突”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

为０４０，必要性为００２５。

影响路径三：存在共识性文化有媒体关

注报道没有采取暴力冲突的形式是否存在

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ｏｂｊ２）直接利益相关

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是否公开讲话或表态

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没有

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 “暴力冲突形式、上

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

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 “共

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公开或潜在的组织

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讲话

或表态”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０４２５，必要性为００７５。

影响路径四：存在共识性文化没有社会

组织参与不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

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

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没有进行

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

在没有 “社会组织参与，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吃法，上级政府施加政治

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量

“共识性文化、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

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０６２５，必

要性为００７５，

影响路径五：存在共识性文化没有社会

组织参与没有采取暴力冲突形式存在公开

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

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

明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

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 “社会组织参与，

暴力冲突的形式、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

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

提下，条件变量 “共识性文化、公开或潜在的

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地方政府

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这几个条件变量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

性为０３５，必要性为００２５。

影响路径六：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

采取暴力冲突形式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

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没有关键个人

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

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没有施加

政治处罚。即在没有 “关键个人进行公开讲话

或表态、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施加

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

量 “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采取暴力冲

突形势、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

相关者参与冲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这几

个条件变量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０１，必要性为００２５。

影响路径七：不存在共识性文化没有社

会组织参与有媒体关注报道采取暴力冲突

形没有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

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

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没有进行警告性处

罚上级政府没有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

“共识性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公开或潜在的组

织者、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政府施

加政治处罚”这几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

变量 “媒体关注报道、采取暴力冲突形式、直

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

表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这几个条件变量

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充分性为 ００２５，必

要性为００２５。

影响路径八：存在共识性文化没有社会

组织参与有媒体关注报道没有采取暴力冲

突形式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

相关者参与冲突关键个人没有公开讲话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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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

性处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

“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采取暴力冲突形式、关

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这个变量的前提下，

条件变量 “共识性文化、媒体关注报道、存在

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冲

突、地方政府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程

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上级

政府施加政治处罚”相互交织推动结果变量的

充分性为００２５，必要性为００２５。

影响路径九：存在共识性文化社会组织

参与媒体关注报道没有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者

参与冲突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决策过

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

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即在没有 “采取暴力

冲突的形式”这个条件变量的前提下，条件变

量 “共识性文化、社会组织参与、媒体关注报

道、存在公开或潜在的组织者、直接利益相关

者参与冲突、地方政府官员公开讲话或表态、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

罚、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相互交织推动结

果变量的充分性为００２５，必要性为００２５。

对比上述九条路径，路径四的充分性测量

值位属第一，必要性也位属第一；路径三的充

分性位属第二，必要性位属第二；路径二和路

径五分别次之，其余路径测量值较为低下。除

了路径二、路径三、路径四与路径五，剩余五

条影响路径在充分性和必要性的测量值都较低

且相差不多，但并不代表这些路径中的组合因

素在邻避冲突活动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结

果中没有发挥作用。基于此，对九条影响路径

中条件变量的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并比较，看哪

些变量在九条路径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哪些出

现的次数最少，从而找出邻避冲突活动引发非

常规政策变迁行为的影响因素，详见表６。

表６　条件变量出现的频数统计

条件变量
共识性

文化

社会组织

参与

媒体关注

报道

直接利益

相关者

参与冲突

地方政府

官员公开

讲话或

表态

决策过程

不公开

透明

上级政府

进行警告

性处罚

上级政府

施加政治

处罚

采取暴力

冲突形式

公开或

潜在的

组织者

出现次数 ８ １ ７ ９ ６ ７ ２ ２ ２ ５

　　注：本表由软件生成。

　　由此得出，九条影响路径中各条件变量出

现的频数由高到低依次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

与冲突 （９次） ＞共识性文化 （８次） ＞媒体

关注报道 （７次） ＝决策过程不公开透明 （７

次） ＞关键个人公开讲话或表态 （６次） ＞公

开或潜在的组织者 （５次） ＞上级政府进行警

告性处罚 （２次） ＝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 （２

次） ＝采取暴力冲突形式 （２次） ＞社会组织

参与 （１次）。可发现直接利益相关者的维权意

识逐渐提升、社会民众普遍存在的共识性文化

逐渐形成、公开或潜在的冲突组织者大有人在、

社会媒体开始关注报道环境问题和民生诉求、

城市政府本身的决策过程依旧不公开不透明以

及地方政府官员在关键时候的公开讲话或表态

等主要因素相互交织一起，共同推动城市政府

在邻避冲突下进行政策变迁，回应民众诉求。

此外，邻避冲突活动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行

为的四种结果，与是否采取暴力冲突的方式、是

否存在上级政府施加政治处罚、是否存在上级政

府进行警告性处罚以及是否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之

间的联系较少，间接说明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

尤其是环保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

有限。纠正了目前国内围绕 “一闹就灵”的主流

观点，亦即认为只要采取了暴力维权，地方政府

则都会回应问题和解决矛盾。而诸多邻避冲突事

件则不是简单的暴力维权就会产生效果，还需要

深入细化暴力冲突的时机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深

入的问题所形成的更加细化的中介变量，可能会

成为未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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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邻避冲突推动城市政府进行非常规政策

变迁的条件假设变量中，“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

冲突、社会民众存在共识性文化、存在公开或

潜在的冲突组织者、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

社会媒体关注报道因素以及关键个人的公开讲

话或表态”六大因素成为关键性要素，进而也

得出了 “采取暴力冲突的方式、存在上级政府

施加政治处罚、存在上级政府进行警告性处罚

以及存在社会组织参与”这四个条件假设变量

发挥效用微弱，其存在与否已对城市政府的政

策变迁并不会产生实质性变化。另外，六大因

素中的单个因素之间不能相互取代或替代，也

不能替代或取代其他因素组合中相对边缘的因

素所发挥的作用，只能在各自因素组合中发挥

关键作用，并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织、相互缠绕，

共同产生同频共振，推动主动和被动性政策变迁

行为的发生。此外，研究还得出了因素组合路径

中的最强路径，由高到低分别为 “路径四、路径

三、路径二与路径五”，成为城市政府进行政策

学习的主要动力，推动政策变迁的主要源泉。

综合来看推动政策变迁的各项影响因素和

主要生成路径，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

政策变迁的过程呈现出主动的 “压力—回应

型”模式，而非被动的 “冲突—回应型”模

式。即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方主要通过

组织化的方式、而非暴力冲突向政府施加压力，

在这一过程中共识性文化起到凝聚人心、团结

组织的作用，媒体的关注报道则起到放大器的

作用。而政府作为回应方则主要经由关键领导

者的公开讲话或表态主动开启政策变迁，而非

在上级政府施加处罚后再被动进行政策调整。

这显示出冲突方在城市邻避冲突中的方式方法

日益成熟，政府同样也能及时回应其诉求。值

得注意的是，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尚不明

显，这可能与我国政治类社会组织发展尚不完

全有关，未来社会组织可能成长为影响政策变

迁的重要变量。在由地方政府、冲突群众、新

闻媒体构成的 “邻避三角”中，地方政府既是

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体的管理员，又是邻避冲突

的承压方和破局者。消弭邻避冲突、破解邻避

困境需要至少做好五个方面：

其一，政府应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加强

邻避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风险沟通。在邻避冲突

中，正是基于对邻避设施风险的担忧和恐慌与

政府在风险沟通中的欠缺推动了邻避冲突的升

级，形成从 “不怕”到 “我怕”的冲突动机。①

其二，政府应提高决策透明度，以切实的

公众参与赋予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公众发起

邻避冲突既源于心中对邻避项目的不了解及由

此产生的未知性恐惧，也源于知情权和参与权

被剥夺产生的 “逆反心理”。为此，地方政府

应在邻避设施的建设和选址过程中采取恳谈会、

专家论证会，必要时综合运用电视、广播、等

形式倾听公众意见，有效地促进公众参与从而

增强公众政治效能。

其三，建立健全邻避设施的风险分担与利

益补偿机制。风险分担指的是在做好重大邻避

设施安全预警和应急保障的情况下，为当地居

民提供定期水源、土壤、大气监测，定期医疗

卫生保健服务，以及因邻避设施引发的健康疾

病全额救助等，以此分担因项目运营引发的额

外成本。利益补偿指的是在邻避设施附近建设

公共绿地、体育馆、图书馆、健身房、游泳馆

等 “迎臂”设施，邻避设施所提供服务的优

先、优惠享有或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补

偿来抵消其负效应，体现政府对居民正当权益

的重视和保障。

其四，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以公民四大能

力建设打造良性的官—民互动。现代公民应具

备与政府互动中的利益表达能力、协商谈判中

的讨价还价能力、政治生活中的有序参与能力

和法律框架内的依法维权能力。协商民主通过

强调公共利益取向和理性表达方式，可以使邻

避冲突相关主体不仅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也

能在民主协商和集体讨论中帮助其超越自身观

点和需求重视集体利益，培育公民理性精神、

增强四大能力。②

其五，强化舆论监管，引导新闻媒介切实

承担社会责任。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闻媒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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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冲突中充当着知识数据库、信息传声筒、

虚拟组织者、认同建构者等多重角色。① 而媒体

的失实报道也可成为公众情绪的引爆点和谣言

滋生的温床。监管媒体、善用媒体需要政府利

用大数据建设舆情预警检测平台，密切关注敏

感信息；利用微信、微博、论坛、博客打造政

务官微，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利用政府新闻发

言人、专家学者等建立网络意见领袖队伍，迅

速抢占舆论制高点。

（二）研究启示

在城市邻避冲突过程中，地方政府做出原

初决策的改变，是一种非常规政策变迁行为；

若地方政府政策变迁不需要依靠任何社会压力、

外部事件或上级指示，那么可视为一种从问题

提出到政策终结若干过程所得出的常规政策变

迁行为。不管是常规政策变迁还是非常规政策

变迁，最后都需要建立健全良性和可持续的政

策变迁行为，通过改进和优化治理体系来吸纳

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压力，从而提升治理效能。

就城市邻避冲突引发地方政府非常规政策变迁

行为过程来看，一方面从政策变迁动力上推动

了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学习，对于撬动城市政府

进行政策变迁和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城市邻避冲突的冲突特性代表了政策

体系的间断 －平衡性双重调整，并成为地方治

理活动中长期面对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

建立健全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地方治理体系，是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

通过邻避冲突行为延展开来可以发现，一

系列社会冲突催动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变迁的影

响因素，消弭城市化进程中的负面因素，已成

为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对社会冲

突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学者们对新兴的研究方

法运用相对较少，主要还是停留于两大传统的

研究路径：一是通过现有单案例或多案例列举

的描述论证性研究方法，经验性地总结出若干

影响因素；二是依靠实证调研，实地访谈，获

取一手资料，进而展开论证。采用这样两种方

法得出的研究结果大都是描述型或经验型的总

结，并偏好于提出政策建议，本文集合模糊集

定性比较分析 （ｆｓ－ＱＣＡ）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对邻避冲突事件推动城市政府进行政策变迁的

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可视为研究上的一种纠偏

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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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民法典》第２６１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
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

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

《民法典》第２６２条规定：“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
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

行使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释论

石佳友，刘　欢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集体所有权如何行使是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理论界对此存在诸多不

同见解。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产权主体变迁的历程可知，历史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是无

可争议的集体所有权人，但该种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公法人的所有权。人民公社

解体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私法人性质决定了其再无力担当集体所有权人，因此，农民集体概念的

提出有其特定的规范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源自法律对农民集体授权意思的直

接拟制。为保持法律体系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总体上应参照国家所有权 “委托—代理”机制塑造集

体所有权的行使规则。

关键词：集体所有权；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依法代表；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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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集体所有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有权类型，①

如何构建该项权利的行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走向与成败。 《民法典》

第２６１条和第２６２条共同确立了集体所有权及其

“代表行使”规则。②但这一看似明确的规定在理

论上却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探究之处。

首先，依 《民法典》第２６２条之文义，农

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似应理解为两个不

同的民事主体，前者意指依照某种特定标准

（如一定的时间或者空间范围）界定的人的集

合。但是，该集合体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上的民

事主体地位，却难以在当下的民法理论与规范

体系中找到确切答案。由此产生的疑问是，在

农民集体不具有明确的主体性地位的前提下，

其究竟如何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授权意思，以及

授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何种程度上的代表权限？

对于以上问题，目前学界大致形成了两种立场：

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塑造的 “农民集体”概念

有其特殊的规范旨趣，应将法律解释或者制度

·４８·

法　学 　　　　　　　　　　　　　　　　　　　　　　　　　　　　　　　　　　



建构的重点聚焦于 “代表”二字所蕴含的法权

关系构造；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农民集体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本就是同一主体，后者不存在

代表权限来源不明的问题。再者，依体系解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是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

使主体，同时亦具有依法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之

主体地位 （《民法典》第９９条）。故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机制之建构。由立法机

关的释义可知，《民法典》第９９条仅在于明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其中的 “具体

问题还需要根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情况，

下一步由其他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作出进一步的

细化规定”。① 然而，就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

在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 （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的有关规定

来看，上述问题似乎并未因立法工作的推进而

得以明确。如 《草案》第５条第１款与 《民法

典》第２６２条并无实质性区别，第２款则是对

《农村土地承包法》 《土地管理法》及 《农业

法》等相关立法文本的再次表述。②

法典化的实质是法律渊源体系的理性化。③

从解释论的角度准确阐述集体所有权及其代表

行使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法权关系构造，不仅涉

及 《民法典》民事主体制度与集体所有权制度

之间的规范联动，同时亦是强化作为民事特别

法之 《草案》与 《民法典》之间体系衔接的逻

辑必然。本文拟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

《民法典》第２６２条作一解释论上的探讨，以期

对相关问题的明晰稍有助益。

二、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的

　　既有解释方案及其反思

　　围绕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的争议，首

先表现为两者究竟应当视为一体抑或区分对待，

下文将这两种立场分别表述为 “同一说”与

“区分说”。考察相关的立法资料可知，立法机

关内部对此亦未形成一致意见。立法机关在阐

述 《民法总则》 （已废止）第９９条时曾表明，

农民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其在法律上的表现形

式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④ 然而，在 《民法

典》正式施行后，立法机关又再次强调， 《民

法典》第２６２条之 “行使所有权”，是指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等并非集体财产的所有

权人，而只是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⑤ 显

然，立法机关在两个存在体系关联的条文中分

别对 “同一说”和 “区分说”表达了支持态

度。故而，立法者之原意仅凭相关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难以探明，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理论展开。

（一）“同一说”

在 “同一说”的理论构造下，农民集体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二者被认为具有同一性。

应当认为，将两者塑造为同一主体能在最大程

度上解决所谓集体所有权主体缺位之难题，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行使

所有者的全部权利。不过，该说内部实际上存

在两种不同的观察视角，有学者将其分别总结

为 “实质同一体说”与 “应然同一体说”。⑥ 本

文从之。 “实质同一体说”认为农民集体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实质上的同一性。⑦ “应然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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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草案）》第５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应当充分发挥在管理集

体财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履行以下职责：（一）发包农村土

地；（二）办理农村宅基地申请、使用事项；（三）合理开发利用、保护耕地等土地资源并进行监督；（四）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或者出让、出租等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五）组织开展集体财产经营、管理；（六）决定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

动；（七）分配、使用集体收益；（八）分配、使用集体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土地补偿费等；（九）为成员的生产经营提供技术、信

息等服务；（十）为成员提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养老等服务，或者对村民委员会提供服务给予资金等支持；（十一）支持

和配合村民委员会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村民自治；（十二）支持农村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依法发挥作用；（十三）法律法规

和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石佳友：《解码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全景式观察》，《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李适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４６页。
参见管洪彦：《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

第６期。
宋志红：《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同一体说”则认可现行法之教义未将农民集体

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同视之，但应在接下来

的立法过程中将两者塑造为同一主体。① 笔者认

为，这两种观点虽然在观察视角上有解释论与

立法论之分，但其在最终产生的制度效果上则

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即便是 “实质同一体说”

亦强调，要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集体

的 “法定代表”行为符合农民集体之利益，必

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一系列特殊要求，②

而这显然又有赖于立法层面的制度建构。因此，

无论是 “实质同一体说”与 “应然同一体说”，

其面临的最根本的诘难是，在 《民法典》等立

法文本一致将农民集体表述为集体所有权人的

前提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何以在实证法文义

之外成为新的集体所有权人？

有学者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出发认为，历史

上从未产生过农民集体这种组织形式，故 “农

民集体所有”的说法难以成立，应当回归历史

理性，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所有权

人。③ 这实际上是否认了农民集体的主体性地

位，而仅强调其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但问

题在于，历史之沿革是否可以为突破现行实证

法之文义提供全部的正当性依据？立法既然已

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表述，则

似有必要首先以现行实证法为遵循，各自探求

两者的规范内涵。事实上，集体所有权乃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所有权形态之一，其所有权人显

然不能是私法人，故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

集体所有权人，则意味着必须按照公法人的逻

辑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机制，而

这似乎又与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

联结农村社区与外部市场的立法本旨存在明显

冲突。

再者，将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

一体化处理尚有如下两个体系上的问题有待进

一步处理：其一，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民

法典》第２６２条还规定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

可作为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同时，根

据第１０１条第２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优先于

村委会等主体担任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④

如果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作一体化

处理，“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意味着农

民集体乃至集体所有权亦不存在，此时显然更

不会产生由村民委员会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的

问题。此间逻辑尚须进一步理清。其二，传统

民法理论认为，基于法律行为的可识别性与利

益冲突之避免，私法原则上禁止自我行为。⑤ 将

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一体化处理，

是否意味着 《民法典》所规定之集体所有权代表

行使规则存在自我代表的逻辑矛盾，从而沦为立

法技术上的叠床架屋？进言之，如果必须 “提出

一系列特殊要求”方能确保二者的 “同一”，那

么是否意味着二者原本并非同一主体？综上可

知，“同一说”尚存在进一步论证的空间。

（二）“区分说”

“区分说”内部亦存在众多不同观点。这

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将农民集体解释为集体所

有权的归属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所

有权只享有代表权限。因此， “区分说”总体

上更加关注 《民法典》第２６２条 “代表”二字

所蕴含的法权关系构造。

１“代表关系说”。如果严格从 《民法典》

第２６２条的文义出发，那么最容易得出的理解

是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被代表与

代表之关系。有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是农民集体设立的专门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

前者构成后者的 “要素”；⑥ 应按照 “法定代表

行使关系”来建构我国农村集体产权的法权结

构，代表关系的纽带是法定授权。⑦ 对于农民集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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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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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广会：《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的确定及其法律效果》，刘云生主编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第２３辑，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３１－４６页。

如 “自动全权代表”“代表行使全部财产的所有权”“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与唯一对应性”“成员一致性”等。参见宋志红：

《论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李永军：《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历史变迁与法律结构》，《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民法典》第１０１条第２款规定：“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另见高

圣平：《〈民法典〉与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从归属到利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５０页。
韩松：《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性探析》，《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管洪彦：《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理论证成和实益展开》，《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体的主体性地位， “代表关系说”一致认为应

属非法人组织。应当指出的是，将农民集体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授权行为解释为法定的授

权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前者欠缺意思形成和表达

机制的问题。不过，私法意义上的 “代表”通

常只存在于法人的语境之下，代表人构成法人

的机关，以法人的名义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并将其效果归属于法人。然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法人显然是独立的私法主体，其必须以自

己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因此，无论是外部名义方面抑或

责任归属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很难解释为

另一组织体的机关或者 “要素”。而且，将农

民集体归为非法人组织，则表明该团体不具有

脱离于其成员的独立法人格。由此进一步衍生

的问题是，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代表人）的

对外行为导致农民集体 （被代表人）负债且后

者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农民集体的成员

须为此承担无限责任，这在实践层面显然具有

一定的操作难度。

２“代理关系说”。这种观点认为，农民

集体的主体性地位可以类比于国家，即农民集

体具有 “拟制法人”地位。在此前提下，可借

鉴国有资产 “委托—代理”模式达到集体资产

之所有权与经营权 “两权分离”的目的。① 但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委托代理权限应只包括非

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直接享有所有权。② 相比较于 “代表关系

说”，此说在解决组织的外部名义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附属于农民集

体，而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交往。而

且，从形式上看， 《民法典》对国家所有权行

使机制的法律表达与集体所有权具有相似性。③

但此一学说同样面临着责任归属的难题。一般

而言，被代理人需要负担代理行为之后果。将

这一规则用于解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就是，

农民集体既是委托人又是被代理人，依法应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另外，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的背景下，将

农民集体拟制为法人是否会消解前者作为特别

法人的制度性价值，也值得进一步思考。④

３“投资关系说”。该说认为，农民集体

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其可以通过附着于集体

土地之上的用益物权 （主要是未承包到户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以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投资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此不仅符合相

关的法律规定，也可有效规避集体土地进入市

场后的经营风险。⑤ 《草案》第６条第４款在一

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思路，根据该款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出资设立或参与设

立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然而，

“投资关系说”若要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农民集体具有完备的组织形态与治理机制，

集体成员之间能够形成有关投资的决议；二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而设立，

而这两个前提目前似乎都不具备。前已述及，

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制之所以如此特殊，最根

本的原因是作为所有权人的农民集体不具备意

思能力，无法作出相应的决议行为。再者，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 “特别法人”，其 “特别

性”之一，便体现为其设立未必以出资为必要。

譬如，现实中广泛存在的社区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主要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其产生与延续

具有历史性，根本不存在成立与否的问题。⑥ 即

便是新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该类组织

具有天然的地域性或者说组织依附性，故其设

立更多地取决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行政命令，

而非集体成员的出资或者申请行为。⑦

４“信托关系说”。有学者将 《民法典》

第２６２条之代表关系解释为 “法定的信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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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释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王洪平：《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和主体性关系》，《法学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姜红利、宋宗宇：《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实践路径与主体定位》，《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民法典》第２４６条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所有权。”

参见林广会：《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机遇与展望》，《求是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参见于飞：《“农民集体”与 “集体经济组织”：谁为集体所有权人？———风险界定视角下两者关系的再辨析》，《财经法

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参见屈茂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研究》，《政法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陈盨：《籍合组织的特性与法律规制的策略》，《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系”。具体可描述为：农民集体是委托人，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受托人为作为受益人的集体

成员之利益管理、运营集体资产，并将由此产

生的收益在集体成员间进行分配。① 按照信托是

否依据当事人的意愿而设立，信托可分为意定

信托、法定信托与推定信托。顾名思义，法定

信托是指不取决于委托人的意愿，而是依法律

规定强制成立的信托。② 在立法论的意义上，通

过信托关系来塑造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机制

确实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同时也契合了集

体资产由农民集体所有，并交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为集体成员之利益而管理、运营的立法表

述。但从解释论看，仅凭 《民法典》第２６２条

实则难以得出两者构成法定信托关系的必然结

论。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法定信托是否存在实定法上之依据。

根据 《信托法》第 ２条之规定，③ 我国法律上

之信托一般是指意定信托，法定信托则仅指该

法第５５条所规定之情形。依第５５条，信托终

止后，信托财产如有剩余，应当将该剩余财产

移转给信托文件指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权利归属

人；在此之前，原信托视为存续，并以最终的

权利归属人为受益人。此一规定的目的在于确

保在对原信托的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前受托人的

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等并不因原信托的终止而

消灭，并同时把权利归属人作为受益人予以保

护。④ 准此以言，我国法上的法定信托与集体所

有权代表行使规则似乎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其次是信托财产的归属问题。在我国 《信

托法》的语境下，设立信托是否需要委托人向

受托人移转信托财产之权利并不明确。但理论

上一般认为，设立信托需要委托人把财产转移

给受托人，让受托人成为信托财产的财产权

人。⑤ 以此而论，作为信托财产的集体资产需要

在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发生所有

权移转，但如此一来，对两者作出区分则似无

必要。有学者指出，信托的实质是信托财产的

独立性，由委托人保留财产权利并无不可。⑥

“信托关系说”基于此立场进一步认为，在设

立信托时是否移转集体资产之权属，应视资产

类型分别予以讨论，如资源性资产没有必要移

转，而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则由农民集

体自主决定。⑦ 然而，一方面，既然两者之间的

信托关系源自法定，那么前者又如何自主决定

向后者移转其他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并且，依

“信托关系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集体所

有权人，相关政策对集体资产作类型化划分既

无法律效力也不涉及所有权归属的问题，那么

其如何接收相应的集体资产而成为集体所有权

人？此间逻辑似乎有待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

所谓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所强调者，是信托财产

独立于受托人和委托人的固有财产，原则上不

被他们的债权人追及，至于是否在委托人和受

托人之间发生财产移转，则并非关注之重点。

在这个意义上，设立信托之所以要将信托财产

由委托人移转至受托人，最根本的原因是相比

于向受托人移转财产权利，委托人保留所有权

更加难以有效区隔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责

任财产。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

界对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展开的诸多探讨

虽然极具启发意义，但并未形成具有相对说服

力的意见。这些观点最根本的分歧主要有二：

其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作为适格的集体

所有权人？其二，应当借助何种理论阐述其与

农民集体之间的代表关系？下文将主要围绕以

下两个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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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吴昭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法权关系界定》，《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第２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８页。
《信托法》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

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５１９页。
参见赵廉慧：《信托法解释论》，第９８页。
参见楼建波：《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与信托财产归属的关系———兼论中国 〈信托法〉第２条的解释与应用》，《广东社会科

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吴昭军：《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权———基于信托理论的阐释》，《当代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三、集体所有权主体演变的

　　历史逻辑　　　　　　

　　在 《民法典》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资格，但却并未对农民集体的主体性地位予以

说明的背景下，准确理解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

规则需要对 “农民集体”这一概念作出有效阐

释。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到农民集体，都是围

绕集体所有权而建构的法律概念。集体所有权

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所有权形态，其并非

产权市场自发交易的产物，而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重

新界定权利的结果。因此，集体所有权自其诞

生之日起就具有极其浓厚的本土实践色彩，对

此一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阐述也必须首先置于

历史的维度下进行考察。

（一）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私有产权的

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随

即于１９５０年６月通过 《土地改革法》，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多余

的生产生活资料，并将之无偿分配给贫苦农

民。① 到１９５３年初，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土地改革运动是否

确立了土地在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私人所有权？

有学者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维度对此进行了否

定。具言之，在法律所有权层面，农民虽对土

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法律却未

赋予任何个人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也即未取

得处分权，因此，此时所谓的农民私人所有权

的权能并不完整；在经济所有权层面，农民通

过无偿的方式取得的土地权利既不是法律上的

原始取得，也不是继受取得，而是一种 “授田

制”，其本质上属于土地使用权制度。② 显然，

根据此一观点，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民带来的只

是名义上而非实际上的私人所有权。

笔者认为，此处首先涉及的其实是所有权

的本质问题。在法哲学层面，所有权具有三个

本质属性，即终极的支配、财产上的归属以及

专属的享有，这一理论构造属个人自由主义的

体现。③ 故而，在传统民法理论的支配下，所

有权或者源自社会习俗之法律认可 （如通过

先占取得对无主物的所有权），或者发端于产

权市场的自发交易。但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

确立的农民私人所有权，本质上是国家运用强

制力量重新界定农村产权的结果。在这一过程

中，国家实际上无意直接取得对土地的所有

权，因而在立法层面只能将农民规定为所有权

之主体。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私人所有权之建

构所遵循的实际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实践逻

辑，而非个人主义的方法论，这使得原始取得

抑或继受取得等传统所有权理论很难对其进行

有效解释。

至于这种私人所有权权能不完整现象，实

则并非指法律禁止农民以任何形式处分其所有

之土地，而是指后来国家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时，农民在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 “配

合”态度。从 《土地改革法》的有关规定来

看，农民显然对其取得的土地享有完整意义上

的所有权。④ 事实上，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后迅

速出现的土地买卖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新的贫

富分化等现象后来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根本

动因，这也间接证明此时农民对其土地享有处

分权。农民之所以愿意 “配合”其后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前述整体主义的实践逻辑所

使然。由于国家在重新界定农村产权的过程中

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此，通过国家行为 “制

造”的这种所有权已经 “包括了后来集体化公

有的一切可能的因素”。⑤ 在产权治理的意义

上，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造就了一种新型的

“国家—农民”关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乡村

治理结构的重塑。在这组新型的产权结构中，

虽然农民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享有完整意义

上的所有权，但其行使权利的限度实则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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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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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土地改革法》第２条、第３条和第１０条。
参见刘正山：《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上），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７页。
石佳友：《民法典与社会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９７页。
《土地改革法》第３０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

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国家权力的限度。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集体公有产权的

形成

目前，学界不少观点将集体所有权的形成

追溯至农业合作化运动，但此一观点未必准确。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包括初级合作社、

高级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三个阶段，而在这三

个阶段，我国农村产权结构的表现形式存在显

著差异。

１初级合作社阶段。通常认为，农业生产

合作源自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客观需求，有其历

史必然性。① 首先，虽然农民私有制的确立在短

期内发挥了激励效用，但这种私有制归根结底

以小农经济为其基础，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

受到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等各种现实条件的制

约。在这种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大致走

向了两条道路：其一是自发地联合起来，开展

互助活动；② 其二是任由小农经济自由发展，从

而产生新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显然，后一

条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方向有所背离。③

再者，小农生产的一大弊端就是其往往发展到

一定程度便无力再扩大生产，而国家的工业化

战略又需要农业的支持，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步

伐。④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１９５１年 ９月，中央

发布 《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以下简称 《决议 （草案）》），并于同年１２月

下发各地党委试行。

《决议 （草案）》总结了农业互助合作的三

种形式：一是临时的、季节性的互助；二是常

年互助组；三是实行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这在后来也被称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方面，临时互助仅仅是一

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并不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

常年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则已具备一定程度的

组织化特征，譬如，存在农副业的结合、技术

上的分工以及少量的公有财产等，尤其是初级

合作社还享有统一使用和调配相关生产资料之

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由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

程》中，初级合作社被明确定义为 “劳动人民

的集体经济组织”，而初级合作社与高级合作社

是农业合作社发展的两个阶段，据此，初级合

作社可以说 “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初形

态”。⑤ 但应当指出的是，初级合作社与高级合

作社有本质不同。根据 《决议 （草案）》的有

关内容，此时的农业生产互助总体上仍然建立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农民对

于生产资料的联合。⑥ 可见，我国在这一阶段并

未建立起农村的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组织”

此时仅取得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

非所有权。

２高级合作社阶段。应当认为，我国农村

产权主体制度由农民私有制向集体公有制的转

变，发生于初级合作社向高级合作社过渡的阶

段。１９５３年 １２月，中共中央 《关于发展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从临时互助组、常

年互助组到具有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的初级合作

社，再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 “更高级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

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表明，建立在

农民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初级合作社只是对农业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必要阶段。１９５６年６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

（专指高级合作社）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把

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

１９５７年３月底，全国加入高级合作社的农户比

重达到 ９３３％，⑦ 这也标志着具有社会主义性

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式形成。⑧ 但需要强调

的是，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都属于 “集体经

济组织”，而不具有一级行政单位的主体地位，

只不过后者取得了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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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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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８页。
马晓河：《中国农村５０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５－６期。
吴建征、武力：《国家整合与体制重塑：以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心考察》，《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参见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７０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何宝玉：《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内涵与成员确认》，《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申始占：《“所有权—权能调整”框架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百年变迁的评价标准建构》，《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宋涛：《积极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对于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的作用》，《经济研究》１９５８年第２期。
参见李永军：《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历史变迁与法律结构》，《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权，我国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也由此形成。

３人民公社阶段。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合作

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

央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指出，小规模的单一农业

生产合作社已难以适应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小

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

势。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管理体制方面，人民公社的显著特征为 “一

大二公” “政社合一”。根据 《决议》相关内

容，人民公社不仅要扩大规模，将其管理范围

覆盖农林牧渔等各行各业，而且，“乡党委就是

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在生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１９５９年４月，党的八届七

中全会通过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指

出，人民公社所有制既包括公社直接所有的部

分，也包括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基

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由此明确了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所有制格局。由于人民公社同时

具有经济组织与政权组织的性质，故与高级合

作社时期的集体所有制相比，人民公社集体所

有制实则已难谓纯粹的集体所有制，而是兼具

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双重属性。人民公社

“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和 “三级所有、队为

基础”的所有权模式使得我国各类农村组织的

形式趋于复杂，为后来我国乡村中的政治组织

和经济组织职能交叉以及农村产权结构含糊不

清埋下了伏笔。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所有制

的再表达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产权高度集中，

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国

家要维持这样一套制度的运转也必须支付极其

高昂的成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也因此势在必

行。据学者考察，从 １９７７年到 １９７８年底，安

徽、四川、吉林等地已在农村试行 “包干到

户”“包产到户”等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

制。① 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正

式明确生产队领导下的 “包产到户”不脱离社

会主义轨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民

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随着这一制

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人民公社体制迅速走

向瓦解。１９８３年１月，中共中央印发 《当前农

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中发 ［１９８３］１

号），提出 “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

骤地改为政社分设”的要求，一方面要依照

《宪法》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另一方面为经营

好土地，有必要保留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

不过，尽管相关文件一再重申坚持土地的

集体所有制，但其实际上并没有明确涉及集体

所有权的主体问题。从历史演进的视角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上的确曾作为集体所有

权人而存在，但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形

成的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乃至

乡镇政府等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实际上都是

为了填补人民公社解体后造成的农村组织空白

而设置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并非集体资产的当然继受者。

１９８２年实施的 《宪法》亦未明确规定集体

所有权之归属，其第９条第１款、第１０条第２

款仅规定农村土地及森林、山岭等自然资源依

据法律规定属 “集体所有”，但该 “集体”是

否特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难以凭借上述条文

得出确切答案。１９８６年 《民法通则》第 ７４条

对集体所有权之主体作出了规定。② 不难发现，

本条第１款之文义存在两种解释可能性：既可

理解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同时属于劳动群众

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解释为该款意图

将本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转移至劳动群众

集体。但结合该条第２款可知，应以采纳后一

种解释为宜。该第２款首先明确区分了农民集

体所有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且强调对

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

有 “经营、管理”职责；其次则是强调，对于

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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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钟怀宇：《中国土地变革的历史与逻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９０页。
《民法通则》第７４条第１款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包括：（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

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二）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三）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水库、农田水利设施和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四）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第２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
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

（镇）农民集体所有。”



改为农民集体所有。

从体系相关的立法看，农民集体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也属于两个不同的主体。如１９９３年

《农业法》第 １２条。① 这一规定实际上已摒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立法表述，并且，

如果认为本条所称之 “集体”是指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那么将产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承

包其自身所有之土地等自然资源的逻辑矛盾。

１９８６年 《土地管理法》第 ８条虽然采纳了与

《民法通则》第 ７４条接近的表述，但前者在

１９９８年修订时也删除了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

有”的规定，而是仅强调该组织对集体土地的

经营管理职责。２００２年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１２条的规定与此类似。需要指出的是，从 《民

法通则》到 《农村土地承包法》，并未突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代表人”地位。直到２００７

年 《物权法》出台才正式作出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的规定。

通过历史的回顾可知，集体所有权最早可

追溯至高级合作社阶段。此时，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确是无可争议的集体所有权人，但在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下，集体所有权出

现了某种程度的 “异化”，具备了部分国家所

有权的性质。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集体所有

权曾一度处于主体不明的状态，其后的立法逐

步确立了由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

担当集体所有权的归属主体和代表行使主体的

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这一过程说明，“农民集

体”概念之塑造有其历史逻辑和特殊使命，在

新的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宜再担任集

体所有权人。一方面， “农民集体所有”是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种表达形式，意在确保 “集

体所有”的公有制底色。因此， “农民集体”

虽然并非传统民法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但却是

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主体。② 与此同时，“集体所

有”并不拒斥农户个体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

可以出于 “集体所有”的这一本质属性分享和

利用集体所有的资产。③ 就此而言，集体所有权

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利益分享机制，只不过

“集体所有”所蕴含的公益底色与农户个体的

私益主张需要经由集体成员身份实现连接。另

一方面，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导致了 “三级所

有”结构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向转型，④

新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历史上的高级合

作社以及人民公社存在实质区别。高级合作社

与人民公社作为集体所有权人本质上属于公法

人所有权，从而不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总体

方向。但当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造

是按照私法人的总体方向塑造其治理机制。⑤ 以

此而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宜继续作为集体

所有权人。

四、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规则的

　　解释展开　　　　　　　　

　　在区分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后，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阐述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

背后的法律结构。

（一）农民集体的意思源自法律的直接拟制

《民法典》将民事主体划分为自然人、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三种类型，农民集体不属于其

中任何一类，但这并不影响其法律关系的形成。

换言之，在农民集体不具有意思能力的情况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代表人”地位可以来自

法律的直接授权。这种授权模式并非孤例。譬

如，依 《民法典》第１４５条，在自然人意思能

力欠缺之场合，其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则上需经

由法定代理人追认或者同意方可生效；第 ２４６

条规定，国有财产依法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所有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权限源自法律的

直接授予，是指立法者通过立法技术手段，对

农民集体的授权意思进行了法律上的拟制。拉

伦茨认为：“法律拟制是：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

者，等同视之”，“于此应分别作为立法技术的

·２９·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５期　　　　　　　　　　　　　　　　　法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３年 《农业法》第１２条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水面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从事农业生产。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个人或者集体承包造林。个人或者集体的承包

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农业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李国强：《权利主体规范逻辑中的农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求索》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参见刘小平：《土地财产权的二维构造———一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方案》，《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杨一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刘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实现形式》，《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手段、作为判决理由的手段以及应用于学术中

的拟制”。① 黄茂荣进一步从作为立法技术手段

的拟制 （即拟制性规范）中区分出 “隐藏的引

用”与 “隐藏的限缩”两种类型，并将隐藏的

引用具化为表见拟制、推定式拟制以及引用性

拟制三种类型。发生表见拟制的原因是，“当处

理系争问题，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法律原则，以

致必须借助于假象，借用一个在当时已被接受，

但不尽该当之法律原则，处理系争案件”。② 不

难发现的是，《民法典》第２６２条的立法表述在

很大程度上系仿自第２４６条之国家所有权行使

规则，而该两条规定又分别继受自 《物权法》

第６０条和４５条。之所以如此安排，固然在一

定程度上是延续自 《民法通则》之一贯路径。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 《物权法》立法时期，立

法机关一方面在国家所有权应由国务院代表国

家行使这一问题上基本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意

见；③ 另一方面，对于集体所有权应如何行使却

缺乏充足的理论积淀与实践经验可供借鉴。因

此，尽管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理与国家所有权

存在明显区别，④ 但具体到规则表达上，只能

“表见地借用”同为公有制表达形式的国家所

有权行使的相关规定。当然，恰如有学者所言，

运用表见拟制 “虽然可以济理论贫乏之急，但

却未能清楚地将处理上之真正的考虑表现出来。

这可能使系争考虑之基础观点的发展 （具体

化）受到抑制”。⑤ 这其实也是在 《民法典》立

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在对待 “谁是集体所有权

人”这一问题上存在反复的根本原因。

（二）集体所有权委托代理行使机制的解

释证成

采取委托代理的解释方案首先是为维持

《民法典》逻辑体系上的一致性。集体所有权

的行使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国家所有权而

确立，因此无论是国家所有权抑或是集体所有

权，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方式。两者的

区别只存在于形式方面，其内在的构造机理具

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质言之，两者在本质上

都是一种利益的分享机制，只不过国家所有权

强调全民分享利益，而集体所有权重在使特定

范围内的人分享其中的利益。

就国家所有权而言，《民法典》第２４６条采

用了由国务院代表行使的立法表述，但同时依

照相关特别法的规定，也可以由地方人民政府

行使有关权利。⑥ 在实践中，国家所有权的代表

行使往往被表述为 “委托代理”。以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为例，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

称 《指导意见》）要求，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要明确由国务院授权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

行使所有者职责；探索委托省、市 （地）级政

府代理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资源清单和

监督管理制度。这一行使机制被外界解读为国

家所有权的 “分级行使”机制。也就是先由抽

象意义上的国家 （全民）授权国务院全权代

表，再由国务院授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权

限或者授予省市级政府 “代理”权限。值得注

意的是，《指导意见》在此交叉使用了 “代表”

和 “代理”两个具有不同法律内涵的术语，但

从行为归属的角度看，前者或许并不具有实际

意义，因为国务院原本就是由各组成部门所构

成，各该组成部门的行为同时构成国务院的行

为。因此，应然的逻辑是，国家 （全民）在向

国务院授权时，作为国务院组织架构之一的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就已经自动获得了行使国家所

有权之权限。对于这种所有者权限，其可以选

择自己行使，也可以委托地方政府行使。由此，

国家所有权之行使机制实则是一种 “国家 （全

民）—国务院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地方政

府”的三层次结构。并且，从实然层面看，土

地和矿产资源之国家所有权一般也是由地方人

民政府代表行使，⑦ 而根据 《指导意见》，该代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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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关系的实质就是 “委托代理”。

具体到集体所有权的行使， 《指导意见》

提出， “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

离”，要处理好该两项权利之间的关系，才能

“创新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

实现形式”。由此可知，在产权体系建设层面，

相关的顶层设计并不区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

而是一体要求推进所有权和使用权的 “两权分

离”。在产权主体层面，要 “落实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明确农村集体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

所有权”。循国家所有权之行使逻辑，集体所有

权之代表行使机制应作类似处理。也就是按照

相关顶层设计， “所有权委托代理的客体是

‘所有者职责’，是一个包含了权能、权利、责

任、义务的综合概念，不宜单纯套用民事或行

政委托代理规范”。① 换言之，集体所有权的委

托代理行使机制与传统民法语境下的委托代理

具有实质性的区别。由于集体所有权兼具公益

和私益的双重属性，这使得其在行使方面还内

嵌一定的公法逻辑。这种公法逻辑仅体现为一

种职责，也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代理人）

须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并自行承担相应

的后果。

结　语

集体所有权如何行使关系到该项权利如何

最终得以落实？透过上述分析可知，立法塑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两个概念各自有

其特定规范目的，二者属于不同民事主体。《民

法典》第２６２条仅规定集体所有权由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行使，这一规定实际上

是仿自国家所有权。自解释论的立场而言，自

该条出发至多只能明确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且应当仿照国

家所有权建构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由此，

集体所有权行使的具体机制问题实则属于 《民

法典》未完成的任务，须待未来的立法作进一

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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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之裁量驳回制度研究

吴高臣，姜　楠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裁量驳回制度在平衡决议瑕疵与决议稳定的利益冲突、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的权益保护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适用范围、要件认定方面也存在技术差异和理念偏差。单一的判断模式无法

满足不同瑕疵类型对制度适用的多样化需求，应以决议撤销功能为制度适用方向，区分不同瑕疵类

型，力求统一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对于信息瑕疵，优先以程序瑕疵与股东权利损害之间的因

果关系认定轻微瑕疵，再结合决议内容判断实质影响，并重构原告的举证义务以增强滥用诉权功效；

对于非信息瑕疵，主要应进行实质影响要件的价值审，并在程序正当性与决议稳定性的利益衡量中运

用比例原则审慎判断。

关键词：决议撤销制度；裁量驳回；程序瑕疵；实质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９５－１１

一、裁量驳回制度的体系定位

　　与实践检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四）》（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四》）第４条针对公司决议撤销纠

纷引入了关于程序瑕疵的新规则。具体而言，

当股东会、董事会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认定

为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法院

不应支持撤销决议的诉讼请求。这种存在程序

瑕疵仍维持决议效力的裁判规则被称为公司决

议撤销纠纷的裁量驳回制度。该制度经过五年

多的司法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０日公布的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

稿）第２６条将裁量驳回制度的规定予以吸纳，

肯定了该制度在公司决议瑕疵制度中的重要地

位，也对该制度的实际效用寄予了更高期望。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８日提交审议的 《公司法》（修订

草案）（三次审议稿）保留了该制度。但由于

“轻微瑕疵”“实质性影响”均属于 “包含开放

价值判断的量化性概念”，①在表述方式上语义

抽象、边界模糊，如何提高制度适用的预期度

和可裁性，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裁量驳回制度的体系定位

法条只是组成各法律规定之成员，法律规

定又是组成法律规范之单元，几乎没有一个法

条是完全的。②理解适用法条的规定，必须整体

地了解其所在的制度体系。《公司法解释四》完

善了决议瑕疵诉讼的法律适用规则，确定了决议

不成立之诉。至此，决议不成立、决议无效与决

议可撤销共同构成了决议效力瑕疵的 “三分法”

格局。 “三分法”格局的立法逻辑将瑕疵性质、

瑕疵程度及决议违反的规范性质作为划分依据。

其中，最主要的分类依据为瑕疵性质，其将决议

效力瑕疵分为内容瑕疵与程序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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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探讨的裁量驳回属于决议效力瑕疵

体系中程序瑕疵范畴内的裁判制度。程序瑕疵

依瑕疵严重程度可分为三类：一是严重程序瑕

疵，公司会议未召开、未表决，或缺少与召开

或表决相关的实质性要件，因缺乏决议外观，

被赋予决议不成立的法律后果。二是一般程序

瑕疵，公司决议已成立，但会议的召集程序或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或章程规定的程序性规范，

被赋予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三是轻微程序瑕疵，

会议存在违反程序性规范的瑕疵，但程度轻微

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法院可驳回原告

撤销决议的诉请。三类程序瑕疵的严重程度依

次递减 （见图１）。

《公司法解释四》第５条已明确列举导致决

议不成立的情形，故严重程序瑕疵与一般程序

瑕疵的区分较为清晰。但由于 《公司法解释

四》第４条表述的抽象性，轻微程序瑕疵与一

般程序瑕疵的区分仍十分模糊。在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的背景下，作为有效决议与可撤销决议

的唯一缓冲地带，① 面对多样的瑕疵类型和复杂

的案件事实，探索裁量驳回制度的适用范围和

裁判方法十分必要。

�=�/��)*/����
��U�	/�+/�)*��@+"�	�

)
*
�
F
/
�

��/U�F/�)* 	�JU�7/�)* ���JUD�/�)*

���@�	�J�@

+
�4���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图１　不同程度的程序瑕疵下决议的法律后果

（二）裁量驳回制度的实践检视

为探究裁量驳回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情

况，本文聚焦于决议撤销纠纷中与裁量驳回制度

相关的裁判。笔者２０２３年１月８日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 （ｈｔｔｐｓ：／／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进行检

索，检索条件设置如下：全文检索为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

问题的规定 （四）》第四条”，案由为 “公司决

议撤销纠纷”，文书类型为 “判决书”，裁判日

期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②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获

得裁判文书２０８份。筛除同一案件不同审级的重复

文书、争议焦点与裁量驳回制度无关的、超过除

斥期间的案件，经整理获１０７份样本案例。按照程

序瑕疵类型与频次进行分类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案例裁量驳回程序瑕疵事由统计表

序号 程序瑕疵类型 案件数量 所占比例 支持诉求数量 裁量驳回数量

１ 召集通知时间瑕疵 ３０ ２８％ ６ ２４

２ 召集通知内容瑕疵 １６ １５％ ７ ９

３ 召集通知对象瑕疵 ２２ ２０％ ８ １４

４ 召集主体瑕疵 ２１ ２０％ １０ １１

５ 主持主体瑕疵 ３ ３％ ０ ３

６ 会议记录瑕疵 ３ ３％ ０ ３

７ 表决方式瑕疵 １０ ９％ ７ ３

８ 计票程序瑕疵 ２ ２％ ０ ２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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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建伟，王力一：《公司决议不成立之诉实证研究——— 〈公司法解释四〉出台前审判创新实践的价值发现》，《经贸法律评

论》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公司法解释四》颁布之日。



　　对瑕疵类别和裁判观点的归纳可以探析制

度的适用现状，避免纯理论化经验面向的不足。

样本案例中，适用裁量驳回制度的瑕疵按会议

进程可分为会议召集瑕疵、会议召开瑕疵、议

题表决瑕疵。

１会议召集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

会议召集程序瑕疵包括召集权瑕疵和召集

通知程序瑕疵。召集权瑕疵包括越权召集和未

以董事会名义召集股东会。越权召集是否适用

裁量驳回在实践中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其根

本原因乃是后文所阐述的裁判理念的差异。对

于未以董事会名义召集的案件，由于董事会召

集股东会应体现其集体意志，故仅以董事长个

人名义签发召集通知，属于重大程序瑕疵，决

议应予以撤销；① 未以董事会之名但实际已通过

董事会的相关程序，法院则认为属于轻微瑕疵

且对决议无实质影响。②

召集通知程序瑕疵具体表现为时间瑕疵、

内容瑕疵和对象瑕疵。合理的召集通知时间是

保障股东参会权利的客观基础。在通知时间与

法律或章程规定时间差距较小的案件中，股东

一般实际参会，法院以瑕疵并未实际损害股东

权益裁量驳回案件。③ 而对于仅在会议召开前一

天或召开当日才发出召集通知的案件，法院认

为属于严重程序瑕疵，判决撤销决议。④

召集通知内容的全面准确是股东充分准备

会议的必要保障。 《公司法》未对有限公司召

集通知应当载明的内容作出规定，也不禁止会

议期间临时增加议题进行表决。因此，当股东

会决议内容超出通知的议题范围或未载明议题

具体内容，是否属于召集程序瑕疵以及瑕疵是

否轻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观点。对于决

议超出会议通知内容，主张不属于召集程序瑕

疵的法院认为， 《公司法》对此未作出明确规

定，当公司章程也未规定时，不属于决议可撤

销事由。⑤ 而持相反意见的法院则认为，临时增

加的议题属于对决议产生了实质影响的程序瑕

疵，且不属于轻微瑕疵，应当撤销决议。⑥ 对于

召集通知仅载明标题而未载明议题具体内容的

案件，也存在观点分歧。一种裁判观点认为瑕

疵轻微，且当原告股东持有的表决权不足以动

摇既有的表决结果时，决议不应予以撤销。⑦ 另

一种则认为仅载明议案标题将导致无法为股东

充分发表意见和有效行使表决权预留合理的准

备期间，瑕疵不应认定为轻微，决议应予

撤销。⑧

召集通知对象瑕疵涉及公司是否将召集通

知送达股东。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对股

东未出席会议的案件判决撤销，⑨ 而对于股东未

受瑕疵影响实际出席会议的案件，则一般适用

裁量驳回。瑏瑠

２会议召开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

会议召开程序是决议真实的保障。一方面，

须保证会议实际召开，具有适格的主持主体；

另一方面，应当制作会议记录，确保会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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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参见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赣０８民终１２８３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浙０３０４
民初６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湘１２民终９５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沪０２民终４９６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皖０８民终２７１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京０１民终５４２２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京０１民终５５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鄂０２民终８６２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黔民终６０８号民事
判决书。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闽０１０２民初８５４７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沪０１民
终４２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京０３民终２１０１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京０１０８民初４３１０５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京０１０５民初１５７５５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粤２０民终
８５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浙０２民终４１０１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津０３民终
３１０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鄂１１民终５３８号民事判决书。



的真实性。虽然法律对主持主体的顺位作出了

明确规定，但法院一般认为会议主持程序方面

的瑕疵并未阻碍股东获取信息权和表决权，且

主持人的主持作用并不必然直接影响股东个人

自由投票之意思表示，对决议并未产生实质影

响，故裁量驳回案件。① 《公司法》第４１条第２

款规定了会议记录记载所议事项和股东签名的

必要性，但会议记录仅为会议过程的记录性文

件，只要存在其他证据证明会议实际召开，且

未影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则认为未对

股东会决议产生实质影响，适用裁量驳回。②

３议题表决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

议题表决阶段的瑕疵主要包括表决方式瑕

疵、计票程序瑕疵。在缺少股东表决记录、表

决主体无权行使表决权等实际影响或可能影响

表决结果的案件中，法院均以表决方式可能对

决议内容产生实质影响为由撤销决议。③ 在涉及

计票程序瑕疵的案件中，原告对表决投票时的

清点人员提出异议，法院则认为未按照人员规

定进行投票清点仅为轻微瑕疵，对涉案决议不

产生实质影响。④

二、裁量驳回制度的司法困境

　　与价值功能　　　　　　

　　司法过程是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到具体

案件事实的过程，⑤ 而适用法律条文的前提是解

释那些 “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⑥ 虽然整体

上与裁量驳回相关的判决书都具有一定的说理

意识，呈现出向法定要件靠拢的统一化倾向，

但仍存在宏观理念层面和微观技术层面的问

题。⑦ 探求制度要件 “轻微瑕疵” “实质性影

响”的意义，不能只阐明事理，还要释明法

理。⑧ 对此，制度定位与价值功能是有效解决其

司法困境的理论根基。

（一）制度适用扩大化倾向下的范围限定

１司法困境：裁量驳回制度存在适用扩大

化倾向

实证研究表明，在召集通知内容瑕疵的样

本案例中，撤销决议与裁量驳回的比例最为接

近，法院对该类程序瑕疵的裁判观点也存在较

大分歧。原因在于 《公司法》和大多数样本案

例中的公司章程均未对该类程序瑕疵作出明确

规定，一些法院难免顾此失彼，过分关注程序

是否存在瑕疵、瑕疵是否轻微，而忽视了程序

瑕疵本身的判断依据。具体而言，未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召集程序本不具有决议

撤销制度的适用空间，但有时却被认定为瑕疵，

进而利用裁量驳回制度作出裁判。虽然裁判者

作出这种扩大解释一般出于维护原告权利和寻

求程序正义，但也造成了司法中裁量驳回的适

用混乱、标准不一。

２制度定位：对违法违章决议的 “合理容

错机制”

立法与学界对于裁量驳回制度能否适用内

容瑕疵的观点较为统一。裁量驳回是考虑到撤

销之诉的瑕疵可因起诉期间的经过归于治愈而

认定的制度，因内容瑕疵无治愈之空间，故不

适用于内容瑕疵。⑨ 对此，日本、我国台湾地区

以及我国立法也均将裁量驳回制度限制于程序

瑕疵的范围内。由于某些程序规则不涉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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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鲁０４民终１３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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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皖１０民终４８９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粤０１民终

４８４３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粤０１民终２８０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粤０１民终９６７２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京０１０８民初

４３１０５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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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９４页。
参见李建伟：《论公司决议轻微程序瑕疵的司法认定》，《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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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决策的本质，我国立法选择将其赋予公司

自主决定。根据 《公司法》第２２条，只有决议

程序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时才认

定为存在瑕疵。此时，股东或董事才可以通过

法律手段撤销决议。裁量驳回的制度定位应是

对违法或违章决议的 “合理容错机制”，① 而非

对所有程序问题的驳回机制。若原告以法律和

公司章程均未规定的程序存在问题为由提起诉

讼，不存在适用裁量驳回制度的空间。司法裁

判应当尊重立法选择，如果将任何不规范的程

序均纳入裁量驳回，将降低其法律要件适用的

统一性和可操作性，还具有侵犯股东诉权、影

响决策稳定的风险。

（二）制度要件适用偏差下的功能反思

１司法困境： “轻微瑕疵”要件的僵化

适用

《公司法》对股东会、董事会召集表决程

序的规定彰显了保护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

利的立法价值。经营管理权是股东基于股东身

份而享有的权利，与会并表决是股东行使经营

管理权的重要途径，会议应当确保每位股东与

会和表决机会的实现。② 正因如此，实践中多数

法院均以程序瑕疵是否影响各股东获取信息、

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作为轻微瑕疵的

判断标准。然而，基于裁判技术的差异和当事

人间复杂的利益博弈，轻微瑕疵适用的着力点

容易被 “曲解”。在微观技术层面，很多法院

将轻微瑕疵僵化理解，仅以股东是否实际出席

会议衡量瑕疵是否重大。例如，在刘丰年与贵

州省铜仁天鑫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案中，法院认为通知时间上的瑕疵妨碍了未实

际参会的原告股东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形成的

权利，且原告未出席会议，遂判决撤销决议。③

然而，关注案件事实后可以发现，会议通知仅

比规定延迟送达三天。原告未出席会议与召集

时间瑕疵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仅因原

告未参会就撤销决议是否具有合理性？诚然，

当瑕疵并未影响股东和公司意思表示的形成，

也未触及公司决议的正当性之时，即使存在程

序瑕疵也并不一定伤害实体正义。④ 此时，驳回

撤销决议的诉请更具有合理性。

制度要件的僵化适用不仅易造成 “同案不

同判”的困境，还可能在衡量股东权利和决策

效率时本末倒置，为原告利用拒绝参会和程序

瑕疵挽回对其不利的决议结果留下可乘之机。

决议撤销之诉以原告行使诉权具有正当目的为

前提，即原告与公司利益保持一致，期望会议

能以合法程序形成决议，而非利用诉讼妨碍其

他股东及公司的经营。⑤ 但样本案例中滥用诉权

情况频出。例如，原告与公司积怨颇深，故意

拒收召集通知邮件后又提起决议撤销之诉；⑥ 又

如，原告收到会议通知后无正当理由不参会，

仍以程序瑕疵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决议。⑦ 上述案

例中，原告起诉并非为了维护自身权利或决议

合法，而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甚至是损害公

司利益，假借程序瑕疵之由扭曲了决议撤销之

诉的本来功能。

２功能反思：防范滥用诉权功能的有限性

我国立法对决议撤销之诉的功能定位为

“公益之诉”，与日韩保持了相同的立场。 “公

益之诉”也被称为 “共益诉讼”，意味着除个

人利益受到瑕疵影响的股东外，个人利益未受

到损害的股东也具有维护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的权利。⑧ 正是由于撤销权的公益性质，每个股

东与决议撤销均具有利害关系，仅具备股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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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即可作为决议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诉讼门

槛过低的立法选择无法从源头上遏制滥诉，而

诉讼担保制度也仅以提高诉讼成本的方式预防

滥诉的发生，“对抗滥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诉

讼中由法院认定并予以驳回”。① 然而，在理论

上，基于决议撤销的 “公益之诉”性质，股东

正常行使权利提起撤销之诉，构成滥诉的标准

很难认定；在制度上，裁量驳回制度的法律规

定缺乏与滥诉直接相关的内容，“防止滥诉并非

制度设计之初衷”。② 因此，理论上裁量驳回抑

制滥用诉权的功能较为有限。

（三）裁判理念差异下的价值衡量

１司法困境：“实质影响”要件的裁判理

念偏差

在宏观理念层面，裁判者面对利益衡量时

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关于股东、监事越权召

集股东会的瑕疵之裁判。持结果正义观点的法

院认为该瑕疵未影响其他股东参会权、表决权，

重新开会表决仍能通过相同决议，对决议并无

实质影响，应裁量驳回。③ 持程序正义观点的法

院则认为违反召集前置程序本身即不属于轻微

程序瑕疵，应撤销决议。④ 公司利益及决策稳定

与少数股东权益的不同主次关系引出了截然不

同的裁判观点，其根源乃是裁量驳回制度带给

法院的利益衡量难题。此外，实证研究表明，

结果导向思维是法院普遍的裁判理念。在因程

序瑕疵导致原告股东未能参会的案件中，被告

公司通常辩称，即使原告参会，其持股比例也

不会改变公司决议的原定结果，对决议未产生

实质影响。法院的主流裁判观点亦是如此。⑤ 不

可否认，大股东的表决权占有绝对优势，小股

东的表决权一般不能撼动股东会的决议结果，

但法院完全依持股比例作出判决未免有失偏颇。

德国法对于程序瑕疵与决议撤销之间的关

系标准，经历了 “因果关系理论” “客观判断

股东标准”的变迁，最终落脚于 “相关性理

论”。⑥ 因果关系理论要求程序瑕疵与决议结果

必须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才应当撤销决议，⑦ 但

基于因果关系理论，程序瑕疵与决议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将因小股东的持股比例而被切断，

无论程序瑕疵与小股东能否出席会议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大股东都可以主张基于小股东的持

股比例会作出相同的决议结果，这也正是当前

我国司法界 “结果导向”思维的缺陷。对于绝

大多数程序瑕疵来说，其所违反的程序规定本

身就旨在保证中小股东的参与权利，⑧ 结果导向

思维下，控股股东可完全以程序瑕疵不影响决

议结果为由任意侵犯中小股东权利，将中小股

东的权利置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也易纵容公司

“重实体，轻程序”的治理模式。

２制度价值：平衡多重利益冲突

《公司法》的立法目的条款表明，制定该

法旨在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

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公司法解释四》贯彻细化了 《公司法》的立

法精神，加强了股东权利保护，妥善处理了股

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等利益冲突。⑨ 《公司

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立法目的围绕着公司治理、

权利保护、利益冲突展开，裁量驳回制度的立

法价值也以此为指引，是一种平衡公司自治与

司法调整，衡量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安排。瑏瑠

裁量驳回制度具有平衡决议瑕疵与决议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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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利益冲突的价值。改变会议已通过的决定

比重新产生新的决定更值得深思熟虑，这是为

了避免会议组织决策的不稳定。① 公司决议作为

团体法律行为，直接影响公司经营效率和社会

经济交易安全。裁量驳回制度的出台有助于减

少司法实践中不确定性的裁判变量，促使法官

审慎判断各类程序瑕疵的性质和程度，缓解撤

销之诉中司法过于绝对地干预公司自治的情况，

减少对公司经营效率和社会经济秩序安全的不

利影响。②

裁量驳回制度具有平衡多数股东与少数股

东的权益保护的价值。在公司决议形成的过程

中，股东滥用权利的本质是滥用其优势地位，③

控股股东时常利用优势地位违反程序规则。对

此，决议撤销诉讼制度旨在否定以违法程序假

借多数决的公正意思而成立的决议的效力，保

障因违法程序而受到侵害的少数股东权益。④ 但

当程序瑕疵轻微违法，未侵害少数股东权益之

时，直接撤销决议势必对公司和多数股东权益

造成不利影响。我国台湾地区 《公司法》引入

裁量驳回制度时也曾表示，增订裁量驳回的目

的是为了 “兼顾大多数股东之权益”。⑤ 因此，

裁量驳回制度可以兼顾公司和多数股东的权益

保护，防范决议撤销制度对少数股东权益的

“过度救济”，实质上促进了多数股东与少数股

东权益保护的平衡状态。

三、裁量驳回制度的审慎适用

裁量，对法院而言，意味着获得了一定程

度的自由决定案件结果的权力；对当事人而言，

意味着非此即彼的裁量结果。正确适用裁量驳

回制度包含强烈的价值判断，即裁判者对于

“轻微瑕疵”与 “实质影响”的解释与认定，

关涉商事决策稳定与股东权益保护、司法介入

与公司自治等利益衡量。法院必须充分阐明作

出裁量的事实和理由，审慎适用裁量驳回制度。

（一）以决议撤销功能为制度适用方向

决议撤销是基于公平的纠错机制，裁量驳

回是基于效率考量的决策稳定机制，上述裁判

理念偏差问题的根源，乃是决议撤销与裁量驳

回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虽然学界始终致力于

对决议撤销制度的功能进行重校和反思，⑥ 但不

可否认，在我国 “公益之诉”的立法下，保护

股东权利、控制决议合法构成了决议撤销的双

重功能。

作为对决议撤销制度在诉讼中绝对化倾向

的矫正，裁量驳回的制度解释不应脱离决议撤

销制度的功能。例如，以决议撤销保护股东权

利的功能为基础，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轻

微瑕疵的认定应当判定瑕疵是否真正影响了决

议参加者的实体权利 （主要是固有权），⑦ 误导

股东表决权的瑕疵应认定为重大瑕疵，不得裁

量驳回。⑧ 然而，依据这种判断标准，召集主体

瑕疵、主持主体瑕疵等未影响股东表决权的瑕

疵，均认定为轻微瑕疵是否合理？是否有违程

序规则本身的立法价值？由此，单一的判断模

式无法满足不同瑕疵类型对制度适用的多样化

需求，解决之道在于依照不同瑕疵特征提供不

同的裁判模式，由裁判者根据具体案情作出选

择，以促进裁量驳回制度适用的一致性、功效

性和合理性。

（二）信息瑕疵下裁量驳回的司法适用

知情权是股东行使其他股东权的必要手段

和媒介，其本质在于，股东有权知晓公司经营

过程中的某些真实信息。相应的，公司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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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负有依法向股东提供有关真实信息的义

务。① 股东有权知晓会议召集信息的权利，一定

程度上符合知情权的本质，可称之为信息瑕疵。

法律或章程中的信息瑕疵程序规范旨在保障股

东权利，确保股东提前获知会议召开的时间、

地点、议题等相关信息，以便提前了解会议内

容，做好相应准备，进而充分发表意见，参与

表决。

１轻微瑕疵的司法认定

对信息瑕疵而言，因涉及股东是否参会的

事实问题，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可以先从更偏向

事实判断的 “轻微瑕疵”入手。样本案例中，

召集通知时间瑕疵、内容瑕疵、对象瑕疵属于

信息瑕疵。其中，召集对象瑕疵属于公司未将

会议通知有效送达某些股东，直接侵犯股东表

达意见、参与决策的重要权利，相应的决议属

于无效，② 亦或不成立、可撤销，③ 尚存在争

议。对此，从体系性角度进行解释，一个扼要

的结论是：需明确界分内容违法和程序违法排

除对决议无效的认定，应当根据瑕疵轻重 （未

通知成员的比例）以及是否缺乏决议外观，认

定决议不成立或可撤销。若公司未通知全部股

东，意味着缺少保障会议实际召开的必要条件，

决议不成立。若公司未通知部分股东，在已经

实际召开会议、合法表决的情形下，由于并不

缺少与召开或表决相关的实质性要件，即使某

些股东未能参会，也仅具有通过司法途径撤销

决议的权利，无法撼动决议已经成立的事实。

那么，在决议撤销之诉中，是否可适用裁量驳

回呢？

由于 “职业讼客”主要借助登记障碍阻碍

决议的登记实施，德国引入 “豁免程序”，即

法院可以依公司的申请，将股东阻止决议登记

的利益与决议生效公司产生的整体利益进行衡

量，而原告获胜的关键通常在于必须依靠证明

所主张的决议瑕疵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④ １９７８

年日本一则经典判例认为，即便瑕疵不影响决

议结果，但瑕疵重大时，从尊重程序正义的角

度而言，不得驳回起诉。⑤ 可见，决议行为以程

序正义为其法哲学基础。⑥ 只有确定原告所主张

的决议瑕疵不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下，才具有

进行利益衡量和适用裁量驳回的空间。未通知

股东的召集瑕疵 “严重违反民主参与规则”，⑦

这种对根本性股东权利的侵犯本就属于重大瑕

疵，不撤销相关决议是不合理的。

相反，召集时间、内容瑕疵并非直接剥夺

股东的表决权，而是通过影响股东获取信息、

准备会议的方式间接影响股东表决，具有裁量

驳回的适用空间。由于信息瑕疵对应的程序性

规范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股东权利，因此裁量驳

回适用的着力点应从决议撤销制度的股东保护

功能视角出发，判断瑕疵对股东权利的侵害。

轻微瑕疵是对股东权利损害得轻微，瑕疵仅造

成股东权利的轻微损害或仅具有损害危险，才

可考虑适用裁量驳回制度。⑧

２实质影响的司法认定

轻微瑕疵和实质影响均是裁量驳回不可或

缺的要件构成。我国裁量驳回制度中 “对决议

产生实质影响”这一要件本身就隐含着立法者

重结果而轻程序的价值取向。⑨ 因此应从决议撤

销制度控制决议合法的目的出发，将裁量驳回

适用的着力点定位于维持真实合法的决议。这

样一来，实质影响的判断应落脚于程序瑕疵对

决议结果的影响，即程序瑕疵是否影响公司真

实合法的意思表示进而影响表决结果。对于信

息瑕疵而言，优先判断轻微瑕疵可辅助法官澄

清逻辑链条，为实质影响的判断捋清思路，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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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①

当股东实际出席会议或未参会股东事后对

决议追认或否认时，属于轻微瑕疵，此时，会

议程序瑕疵并未实际影响股东权利，各股东意

思表达渠道畅通，法院应认定瑕疵对决议不产

生实质影响，进而判决维持决议效力。这种原

告股东有效避免程序瑕疵不利影响的情况，在

结果上未对决议产生实质影响，属于决议瑕疵

的治愈，即通过诉讼程序以外的方式对决议的

程序瑕疵进行救济，使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得以

复原。② 当前，很多国家都承认这种瑕疵治愈。

例如，日本有判决认为，全体股东出席大会足

以说明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即使会议的召集程序存在瑕疵，也不应当否认

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③ 德国、英国、法国、美

国等国家也有类似主张。④

当未参会股东事后没有对决议表态时，不

能排除其在会议上通过充分发言改变决议结果

的可能，但也不意味着程序瑕疵与决议结果必

然存在因果关系。⑤ 公司决议是由多个主体根据

表决原则做出的决定，全部参会主体的意思表

示均随着自由的辩论协商过程而不断变化，每

一位与会成员都有尽其最大努力把自己的立场

变成总体意愿的权利，在整体利益所能容忍的

程度之内，这种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⑥ 因此法

院对实质影响的判断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对

此，域外立法为实质影响的判断提供了新思路。

《韩国商法典》第３７９条规定：“在已提起决议

撤销之诉的情形下，法院参照决议的内容、公

司的现状及各项情况，认定撤销不当时，可以

驳回其请求。”⑦ 衡量决议内容等具体情况能够

贴合个案实际，判断未出席会议的股东参与讨

论对公司的意思表示影响是否重大，确保事实

认定与要件适用的关联性在可控范围内。例如，

在 “案涉决议内容与原告密切相关，对原告权

益构成实质性重大影响”的案件中，这类决议

的内容 “对于原告准备、参加会议，发表意见

影响多数意见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股东会决议

应予撤销。”⑧ 但若股东会 “决议内容为成立清

算组，应有别于其他股东会决议事项的要求，

且并未影响公司的实际权益。”⑨

综上，对于信息瑕疵案件中实质影响要件

的判断，应聚焦于受信息瑕疵影响的股东行使

表决权的具体情况，难以判断瑕疵对股东的意

思表示和对公司的意思表示的影响程度时，再

结合决议内容、公司内部情况作出审慎裁判。

由此，被告除了证明原告持股比例不足以在形

式上改变决议结果外，还应在结合决议内容在

实质上证明程序瑕疵缺乏对决议结果造成影响

的可能。这样，既防止被告公司恣意利用股权

比例侵害小股东权益，也避免了决议的撤销既

干预公司正常运作，又毫无实际意义和效益的

情况。瑏瑠

３增强滥用诉权功效：重构信息瑕疵下原

告的举证义务

程序瑕疵是否轻微属于被告主张的抗辩利

益，原告不就瑕疵之轻重承担举证责任。瑏瑡 但影

响股东信息知情权的瑕疵实质上与侵权责任中

的侵害行为相似，均在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民

事权益。在原告举证义务的构建中，不仅应基

于决议撤销之诉举证证明决议存在程序瑕疵，

还需基于 “个体权利保护”功能，参考侵权的

举证模式证明程序瑕疵与权利损害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这种举证义务的重构可以纠正原告未

能出席会议就认定瑕疵严重而撤销决议的裁判

思路，也是出于对增强防范滥诉功能有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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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如前所述，裁量驳回抑制滥诉的功能有

限。但实证研究表明，裁判者对制度要件的合

理适用有望增强司法权间接实现遏制滥诉的效

果。在中国食品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中食

科创 （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

撤销纠纷案中，法院结合原告办公地点等因素，

认为原告参加案涉股东会不存在交通不便等客

观障碍，会议通知时限不应构成原告拒绝参加

股东会的当然理由。① 这种认定思路与德国当前

主张的 “相关者理论”相似，即程序瑕疵是否

真正给相关股东权益造成损害。② 德国立法也采

纳了该理论。《德国股份法》第２４３条第４款规

定，在不正确、不完整或者拒绝提供信息的情

况下，只有在进行客观判断的股东也会认为告

知该信息是合理地行使其参加权和成员权的重

要条件时才能提起撤销诉讼。因此，在信息瑕

疵类案件中， “轻微瑕疵”的判断不应仅局限

于关注股东权利是否受损，而应更多地关注瑕

疵与股东权利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原告无

正当理由不参会后仍主张撤销决议的情形，只

有原告举证证明程序瑕疵在客观上足以导致其

无法出席时，才具有以程序瑕疵为由撤销决议

的可能。

（三）非信息瑕疵下裁量驳回的司法适用

１以实质影响判断为主

非信息瑕疵仅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审理难以

认定瑕疵是否轻微。一方面，从 “轻微瑕疵”

到 “实质影响”更似从事实到价值的说理渐进

历程。③ 除表决方式瑕疵外，非信息瑕疵一般对

股东表决权不产生影响，相应的程序性规定旨

在保障决议整体程序的正当性。因此违反非信

息瑕疵规则时，决议撤销之诉主要发挥纠正违

法决议的功能，重点在于判断 “程序之于公司

决议的功能是否受损”，即 “公司决议的组织

性与自治性的功能受到影响”，这也是 “实质

影响”要件规范内涵的核心构成。④ 另一方面，

非信息瑕疵并不必然触及公司决议的正当性，

如仅基于瑕疵的客观存在进行裁判，可能会与

立法原意相违背。⑤ 因此，应当考虑非信息瑕疵

的性质及程度，将股东会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与

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要求作出利益平衡，⑥ 即

主要进行实质影响要件的价值审。

２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利益衡量

德国法注重平衡股东与公司间的利益冲突。

其虽然没有在法律上确立类似于裁量驳回制度

这种排除轻微瑕疵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支持依

照法理上的 “比例原则”限制决议撤销，考量

因素中包括瑕疵性质、瑕疵严重程度、瑕疵对

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影响。⑦ 在对非信息瑕疵

利益平衡的过程中，运用比例原则审查裁量驳

回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首先，两者的理论内

核是一致的。裁量驳回的基本价值在于纠正过

度撤销决议的现象，比例原则的基本理念在于

强调干预的适度性，反对过度干预。⑧ 其次，比

例原则具有适用于裁量驳回的逻辑前提。裁量

驳回的适用过程存在程序正当与结果稳定这一

相互冲突的利益。比例原则的教义学功能就在

于其可使权衡过程合理化和权衡内容具体化，

从而能够促使诸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及法益和谐

均衡。⑨ 最后，比例原则还是预防裁量驳回矫枉

过正的有效手段，可以禁止裁量驳回逾越实现

其功能所必要的程度而对股东提起撤销的诉权

进行过度干预。

那么，比例原则如何在非信息瑕疵的程序

正当性与决议稳定性的利益衡量中具体运用？

首先，考察程序规定的立法本意。如前所述，

决议程序违反 《公司法》第４０条股东会召集顺

序的规定，在司法中存在不同裁判观点。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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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集程序规定的目的在于平衡保护股东、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各方的合法权利，对维护公

司治理结构的稳定、公平和效率较为重要。其

次，判断裁量驳回是否严重违背该立法目的的

实现。将违反股东会召集顺序规定的决议撤销

之诉予以驳回，实际上将削弱了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召集程序的约束力，使公司的治理规则

和结构置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公司组织结构

和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再次，判断裁

量驳回是否必要。为维持决议稳定而忽视对于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较大的程序性规定的保障，

难谓存在充足的理由。且享有召集权即意味着

在讨论议题、召开时间、召开方式等方面均占

据优势地位，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控制着股

东会的决策，对于决议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即

使重新召开股东会议再次进行表决未必通过相

同的决议。最后，比较是否裁量驳回对公司利

益损害的影响。公司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利益构

造物。对处于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的利

益进行利益衡量时，还需结合具体的时空背景，

比较哪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更值得法律对其进行

保护。① 综上，对非信息瑕疵实质影响要件的价

值审中，需对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

一一考量，才能得出是否应当裁量驳回的审慎

决定。

结　语

《公司法》（修订草案） （三次审议稿）保

留现行司法解释中裁量驳回制度较为抽象的要

件，对裁判者审慎适用裁量权提出更高要求。

裁量权赋予法官在处理具有一定弹性或者需要

进行多种价值衡量的事实认定时自由判断的权

力，② 进行实证研究可帮助裁判者将自我利益的

价值追求限制在客观现实的可能范围之内，在

科学把握裁量驳回制度 “实然”的前提下贯彻

“应然”的价值取向。③ 在利益衡量的视角上，

严格贯彻立法目的，结合个案充分衡量保护商

事决策稳定、纠正程序瑕疵、保障股东权益、

遏制股东滥诉的制度价值。在要件适用的视角

上，充分考虑股东权利、决议内容、团体意思

表示对公司良治的重要意义。只有保持司法审

慎干预公司治理，才能实现公司内部利益的合

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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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郑　曦，廖建灵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西部地区在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中，形成了

对多领域、多层次、多语种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但当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面临尴尬又无奈

的处境，主要体现为人才需求多元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量不高，人才数量不

足又难以留住人才几个方面。这与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全密切相关，也跟西部地区

薄弱的人才培养基础和欠优的人才环境有相应关系。为纾解困境，通过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夯

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建构起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有助

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留用，进而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境；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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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涉外法治

建设服务涉外领域的生产生活，以实现国家长

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生活幸福的目

的，①涉外领域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随对外开放政

策的落实贯穿到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随着对外

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将会由过去的向东开放，

转变为东西兼顾；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到东、

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努力打造全方位、多

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②向西开放是

中国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新重点和新亮点。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的

重要一环，③同样的，涉外法治建设离不开人才

保障，因此要点之一在于培养适应法治需求的

涉外法治人才，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部

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情况如何？是否有不

同于其他地区的痛点和难点？这些问题又当如

何解决？等等。本文试图从西部地区的视角研

究涉外法治人才需求，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及成

因等，并提出构建人才培养路径的方案，以为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形成一个体系性的

认识，同时为涉外法治建设及人才培养等问题

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

在国家依法治国战略和 “一带一路”倡议

的指引下，西部地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

着对外开放力度的持续扩大，涉外法治在西部

开发建设中的意义更加凸显。其中，人才在涉

外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涉外法治

人才不仅是实现国家战略的宏观需求，也是推

动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还是

西部地区落实各项改革新举措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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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现国家战略的宏观需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对外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

本国策，正以非常坚强的战略定力，大力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① 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下，我

国的开放政策不再仅仅是获得外汇和技术的手

段，而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增强其在全球治

理中作用之必要。② 由中国主导的 “一带一路”

倡议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从被动地、有选择性地

适应外部规则，到积极地、有选择性地重塑国际

经济规则。③ 中国正在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全球

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又是人类社会

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积极参与全球

治理，将中国智慧贡献于人类文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则体系，必须善于运用法

治。④ 十九大报告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

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一论断蕴含运用法治

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判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中国，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下要统筹好

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两个方面。当下，法治中

国建设在国内法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重大成果，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是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的重要方面。完善的涉外法治建设有助于在法

治轨道上推进我国的国际化进程，有助于我国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真正实现由旁观者、跟

随者向参与者、引领者的转变。

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

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得了较多

的倾向性政策支持，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

著提升。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 “一带一路”为

引领，进一步加大西部开放力度，西部地区的

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对外开

放正在 “向西看”。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是我

国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的涉外

法治建设是新开放格局下，我国实现全面法治

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

深刻变革的当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

杂。西部地区应当积极融入我国涉外法治工作

战略布局，深刻领会涉外法治建设中国家安全

的意义，发挥西部地区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

革中的地缘优势，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人才智慧

助推我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这需要具有国

际视野和国家站位、通晓国际规则并勇于推动

全球治理规则变革、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

才推动，从而在涉外法治建设中，加强对国际

法律、国际规则的研究，以坚定的政治立场、

过硬的专业素质参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

（二）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区域发展要求

西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与十余个国家接

壤，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往来有相

应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促

进了西部地区与更多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往来。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中国—东盟自

贸区持续升级、内陆型开放经济试验区、西部陆

海新通道不断发展、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澜

—湄合作机制的落实，西部地区对外发展路径更

加清晰。近年来，中欧班列、中越班列、中亚班

列、中老铁路等对外交往 “硬渠道”相继开通，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

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等 “软渠道”在西部地

区成功举办。西部地区众多企业不断打开国门、

走向国际，一大批外贸企业也在西部地区开展业

务，西部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２０２０年西部地

区进出口总额２９５万亿元，是１９９９年的２６倍，

年均增长１５５％。⑤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拓宽了涉外法治工作领

域，提高了对外协调关系、维护秩序、应对争

端的质量标准，刺激了对多领域高质量涉外法

治人才的需求。伴随高速的经济发展，西部地

区对外政治、文化等的交往日益密切，西部地

区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增加，涉外法治工作

领域拓展到涉外立法、涉外司法、涉外执法、

涉外法律服务、涉外事务管理等诸多领域。培

养法律与外贸、法律与文化、法律与外语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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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熊光清：《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重要战略宣示》，《人民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１６期。
ＨｉｄｅｏＯｈａｓｈｉ，“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ＢＲＩ）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７，Ｎｏ２，２０１８．
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Ｎｏ２３，２０２０．
参见王轶：《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９日第２版。
详见 《西部地区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 （２０２１）》。



复合型人才，有助于在各项涉外法治工作中运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高质量解决好发展中遇

到的涉外问题。结合西部地区对外发展趋势，

除一般国际规则外，更需要强化对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与西部地区接壤国家

的语言、法律法规、文化等的学习运用，服务

“一带一路”、西部地区对外交往向纵深发展。

这需要一批具有良好外语、外贸等专业基础，

并且通晓外国法律，能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

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复合型涉外法

治人才，在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审时度势，

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和安全，促进我国企业走出

去和国外企业引进来，保护我国公民的海外权

益和利益。

（三）西部地区改革新举措的现实需要

为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适应新发展需求，

西部一些地区出台相应举措，强化涉外法治的

体系建设和法治保障作用。如重庆成立两江新

区 （自贸区）人民法院，负责审理重庆全市涉

外商事案件；新疆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作

出重大调整，多个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

院有权对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进行管辖；云南

省耿马县孟定人民法庭顺应涉外经济发展趋势，

更名为孟定涉外法庭，以便更好地处理涉外事

务；四川正在打造天府中央法务区，拟为中西

部地区国际化进程提供法律服务；一些西部地

区转变政府职能，将涉外行政许可 （如外国人

入境就业许可）等事项的办理权限下放，更多

基层工作者参与到涉外服务事项中。西部地区

涉外法制建设新举措涉及部门多、领域广，更

多基层工作者、更多非涉外工作部门加入涉外

法治建设行列。

西部地区服务对外开放新发展的举措，直

接指向司法行政等实务部门中涉外法治人员的

功能发挥，需要法官、律师、法务人员、其他

法治建设者具有坚实的国内法基础，有深厚的

研究功底和较强的思辨能力、行政管理能力、

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改革新举措要求

法律人能将国内法灵活运用至涉外领域，能对

域外法律的国内运用作出适当反应，能实现国

内法与外国法、国际法的有效衔接，能在涉外

事务的管理中实现法治建设的要求。这些因改

革新举措而被纳入涉外法治建设行列的工作者，

以及由改革新举措延展的涉外法律服务领域，

需要相关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强化涉外意识、国

家意识、法治意识，以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准，

服务国家和人民的情怀、忠于法治的政治素养

投入涉外法治建设工作。总而言之，西部地区

改革新举措需要一批新的涉外法治人才落实，

也需要老一批法治建设者进一步提升能力、活

跃思维。新老涉外法治人才共同发力，在具体

涉外事务中，运用涉外专业能力和法治思维引

导并规范涉外主体行为、治理社会、解决纠纷，

建设对外发展的良好秩序、扫除对外发展中的

障碍，进而促进开放、维护发展。

二、西部地区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困境

　　西部地区推进国家战略实施、推动区域对

外发展、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离不开强有力的人

才保障。现阶段，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呈现出供需不匹配、人才培养难、人才留不

住等突出问题，这与高质量、多元化的涉外法

治人才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西部地区涉外

法治建设首先要突破涉外法治人才需求多元化

但人才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形式多样而培养质

量不高、人才数量不足又难以留住人才的困境。

（一）涉外法治人才需求多元化与人才结

构单一的矛盾

自２０１４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初步提出发展涉外法

律服务业，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要求以来，涉外

法治建设工作在诸多领域逐渐展开。特别是根

据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以

下简称 《规划》）的要求，涉外法治工作领域

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要求更加严格。《规

划》提出要完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提高涉

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

强化涉外法律服务，这需要立法、行政、司法、

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等各领域涉外法治人才推

动，需要立足国家层面、西部层面、省级层面、

具体岗位层面的涉外法治人才共同发力。西部

地区积极贯彻各项决议决定，在 《规划》指引

下开展符合西部地区发展规律的法治建设工作，

以新发展势头融入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同步推

进各项涉外法治工作，这需要多领域、多层级、

多语种的涉外法治人才保障。

多元化法治人才的价值体现在西部地区立

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涉外企业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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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具体工作中，但目前各单位人才价值发挥

路径不同、效果不一。立法机关组建省内外高

校、律所、人大的专家组成专家库发挥智库作

用，政府多通过法律顾问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吸

纳专业力量 （主要是律师）参与政府法治建

设，司法系统采用人才引进或通过培训的方式

强化涉外法治能力培养，外贸企业、跨境电商

等企业自主招聘人才或像西部地区那样将涉外

法律事务交由北上广深的总部进行处理。其中，

涉及的涉外民商事诉讼、个体间的涉外纠纷多

交由律师经司法程序完成，此外西部一些地区

探索建立涉外法治人才库的做法也主要集中在

律师行业。从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实践看

出，现阶段律师的涉外法治才能发挥较为充分，

其他法治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则比较单一。从

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语种看，涉外法治人才所掌

握的外语以英语为主，在２０１９年司法部建立的

全国涉外律师人才库中，西部地区涉外律师共

计１４８名，除英语外，掌握越南语、老挝语、

德语、法语等外语的律师人数分别为 ３人、１

人、２人、４人，① 涉外法治人才中的外语能力

培养也存在结构性失衡。相较于西部地区涉外

法治人才多元外语的需求，非通用语涉外法治

人才亟须培养。

（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形式多样但培养

质量不高的尴尬

现阶段，西部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呈

现出高校培养、培训培养、自我培养等多头培

养的人才培养状况：在高校，西部地区个别高

校探索并尝试了一些新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

式，创设 “一带一路”法治人才培训实验班，

打造 “法学＋小语种”专业特色，培养面向欧

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② 在

实践领域，结合具体业务需求，对已经服务涉

外法治建设的工作者多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

培训对象涵盖涉外法官、涉外知识产权人员、

涉外律师等，培训方式通过研修班、赴境外交

流学习等方式进行，个别地方与境外机构联合

设立律师事务所强化人才交流和业务往来；在

前述培养形式无法涵盖的领域，相关人员以自

我发展为导向或以业务需求为契机，自主学习

涉外法律规范，自我强化涉外业务技能。目前，

高校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处于探索阶段，

培训在法律实践领域运用较为普遍。这些或新

或旧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对象涵盖已经服务

或拟服务于涉外法治建设的人员，注重强化培

养对象的业务知识，提升其业务素质，有助于

实现由普通法律工作者向涉外法治人才的转变。

然而，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质量离涉外

法治建设需求尚有一定距离。如前所述，西部

地区涉外法治建设需要知识广、能力强、素质

高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但现阶段个

别高校 “法学 ＋”的人才培养质量尚待检验：

绝大多数西部地区高校仅限于传统的国际法理

论教学内容，没有与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区域发

展需求相对应的理论课程，也没有专门针对涉

外实务的教学与实践，涉外人才汉语与非通用

语、法律与其他专业、国内法与国别法的复合

性明显不足，应用性体现不充分。而在实践中，

即便在涉外法治才能发挥较为充分的律师行业，

参与国际法律交流的程度也较低，７９％的涉外

律师未参加任何国际律师行业组织。③ 此外，涉

外法治人才相比于普通法律工作者而言，有

“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变革”的要求，有 “涵养

律己、德法兼修”的素质标准。尴尬的是，西

部地区培养对象的涉外意识和涉外专业能力明

显不足，德育实质性缺失。实践中普遍运用的

培训培养和自我培养，多立足于岗位实际，专

注于某一知识或技能的 “才”的培养，涉及面

窄，相对缺乏对素质内容、对 “德”的持久养

成，这与 “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目标有一定差距。

（三）涉外法治人才数量不足却难以留住

人才的无奈

相比于迅猛的涉外经济发展，西部地区涉

外法治人才供给并不能与之相匹配。为此，西

部各省都在强调涉外法治人才的建设和培养，

采取措施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

才引进和保障体系，但现阶段西部地区涉外法

·９０１·

法　学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①

②

③

该数据根据２０１９年司法部公布的 《全国千名涉外律师人才名单》统计得出。载司法部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ｊｇｏｖｃｎ／
ｐｕｂ／ｓｆｂｇｗ／ｆｚｇｚ／ｆｚｇｚｇｇｆｌｆｗｘ／ｆｚｇｚｌｓｇｚ／２０１９０３／ｔ２０１９０３２１＿１６１６９９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２－０２－１４。

目前，西部地区尝试该种培养模式的学校有西南政法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 “法学 ＋法语”项目，云南民族大学开展
的 “法学＋南亚东南亚非通用语”项目。

参见冷帅等：《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探析》（上），《中国律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治人才仍然处于缺口大的状态。如重庆市拟到

２０２３年实现全市各类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在法律

服务队伍中的比例达到 ５％左右的目标，目前

尚有较大的缺口。① 而贵州省 “十四五”人才

规划指出，到２０２５年，全省法律服务人才达到

２２万人，② 但２０２０年，贵州省律师才突破１万

人，离 “十四五”规划目标尚有较大距离。其

他西部地区也面临类似的人才缺口问题。在涉

外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补足涉外法治人才特

别是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的缺口，是西部地区

法治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由于前述的

原因，仅靠自身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无法满足现

实需要，引进人才就成为西部地区建设涉外法

治人才队伍的重要途径。

然而，无奈的现实是，西部地区往往难以

留住从国外、国内其他地方引入的人才。西部

地区人才流失严重已是困扰西部各人才部门多

年的问题。据统计，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４年，西部Ｑ

省检察系统共流出人员１９９名，法院系统共流

出人员１５７人。其中，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

流失严重。③ 甚至一些从西部地区实践中逐渐成

长起来的法治人才，为追求更大平台、谋求更

好发展，也相继离开西部地区。青海一名基层

检察官表示，每次全国优秀公诉人评选结束，

发达地区会通过不同渠道以优厚的工资待遇和

优越的工作条件 “挖走”青海当地的全国优秀

公诉人，而留下的也是因为自身原因无法离

开。④ 尽管追求个人更好的发展无可厚非，但这

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缺

乏的现状。

三、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困境成因　　　

　　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成因复

杂。作为人才培养主力军的高校，西部地区高

校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作为人才

培养普遍运用的培训手段，囿于西部地区涉外

法治人才的薄弱基础，并非解决涉外法治人才

问题的根本之策；加之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

环境在吸才、用才、留才方面的劣势突出，人

才培养成果难以反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

以上原因综合导致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难、留才难的困境。具体如下：

（一）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

须立足于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定位和现状，

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从实际出

发，有针对、有规划地进行人才培养。基于此，

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应当在明确培养目标、培

养理念、培养主体、培养模式等的基础上进行。

然而，西部地区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不

全、问题突出。

第一，培养目标脱离实际、同质化严重。

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

才有实务精英、多元外语等的需求，但原有的

人才培养模式跟跑国内其他一流高校，更注重

法学理论课程的学习，更倾向英语外语能力的

培养。但西部地区师资力量较弱，优质教育资

源供给不足，高校理论研究水平普遍低于中东

部地区，从第二轮 “双一流”建设名单看，西

部地区 “双一流”高校仅有２８所， “双一流”

学科才５４个，在全国一流高校和一流学科中的

占比分别为１９％和１１％，⑤ 这些问题在根源上

决定了西部高校难以赶超中东部高校的理论研

究。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东南亚、南亚

等发展中国家使用效率不高。西部地区以较低

的科研实力参与较高标准的理论研究，以较大

的英语资源投入适用于通用效率不高的发展中

国家，这与西部地区人才实际需求和培养能力

相脱离， “以低就高”的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定

位，脱离实际，不仅不能实现科学研究的高水

平产出，也不能解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

实践性需求。

第二，人才培养理念有待更新。西部地区对

外开放新格局改变了西部地区在国家区位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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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详见 《全面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加快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行动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渝司发 〔２０２０〕２１号）。
详见 《贵州省 “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

参见王允武：《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与法学教育协同推进———以改进民汉双语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为视角》，《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沙

#

：《为偏远地区的人才流失惋惜和痛心》，《检察日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第７版。
经统计，全国 “双一流”高校１４７所，“双一流”学科５０８个。特别说明：在新一轮 “双一流”建设名单中，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学科但尚未公布名单，该两校统计数据以２０１７年公布的 “双一流”学科计算。



的地位和定位，西部地区一转偏远落后的固有形

象，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 “新星”。相比于涉外

经济的高速发展，西部大部分地区依然按部就班

地进行人才培养，培养对象在涉外专业能力等方

面的不足、德育工作的实质性缺失与守旧的人才

观、知识观不无关系。守旧的人才观念难以打破

单科专业的壁垒、难以突破国家边界，在法治人

才培养中局限于国内法和有限的国际法内容，没

能与国别法及其他学科专业有效融合，不利于培

养法治人才的专业才能和国际化视野。此外，过

分注重知识的观念导致以往的法学教育存在重客

体轻主体、重法意轻人格、重智育轻德育的问

题，① 也不利于培养法治人才的主体意识、“大德

观”意识和家国情怀。因此，西部地区需要快速

转变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理念，认真思考如何建构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 “德”的内容体系，注重培

养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增强涉

外法治人才的涉外意识、家国情怀，扭转不利于

良好国家形象建构、有碍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人

才培养观念。

第三，培养主体有较大缺口。法治工作队

伍建设离不开高等法学教育，高校是法治人才

培养的第一阵地。② 但西部地区的高校在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主体缺位问题。

在西部，除四川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几个院校

外，其他大多数西部地区高校甚至没有足够的

师资力量组建国际法教研室，涉外法律师资队

伍极度缺乏。而实务方面，既没有转入机制也

没有课程空间允许实务人员进入参与人才培养，

实务领域培育力量也相对缺乏。欠缺培养主体

这一核心力量的作用发挥，西部地区高校无法

“产出”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重庆、云南等

地高校才创造性地探索 “法学 ＋小语种”的人

才培养路径，同样，高校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

实务部门中涉外业务工作需求，其他以培训等

方式进行的人才培养才普遍存在实务领域。亦

即西部地区现阶段呈现的学校培养、自我培养、

培训培养等多头培养的现状，与高校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主体缺口大这一现实密切相关。培养主体

在人才培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欠缺

培养主体的西部高校便失去人才培养的根基，西

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只能是空谈。

第四，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进。西部地区

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既有国内其他高校的通

病，也缺乏对区域特色的创新思索。其一，在

学科设置上，西部地区高校和其他地区一样，

将法学与外语及其他专业分设，并且将作为涉

外法律专业学习重点内容的国际法律归入二级

学科范畴；涉外专业课程的深度、广度、融合

度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难以在外国法、比较

法及其他交叉领域有较深的涉猎，这一学科结

构不利于涉外法治人才的专业化培养。其二，

在理论与实践教学方面，理论教学远离实务运

用，难以学以致用；实践培育内容少，对理论

的检验不及时、不到位；理论和实践的融合程

度较低，融合方式体主要体现为形式衔接而非

内容融合，这不利于提升培养对象的学习兴趣

和专业获得感，也不能满足西部地区对应用型

法治人才的需求。其三，西部各地区的地理位

置特殊，对外开放的区位特征显著，云南、广

西以 “澜—湄合作机制”为契机，与缅甸、老

挝等东南亚国家交往密切；重庆经 “渝新欧”

国际联运大通道与中亚、欧洲国家有往来；西

北地区以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与蒙古、

巴基斯坦等国家往来频繁。但是缺乏区域功能

定位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有效发挥各地区与相

应国家在地缘、人缘方面的优势，容易在与国

内其他高校的竞争中形成马太效应，使西部地

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陷入更深困境。

（二）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薄弱

涉外法治人才是精通国内外法律的专业人

才，是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才，

国内法、国际法、外国法、外语等的理论与实

践基础是人才专业化的前提和保障。然而西部

地区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外语、法律、实践

等方面基础薄弱，高校人才培养难，而西部地

区普遍运用的培训方式更是一种 “锦上添花”

的人才培养手段，在人才培养基础较为薄弱的

西部地区不能实现 “雪中送炭”的效果。

从外语基础看，其一，英语作为国际通用

语言，西部地区与国内其他学校一样，从素质

教育到专业教育，投入较大教学资源培养学生

外语能力。但在教学效果方面有显著差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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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科：《论 “新法学”的建设理路》，《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马怀德：《法学教育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部地区大学生大学英语四六级的通过率远低于

东部地区，英语听说能力差距明显。其二，法

律英语将法律和英语有机融合，作为国际法职

业语言，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科目，也

是阻止大量普通法律工作者成为涉外法治人才

的门槛。然而，西部地区由于师资力量不足，

不少院校尚未开设该课程，而一些开设该课程

的院校将其作为选修课，法律英语课程的学习

无法提升西部地区对涉外法律专业的认识，也

无法满足西部地区对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其

三，西部地区的涉外交往对英语以外的其他外

语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即便因地缘优势能熟悉

部分外语的口语运用，但离书面化工作需求尚

有距离，且与法律融合的专业用语无法通过因

地缘优势产生的日常交往补足，而这种差距，

通过培训依然于事无补。

从法律基础看，西部地区的法律专业培养

只能较好的顾及国内法律，对于国际法律、外

国法律的专业培养存在较大问题。一方面，由

于学科设置结构和师资力量不足的原因，西部

地区的国际法律基础教学薄弱，目前的本科课

程几乎只能涵盖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没有相应课程和足够师资来完成对外国

法、比较法、国际规则等的深入学习，在国别

法、深层次国际规则的学习和运用上基础薄弱。

另一方面，涉外法律实务产生于一定的经济条

件，西部地区一些涉外业务开展时间晚，甚至

一些涉外业务还尚未在西部开展，相关人员经

验不足，质量提升慢。而在能开展或已经开展

的涉外实务领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对实践能

力的培养强调不够、锻炼不够。这使得涉外法

律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相脱节，理论学习缺乏

实践的检验显得更加生硬，生硬的理论知识无

法灵活运用于多变的实务场景，难以形成 “理

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循环，最

终在理论和实务运用上捉襟见肘。

从实践基础看，培养对象的专业劣势在西

部地区更为明显。首先，语言能力的提升需要

实践锻炼，西部地区英语语言环境相对缺乏，

英语学习效果多是 “哑巴英语”，将外语学习

做到能说会用的极少。其次，法律与生俱来地

具有实践性，法律实践不仅从方法论意义上连

接国家与社会，也可能在实体论层面形塑二者

的关系。① 西部地区涉外业务的总量及业务类型

相比于东部地区均有较大差距，这对涉外法治

人员专业能力的培养有天然的劣势，在较高级

别的涉外业务上更加缺乏锻炼机会，难以从方

法论、实体论角度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实现

与西部社会的有效连接。再次，西部地区的几

个省区与外国接壤，与接壤国家的对外交往相

较于其他省份有一定的地缘优势，特别是云南，

与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接壤，在涉

外法治人才中也倾向于法律与东南亚小语种的

复合，由于小语种的适用面相对狭窄，培养对

象的成长空间不优于适用英语的涉外领域，培

养对象在未来前景方面有一定的权衡和担忧，

这不利于培养对象的专业化建设。

涉外法治人才培训中，建立在薄弱理论和

实践基础上的培训恰似空中楼阁，但如以巩固

基础为目的的培训，则与高校教育本末倒置，

因此培训并不能解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基础薄弱的问题。

（三）涉外法治人才环境隐藏危机

人才作为２１世纪重要的战略资源，国际国

内各地区之间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人才争夺战。除

前述薄弱的社会基础，西部地区在吸才、用才、

留才方面的政策和环境缺乏竞争力，在人才培养

的末端环节不能有效巩固人才培养成果。

首先，在吸引人才方面，由于决定人才流

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大环境上，只有当城

市规模满足一定门槛条件时，增加公共服务供

给才能显著吸引人才流入。② 国际上，通都大埠

之间，人才竞争异常激烈，而国内一线城市、

重要经济圈、城市群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城市相对分散，明显

有地理、经济方面的劣势。而涉外法治人才通

晓国内外法律，在法学和外语方面都有相应优

势，甚至具有一定的精英特性。在涉外法治人

才的竞争体系中，呈现出人才少、竞争者多、

竞争优势各异的状况。但西部地区社会基础薄

弱，人才引进政策并不优厚，不优于中东部地

区，也不足以抵消其在其他方面的劣势，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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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令健：《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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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



法与国际大都市相抗衡，西部地区的吸才劣势

较为突出。即便后面发展了兰州—西宁经济带、

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等，但其影响力、

竞争力依然不足以和其他竞争对手匹敌。

其次，在用好人才方面，由于法律工作需

要多个行业多种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良好

的职业环境易于也便于人才价值的发挥。处于

探索和成长初期的西部地区，对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重视程度不足；① 在涉外法治工作体制的设

立和规范方面有待完善；人才功能定位偏差，

人力资源配置不够科学，人才价值发挥不到位。

并且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环境更加恶劣，个人专

长难以发挥，法治人才在涉外工作中难以形成

相当的职业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这不利于对

国家忠诚、德才兼备、业务精良的高素质涉外

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

再次，在留住人才方面，西部地区没有用足

自身在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进一

步丰富涉外产业类型，资源零散、信息分散、缺

乏就业前景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人才

的留用。此外，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工作起步晚，

涉外法治人才在早期需求量小，人才管理和服务

保障体制缺失，人才晋升体系论资排辈，涉外法

治人才无法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和认同。

而工作环境不顺畅、思维悬殊等会消减人才留下

的意念。加之在对个人就业择业有重要影响的薪

酬待遇，职业发展、组织发展前景，工作内容等

因素中，西部地区在涉外法治人才个人职业发

展、组织发展前景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的情形

下，工作内容、薪酬待遇又无明显优势，人才环

境潜藏危机。在优势利用不足，劣势特征显著的

西部，难以留住人才便也不足为奇。

四、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完善路径　　　

　　根据上述成因分析，欲走出西部地区涉外

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在人

才培养中的主阵地作用，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础，确保西

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能养；配合打造良好人才

工作环境，实现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能留；

进而找准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出路。

（一）构建完善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西部地区在新时代对国际型、应用型、复合

型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引发了西部地区人才培

养理念、方式、内容、师资队伍等的变革和创

新。西部地区应当找准人才培养的定位，构建完

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服务西部地区建设发展。

首先，西部地区应当找准人才培养的定位。

第一，立足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基础薄弱的现实，

在各类别、各层面的涉外法治人才需求中，坚

持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并举，对国家层面及部

分中高端的人才通过引进人才的方式满足需求，

对于基层涉外法治工作者及其他涉外法治人才

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填补空缺。第二，立足西

部地区法学理论研究水平和英语水平普遍低于

中东部地区的现实，采取错位竞争策略差异化

培养人才。相比于涉外理论的研究，侧重涉外

实务能力的培养，强化涉外实务人才的竞争优

势；相比于英语语种的专业培养，注重与西部

地区往来更为频繁的其他语种的人才培养，强

化非通用语涉外法治人才的竞争优势。第三，

立足西部地区在国家对外发展中的区位功能及

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特殊意义，强化培养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服务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

设的法治人才；注重培养维护边境安全、国家

安全，打击恐怖活动、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司法

人才，更好地服务西部地区边疆治理、更好地

发挥西部地区国家安全屏障的作用。

其次，转变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理

念，以发展的眼光、国际的视野培养素质、知

识、能力均高皆强的综合性人才。应转变陈旧

的知识观念，注重培养人才的主体意识、“大德

观”意识，将素质教育、品德的教化贯穿于法

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穿在开设的思政课程、

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和法律、外语及其他专业

的专业教育中，贯通在各类涉外法治实践和培

训中，并通过实践性、反思性的养成性教育培

育涉外法治人才的道德品质，以社会约束机制

演练养成自我约束习惯。② 此外还应注重强化培

养对象的国家意识、涉外意识，用理想信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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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才，将中国国家命运、西部地区涉外发展、

个人涉外法治事业建设统一于人才培养过程中，

革新人才观念，以知识复合、能力复合、思维

复合的人才观念引导人才，培养适用国际化开

放场景中的创新人才。

再次，补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主

体的缺口。如前所述，西部地区高校普遍缺乏

涉外法律专业教师，实务领域培育力量也相对

缺乏，培养主体缺口问题明显，这使得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工作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补

足高校培养主体缺口是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当务之急。目前，通过自行培养补足人

才缺口有时间、条件方面的不现实性，为此，

允许高校自主设定人才选拔标准、简化人才引

进流程，通过人才引进方式引进人才是西部地

区弥补培养主体缺口的快捷方式。此外，高校

要向政府和地方社会培养输送有价值的人才，

就要接入他们的反馈回路，就要与社会接轨，

就要吸收整合他们的教育资源和供给能力。① 建

立相应机制、畅通渠道吸收引进社会法治实务

人才，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涉外法治培育力量

和高校教育资源的融通，才能有力打造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的师资团队，有效解决人才培养主

体缺口问题。

最后，创新西部地区人才培养模式。在重

拾高校人才培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灵活调整

和优化涉外法律相关学科，强化实务培养、融

合培养和特色培养。一是以应用为导向，适当

增加实务课程师资和课程数量，提升实务能力

培养质量。吸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仲裁

委、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力量参与人才培养

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计、教材编写、专业教

学，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的最新经验

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教学中，② 弥补高校在实务

资源和实务经验方面的不足。在专业设置中适

当增加实务课程，必要时将实务课堂转移到实

务部门的具体工作场景，以用促学。二是把人

才的融合培养作为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专业路径，

推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法

学专业与外语等其他专业的深度融合。结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

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

需求为导向，动态调整涉外专业设置。提升国

际法学科地位，为涉外法律课程和外语课程设

置提供空间，建立立体化的涉外课程体系。在

有需求的地区建设符合自身区位特色的 “法学

＋外语” “法学 ＋其他专业”的复合专业，设

定相应人才评估办法，推动形成涉外法治人才

培养的专业化课程体系。三是发挥西部地区区

位优势，将涉外法治人才的实务培养、融合培

养融入西部地区特色。对于前述复合专业的设

置，顺应国家对区际法学的建设规划，根据西

部地区各自的区位特征，调整相应特色的外语

语种、复合专业或实务课程，形成 “法律老挝

语” “法律文化”等的专业特色，强化专业实

用性，形成特色竞争优势。

（二）全面夯实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培养主体针对培养对

象的专业化养成，前述人才培养体系为人才的

专业化养成提供了思路、设置了路径、奠定了

基础。凝聚各方力量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充分发挥培养主体和培养对象的能动作用，能

在已有人才培养基础之上添砖加瓦，有助于西

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 “养得出”。

第一，通过政策、科技凝聚各方力量、盘

活各类资源，夯实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专业基础。当下，最快捷有效的方式是用好

国家解决西部地区高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的政策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条件。具体而言，

首先，应当用好国家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举措，用好西部地区的人才

培养特别项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

版具体项目等，促进西部高校国际法治人才交

流，深化与相关国家在涉外办学、法治人才培

养、涉外法律实务融合等方面的合作；借鉴国

内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有益经验，完善高校

人才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探索建立涉外

实务部门和高校间人才常态化交流机制，凝聚

国内国外、理论实践部门的专业人才参与西部

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其次，应当用好国家

在西部高校专业建设和能力提升中提供的资源，

特别巩固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

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省部共建中西部

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等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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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重大项目成果，强化和优化西部高校专业建

设，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奠定复合专业基础。

再次，应当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和红利，用好

网络平台、移动通信技术等为人才培养赋能。

对于西部地区实务部门欠缺的业务类型，以及

西部高校在涉外法治教学中欠缺的优质专业教

学资源，通过信息技术等打破地域之间、高校

和实务部门间的阻隔，实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的专业资源的共享，弥补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师

资不够、基础薄弱的短板。

第二，以能力提升和专业认同刺激培养主

体价值释放，充分发挥培养主体能动性，进一

步发挥培养主体价值作用。一方面，在前述国

家政策和人才项目中，加大对培养主体的培育

力度，提升西部高校涉外法治师资队伍水平。

同时，优化配置理论和实务教学资源，充分调

动各培养主体的积极性，将高校教育与实务部

门培育充分融合，能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激

发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避免各自在不擅

长领域的牵强迁就，不仅能调动培养主体的积

极性，也能促进两者互相取长补短，促进法律

实践教育与国家、社会有效衔接，从而提升人

才培养的质量。另一方面， “法律 ＋外语”的

复合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涉外法

律工作离不开法律外语的专业工具，通过法律

外语及 “法学＋”的复合专业设置，提升法律

外语、国际法律等的专业地位，强化各主体对

涉外法律专业的认识，增强培养主体的专业认

同感，进而帮助强化涉外法治专业化建设。

第三，通过学生自选和专业分流，充分发

挥培养对象能动性，以便巩固培养对象专业基

础，促进其专业化成长。如上所述，无差别的

教学模式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西部地区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要循序渐进也要创新发展，

有差别、有层次的人才梯队能力建设更符合西

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在西部地区

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将通识教育和个性化相

结合，除涉外法治教育的通识课外，允许学生

自主选择专业方向、培养类别、外语语种。结

合前述实务培养、融合培养、特色培养的体系

建设，探索专业领域深度，拓展就业领域空间，

最大限度激发学习热情。同时，在教学中设置

一定的分流机制，根据不同的学生基础进行不

同程度的专业强化，根据不同学生的兴趣志向

进行不同语种的专业化学习，因材施教，培养

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涉外法治人才。

（三）多方打造良好人才工作环境

围绕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数量少而又难以

留住人才的现实困境，紧紧抓住西部地区涉外法

治人才实践基础薄弱和在 “吸才、用才、留才”

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多措并举提升西部地区人才

工作环境，确保西部地区人才 “留得住”。

一方面，强化显性措施招引、留用人才。

一是在吸才政策上，充分认识西部地区的竞争

劣势，强化政策支持构筑人才竞争新优势。对

于一些高端涉外法治人才，由国家统一制定人

才岗位标准，实现同一人才定位在不同地区的

相同引入条件，防止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无法与

东部抗衡的不利局面。在一些普惠人才政策中，

由国家向西部地区单列一些人才指标，进一步

增加西部地区人才竞争力。此外，西部地区结

合自身对外发展需求，制定并落实更优惠的涉

外法治专项人才政策，以具有足够竞争力和吸

引力的人才政策吸引人才。二是在留用人才工

作中，从待遇、制度、事业等方面鼓励涉外法

治人才扎根西部。在待遇上，认真落实人才引

进承诺，结合涉外法治工作业绩，完善物质、

精神、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综合保障。在制度

上，破除人才交流、人事提拔方面的机制障碍，

依托 “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各类博览会等重大活动

平台，开展干部挂职、人才培训、人事交流等

人才工作，建立以能力、业绩、贡献为导向的

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向人才展现看得见的成长空

间。在事业上，放宽相应职称评定、职位晋升方

面的限制，给予涉外法治人才干事创业的政策、

资金、平台的支持，给人才搭建看得见的舞台，

促使涉外法治人才能干、想干、可干，进而促进

涉外法治人才在西部能留下、想留下、真留下。

另一方面，运用隐形手段打造良好人才工

作环境。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法治保障以人才作为基础，人才发展需要借助

相应平台，可以说，经济发展、法治建设、人

才留用之间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体，越

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能吸引留住人才，越是人

才聚集的地方越能促进经济增长，越是经济繁

荣的地区越需要法治的保障。西部地区的涉外

经济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增长迅速，涉

外法治人才价值发挥已经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

打造法治化工作环境有助于人才培养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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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才价值发挥进而留用人才。在涉外法治

建设中将人才环境与营商环境融合打造，形成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西部地区留用涉

外法治人才的良性开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① 营商环境法治化不仅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

职责而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政府

在新一轮竞争中制胜的法宝，成为地方开展法

治竞争的主要面向。② 西部地区借助涉外经济发

展契机，在打造良好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强化

法治化建设，逐渐优化外语口语、涉外法治业务

的宏观环境，拓展非通用语涉外法治人才成长空

间，将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工作起步晚的劣势转为

优势，在无形中破除以往不利于人才价值发挥的

体制机制障碍，畅通涉外法治人才工作环境，逆

转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境。

结　语

西部地区以往的国际法理论和外语教学内

容搭建起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体系，但

无法满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建设和开放发展对

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近年，西部地区个别高校

探索并尝试了 “法学 ＋小语种”的专业特色培

养人才，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法律实

务部门开展了相应的人才培训工作，一些涉外

法律工作者也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强化对涉外法

治能力的培养。即便如此，在结果上依然呈现

出人才结构单一、人才质量低、人才留不住等

突出问题，当下多样的人才培养形式并未帮助

西部地区走出人才培养的困境。为从根本上解

决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难、留住难的问

题，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的主阵地

作用，解决好高校人才培养主体缺位问题，找

准人才培养定位，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建构起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考

虑到西部地区人才基础薄弱，以及在 “吸才、

用才、留才”方面竞争优势不足的现实，充分

发挥培养主体和培养对象的能动作用，通过政

策、科技等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赋能，

并以显性招引、留用人才的政策措施配合隐形

手段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进而巩固

人才培养基础，改善人才环境。这样一来，以

高校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主，辅助有力措施

夯实人才培养前端的基础，优化人才培养末段

的环境，为西部地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铺平道

路，真正走出人才培养的困境。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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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业主委员会

“成立难”及其化解

胡仕林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业主委员会是由业主依法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管理物业区域内事务的一种自治性、常设

性组织，对城市社区治理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业主委员会数量少、比例低，其成立普

遍存在启动难、筹备难、选举难、备案难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与业主外部的地方政府、居民委员

会、开发商、物业企业的阻碍有关。从实践层面化解业主委员会 “成立难”的基本路径在于构建多

元社会支持机制，主要措施包括：强化地方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的综合性支持；强化地方立法机关的规

则支持；强化开发商、物业企业的物质和信息支持；强化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强化经济社会组织

的专业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业主委员会成立难；社会支持；住宅小区；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１７－０９

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是基层基础，只

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社会治理

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①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并从基层建设的角度提出 “畅通和规范群众诉

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

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

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②住宅小区是９

亿多居住在城镇的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③是城

市社区的细分单元或 “细胞”，小区治理作为

网格化、精细化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状况

直接影响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成效。而

在小区治理中，业主委员会 （简称 “业委会”）

作为业主依法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管理物业区

域内事务的自治性、常设性组织，既是小区治

理的重要组织参与者，也是城市基层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和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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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业主自组织治理、规范反

映诉求、依法维权以及协助基层党政机关延伸

公共服务管理、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等方面能够

发挥直接而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被近年

来诸多小区业委会积极而有效地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实践所充分证实。在当前居民委员

会 （简称 “居委会”）和社区治理 “行政化”

“内卷化”突出、治理绩效欠佳的情况下，加

强业委会建设、推动治理重心从 “社区”向

“小区”下移十分必要，理应成为改善基层治

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破口。

加强业委会建设，首要问题是普遍成立业

委会。然而，历经３０余年的发展，① 业委会的

成立状况并不乐观。尽管官方未公布全国业委

会的统计数据，但从近年媒体报道看，除少数

地方成立比例较高外，如上海到２０１９年共成立

业委会９４７８个、组建率达到９２４７％，② 业委会

发展慢、数量少、比例低仍是全国较普遍的现

象，如深圳、广州 ２０１６年分别为 ３４％、③

２８５％，④ 海口 ２０１９年为 １３４％，⑤ 河南全省

２０１７年平均占比约９％⑥。从笔者调研的云南部

分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州、市看，情况亦大致如

此。楚雄州２０１８年有３０７个物业服务小区、业

委会１５１个，占比４９２％；玉溪市２０１９年成立

有业委会的住宅小区比例为２３％；曲靖市２０１８

年中心城区业委会数量约占物业小区总数的

１５％，县 （市）成立业委会的物业小区约占

１０％；省会昆明市 ２０１９年共有物业服务项目

２０００余个、业委会２００余个，占比约１０％。

业委会成立比例偏低，反映出实践中存在

比较突出的 “成立难”问题。新闻媒体对此多

有报道，各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颇多关切，

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从已

有的相关研究看，仅有少量学者就此做专门性

探讨，认为业主交易成本过高、⑦ 国家控制过多

而支持不足⑧等是业委会 “成立难”的基本原

因。大多数学者则是在 “业主维权”或 “业主

自治”的主题下宽泛或附带性论及，归纳下来，

主要有如下代表性观点：成立业委会通常是业

主维权过程中产生的诉求，这种以维权为指向

的业委会在国家看来是 “麻烦的制造者”，在

物业企业看来是 “利益的争夺者”，⑨故而难以

成立；在业主自治语境下，业委会成立难根源

在于商品房小区这类陌生人社区的自发合作难

以达成，小区体量过大、主体众多、社会流动

性高是制约集体行动达成的结构性要素。瑏瑠 总体

而言，学界对业委会 “成立难”问题尚缺乏充

分的实践感知和理论探讨。有鉴于此，笔者拟

以媒体报道为主要经验材料，在考察该问题现

实表现的基础上，侧重从地方实践层面探析解

决的思路和办法。

一、业委会 “成立难”的

　　现实表现：四难　　

　　成立数量少、比例偏低是业委会 “成立

难”最为直观的结果表现，那么 “成立难”究

竟难在何处？在 《民法典》颁行前，成立业委

会主要根据 《物权法》 （２００７年）、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２００３年）、住建部２００９年印

发的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 （简

称 《指导规则》）以及地方的相关规定进行，

首次成立业委会的基本流程是：程序启动 （业

主提出筹备业主大会书面申请，政府组织、指

导成立筹备组）→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业主

投票选举产生业委会→业委会备案。从地方的

实践情况看，这四个环节和步骤都存在不少困

·８１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２卷·第５期　　　　　　　　　　　　　　　　　社会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２日，深圳万科天景花园成立 “业主管理委员会”，这是内地诞生的首个业委会。建设部１９９４年颁布的 《城

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要求 “住宅小区应当成立住宅小区管理委员会”；国务院２００３年颁布的 《物业管理条例》正式确认业

主委员会制度，之后２００７年颁布的 《物权法》、２０２０年颁布的 《民法典》均予再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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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问题。

（一）启动难

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的成立是业主大

会和业委会成立的第一关，直接关系到后者的

程序启动。换言之，筹备组的成立是前提，只

有具备了这个前提才能推动余下步骤的进行。

根据 《指导规则》，区、县房管部门或者街道

办、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业主提出筹备业

主大会书面申请后６０日内，负责组织、指导成

立筹备组，并通过筹备组来推动整个进程；筹

备组由业主代表、建设单位代表、街道办、乡

镇人民政府代表和居委会代表组成，组长由基

层政府代表担任，业主代表由基层政府或者居

委会组织业主推荐产生并不低于筹备组总人数

的一半。

筹备组的成立看似简单，但实践中却有不

少的困难和障碍。从业主的角度看，国家法律

虽然规定其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委会，

但由于 “陌生人社区” “工作忙” “搭便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特

别是在小区管理 “尚可”的情况下，业主往往

缺乏成立业主组织的意愿和动力，进而在提出

筹备申请、推选或参选业主代表等方面难以形

成集体行动。从业主外部看，对筹备组的成立

增设限制性条件是较为常见的情形，这其中既

有地方立法、 “红头文件”作出的限制也有操

作中的人为限制。比如，对于筹备申请的提出，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已

交付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物总面积 ５０％

时，业主即可提出筹备业主大会申请，且并未

对提出申请的业主的数量作出限定，但有些地

方附加更严苛的规定，要求 “入住率”不得低

于５０％、业主联名申请比例不得低于１０％甚至

３０％等等。① 又如，对于筹备组业主代表的资

格、条件等，国家层面并无特别的限制性规定，

但实践中却限制颇多。西安某小区第一次推选

的筹备组业主代表中，街道办认为其中４名业

主拖欠物业费、另外４名未按规定递交推选表

从而不具备资格；第二次推选时，街道办又另

外增加了一些条件，如要求提交工作单位或公

安机关核实后的本人工作简历及遵纪守法情况

说明 （无犯罪证明）。② 上述这些限制性条件，

常被业主和社会各界斥为 “刁难”，而这些

“刁难”使业委会的成立在初始阶段即举步维

艰。除增设限制性条件外，启动阶段还存在

“找不到指导者”、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 “躲

拖推”、开发商拒绝参与等难题。

（二）筹备难

筹备组成立后，围绕选举产生业委会这个

核心目标，需要做很多筹备工作，主要包括：

确认业主身份、业主人数以及所拥有的专有部

分面积；草拟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确定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则；制定业委会

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和业委会选举办法，确定

委员候选人名单；宣传动员业主报名参选和投

票。然而，做好这些工作并不容易，困难主要

来自以下方面：

一是业主信任度、参与度低。筹备组中的

业主代表是筹备工作的主要力量，其开展工作

完全是公益性的，没有报酬，很多时候因为没

有经费还得垫资。即便如此，业主代表往往还

得不到理解、信任甚至会遭到部分业主的质疑，

“吃力不讨好”使得业主代表的积极性严重受

挫。而一般业主往往由于没有时间、精力或者

基于观望、 “搭便车”心理而不愿提供个人相

关信息、不愿参与宣传动员、不愿参选业委会

委员等等，从而导致了业主集体行动的困境。

二是开发商、物业公司不配合甚至阻挠。

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委会，需要掌握小区及

业主的相关资料信息，以便确认身份、产权面

积、投票资格等事宜。但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大

多拒绝提供，而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对此也

常常表示无能为力。实践中，筹备组成员索要

业主的联系方式及相关个人信息名册时，常被

以 “保护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导致筹备工作

“搁浅”。也有貌似 “配合”的情况，但提供的

业主名册只有业主姓名和建筑面积却没有业主

联系方式。除此之外，开发商和物业公司以各

种手段阻挠宣传成立业委会、恐吓威胁业主代

表等行为亦屡见不鲜。

三是业主与居委会、政府之间存在认识分

歧。筹备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业委会的成

立和运行设定微观操作规则，但业主方与居委

会、政府对诸多问题尤其是业委会委员的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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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 《昆明市物业管理办法》（２０１６）第１６条规定：符合成立业主大会条件的物业管理区域，由该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
总人数３０％以上的业主向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提出成立业主大会的书面申请。

佘晖：《究竟是谁阻挠业委会成立》，《华商报》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第Ａ４版。



资格问题往往认识不一致，导致业委会成立产

生波折、停顿。郑州某小区原定于２０１８年３月

３１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但就在会议召开前一

天晚上，社区贴出公告称，业委会候选人中有

４名业主被查出不具备入选资格，理由是１名

业主被拘留过 （因为维权），另外３名业主的房

屋产权证上是配偶的名字。首次业主大会被通

知取消后，小区业主要求会议延期但未获允许，

于是仍按期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投票结果为

“双过半”，但当业主们申请备案时被拒绝。９

月份，业主代表再次申请成立筹备组，而社区

１０月却通知，这次筹备组 ２５名业主代表均无

资格，理由是其中有８位拖欠物管费、１７位未

按时交纳物管费。①

（三）选举难

业委会由业主投票选举产生，但根据 《物

权法》的规定，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

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即人数、面积 “双过半”。“双过半”对商品房

住宅小区成立业委会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

对于那些千户以上的小区，征集到足够多的投

票 “工程量”很大、难度不小。成都某小区从

成立筹备组到业委会最终成立，总共号召全体

业主进行了３次投票，历时３年。②由于 “双过

半”难以达到，实践中出现了 “从众规则”

（即未参与投票表决的业主被视为同意已参与投

票的大多数业主的意见），但该规则存在争议。

如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认为，《深圳市某小区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条约定

的 “从众规则”与 《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

例》规定的计票规则相悖而不得适用。③

除 “双过半”这个高门槛之外，业委会选

举还可能会面对其他一些阻碍和破坏。如成都某

小区业委会选举时，七八名自称业主的人冲入会

场，将投票箱砸烂，撕毁并抛撒、踩踏选票，而

小区物业公司客户经理竟是肇事者之一。④

（四）备案难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应

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３０日内向基层政府予以备

案。备案成为业委会成立的最后一关，只有备

案成功，业委会才能获得来自政府的 “背书”，

也才能取得业主的认可与支持。但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并未明确备案的法律性质和效力，实践

中相关各方对备案是告知性还是审批性备案、

实质性还是形式性审查看法不一。

在备案规则不明、认识不一的情况之下，

业委会成功备案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加大，主要

表现为行政机关基于管控思维普遍形成了从严

理解执行相关规定的明显实践倾向，不予备案

的可采理由广泛涉及启动、筹备、选举各阶段

或大或小的程序和实体问题，较为常见的情形

是：认为启动阶段未按要求成立筹备组，包括

开发商未参与、组长不是政府代表、业主代表

无资格等；认为业委会成员的入选资格存在问

题，包括产权证名字不是本人而是其配偶、未

按时交纳物管费、有违法犯罪前科等；认为选

举投票存在问题，包括投票期延长、未达 “双

过半”、舞弊等。例如，某小区业委会向房管局

申请备案时，尽管街道办及居委会均同意 “予

以备案”，但房管局 “不予受理”，理由包括：

建设单位未参与筹备组，“未对部分业主候选人

资格进行核查认证” （当选委员孙某系服刑释

放人员）。⑤ ８６００户３万余居民的长沙某小区自

２００４年分期交付入住，１５年间共４次发起成立

业委会，其中２０１８年发起的第４次进展到备案

阶段遭遇 “卡壳”，官方给出的主要理由是：

湖南省规定 “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应当自业主大

会筹备组成立之日起６个月内召开”，该小区筹

备组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成立、次年１月６日到

期后就要自行解散，而筹备组业主代表将原定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６日的投票时间延长至１月３１

日，违背了前述规定。⑥

在当前业委会成立规则不够明晰、业主对

规则知之不多而政府缺乏有效指导参与以及相

关利益方不愿配合的情况下，业委会成立过程

难免存在诸多不合规、不规范之处。用 “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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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查找问题并严格地与是否备案挂钩，必然

使业委会成功备案变得非常困难。除 “从严把

关”外，“暂缓备案”“暂不予以备案”的拖延

策略也是业委会备案难的具体表现。例如，对

南京某大厦业委会申请备案事宜，办事处表示

备案申请资料齐全，但因业主之间矛盾大、改

选过程涉嫌违规，故从妥善解决矛盾角度出发，

作出暂缓备案的决定，即现在不予备案。①

二、业委会 “成立难”的化解

　　路径：多元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产生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精神病学文献，后被广泛运用于心理

学、医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学科领域，但其

内涵众说纷纭、不尽一致。在社会学意义上，

一般认为社会支持由主体、客体、内容等要素

构成，主体即社会支持的提供者，既包括政府、

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正式主体，也包括家

庭、邻里、志愿者等非正式主体；客体即社会

支持的接受者，通常是弱势或脆弱群体，如病

患者、城乡老年人、大学生、妇女、未成年人、

下岗失业者等，他们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

或摆脱不利处境从而需要外部给予支持帮助；

内容即主体根据客体的需要而给予的各种帮助，

比如政策支持、物质支持、人才支持、信息支

持、服务支持、技术支持、精神支持等等。② 就

主旨而言，社会支持理论意在通过构建多主体

参与的社会支持机制、网络或系统，以此帮助

弱者摆脱困境、获得自我发展。

把社会支持理论应用于分析业委会 “成立

难”的实践，可以发现背后的基本原因在于：

在业委会的成立过程中，陌生、松散、异质性

强的业主群体通常是弱者，普遍存在单靠自身

难以化解的 “集体行动困境”，本来就需要外

部力量给予帮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是地方政

府、社区居委会、开发商、物业企业等相关方

非但不给予帮助，反而不同程度地在态度、规

则、行动上对成立业委会进行排斥和阻碍。概

而言之，业主内部的 “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

的阻碍构成业委会 “成立难”的基本原因。因

此，实践层面化解业委会 “成立难”的基本路

径就在于变阻碍为支持，变阻力为推力，构建

起助推业委会成立的多元社会支持机制。

（一）强化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综合

性支持

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出现的启动难、筹备难、

选举难、备案难，很大程度上正是地方政府

（尤其是街道办、乡镇政府）和居委会态度消

极、采取排斥和阻碍行动的综合反映。因此，

地方政府和居委会是化解业委会 “成立难”的

关键，应当转变观念认识，强化对业委会成立

的行动支持。

就理念层面而言，应当在科学认识业委会

制度及其实践的基础上，树立支持业委会成立

发展的理念。一方面，要充分认识业委会制度

本身应有的正向治理功能。对业委会制度的认

识在深层次上涉及对业主自治、社会自治的认

识，王利明指出 “社会自治是指市民社会中的

成员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程序自主决定、管理

共同事务，自我负责的一种治理方式，以业主

自治、公司自治、行业自治、团体自治等为表

现形式”。③ 业主自治的基础在于物权，具有私

人属性，理应受到尊重。同时，业主自治对于

激发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化解邻里和物业矛盾纠纷、降低政府管理社会

成本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功能，在政策导向

上应给予支持。业委会作为业主自治常态化、

组织化进行的重要载体，充分实现业主自治功

能必然要支持业委会组织的大量发展。这些理

念和认识在 《物业管理条例》《物权法》《民法

典》等中央立法以及十八大以来党的若干重要

会议和文件中均有体现，地方政府自然应当加

以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业委会制

度运行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通常情况下，

新建小区交付业主使用后，由于业主集体行动

困难等原因，业委会往往不能及时成立，小区

长期缺乏业委会成为比较普遍的问题。但当业

主发现权益受到损害需要集体维权 （如争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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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益、更换物业公司）时，就会产生成立业

委会的诉求和行动，而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

矛盾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于是出现业委会被

“污名化”的现象，认为业委会是 “影响稳定

的因素” “麻烦的制造者” “不应该存在”等

等，进而在态度和行动上阻碍业委会成立成为

地方政府较为普遍的选择。这种把业委会制度

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与其本身应有的正向治

理功能混淆起来进而阻碍其发展的认识和做法，

实际上颠倒了因果关系，也是鸵鸟心态和因噎

废食的体现，应当摒弃。

就行动层面而言，应当积极主动，对成立

业委会给予政策、物质、人力、信息、指导等

多方面的综合性支持。一方面，要针对 “增

量”，建立常态化支持新建小区及时组建业委会

的机制。业委会组建得越早，越能发挥监督功

能，预防和减少开发商、物业企业侵害业主权

益的纠纷。但从实践情况看，依靠业主力量自

发性组织推动组建业委会难度很大，需要政府

主动引导、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比如新建小

区符合业主大会成立条件时，社区居委会、基

层政府应宣传引导业主提出成立申请；在接到

业主或建设单位成立业主大会的申请后，及时

审核、及时组织成立筹备组；筹备组开展筹备

工作前，对筹备组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在筹备和投票选举过程中，提供人财物、信息

等多方面的支持，指导筹备组成员强力开展宣

传动员、 “扫楼”等活动；建立基层党政、居

委会、业主代表、开发商、物业企业等多方参

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及时解决争议、消除阻碍。

另一方面，要针对 “存量”，动员党政体制内

外的资源力量，强力支持无业委会小区普遍组

建业委会。目前，很多地方业委会成立比例偏

低，大量符合组建条件的小区未能组建业委会。

对此，需要采取非常规方法才能加速解决。建

议参照上海、武汉等地的做法，以党政主导推

动为主要方式，把加强业委会建设作为党委政

府的一项重要专门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和推动，

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通过明确责任

主体、细化任务分工、安排专项经费、强化监

督考核、加强指导协调等措施，力争通过３至５

年实现 “应建尽建、全面覆盖”的目标。

（二）强化地方立法机关的规则支持

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出现的启动难、筹备难、

选举难、备案难，固然成因复杂，但很多情况

下是业主、政府、相关利益方等在规则供给不

足、设定不合理情形下发生认知和行动冲突的

结果，反映出地方立法上的不足。业委会成立

规则一般包含在物业管理立法之中，但物业管

理地方立法数量上尚未全国全部覆盖，质量上

问题不少。① 以云南省为例，目前尚未出台关于

物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近年也仅有昆明

（２０１６年）、玉溪 （２０１６年）、蒙自 （２０１８

年）、丽江 （２０１９年）、楚雄 （２０２１年）等少

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物业管理办法；与业委会相

关的规定多散见于前述不多的政府关于物业管

理的规范中，存在不够全面、过于原则、程序

烦琐、门槛过高等问题。总体而言，在当前

《民法典》已经施行的情况下，各地应当根据

上位法，尽快制定出台或修改物业管理立法，

对成立业委会进行全面细致、科学有效的规范。

从各地立法情况看，业委会的成立都要受

到政府不同程度的监督控制，但有些规定的必

要性、合理性是存在问题的，应当在科学平衡

促进自治与监督控制关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

改。例如关于首次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和程序，

有的地方规定要有１０％甚至３０％的业主提出申

请，门槛比较高。实际上，这里面的核心和关

键在于是否符合成立条件 （已交付业主的专有

部分面积达到建筑物总面积５０％以上），只要

符合成立条件，不论多少业主都可以申请启动

程序，业主申请数量的多寡与最终能否成功召

开业主大会、选出业委会并无直接关联。依笔

者所见，只要交付面积过半，开发商或物业企

业就应该向政府提出申请；同时业主 （不限数

量或降低数量要求比如１０人以上）也可以提出

申请。又如，关于筹备组业主代表、业委会委

员候选人资格，很多地方都做了限制，比较普

遍的是不得有欠缴物业费、违法犯罪记录等情

形。应该说，担任代表或委员是业主基于物权

而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而非政治权利，立法上

不宜轻易剥夺。业主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应当充分尊重大部分业主意思自治的结果。因

此，立法所要做的是要求参选人必须公示那些

可能影响业主做出决策和判断的信息。另外，

一些地方立法将 “按时交纳物业费等相关费

用”作为参选业委会成员的必要条件，已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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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后认为缺乏上位法依

据，不符合民法典等上位法的立法原意，不符

合法治精神，① 有此类规定的地方应当及时废

止。再如，最后阶段的备案问题，有的地方立

法未作明确规定，操作中实际奉行的是审批性

备案、实质性审查，不必要地增加了业委会成

立的难度。如前所述，政府从程序启动之初即

介入到业委会组建的过程之中，这本身就是一

个监督的过程，备案阶段再作实质审查无疑是

重复劳动且可能因否定先前的结果而产生争端。

因此，在对政府介入业委会成立过程已有制度

安排的情形下，应当明确备案的性质只是形式

性审查。

（三）强化开发商、物业企业的物质和信

息支持

从实践情况看，业委会 “成立难”常见的

一个直接原因是开发商、物业企业的阻挠。本

来，业委会的成立可以搭建起业主与开发商、

物业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有利于互通意见、

提升物业服务质量、预防和化解业主欠费等纠

纷，双方是可以友好相处、合作共赢而非零和

博弈的。但有些开发商、物业企业存在侵害业

主利益、物业服务质量差等情形，担心业委会

成立后 “恶行败露”或被 “拿钱夺权”、被

“炒掉”，故而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显然，在有

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希望开发商、物业企业主

动欢迎、支持业主成立业委会无异于与虎谋皮。

因此，在业主与开发商、物业企业之间的矛盾

纠纷仍较普遍的当下，应当通过明确设定 “义

务” “责任”的方式强制开发商、物业企业支

持成立业委会。

在物质支持方面，一是要提供筹备经费。

对于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经费，应当明确由

开发商按一定标准承担，并在项目办理竣工验

收前向基层政府缴存。对此经费，基层政府应

及时催收、保管、审批、拨付并监督筹备组的

使用情况。二是要提供工作用房。明确规定业

委会工作用房按一定标准从物业服务用房中安

排，在筹备成立业委会期间由筹备组使用。

在信息支持方面，一是要提供关于业委会

是否具备组建条件的信息。规定业主有权了解

业委会是否符合组建条件 （已交付业主的专有

部分面积达到建筑物总面积 ５０％），建设单位

有义务明确告知；规定业委会符合组建条件时，

建设单位应及时主动向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乡镇政府）报告，并在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

位置向业主公告。建设单位未履行前述告知、

报告、公告义务的，政府应当督促履行并给予

处罚。二是要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筹备组成立

后，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其提供物

业管理区域证明、房屋及建筑物面积清册、业

主名册等文件资料；未提供的，政府应当督促

提供并给予处罚。

（四）强化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

住宅小区是基层社会的构成细胞，其业委

会的组建和运行对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直接影响。

实践中，一些地方针对业委会成立难、运行难

问题，把党建引领与小区治理紧密结合起来，

探索形成了 “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模式。

“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的核心在于党的组

织和党员嵌入到小区、物业企业、业委会中，

这可看作党组织提供的人力资源支持。在红色

业委会的成立过程中，这种支持主要体现为鼓

励、动员和支持具备业主资格的党员参选筹备

组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大力宣传、发动和

引导业主积极参与选举投票并支持党组织推荐

人员当选。鉴于党组织和党员在业主中通常拥

有较高威信和号召力，他们的参与很大程度上

能够化解业主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也很有可

能确保筹备组业主代表和业委会中多数是党员，

而党员占据多数往往能够打消各级党政和领导

干部对业委会失控的顾虑，这些都将大幅减少

业委会成立过程中的困难和阻碍。更为紧要的

是，成立业委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致小区

“善治”的手段，党员被认为是各行各业的精

英、模范，由其占多数组成的业委会更有可能

促进小区 “善治”目标的实现。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业委会的建

设发展过程中，应从社区或小区治理的全局出

发，大力强化党组织的人力资源支持，大量组

建红色业委会。为此，既要鼓励居住在小区的

党员业主 “亮明身份”，主动参选业主代表和

业委会委员或者积极参加宣传动员、 “扫楼”

等活动；也要结合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和在

职党员到社区 “双报到”等志愿服务活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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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在职党员安排到推动组建业委会的相关工

作中。同时，要注重通过地方立法的方式强化

党组织对成立业委会的人力资源支持。这方面，

２０２０年３月出台的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可

资各地借鉴，该 《条例》明确规定：社区党组

织推荐是业委会委员候选人产生方式之一，委

员候选人名单报社区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引导

和支持业主中的党员积极参选、通过法定程序

担任业委会委员。

（五）强化经济社会组织的专业和技术

支持

业委会的成立有较强的法律性、政策性，

程序烦琐，矛盾和争议比较多，客观上需要经

济社会组织给予专业支持和技术支持。选举投

票是业委会成立的关键，难度最大，对专业和

技术支持的需求也最为强烈。相对于 《物权

法》旧的 “双过半”规定 “应当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

的业主同意”，２０２１年起施行的 《民法典》第

２７８条尽管总体上降低了业委会成立表决通过

的门槛 （由全体业主 “双过半”同意改为参与

表决业主 “双过半”同意），但同时提高了业

主参与表决的要求 （由全体业主 “双过半”参

与改为 “双三分之二”参与）。从以往的实践

看，受业主参与意识不足、前期宣传动员不充

分、挨家挨户 “扫楼”不到位、投票不够便利

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业主参与投票表决

的比例不高本身就是普遍存在的 “老大难”问

题。《民法典》施行后，要达到其规定的 “双

三分之二”参与表决，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提

高了，尤其对于那些千户、万户以上的小区，

达到法定要求更是难上加难。业主 “双三分之

二”参与表决属于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地方性

法规予以变更，也不允许以业主规约或者业主

大会议事规则的形式予以变更；同时，以往实

践中各地为降低对业主参与的要求出台的一些

变通性规定 （比如经过通知或公告程序送达仍

不参与投票可视为参与并同意或者同意多数），

将受到更多的检视。① 在此种情况之下，地方层

面要化解业委会 “成立难”，应围绕提高业主

投票参与率和投票结果的真实可信度而努力，

除建立完善委托投票制度、楼栋代表制度等配

套规则外，要着重从消减组织动员不力、投票

不便等障碍入手，强化经济社会组织的专业支

持和技术支持。比如，引入公证、律师等第三

方专业服务机构组织选举投票工作，开发建设、

推广使用方便、快捷的电子投票系统。实际上，

这些方式方法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实践，例如

北京某小区依托 “北京业主”ＡＰＰ投票组建业

委会，投票率达到 ９９１％，从源头上确保了

“真业主投真票”且投票过程全程可追溯；② 厦

门某小区业委会选举采用 “互联网 ＋公证”模

式，通过引入科技公司、公证、律师团队等力

量，业主们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便捷参

与投票，公证处并全程公证，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耗时长、错误率高等问题。③ 对于此类探索，

值得其他地方参考、借鉴和推广。

三、延伸思考：从业委会到

　　小区共治与善治　　　

　　作为社区的微观构成单元，住宅小区是９

亿多居住在城镇的居民生活的主要空间。小区

治理事关群众安居乐业、房产保值增值、基层

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带有基础性、全

局性的民生和政治问题。但长期以来，小区治

理在认识和实践中往往被简单地、偏颇地等同

于物业管理或业主自治，从而带来居委会、基

层党政要么置身事外要么模糊性存在、选择性

参与以及业主组织缺位、物业企业独大等问题。

治理主体的这种结构性缺陷，致使小区治理成

效不彰、困境重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新建小

区的持续增量和大批已建小区进入损耗加速、

维修高峰期，物业管理纠纷、更换物业冲突、

业主维权事件、物业脱管弃管、维修改造难、

违规 “住改商”、私搭乱建、 “群租”乱象、

“执法不进小区”等各类新老矛盾和问题愈加

凸显，优化小区治理结构迫在眉睫，十分必要。

小区治理主要是业主基于私人物权而产生的对

建筑物的共同管理，这就决定了业主居于治理

的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小区是一个 “不完

全生活体”，④ 亦非完全自足、自主的 “独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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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仍然是执政党、政府、市场主体、社会主

体等多方作用的场域。在此意义上，小区治理

就整体结构而言是以业主自治为基、为主的多

元主体合作共治。

显然，要在小区治理中发挥业主自治的主

体性作用，常设性业主代表组织———业委会的

成立和良性运行就十分关键。然而，吊诡的是

业委会制度虽已正式确立并发展了近３０年，但

制度的实践却存在巨大反差：业委会成立难运

行难、良性运行难上加难的困境长期普遍存在。

要改变此种状况以促进小区治理结构优化从而

走向善治，成立业委会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

步。本文的研究表明，业委会成立难主要难在

启动难、筹备难、选举难、备案难，而其背后

的症结在于业主内部的 “集体行动困境”和外

部的各种阻碍。这单靠业主自身力量难以化解，

同时也不可能理想化地、消极地 “坐等”市民

社会发育成熟来解决，而只能着眼于多元共治、

依赖社会各方尤其是地方党政的支持和帮助来

加以克服。６０年前，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

创造了基层治理的 “枫桥经验”，其精神内核

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很大程

度上，成立业委会、促进小区治理也需要这样

一个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过程。我们相

信，只要地方党政认真践行群众路线，善于宣

传、组织、发动群众，真正在态度、规则、行

动上支持业委会的成立发展，则 “难者亦易

矣”！同时，要高度关注实践中以 “设立业委

会确有困难”为由，退而求其次组建 “物业管

理委员会”（通常由基层政府、住建部门、村／

居委会、业主、物业服务人等的代表组成）的

做法，这种做法容易架空或虚置现行业委会制

度、出现物业管理委员会替代业主委员会的倾

向，应当严格限制。

此外，有学者认为业委会的建立和运作、

更换物业公司、小区治理积极分子的鼓励、物

业纠纷化解、物业管理立法等问题导向的研究，

虽然能为具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可行方案，

但方法和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并不能解决根本性

问题 （似指业主参与小区治理的内生动力不

足），难免陷入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

境。①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实际上并没

有哪种主义、哪种理论、哪种方法能够解决小

区治理的根本性问题， “毕其功于一役”或把

所有问题 “连根拔起”的想法都不太现实。小

区治理是实践性活动，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进而促进实践层面问题的解决和治理的优化，

是本文这类问题导向研究的价值所在。可以想

见，这类研究越多越深入，小区治理实践中的

问题就可能越少越小， “善治”由此而可期。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小区治理而言，或许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为可取。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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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实践的

路径、成效与问题的评析

———以越南中资企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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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公共外交能力是衡量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但也是中资

企业在提升跨国经营能力过程中所面临的 “短板”。通过分析越南３６家中资企业及其１０２５名越南员

工的调研数据后发现，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对公共外交的认识不

够深入，本土化经营程度不足、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对外传播效果欠佳等问题。越南中资企业亟待加

深对公共外交的理解，找到企业经济行为与公共外交实践的最佳契合点，并学会借助新媒体丰富传播

方式，强化传播效果，真正发挥中资企业在外维护国家利益、增强整体外交公信力、提升国家国际形

象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企业公共外交；越南；海外中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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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作为促进

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海外中资企业面临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

大引擎，中国经济将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许

多中国企业更希望跳跃到全新发展阶段。但国

际形势与地缘政治形势严峻，不确定因素增加，

如何在新形势下 “走出去”且 “融进去”成为

海外中资企业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

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成为当前国

际社会的一种常态，海外中资企业如何在扮演

好自己经济角色的同时，发挥更多公共外交职

能，维护母国的海外利益，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①这同样值得思考。现有研究从传播、公

共关系、国际关系等多个视角论证跨国企业已

成为公共外交中的重要新兴力量。②在公共外交

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跨国企业基于自身所拥

有的各类资源及跨国属性，通过履行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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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拓展和维护公共关系等方式在实现自身

经营目标和价值诉求的同时，展现出在公共外

交领域独特的优越性及不可替代性。因此，如

何让海外中资企业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充分发挥

其政治、外交功能以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并

与沿线国家建立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等议题成

为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重点。① 但是在充分论

证 “如何做”之后，却鲜有研究从东道国的视

角审视海外中资企业 “做得如何”。据此，本

文依据越南实地调研结果及云南大学 “越南中

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

就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路径与成效进

行讨论，并分析企业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进

而探索企业在新形势下推进公共外交的方向。

一、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的

　　利益逻辑及实践路径　　　　

　　传统意义上，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为争

取他国民心、影响海外受众而采取的各类外交

公关活动。② 但伴随着全球化演进和非国家行为

体崛起，公共外交主体得到扩充和延展，企业、

媒体、社会组织甚至公众个人都被纳入公共外

交的主体之中。至此，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共

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公共外交是政府

外交的有益补充，公共外交中非官方参与者虽

不能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但可通过多种方

式向外国公众或政府多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

明本国政策，增信释疑，并了解对方观点，③ 起

到沟通桥梁的作用。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浪

潮之下，企业作为资本、知识、技术和人才高

度密集的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外交承

担者。④ 对于海外中资企业而言，参与公共外交

实践、学习公共外交经验已成为其拓展海外业

务的必修课。但从本质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

种具有全新外交形态的政府行为，而企业所开

展活动的背后基本都包含对经济利益的考量，

如何更好地促进上述两者的融合，首先需厘清

企业参与公共外交背后的利益逻辑，才能明确

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维度与路径。

（一）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的利益

逻辑

企业具有 “逐利”的本性，而外交的根本

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因此，当企业参与公

共外交成为一种事实或趋势时就说明它们之间

存在需求的契合。

从企业角度而言，参与公共外交是一种获

利行为。第一，公共外交可以帮助企业规避一

些非商业性风险。在海外中资企业开展跨国经

营的过程中，因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风俗习

惯的差异而带来的非商业性风险难以避免，如

果仅以商业手段来处理往往适得其反。而即便

东道国与中国毗邻且文化相近，依然会出现因

语言、管理模式差异导致沟通不畅引发冲突等

问题。不仅如此，一些因政治因素所引发的风

险，海外中资企业更需调整应对措施与手段。

例如因东道国发生内乱、暴恐或政权更迭等事

件导致企业利益受损，又或因国家间关系，海

外中资企业遭受莫名 “审查壁垒”等，对于这

些非商业性风险，均需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来规

避或应对。

第二，公共外交可以促进企业实现与东道

国的 “利益共享”，以获得足够的接纳和认可。

“共商共建共享”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的基本原则，再加上近年来许多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法律规范、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

方面的意识日渐提升，这就对海外中资企业在

经营模式、管理方法、观念认知等方面提出更

高要求。然而，外界对海外中资企业的看法依

旧存在 “资源掠夺”“侵占市场”“破坏环境”

等负面印象，尽管这些标签有失偏颇，但也说

明企业尚未充分考虑到如何更好维护东道国的

切身利益。而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可以

帮助其获得东道国民众和政府的信任，可为企

业提供继续生存的经营氛围、对企业较为公正、

客观及友好的舆论环境，从而将 “利益共享”

落到实处。

从政府角度而言，让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可

弥补政府外交的一些 “短板”。第一，企业参

·７２１·

国际问题 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实践的路径、成效与问题的评析

①

②

③

④

柯银斌：《公司外交及其能力提升》，《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２０年第３期；许永权、王勋：《关于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

“走出去”与开展公共外交的思考》，《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ＵＳＣＣｅｎｔｅｒ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ｈｔｔｐｓ：／／ｕｓｃ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ｏｒｇ／ｐａｇｅ／ｗｈａｔ－ｉｓ－ｐｄ，访问时间：

２０２３－４－１９
赵启正：《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十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页。
钟新、杨爽：《多元主体、多种渠道、多维理念：赵启正与中国的新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与公共外交可以增强整体外交的公信力。政府

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时会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局

限或不足。例如对外宣传的方式官方色彩浓厚，

宣传主体单一且具有鲜明的 “政府行为”；偏

向于用较为宏大的叙事风格来吸引公众的注意

力实则 “不接地气”等。而根据２０２３年爱德曼

信任度调查报告 （ＥｄｅｌｍａｎＴｒｕｓｔ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２３），政府不被信任的情况在受访的２８个国

家中较为普遍；① 企业则获得最高的信任度评分

且是唯一被视为兼具能力与道德的组织。② 尽管

在调查报告中，中国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很

高，但多数西方国家受访者则将中国政府视为

“异类”，且该印象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因

此，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首先是 “纠偏”，需

要使国际公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和平发展

以及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③ 据此，海外中资企

业参与公共外交不仅可以适当规避政府公共外

交的短板，还可大幅增强整体外交的公信力和

可信度。

第二，企业参与公共外交可以为国家形象

塑造提供更多的辅助与正面投射。对于企业来

说，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代表着巨大的生产力。

企业不仅会因此收获可观利润，还可获得来自

公众的信任、善意。而介于跨国企业的国家属

性，公众对企业的印象会汇聚为该国某一行业

的印象，进而上升到国家整体印象，再辐射到

对这一国家的国民性格、素养的综合判断。④ 因

此，可以说跨国企业的形象与母国国家形象捆

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目前，在

“中国制造”的队伍里出现了如华为、小米、

格力等一大批代表国家形象的企业，但就整体

而言，中国企业为塑造国家形象所提供的辅助

和正面投射尚不充分。因此，海外中资企业参

与公共外交，通过提升自身的产品、服务质量，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好企业形象，有助于

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减少误解。

总之，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是一种

合理且必要的选择，不仅 “有利可图”也能

“有所作为”。基于此，当明确企业与公共外交

各自所需时，探讨 “怎么做”显得尤为必要。

（二）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维度

与路径

赵启正曾指出，企业参与公共外交需要解决

“如何想”“如何做”及 “如何说”的问题。⑤ 据

此，为保证海外中资企业参与公共外交的可持续

性与可操作性，且更好地实现企业与母国利益的

双赢，本文从意识、行动、传播三个维度来探究

海外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

其一，培养公共外交意识，外化于行。海

外中资企业管理者需要在对外交往及日常管理

活动中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意识，并将其体现

在企业对外交往与日常管理等活动中。因为跨

国企业具有跨地域、跨国界、跨民族、跨种族、

跨文化等混合性特征和跨国特质。这种混合性

特征决定了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企业是一个连接

不同地域、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

不同语言而比政府更加具有 “文化敏感性”的

“文化万国宫”。⑥ 并且，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

需要与不同的人和利益相关方打交道，基于双

方所属国籍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跨国企

业在东道国的各类活动甚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

的工作交流都可被视为 “微型外交”。因此，

每一位有机会进行对外交往的海外中资企业员

工都应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知识，其中包括文

化、宗教、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等东道国相关

知识，以及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心理学等理

论知识。对于海外中资企业来说，这些知识主

要用于降低企业在东道国的非市场风险，规避

因非市场因素导致资源浪费、利益受损。可以

说，对于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海外中资企

业而言，培养公共外交意识，掌握相关基础知

识，是其今后 “走稳”“走好”的基本前提。

其二，推进本土化战略，履行社会责任，

实现利益共享。 “本土化”是跨国企业经营发

展的战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在东道国的生产

经营具有可持续性而采取的淡化母国色彩，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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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环境的措

施。① 衡量本土化的指标主要从资源配置本土

化、生产经营本土化、人力资源本土化、技术

研发本土化、公共关系本土化等几个方面出发。

从本质上来讲，本土化与公共外交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一方面，本土化最根本的目的是为

了降低成本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这与海外

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有共同的价值体现。另

一方面，本土化提升了中资企业与东道国的相

互依存性，前者为后者带来资金、技术，帮助

提高就业率、增加税收以及产业升级；后者助

力前者实现全球化目标，获得利益，赢得口碑，

树立形象。双方在实现利益共享的过程中，必

然会加深理解和沟通，提高不同文化之间的兼

容性，而这也是企业推行公共外交的核心目标。

除了 “本土化”路径，海外中资企业在东

道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提高海外竞

争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高企业 “软实

力”的必由之路。阿奇 Ｂ卡罗尔 （ＡｒｃｈｉｅＢ

Ｃａｒｒｏｌｌ）等将企业社会责任 （ＣＳＲ）细分为四

个部分，并组成一个 “金字塔”结构。在企业

责任的金字塔中，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基础，

处于金字塔底部；履行法律责任是更上一层的

要求；随后稍高层面的伦理责任，是社会期待

企业能以符合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的方式开展

工作，尊重消费者、雇员、业主、社区等利益

相关者；在最高层面，则是期望企业履行慈善

责任并主动投身社会服务。② 在卡罗尔的企业社

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之下，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

是社会对企业的 “要求”，道德责任是社会对

企业的 “期望”，慈善责任则是一种美好 “愿

景”。对于海外中资企业来说，如果在东道国的

活动能达到要求，满足期望，实现愿景，则不

仅能加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能

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等方面展现

发展合作的有效性，塑造负责任的跨国企业形

象，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搭建沟通的桥梁。③

其三，善用各类传播媒介，传播正面形象。

媒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权力，通过持续不断的

信息传播，构建人类关于世界的认知。④ 同理，

许多东道国民众了解海外中资企业、了解中国，

往往都是通过媒体渠道。而在当前高度数字化、

信息化和个性化的新形势下，信息传播渠道及

传播主体日益多元，除通过报纸、广播、电视

等传统媒体，民众使用一部手机以及一个社交

软件就能实现 “认识世界”以及 “被世界认

识”。这一特性对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而

言可谓双刃剑。一方面，中资企业可以多渠道

推销自己，增加曝光度和舆论热度以传播正面

形象，增加大众对自身及母国的好感度。而另

一方面，当针对中资企业或母国的负面舆论出

现时，多渠道、超快速的信息传播也会成为洪

水猛兽，导致企业在东道国的活动举步维艰。

因此，海外中资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各类传播媒

介，主动引导舆论导向，在个体、群体、组织

之间建立起正面的信息连接，创造出一个能够

发出自己声音、传播自身价值观、具有时效性

和影响力的互动空间。⑤

二、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

　　举措及成效　　　　　　

　　近年来，中越关系继续向纵深发展，且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下，两国不断深化政

策沟通和战略互动，实现了设施联通成果丰富、

资金融通逐步推进、民心相通精彩纷呈的合作

局面。⑥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赴越投资

建厂、拓展各类合作项目。但越南也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与风险，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是必

然选择。本文依据前述数据库，详细分析其开

展公共外交的举措和成效。

（一）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在受访的３６家越南中资企业中，企业类型

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且工业占了六成 （工业

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主要以餐饮、零售、娱

乐服务、航空服务和金融业为主）。从企业规模

上来看，大型企业占比５０％，中小型企业各占

２５％；运营时间上，接近九成 （８７８７％）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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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是在２００５年之后开始在越南经营的，因此大

部分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的时间并不短，

公共外交的效果已初步呈现。另外，越南中资

企业类型呈多元化态势，私营企业占比最多

（４５４６％），其次为国有企业 （２７２７％），再

次为股份合作企业 （２２７３％）。这样的类型结

构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中资企业被视为中国政府

推行对外战略的工具，同时也弱化了其开展公

共外交的 “政治色彩”。

在受访的１０２５名中资企业越南员工中，从

年龄分布上来看，１７～２５岁和２６～３５岁这两个

年龄段的员工较多，总和占比超过八成。从族群

分布来看，京族占比极高 （９１９９％），其他例如

岱依族、傣族、芒族等民族员工较少。在受教育

程度方面，具有中学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九成

以上，其中具有中学学历的员工占比七成左右，

本科及以上的员工占到三成左右。可见，越南中

资企业雇用当地员工的程度很高，员工多为青壮

年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很明显。但越南员工的

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集中在中学阶段，这

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未来的发展。

（二）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举措

根据上文的论述，以下将从企业公共外交

的意识、行动和传播三个方面论述越南中资企

业公共外交的举措。

第一，意识方面，越南中资企业均具备一

定的公共外交意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与越南当地企业高层、当地政府领导均

保持一定程度的交往。如表１所示，就行业而

言，超过八成 （８０９５％）的工业企业与越南当

地的企业高层都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但在与

政府相关人员的交往方面，工业企业并未表现

出太大热情，超过三成 （３３３３％）的企业表示

没有来往，超过四成 （４２８６％）表示来往较

少。而相比之下，服务业企业无论与同行业高

管还是与政府人员都保持较为密切的接触，表

示没有与上述两类人员接触的企业均未超过三

成。可见，由于行业不同，工业企业与服务业

企业的对外交往程度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

越南中资企业对外交往、互动的情况难言理想。

表１　被访者孝道观的描述性分析表１　越南中资企业与当地企业高层及政府领导的交往情况 单位：％

企业与越南同类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往来情况

没有往来 较少往来 有往来 往来频繁

工业 １９０５ ５７１４ １９０５ ４７６
服务业 ７６９ ２３０８ ３０７７ ３８４６

企业与所在地行政长官的往来情况

没有往来 较少往来 有往来 往来频繁

工业 ３３３３ ４２８６ １９０５ ４７６
服务业 １５３８ ３０７７ ４６１５ ７６９

企业与越南行业部门的政府领导的往来情况

没有往来 较少往来 有往来 往来频繁

工业 ３３３３ ４２８６ １４９２ ９５２
服务业 ２３０８ ２３０８ ４６１５ ７６９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其次，企业的公共外交意识还体现在日常

的生产管理活动中，例如是否提前了解本地风

俗习惯，是否给予不同民族的员工足够尊重等。

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主要民族京族、岱

依族、傣族和芒族。据调查，绝大部分来自京

族、岱依族、傣族和芒族的员工都认为越南中

资企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只有极少数京族和

傣族员工表示不同意见。这说明中资企业在对

越投资之前都相应地了解过当地的风俗习惯，

具备一定的公共外交意识，但仍存在一些可提

升的空间。

第二，在行动方面，中资企业主要通过本

地化经营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开展公共外交

实践。本土化程度可以反映出跨国企业与东道

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高低。相互依存的程度

越高，说明企业融入当地社会发展的情况越好，

进而公共外交实践的效果也就越好。据此，本

文对越南中资企业本土化程度的分析主要从供

销本土化、生产本土化、人力资源本土化三个

方面展开。

首先，供销方面，有四成的 （４０％）的越

南中资企业没有越南本土供应商，剩下的企业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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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本土供应商，但大部分本土供应商的数量

在１０个以下。相比之下，中资企业对非越南供

应商的需求更大，接近八成 （７７１４％）的企业

有非越南供应商，且供应商数量在１～１０个的

企业 数 量 占 到 受 访 企 业 总 数 的 近 一 半

（４８５８％）。在销售商方面，九成的越南中资企

业没有越南本土销售商，剩下一成拥有本土销

售商的企业，其本土销售商的数量也仅在１～

１０个。这表明大多数中资企业的销售目的地并

不是越南。

其次，生产方面，主要通过对机器设备原

产国来分析本地化程度。如图１所示，有三分

之一 （３３３３％）的企业仅使用中国产机器设

备；而仅使用越南产及其他国家机器设备的企

业只占５５６％。整体来看，使用中国产机器设

备的企业较为普遍，超过七成 （７２２１％）的企

业都或多或少使用中国产设备，而越南产机器

设备并未受到企业青睐。

最后，在人力资源本土化方面，调研问卷

根据员工类型设置不同条件，以便更为全面掌

握越南中资企业雇佣越南员工的具体情况。根

据表２可见，越南员工的整体占比已超过八成

（８２３１％），有的企业甚至接近全体员工均为越

南籍 （９８３５％）。但如果根据员工类型来看，

过半 （５３７５％）的越南员工都处于一线或生产

岗位，属于管理类和技术类的越南员工占比都

未超过一成，分别是３８５％和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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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来源国主分为中国、越南 （东道国）和其他国家

（非东道国）三个选项。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

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１　越南中资企业固定资产来源国

表２　越南中资企业不同条件下越南员工的占比 单位：％

均　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越南员工占比 ８２３１ １３５２ ９８３５ ５０００
中高层管理员工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３８５ ５７３ ２１６６ ０００

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５１８ １３３１ ７６９２ ０００
非生产员工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１４７５ ２２７９ ７１４２ ０００

一线员工或生产员工中的越南员工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 ５３７５ ３８５１ ９７４７ 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通过对越南中资企业本土化的分析可知，

企业在供销和生产两方面的本土化程度都不高。

相比之下，人力资源本土化程度较高，但大部

分越南员工从事的都是一些对学历要求不高的

一线生产工作。今后如需进一步提高本土化经

营水平，则应重视培养并雇佣更多越南籍中高

层管理员工。

除了本土化经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是

公共外交的重要实践路径。本文主要关注社会

责任 “金字塔”中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伦

理责任在社会责任 “金字塔”中属于较为抽象

的部分，但其核心是企业要主动采纳或制定企

业道德规范，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相关利益者

（消费者、雇员、生态环境等）的损害，例如

改善员工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员工收入和福利，

创造良好的企业氛围等。因此，通过了解企业

员工所享有的福利待遇及社会保障情况，可略

见中资企业在伦理责任方面的履行情况。

通过表３可知，尽管工业企业存在普遍加
班的状况，但是工业企业给予员工的福利待遇

较为优越，超过八成 （８１８２％）的企业有员工
食堂或者提供午餐，一半的工业企业提供员工

宿舍，接近四成 （３６３６％）的工业企业还建有
员工文体活动中心，有超过九成 （９５４５％）的
工业企业经常组织员工聚餐。相比之下，服务

业企业加班情况不到五成 （４６１５％），在食宿
方面的待遇也略逊于工业企业，但所有的服务

业企业都组织过员工聚餐。而如表４所示，在
社会保障方面，中资企业管理人员超过九成

（９４７４％）享有社会保障，非管理人员的社保
情况也接近八成 （７９３８％）。由此可见，越南
中资企业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员工的生产生活环

境，体现 “以人为本”的宗旨，落实了企业的

伦理责任。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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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越南中资企业福利待遇比较 单位：％

是否有

加班

是否有员工食堂

或午餐安排

是否提供

员工宿舍

是否有员工

文体活动中心

是否与越南

员工聚餐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工业 ７７２７ ２２７３ ８１８２ １８１８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６３６４ ９５４５ ４５５

服务业 ４６１５ ５３８５ ７８５７ ２１４３ ３５７１ ６４２９ １４２９ ８５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４　中资企业越南员工享有社会保障情况

单位：％

是否享有社会保障 管理人员 非管理人员

是 ９４７４ ７９３８
否 ５２６ ２０６２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

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而在慈善责任方面，如图２所示，越南中

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活动是捐钱

（７２％）及捐物 （６４％），其次是针对教育

（５２％）和社会服务设施 （４４％）的援助，其
余涉及改善当地民生的相关项目，除基础设施

援助之外，卫生援助、修建寺院、水利设施援

助、培训等项目均未超过一成。另外，企业开

展文化交流活动的比例也较低 （８％）。可以

说，越南中资企业对于慈善责任的履行主要集

中在物质层面，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以及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工作还需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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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

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２　越南中资企业开展相关社会责任活动比例

第三，传播方面。在当前互联网＋大数据的
时代，企业如需提升知名度并收获良好的企业形

象，必须学会利用各类传播媒介，丰富对外宣传

的手段。但越南中资企业未能紧跟时代潮流，利

用多种新媒体宣传企业形象，且超过半数的企业

依旧保持 “闷声做事”的老传统。由图３可知，

越南中资企业并不重视对企业形象的宣传。“只

做不说”的企业超过五成 （５５５６％），使用新媒

体进行企业宣传的占比不到三成 （２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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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越南中资企业形象宣传手段对比

而图４则进一步说明越南中资企业对于新

媒体宣传方式的忽视，有超过六成 （６１１１％）

的企业没有社交媒体公众账号，有四分之一

（２５％）的企业有一个公众账号，有两个以上

公众账号的企业仅占比 １３８９％。可见，越南

中资企业对企业形象的宣传情况并不理想，“只

做不说”或者 “多做少说”仍是常态，这不利

于企业公共外交的开展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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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

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４　越南中资企业社交媒体公众账号数量比较

三、越南中资企业公共外交的成效

　　及越南员工的对华认知　　　

　　通过上述对企业公共外交举措的梳理可知，

越南中资企业当前开展公共外交尚处于起步阶

段。但越南中资企业的公共外交实践确实取得一

定成效，越南员工在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力及发

展模式等方面均给出较为正面的评价与反馈；但

同时越南员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及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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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存在认知偏差，甚至负面认知。

（一）企业公共外交的成效及越南员工对

中国的正面认知

一是欢迎中国到越投资，较为认可中资企

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经过调研，有八成左右

（８８５７％）的越南员工对中资企业在越投资持

积极态度。这一正面反馈也体现在对中资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的认可度上。问卷中将认可度的

打分标准设置为１～１０分，１分为最不认可，１０

分为最为认可。如图５所示，越南员工对中资

企业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的认可度较高，均值

６６４，整体位居第二，仅次于日本企业。这说

明海外中资企业近几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取得

初步成效，但同时中资企业也有需要改进的地

方。在调查中发现，有超过七成的越南中资企

业并未建立公益行为准则的规章制度，也未制

定年度公益计划，这说明中资企业在具体的指

导规范及细节等方面的工作并不到位，而这也

许是与日本企业存在认可度差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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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

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５　各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效果对比

二是中国的国家形象正面积极，被视为当前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海外中资企业开展公共

外交最为核心的价值之一便是可提升中国的国家

形象，改善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调研中，

通过对比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法国、德国

和英国几个对越投资的重点国家的国家形象，发

现越南员工对中国形象的打分均值为６０９（１０分

最高，１分最低），仅次于日本 （７４１）位列第二，

美国 （５８５）、法国 （５８５）、德国 （５２４）和英

国 （５０６）分别位列第三、第五和第六，印度的

得分最低为４２７。与此结果相比，据新加坡优素

福·伊萨东南亚研究所 （ＩＳＥＡＳ）２０２３年发布的

《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越南社会精英对中国

国家形象的认知较为负面，接近八成 （７８７％）

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并不会为全球的和平、安

全、可持续发展和稳定提供积极的支持”，而对

美国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仅约为两成 （１９８％）。①

出现上述结果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

本文所采用的调查结果均来自越南中资企业的越

南员工，其回答很可能会考虑当下所处的就业环

境。其次，这些员工九成以上为中学及以上学历，

而 《东南亚态势》的受调对象均为社会精英，受

教育程度不同也会导致调查结果的差异。而这一

点在下面关于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有所体现。

另外，通过对比图５与表５中的国家排名，

可以发现跨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与国家

形象的好坏呈正相关，社会责任履行认可度较

高的三个国家依次是日本、中国和美国，而国

家形象分值的前三名同样是这三个国家；印度

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认可度较低，其国家

形象的分数也同样位于末位。可见，海外中资

企业需更加重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以

此提升正面效应。在影响力方面，无论按性别、

年龄还是教育程度，越南员工均认为中国在亚

洲的影响力最大，详见图６。

表５　在越投资国家形象打分对比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美国 ５８５ ２１１ １０ ２
中国 ６０９ １７３ １０ ２
日本 ７４１ ２０５ １０ ３
印度 ４２７ １９１ ７ １
法国 ５８５ ２２８ ９ ２
德国 ５２４ ２４６ ８ １
英国 ５０６ ２０９ ８ １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

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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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

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６　按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划分认为

哪个国家影响力最大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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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整体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较为认可，但

高学历人群更倾向于日本模式。越南和中国同

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在发展模式方面有很多

经验值得相互参考和借鉴。如图６所示，当问

及越南员工越南未来发展需要借鉴的国家时，

有四成左右 （４１０１％）的员工选择中国，其

次 是 日 本 （３３３％），美 国 位 列 第 三

（１４７７％）。另外，相较于印度 （０３３％），

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国家获得 ４４７％的比例，

说明韩国企业在越南具有一定影响力，而印度

的存在感最低。

然而，当调查样本根据受教育程度划分之

后，如图７所示，选择未来借鉴中国发展模式

的比例会随着学历层次的提高而降低，即员工

学历越高，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的认可度

反而越低。而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随着员工

学历层次的提高，认为应该借鉴学习日本的比

例越大。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员工，高达 ４３５１％，而同样的学历层次选择

中国的比例为 ３１２３％。可见，无论是国家形

象还是发展模式，日本都获得越南员工较高的

认可。这与日本企业注重企业形象塑造、关注

当地民生并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值得

海外中资企业借鉴。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７　哪个国家应该是越南未来发展需要借鉴的对象

（二）越南员工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及负面

认知

第一，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存在认

知偏差。结合上文可以看出，越南中资企业在

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开展了较为丰富且涉及多个

领域的活动，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但越南

员工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实际情况存

在偏差。例如，越南员工对企业开展文体交流

活动的认知度最高 （６７０２％），但实际上文体

活动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中仅占比８％。

类似的认知偏差还出现在培训项目援助、卫生

援助，文化体育设施援助等项目上。而对企业

较为重视的教育援助的认知情况却并不乐观，

表示 “有”的比例仅在三成左右 （３２３９％）。

整体而言，造成这样的认识偏差一方面是由于

越南中资企业缺乏宣传意识，另一方面表明企

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需进一步深化，只有了解

当地民众真实需求并给予相应帮助，才能避免

出现付出真心但对方却 “不领情”的情况

发生。

表６　越南员工对中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状况

援助项目类别 有 没有 不清楚
企业开展

活动比例

教育援助 ３２３９ ３４１５ ３３４６ ５２００
培训项目 ４２５４ ３３７６ ２３７０ ４００
卫生援助 ５１５６ ２４７１ ２３７３ ４００

基础设施援助 ３４８３ ３１２２ ３３９５ １２００
修建寺院 １４５４ ４７４１ ３８０５ ４００
水利设施 ２２２４ ３８１５ ３９６１ ０００

文化体育设施 ４０２９ ３０５４ ２９１７ ８００
文体交流活动 ６７０２ １７１７ １５８０ ８００
社会服务设施 ３０８３ ３３７６ ３５４１ ４４００

以钱或实物形

式进行公益慈

善捐赠

５９４７ １４９４ ２５５９ ６４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

境与劳动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第二，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较低，缺乏对

“中国制造”的信任。尽管越南员工受雇于中资

企业，甚至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国品牌产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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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当回归日常生活，员工却并不倾向于选择

中国品牌以及 “中国制造”。如图８所示，越南

员工家庭在选择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电视、摩

托车和冰箱时都较为一致倾向于日本品牌或日本

制造；中国品牌仅在 “手机”领域超越日本，占

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中国品牌及 “中国制造”在

越南市场的失利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例如一些早

期进入越南市场的中资企业，对越消费市场缺乏

了解，曾一度以 “质差价廉”的商品打入越南市

场，导致低廉的 “中国制造”逐渐失去越南消费

者信任。① 此外，中资企业本地化程度不高，对

产品缺乏有效的宣传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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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云南大学 “越南中资企业营商环境与劳动

力素质调查”数据库制作。

图８　越南员工家庭耐用消费品的

原产国百分比 （单位：％）

四、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

　　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应对　

　　整体而言，越南中资企业对公共外交的认

知和实践并不成熟。尽管企业在本土化经营、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外传播等方面取得一些

成绩，为塑造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但其中仍存在认知不足，实践水平相

对落后，开展效果甚微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

对症下药，及时调整。

（一）越南中资企业开展公共外交存在的

问题

第一，对企业公共外交的认知仍停留在企

业公共关系层面。维持公共关系是企业运营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良好的公共关系可

以为企业带来良好的形象，得到公众的信任和

支持，从而扩大产品销量以实现可观利润。而

公共外交是公共关系在外交领域的拓展，它建

立在公共关系网络基础之上，其终极目标在于

国家利益。② 但就越南中资企业而言，其对公共

外交的认识仍停留在企业公共关系层面。例如

企业偏向于走 “上层路线”来维持政企关系。

这一点对于越南中资企业来说无可厚非，为避

免断水、断电、断网等情况造成利益损失，许

多企业会与当地主管部门或官员保持来往，并

向其支付非正规费用。但是这也导致企业容易

忽视与当地社区、民众建立密切及良好的关系。

另外，企业为保证生产效率对员工开展的培训

内容主要涉及安全生产与技能培训，而有关企

业文化、跨文化交际等促进价值观及文化兼容

的培训内容却很少涉及。概言之，越南中资企

业尚未认识到企业维护公共关系与开展公共外

交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和协同性，也未能让

企业的公共关系行为与公共外交实践形成交集。

如果今后不设法弥补企业在这方面的缺失，就

难以实现企业与国家的利益共赢。

第二，企业虽已 “走进去”，未能 “心相

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大部分越南中资企业尽管已经 “出海”

多年，但根据调查结果来看，企业融入当地社

会的程度较低，并未真正实现 “民心相通”。

首先，在本土化方面，越南中资企业虽然雇用

大量越南员工，但聘用的岗位多为一线生产岗，

中高层管理岗和技术岗中越南员工的占比较小。

这其中固然存在越南低成本产业工人资源丰富、

技术人员整体水平较低等因素，但企业中缺少

本土的中高层次人才并不利于企业进行文化整

合，更不利于普通员工建立对企业的归属感和

认同。另外，越南中资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时偏向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且 “拿得出

手”的慈善公益项目，但却忽视当地民众真正

的需要，供给出现脱节。这不仅难以实现 “民

心相通”，而且不利于企业塑造良好形象和口

碑，还可能出现 “花钱多，见效少”的情况。

第三，疏于与当地媒体对接，传播意识和能

力较弱。媒体作为海外中资企业对外宣传的重要

渠道，也是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的

重要途径。许多东道国民众认识中国产品、海外

中资企业进而希望了解中国都需通过媒体来获取

资讯。而且对于大部分东道国民众来说，本国媒

体是最直接的信息来源。在调查中也发现有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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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 （５７６４％）的越南员工了解中国的渠道来

自本国媒体。但是，大多数越南中资企业并不懂

得利用媒体提升自己的知名度，特别是对新媒体

的运用尚不充分。海外中资企业放弃形象构建的

新空间，这对其品牌宣传及形象塑造极为不利，

继而错失在新的传播格局中保持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机会，更难言实现积极的国家形象塑造及文化

输出。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国家的本地媒体会因

政治、人权等因素有选择地 “忽视”对中资企业

的正面报道，而热衷于炒作负面新闻，这也许是

中资企业疏于与当地媒体对接的原因之一。因

此，海外中资企业需要重视积极对接本地媒体开

展宣传，也需要善用脸书、推特、优兔、瓦茨艾

普、照片墙、抖音、ＺＡＬＯ等新媒体，可获得事

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二）海外中资企业推进公共外交的主要

方向

其一，中资企业应拓宽对自我角色及功能

的认知。基于对利益的追求，海外中资企业对

公共关系的经营更具有自发性，认为公共外交

是政府的事，企业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

实际上，企业也可以兼具政治和外交的角色和

功能，而这也就是国家领导人出访会安排许多

优秀企业家随行的重要原因。因此，企业应拓

宽对自我角色及功能的认知，寻找到企业公共

关系与公共外交的契合点，利用公共关系的资

源和经验助力公共外交。当企业能具备成熟的

公共关系处理能力时，其不仅能协调与外界的

关系，改善自身的境遇，传播正面的企业形象，

还能在无形中兼顾实现公共外交的目标，达到

企业与国家双赢的效果。另外，当企业通过对

外交往收获良好且正面反馈时，外界及企业自

身不必纠结这究竟是 “商业行为”还是 “外交

行为”，只要能在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改善舆论环境，都应给予鼓励。

其二，全方位、多角度积极推进 “融进

去”。海外中资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途

径就是在管理、生产和技术上尽快实现本土化。

因此，在日常管理中要入乡随俗，重视当地的

专业服务，跟当地搭建好桥梁，善于用当地人

办当地事，用当地人的方法解决当地的问题；①

在生产中适当的技术转移也必不可少，企业要

充分信任和使用当地员工及各类资源，充分表

现出对当地的信任和依赖，从而让当地员工树

立起归属感与荣誉感，让企业获得更多来自当

地的认同。另外，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还应

立足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拓宽在环境保护、

社会慈善等方面的实践，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

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在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优

质产品与服务的同时，积极融入当地经济与社

会发展潮流，增加企业在当地的竞争优势。②

其三，改变传播策略，扩大传播受众。坚守

“酒香不怕巷子深”或 “高调做事，低调宣传”

这样传统且被动的传播策略似乎是许多海外中资

企业的通病。然而，在当前 “西强我弱”的全球

传播格局之下，不懂得通过各类新媒体主动进行

“自我宣传”，忽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难以让

东道国民众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海外中资企

业及中国形象。因此，海外中资企业需根据当地

民众喜闻乐见的资讯及文化消费类型，实现专业

化、精准化对接，不断借助更多本土化传播平台

讲述企业故事。③ 除此之外，企业对传播受众的

理解不能仅局限于 “消费者”，还应多接触一些

本地或国际性媒体、行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尤

其要重视与本土优秀企业家、意见领袖等精英人

士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与上述各类组织或人士的

接触，向对方展现企业最为真实且正面的信息或

素材，同时了解对方对本企业及中国的认知，并

利用其影响力和公信力消除隔阂、扩大交流、增

进合作继而实现互利共赢。

结　论

当前，受大国竞争及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

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步入重构

轨道。越南凭借开放的市场环境、优越的地理

区位、相对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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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① 基

于此，中资企业出现扎堆投资越南的情况，但

其对越投资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也有不断升级的

趋势。例如越南并不满足于成为承接中国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洼地，正逐渐提高准入门槛，政

策调整频率较高；又如中越虽然毗邻，但文化

差异较大，越南员工劳动效率较低且较缺乏稳

定性也时常令企业管理者头疼，如果企业忽视

对中越文化差异的平衡，强行套用国内管理模

式，则可能引发内部矛盾或升级为非必要冲突。

因此，无论是面对政策风险还是文化风险，中

资企业都需要通过除商业手段之外的措施来为

自身发展保驾护航、趋利避害，而积极学习和

践行公共外交无疑成为企业的 “优选”。

对于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的中资企业而

言，开展公共外交仍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其间

虽有收获，但与西方跨国企业相比，在公共外

交意识、行动、传播手段以及实践效果上仍存

差距。为此，首先，海外中资企业需学会统筹

同东道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

切，寻找双方更多的利益交汇点。企业与东道

国共处时必须相互尊重，包容差异，均衡发

展。② 其次，除了海外中资企业自身需要不断学

习和努力之外，政府也可在引导、统筹、规划及

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为 “走出去”的

企业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以增强海外中资企业

的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对周边转型国家的舆情跟

踪，第一时间了解对方的舆情变化，针对潜在敏

感问题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应对之策；③ 引领企

业加强与社会组织、智库、工商团体及行业协

会的合作，按地区、分国别启发企业制定公共

外交战略，开展相应的培训并提供经验分享，

帮助企业提高对公共外交的重视程度，消解畏

难情绪。最后，无论是政府或是企业还应认识

到，当前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要求中国需

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而公共外交不只是一场

公关活动，还涉及建立长期关系、获得更多关

注与信任以及关于谁的 “故事”会获胜。④ 因

此，海外中资企业全面深化公共外交是一个线

性过程，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与恒心，久久

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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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内涵、问题与推进对策

阿剑波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传

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

化发展自觉做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题中所含之义。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仅具有特定的生成逻辑，而且蕴含着丰富的

科学内涵。当前，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在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制度、队伍现代化

发展方面面临现实问题。因此，从观念变革、内容鼎新、方法转型、制度完善、队伍造就层面研究探讨

问题解决的对策，以培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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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我们党能够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

代化上取得巨大成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方面

的长时间探究思索，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

和实践层面取得的创新突破始终分不开的。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

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

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中国式现代化来

之不易，新时代一定要珍惜好坚持好拓展和深

化好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事业是党的

“生命线事业”，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向

前推进的历史发展逻辑中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

育现代化发展，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题中所含之义。

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的内涵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研究论题不仅遵循着特定的逻辑生成发展理路，

而且蕴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

（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发展的论题生成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论

题的理性正名和内涵的科学界定，是研究探讨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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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题的逻辑起始点。现代化是１８世纪第一次

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转化的过程，发展是人

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① 这表明现代化与

发展是两个具有非常鲜明区别的概念，现代化

具有鲜明的相对性、过渡性、转化性、限度性

的理论特征，而发展具有显著的绝对性、过程

性、永恒性、无限性的理论特征。

然而，现代化与发展两个概念同样有着密

切的关联。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

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诸

多发展中国家推动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现代

化发展逐渐得以实现的过程。② 在新时代中国式

现代化继续往前推进和拓展的时代背景条件下，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

定性，实现自身内生型现代化发展自觉，才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面推进培养造就具有

高素质强能力的现代人。由此，新时代中国式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术前沿研究论题

开始孕育生成并逐渐得以学理确证。

（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发展的科学内涵

正如现代化与发展具有显著区别和密切联

系，在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与

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同样具有明显的区别

和联系。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二者可以

作为同义词，然而二者仍是内涵和外延有明显

区别的不能等同的概念。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

治教育现代化，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思想

政治教育由 “传统—现代”转化过渡的一个特

定的历史阶段，因此从范围上看有着特定的限

度。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它是

一个绝对的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持续向前迈

进的过程，没有范围上的限度，是思想政治教

育无限向前延伸的过程。

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

代化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由传统往现代实现转变

的这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目前新时代中国式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现代化的这个过程是发展，

是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也

就是人的思想品德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

要求相适应相契合，进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推进的发展新阶段。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

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④ 从根本上来看，新

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

化发展正名、提供方向指引、激发内生动力。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

“中国式”，就是立足于生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出来的，并且始终体现着彰显着蕴含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要求的质的规定

性，既意蕴着各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

展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更彰显着符合中国国情

的中国特色中国底色。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科学内涵正是在与其有密切逻辑关联概念内涵

的辨析中得到进一步明晰确证的。所谓新时代

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指新时代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思想政治

教育的各个系统构成要素，顺应社会和人的现

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为促进社会和人的现代

化发展自觉做出相应变革和超越的动态发展过

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科学内涵，一方面彰显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在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现代

化属性，另一方面展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推进中无限永恒发展的发展目标指向性。因此，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具有严

谨科学的内涵，对其进行研究意义非常重大。

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研

究从始至终遵循着找题与解题的基本逻辑思路。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意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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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科学内涵，同时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

其现实问题的发掘并不是要否定取得的成绩，

而是要解决好问题，进一步探究新时代推进中

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潜在空间和突

破方向。

（一）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

代化发展程度不够

从观念论的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观念

来自于客观世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感知产生

的能动反映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取得怎样

的理想目标效果，关键看其中富含着什么样的

教育思想观念。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

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

的东西而已。”①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观念是通过移入人的大脑，并且在

人的头脑之中进行加工改造之后的物质的东西。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继续

向前推进，最难的首先要解决好的是思想政治

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

代化发展最深刻、最缓慢，也最有难度。其难

度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

展的相对封闭性和滞后性，也就是观念现代化

发展的领域相对狭小、开放程度有待提高，观

念现代化发展水平与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要求

不相平衡不相适应；也表现在观念现代化发展

的单一性、保守性和物本化，也就是观念现代

化发展方式相对单一、进程相对保守，观念现

代化发展中出现过于注重社会外部需要驱动而

忽视人本需求的物本化倾向，也存在观念现代

化发展中程度方向把握不准的情况。由此，从

观念深层领域影响和制约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

治教育现代化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

代化发展水平不高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

展是 “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

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题中所含之义。② 教育

内容现代化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义和价值诉求。然而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存在教育内容与

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就表明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相对迟缓和相对滞后。同时

也存在只顾快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

发展，而随意增加扩充和发展更新教育内容，

忽略教育内容本质规定及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

要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泛化倾向结果的

出现。不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速

度要求多快、范围要求多广，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所处的核心内容地位始终保持不变。然而，

新时代促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过程中，也出现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主次失

序、主次凌乱、层次分化、层次失范等问题。

即使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进展，但存在

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核心点以及其先后

次序把握不准的情况，从而整体上影响思想政

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水平。

（三）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

代化发展能力不足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和方法在中

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发生交互作用，推动中国式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发展层次直接

决定了其教育方法的现代化发展水准，现代化

发展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相互依存。黑格尔指出：

“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

念。”③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教育方法并

不能游离于教育内容之外而存在，它是教育内

容发挥育人作用的灵魂。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中既存在因过多依赖传统

型、经验型方法，而忽视现代科学方法论融入，

出现现代化科学型教育方法发展能力不佳的状

况；又存在过多重视单向灌输方法，而忽视教育

主客体双向交流互动方法层面的现代化发展，互

动性方法现代化发展能力不够的状况；也存在只

重视某一种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致使各种教育

方法现代化发展合力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凸

显出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性相对缺乏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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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当前处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各种

媒介载体对于教育效果提升的功能更加突显，可

当前依旧存在只专注于聚焦于促进单一媒体方法

现代化发展的境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媒介载体

方法现代化发展不仅相对单一且能力不足。所以

当前急需扭转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

代化发展能力不足的局面。

（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

代化发展进度欠佳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不

能缺少有关制度的规约，没有相关制度的规范

和约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会受到

影响阻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法规制

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

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①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存在制度规范健全程度

不够和完善能力不佳的难题，约束着新时代中

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的水准和进

度，即使拥有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制度规范，然

而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性程度不够、有

效性执行性不足、制度化程度有待提升的现代

化发展问题。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现代化发展离不开领导体制发挥应有作用，然

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快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领导体制亟待完善优化的问题逐渐凸显，思想

政治教育领导体制弊端和错位难题不断出现。

同样也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与社会现代化发

展程度及要求不相匹配，以及该机制构成要素

不能有效协调运转和高效联动运行，亦即思想

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滞后，对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总之，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

发展中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行机

制滞后，不利于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制

度现代化发展的向前推进。

（五）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

代化发展效能不强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程度如何，重点看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

展的进展怎样效能如何，因为教育队伍现代化

发展是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只有思想政治教育

队伍现代化发展得到切实保障，才能更扎实的

“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② 新时

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推进中，

存在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素质不够，尤其是存

在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素质有待提升、

综合素养有待提高的问题；存在教育队伍现代

化发展的能力水平不足、能力亟待提升，尤其

是存在教育队伍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增强教

育效能的能力提升的难题。此外，思想政治教

育队伍现代化发展存在教育队伍管理理念、方

法与手段相对滞后、教育队伍管理水准有待进

一步增强的现实困境。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推进的进程中，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政治教

育队伍更需要解答好队伍如何实现从传统管理

向现代治理根本转变的难题，助力思想政治教

育队伍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根源上改变思想

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推进中面临教育队伍

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水平不够、治理效能不强

的困难局面，破解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效能不强的难题。

三、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的推进对策

　　现代化发展研究问题意识和问题指向明确，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推进

策略自觉回应现实问题，从以下方面展开研究

探讨：

（一）观念变革：推动新时代中国式思想

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

新时代要高效推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

代化发展，必须先着眼于解决好教育观念现代

化发展的问题，因为只有现代化发展的先进创

新观念，才能引领带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其他

要素的现代化发展，以培养高标准高素质能力

强的时代新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

的观念，旨在实现推进改变、促进更新或制造

出创造出新的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恩格斯

指出：“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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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① 思想政治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观念均来自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

验，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反映，不论它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反映。新时代中国式思想

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观念的创新，核心在于创

造正确反映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教育观念，

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存在的现实

问题，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持续推

进，实现时代新人培养目标。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

展重点在于从深层上推动教育观念的创新变革，

关键在于 “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

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② 培养

能够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担负起大

任的时代新人。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观念领域首

先得到现代化发展，才能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

推动相对封闭、滞后、单一、保守、物本化的

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实现根本性转换变革，往开

放性、发展性、多样性、创造性和人本化的方

向实现现代化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

代化发展所含的核心之义。详言之，新时代中

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现代化发展要在深入明

确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什么样观念的人

才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出具有开放包容、动态

发展、种类多样的观念，对传统的优秀思想政

治教育观念进行继承弘扬的同时，不断创新出

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观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及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观念不动摇。

（二）内容鼎新：确保新时代中国式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借助特定具体的教

育内容来展开，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逻辑过程

里教育内容自身也必须实现更新发展。恩格斯

提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

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

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

全不同的内容。”③ 理论思维脱胎于时代，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思维作为当前培养时代新人的科

学理论思维，它由时代孕育而出，是特定历史

条件下历史向前发展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它

的形式会存在一些差异，同时它的具体内容也

会有明显的不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

继续往前推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提

出现代化发展的诉求，这种诉求随着新时代的

发展变得更加突显和迫切。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动态变化发展的内容，

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

相对固定不变的，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在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

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就是要不断革

故鼎新出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破

解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相对迟缓、泛化倾向和

层次失序的困境，实现教育内容向渐进性、主

导性和科学性的鼎新转型。详细而言，就是要

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对人的思想品德提

出的新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到循序渐

进地更新完善，使教育内容更加切合新时代发

展的期望，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成果，

有条理有逻辑有层次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包括 “十个明确” “十

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作为现代化

发展的教育内容的核心要素，同时始终坚定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在教育内容现代化发展中主导性地位根本不

动摇，此外要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展

的科学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体系发

展的有序性科学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

代化发展的科学水平。

（三）方法转型：促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取受制于其内容的

构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能够达到

什么样的高度，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现代

化发展的水准究竟如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

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

题。”④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往前推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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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新目标提出了新任务，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任务的完成，需要解决

完成目标任务的方法问题，从根本上转变思想政

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法。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方法，并不是要抛弃传统既有的思想

政治教育方法，而是紧密结合当前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对人才培养新的实际需求，对传统思想政治

教育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

展，紧紧聚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中

存在科学性缺少、互动性不够、综合性缺乏、

媒体数单一的现实问题，加快教育方法往现代

化发展向度转型，推进教育方法向科学型、互

动型、综合型、多媒体型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转

变。具体而言，在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持续向前推进和不断深化拓展的过

程中，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

的科学思维养成、科学理论借鉴、科学技术发

展成果运用以及科学化水平稳步提升，更加注

重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二者双向互动方法现代

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重视 “综合施策、标

本兼治，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社会

管理、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① 方法的协调运

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向多样化、协同性、

综合型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迈进，自觉利用移动

互联网、新媒介、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发展前沿

成果，并对网络空间中教育方法现代化发展进

行方向引导，②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向多媒体

型方向实现现代化发展，通过教育方法现代化

发展进而助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

化发展的实现。

（四）制度完善：实现新时代中国式思想

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功能作用的发挥，

其中不仅需要教育育人柔性作用的发挥，而且

需要教育制度刚性作用的有效规约。随着人类

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制度规范约

束对人类实现现代化发展产生的作用日益突显。

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培养现代人的重要教育

手段，具有柔性教育育人的作用，而作为一种

培养特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需要人才的社会实

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就是一种制度，对

人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养成发挥着严格的刚性规

约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仅要求而且驱使

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向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实现

转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教育要结合落

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

空。”③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

不仅要有效落实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制度，还要

结合时代发展要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

化发展，着力解答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

展面临的难题。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形成更

加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制度，从而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④ 在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往前推进的条件

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制度，要

以问题为导向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

展中存在的制度规范失范、领导体制阻滞、运

行机制滞后的现实问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制

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实现向现代化发

展的向度转型。也就是说，通过进一步完善和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构筑起全新的思想政

治教育制度体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规范实

现现代化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思想政

治教育制度现代化发展的全面领导，不断创新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此外要促进思想

政治教育系统良性运行中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

因果联系以及运转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使思想

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往现代化发展的向度稳步迈

进。总之，要在继承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

同时，丰富完善和改进转化相对滞后的制度规

范、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新时代中国式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现代化发展，培养中国式

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人才，助力民族复兴目标

达成。

·３４１·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内涵、问题与推进对策

①

②

③

④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４页。
周宣辰、程倩：《“信息茧房”负效应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作用探析》，《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５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１１０页。



（五）队伍造就：推进新时代中国式思想

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现代化发展新理念，

最终都要回归到由具体的现实的个人构成的教

育队伍来落实执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从

整体上推进现代化发展，那么教育队伍的现代

化发展既是重要保障，又是关键要素。亦即新

时代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不仅

是教育队伍自身作为系统关键要素实现现代化

发展，而且保障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其他系统要

素现代化发展目标得以达成。在新时代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背景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发展要得以顺利实现，务必以教育队伍现代化

发展的实现为最基本最基础的首要条件，也就

是要以造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队伍为

第一位条件。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是

思想政治教育依靠力量来源和育人目标旨归的

现代化发展，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实现力量来源于教育队伍，同时最终目标实现

也要助力于教育队伍建设。造就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化发展的队伍，旨在锻造高素质强能力善

治理的现代化发展的教育队伍。

新时代推进中国式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

化发展，是 “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

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① 的现代化发

展教育队伍的题中之意的基本要求。在准确理

解把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现代化发展中遇到队

伍素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够、队伍能力现代化

发展水平不足以及队伍管理现代化发展水准不

高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加快推进思想政

治教育队伍素质、能力及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转型

对问题进行有效解答。具体而言，新时代思想政

治教育队伍要从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推进的现实需要出

发，从整体上全方位提升队伍政治、思想、道

德、知识、心理等方面素质的现代化发展水平；

同时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能力、意识形态宣

传能力、运用新媒体工具以及控制和驾驭新媒介

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此外，要运用治理的有关科

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手段，“以多元协调共治的合

力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② 提升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实际效能，增强现代化

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育人实效，培养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以及能够助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实现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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